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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者 风 采
王新清　1962年生，河南新野人，法学博士，教

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校长（法定代表人）、

党委副书记。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副

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兼任教育部高等

学校法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

会法律文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主要研究领域为诉讼法学、司法改革理论与实践。

主持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重点委托课题，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光明日报》《学

习时报》《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学家》等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多篇文章被

《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曾获得“宝钢教育奖”“北京市青年优秀

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称号。主编的教材获得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

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主持的教学成果获得北京市教学

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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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１　 坚持抓住“关键少数”的法理底蕴与实践导向 王新清　 高林

■　 当代政治

１３　 习近平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及其重大价值 郭红军

２０　 建设法治型政党的政治伦理维度 乔咏波　 丁俊萍

■　 经济理论与实践

２６　 金融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周耀东　 王思源

３３　 期货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问题与路径研究 朱昭霖　 韩学广

■　 三农问题聚焦

３８　 统筹粮食安全与发展问题研究 迟福林　 郭　 达

４４　 “无人种地”问题再辨析 谢玲红　 张　 琛　 郭　 军

■　 法学研究

５３　 政策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证成与完善路径 李永宁　 张　 隽

６３　 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的检视与完善 徐涤宇　 王振宇

■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７１　 在推进共同富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于云南省兰坪县易地搬迁的分析 罗强强

８０　 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体系构建研究 白艳莉

９０　 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生态强省的路径探讨 宋晓森　 杨朝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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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与道德

９５　 脑机接口技术的伦理难题与应循原则 肖　 峰

■　 哲学研究

１０３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辩的方法论解析 杜保瑞　 张雅迪

１１２　 从正名看董仲舒对荀子人性论的创造性发展 王　 博

■　 历史研究

１１８　 四海同寒食：唐宋时期敦煌佛教寺院中的寒食节 刘全波　 朱国立

１２５　 渤海德里府、德理镇与边州军镇设防问题考 王孝华　 刘晓东

１３１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巡视制度建设 胡云生　 张　 彦

■　 文学与艺术研究

１４１　 宫观官制度与北宋后期许洛地域诗人群体 张振谦

１４９　 论清诗总集溯源《诗经》的编纂理念及经典化意图 史哲文

■　 新闻与传播

１５７　 数字组织的概念、构成要素与元宇宙结构分析 李卫东

１６６　 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构建与创设路径 李孟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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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坚持抓住“关键少数”的法理底蕴与实践导向

王 新 清　 　 　 高 　 林

　 　 摘　 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肩负的重要责任和时代使

命，深刻阐述新时代加强公权力监督的重要意义，形成了依法治国坚持抓住“关键少数”的重要论断。 深入学习、研
究并在实践中贯彻落实这个论断，需要厘清“关键少数”的范围，了解“抓住”“坚持”的基本内涵，明确其理论基础、
法律文化底蕴和实践导向。 革命法律权威论和社会公仆思想、人民监督政府打破历史周期律等思想是坚持抓住

“关键少数”的理论基础。 抓住“关键少数”论断既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对世界法治理

论的创新性发展，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治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有深厚的法律文化底蕴。 “关键少数”在我国法

治建设中已经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前领导干部推进依法治国的本领有待提高、滥用职权等违法犯罪现象仍然为数

不少，是抓住“关键少数”论断的实践依据。 发挥好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中的关键作用、防止“关键少数”滥用权力

破坏法治，是抓住“关键少数”论断两个基本的实践导向。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关键少数；法治建设；权力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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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重要的论断，深奥的哲理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在北京召开的具有重要里程碑

意义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会议，正式确立了习近平

法治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行动指

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指出，在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十一项工作。 讲话就这十

一项工作所做的深刻论述，构成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核心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
率先尊崇法治、敬畏法律，运用法治思维深化改革，
运用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提高维护稳定、防范风险的

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

思想。 党接连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教

育、“两学一做”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和党史学习教育，都是以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

部为重点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采取的一系列从严治

党、反腐倡廉措施，也是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 坚持抓住“关键少数”，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论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多次强调的一个重

要命题。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

公布实施三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

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

动的制度化、法律化。” ［１］１５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在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肩负重

要责任”，“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首
先解决好思想观念问题。” ［１］１０８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 习近平总书记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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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国家检察官学院河南分院副教授（郑州　 ４５１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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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

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

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强

化法规意识方面，“要发挥好领导干部‘关键少数’
的模范带头作用” ［１］１５５。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５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视察十三集团军时强调：推进依法治军，要
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１］１５９。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其中

一个重要内容” ［１］２３１。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
形成了“依法治国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的科学论断”（以下简称“坚持抓住‘关键少数’
论断”）。 “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论断”是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 为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

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去，我们需要进行深

入的学习和研究，学深悟透“坚持抓住‘关键少数’
论断”蕴含的正理、法理和学理。

一、坚持抓住“关键少数”的基本内涵

１．“关键少数”的范围

“坚持抓住 ‘关键少数’ 论断” 中的 “关键少

数”，指的是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由“领导”和“干
部” 两个词构成。 所谓 “ 领导”， 是指 “ 带领引

导” ［２］１４０９；“干部”的含义一指国家机关等的公职

人员，含义二指“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或管理工作

的人员” ［２］６７５。 领导干部一般是指担任一定领导

职务或者管理工作的公职人员。 根据中共中央印发

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领导

干部包括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担任县处

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 依法治国人人有责，但领

导干部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毛泽东同志说过，政
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党的十八

大以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已经确定，领导干部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就是“决定的因素”。 在

“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论断”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

关注的“关键少数”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的干部群体。
第一，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 在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突出抓

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高级干部中，中
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

首当其责。”高级干部属于“中管干部”，级别多在省

部级以上，他们位高权重，如果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将会在全国或者在一个省市、一个部门产生很大的

示范效应；如果违法乱纪，将会给法治建设带来极大

的破坏作用。 所以，在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进程中，
要突出抓好他们。

第二，领导干部中的“一把手”。 在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

强对‘一把手’教育的针对性、管理的经常性、监督

的有效性，促使各级‘一把手’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和

宪法法律。”领导干部中的“一把手”都是一个地区、
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领导班子中俗

称为“班长”，是核心人物。 “一把手”对一个地区、
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推动、作风建设起重要作

用。 在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一把手”的作

用不容小觑。 如果做得好，整个领导班子都会跟着

干，形成法治建设的合力；如果做得不好，不仅法治

建设无法推进，还会造成破坏法治的恶劣影响。 因

此，要加强对“一把手”的法治教育、依法管理，实行

严格的法律监督。
第三，县委书记。 ２０１５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指出：“县委

书记在干部序列中说起来级别不高，但地位特殊”，
“一个县基本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县委书记要

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

划县域治理”，“自觉当依法治国的推动者、守护

者。”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自秦汉以来，我
国就有“郡县治、天下安”的说法。 中央关于法治建

设的所有部署，只有在县域得以落实，我国的法治建

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县域法治建设的状况，不仅

关系到县域的法治建设水平，而且关系到国家法治

建设的整体水平。 县域（含县级市）设置的政府部

门和政法机关，是基层的执法和司法机关，其处理的

法律事务数量最多，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一个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县委书记，不仅能使自己

具有法治思维、法治工作能力，还能带动县域所有干

部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促进县域法治

建设，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能得到切实维护；相反，如
果一个县委书记没有法治意识，眼中无法，行为无

度，违法乱纪现象就会在其所在县域层出不穷，人民

群众的合法权益就会受到极大损害，国家法治建设

的根基就会动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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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论述，“关键少数”是指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其

中，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

成人员，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其他省部

级以上高级干部是要突出抓好的“关键少数”；县委

书记和领导干部中的“一把手”是必须给予重点关

注的“关键少数”。
２．“抓住”的基本内涵

“抓住关键少数”中的“抓住”，包括两层基本内

涵，一是“怎么抓”，二是“抓什么”。 “抓住”的字面

意思是把握住、固定住，紧盯不放。 在“怎么抓”问

题上，主要是指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紧盯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不放松；在“抓什么”方面，要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重要论述。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在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在全面依法治国

的伟大进程中，“关键少数”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

重大决策部署，确保全面依法治国各项任务真正落

到实处；第二，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头尊

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第三，在深

化改革等各项工作中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的能力。 这是“抓什么”的主要内涵。 其实，以
上三个方面也可以概括为一点，即发挥好“关键少

数”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关键作用。 这是习近平总

书记的一贯思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９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
发挥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的关键作

用。” ［１］１６７领导干部之所以能在依法治国中发挥关

键作用，是因为领导干部手中握有党和人民赋予的

重要权力，这些权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推

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具

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

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向、道
路、进度。” ［１］１３５

我们认为，除了“发挥好关键少数在全面依法

治国中的关键作用”外，“抓什么”还应该包括另一

层重要内容，即“防止关键少数滥用公权力而破坏

法治”。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对公权力的监

督和制约。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 进入新时

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公权力监督发表过一系

列重要讲话，这些讲话立意深远，振聋发聩。 他说：

“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 公权力

姓公，也必须为公。 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

和监督。 不关进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用。” ［３］ “没
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 ［４］

“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

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

民监督。” ［５］ “要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督促掌

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

力、严格职责权限，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加快推进机

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６］ “让人民监

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 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

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

部的日常管理监督。” ［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权力

监督的思想，就其深刻性、全面性和哲理性而言，在
古今之中国都是罕见的。 滥用公权力是法治的大

敌，这是法治的一般原理。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重

要论述深得法治之精髓，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抓

住”的基本内涵就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
紧盯“关键少数”不放松，既要充分发挥好“关键少

数”的关键作用，又要加强对“关键少数”行使公权

力的监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３．抓住“关键少数”为什么需要坚持

天下之事，如果属于伟大且艰巨的事情，就需要

坚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对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做了精辟的解读，
说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因为它

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

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同时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是艰巨的，因
为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

而深刻的革命”。
在现代社会，“革命”的含义泛指重大革新或根

本性变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领域的一场重大革新，在某种程度上也

可以说是一次带有根本性的变革。 它符合国家治理

发展的规律，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的期望。 在这场根本性变革中，国家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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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方法需要改变，领导干部的思维方法、工作方式

也需要改变。 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

国家，人治思想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对握有公共权

力的人来说，“人治”是最便捷的治理方法，因为这

种治理是“有权者说了算”，人民群众是不能监督

的。 依法治国要求“弃人治而行法治”，对一些领导

干部来说是一次痛苦的转变，不仅原来熟悉的工作

方法、方式不能用了，还要时常处在党和人民的监督

之下。 因此，思想上认识不到位、行动迟缓，甚至用

手中的权力与法律博弈等不利于推进法治的情况，
都有可能出现。 “关键少数”手中握有的权力是把

“双刃剑”，用好了能推动法治建设，用不好会对法

治建设带来一般人难以实施的破坏。 要想让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少数”依法办事、依法用权，需要一个

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反复、有斗争。 可

见，在新时代的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一件伟

大且艰巨的事业，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要紧紧抓住领

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让他们用好手中的权力，
加快法治建设，而且要防止滥用权力的情况发生，不
做长期的坚持和努力是不行的。

“坚持”的意思就是有耐心、有毅力，干一件事

要始终如一，不改变不动摇，直至取得最后的成功。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我们要始

终如一地发挥领导干部的关键作用，始终如一地对

领导干部进行严肃的监督，始终如一地反对特权思

想和人治观念，始终如一地坚持人民民主和法治建

设的融合发展。 不论遇到多大困难，不论道路多么

曲折，都不改变不动摇，直至如期建成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二、坚持抓住“关键少数”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同志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

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当然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论
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共

产党领袖的论著中，都能够找到理论依据。
１．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法律权威论和社会公仆

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

政权———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提出“革命法律

权威论”的思想。 １８８４ 年 １１ 月，恩格斯在致奥·蓓

蓓尔的信中说：“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

阶级，就其本性来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

基础得到绝对的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 ［８］革

命创造的法制既然是神圣的东西，作为革命党人的

共产党干部，当然必须无条件遵守。 马克思、恩格斯

在对巴黎公社的公职人员大加赞赏的同时，形成了

“无产阶级政权公职人员必须成为社会公仆”的思

想。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从公社

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

工人工资的薪金。 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

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

而消失了。” ［９］５３－５４恩格斯在 １８９１ 年为马克思《法
兰西内战》撰写的导言中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

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

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

两个正确的办法。 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

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

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 第二，它对所有

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

的工资。 公社所曾付给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 这

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

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

了。” ［９］１４“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

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官吏执行，从
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 ［１０］ 由此，他们总结

出一条原则，那就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一切公职人员必须“成为社会的公仆”，必须

“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
社会主义国家公职人员（干部）是社会公仆（人

民公仆）的思想，是“抓住‘关键少数’论断”的重要

思想基础。 既然是社会公仆（人民公仆），其职责就

是为人民服务，就不能有特权思想，就必须服从人民

的监督，就应当严格遵守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法律。
２．列宁：对公职人员实行严格监督的思想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发表的很多论著中，阐明了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实行的“社会公仆”原
则，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实行人民管理、人民民

主，铲除公职人员的特权，防止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

变为社会的主人。 列宁指出，革命成功后成立的苏

维埃政权，官员“至少受到人民的特别监督，是由人

民选举、一经人民要求即可罢免的” ［１１］４０５。 十月革

命胜利以后，列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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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更加丰富。 在他撰写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

家政权吗》《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等许多论著中，
深刻分析了反对特权、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加
强法制、从严执法等思想。 根据他的指示，苏联的人

民检察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职权，就是立案、侦查、起诉

公职人员贪污、受贿、渎职等犯罪行为。 在苏联的早

期，还成立了“工农检察院”，这是一个对党的各级

组织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广泛的群众性监督的

国家机关。 列宁对公职人员实行严格监督的思想，
是“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论断”的重要思想来源。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党的十九届中

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就引用了列

宁的这个思想论证加强公权力监督的必要性。
３．毛泽东：人民监督政府打破历史周期律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党的干部要

“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初，黄炎

培等 ６ 位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到延安考察，他们看

到陕甘宁边区虽然地瘠民贫，共产党的领导人和老

百姓一样吃黑豆、土豆，穿补丁衣服，但官民平等，每
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身上散发着

蓬勃朝气。 黄炎培先生断定，中国的未来一定属于

中国共产党。 但同时他也有担心，就向毛泽东主席

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其
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对此，毛泽

东同志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

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

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
不会人亡政息。” ［１２］ “让人民监督政府”，实际上是

让人民监督政府的干部，监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监
督公权力的行使，也即监督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一直

把防止“领导干部腐败而使我们党重蹈历史周期

律”放在心上，不断加强对干部的教育，不断发动群

众（运动）监督领导干部。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让人

民来监督政府”思想，也是抓住“坚持‘关键少数’论
断”的重要理论基础。

４．邓小平：用法律制度防止领导人犯错误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文化大革

命”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和反思。 邓小平

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

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

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

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

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
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

生。” ［１３］邓小平同志讲的这段话的含义，就是通过

制度建设、法制建设，监督和制约领导干部，防止他

们犯“斯大林那样的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错

误。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

法律权威论和社会公仆思想，列宁的对公职人员实

行严格监督的思想，毛泽东的人民监督政府打破历

史周期律的论述，以及邓小平关于加强法律制度建

设、防止领导人犯错误的论述，是“坚持抓住‘关键

少数’论断”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坚持抓住“关键少数”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和开放的体系，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不排斥积极吸纳其他理论的合理

内核。 依法治国“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论断”，既是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对世界

法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治国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具有深厚的法律文化底蕴。 起

源于古希腊的“法治理论”的逻辑起点，就是通过对

人性的分析推导出国家治理需要法治（众人之治），
需要对公权力进行法律控制。 世界历史上有很多著

名的思想家、政治学家、法学家都主张对执政者及其

手中的权力实行法律控制。 中国优秀传统治国文

化，一方面主张“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发挥官吏

在“以法治国”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官吏”要
“从法”（即守法、依法办事），要“依法治吏”。

１．“约束公权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约束公权理论”是现代法治理论的初衷。 法

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法治理论是人类文明发展

的重要成果。 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较

早系统论述法治理论的大家，他在其名著《政治学》
中，对“为什么要实行法治” “法治的主要功能是什

么”进行了深入分析。 他说：实行法治的原因就在

于，即使统治者是最优秀的人也不能消除私人情欲，
在执政时也难免引起偏见和腐败，而法律可以被定

义为“摒绝了欲望的理智”。 法治在本质上是众人

之治，因为众人比任何一个人更可能做出较好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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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多数人与少数人比较不易腐败［１４］１３９－１４３。 “把
统治权寄托于任何个人〔或者是任何一类的人〕，而
个人都难免会受到其情感的影响，这就难以使它成

为良好的政制， 因此， 最好把统治权寄托于法

律” ［１４］１１９， “ 依 法 为 治 比 个 人 为 治 更 为 可

取” ［１４］１４３。 可见，实行法治的初衷之一，就是“把
国家的统治和管理权交给法律而不能交给个人，任
何行使公共权力的人都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

公共权力”，这是“约束公权理论”的滥觞。 “约束公

权理论”是现代法治理论的基本观点。 除了亚里士

多德之外，柏拉图、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洛克等

人也都主张对执政者及其手中的权力实行法律控

制。 这种观点成为现代法治理论的通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论

断”与传统的“约束公权力理论”相比，思想更丰富，
论述更深刻、系统和全面，是对该理论的创新性发

展。 第一，传统的“约束公权力理论”只是要求行使

公权力的人服从法律，依法行使职权，而“坚持抓住

‘关键少数’论断”不仅强调行使公权力的人服从法

律，依法行使职权，还要求他们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积极主动地信仰法治，培育法治思维，提高法治工作

能力，把行使公权力的人从被动地服从法律变为主

动地接受法律、适应法治。 第二，传统的“约束公权

力理论”的“约束”方法比较单一，即按照收银机原

理［１５］ ，通过“分权制衡”来实现，而“坚持抓住‘关
键少数’论断”不仅强调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

单，更重要的是通过 “设置领导干部法治素养门

槛”，加强“教育、制度和监督”、“发现问题就严肃处

理”、“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

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

监督之下” ［１］１５２等多管齐下的措施来约束公权力。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抓住‘关键少数’
论断”不仅深得法治理论精髓，而且大大丰富和发

展了“约束公权力理论”，是对传统法治理论的创新

性发展，对于新时代发挥法治约束公共权力的基本

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２．“以法治国”“依法治吏”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丰富的“以法治国”思
想，《韩非子·有度》曰“以法治国，举措而已” ［１６］ 。
“以法治国”虽然还不属于“法治”的范畴，更没有达

到“依法治国”的高度，但也强调法律在国家治理中

的作用，强调官吏守法的重要性，强调官吏对推行法

治的作用。
中国古代有不少思想家、政治家主张当权者必

须遵守法律，以实现对国家的“大治”。 齐国名相管

仲说：“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

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１７］ 管仲主张

君主和各级官吏都要守法，这样才能实现对国家的

良好治理。 战国时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说过：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
以吏为师。” ［１８］７１４这段话强调了法律以及官吏在

“以法治国”方面的作用和重要意义。 韩非主张“法
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

夫” ［１８］５０，“明主治吏不治民” ［１９］ ，强调了法律不仅

要管制普通百姓，也应当管制包括大臣在内的各级

官吏，而明智的君主应致力于用法律管理好官吏而

不是管理民众。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犀利

地指出，明朝的吏治腐败是导致其覆亡的罪魁祸首。
他提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的思想，认为国家治

理的核心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吏”。 在路径选

择上，他指出“严于上官”是“严以治吏”的关键所

在，但是要注意“明慎知止” ［２０］ 。
治国即是治官（吏），治官（吏）亦是治权。 中国

古代的法律，依法治官（吏）是其重要内容。 此观点

在云梦秦简中有明显的体现：“法律集中在对官吏

的控制方面，普通人则居于次要地位。 在这些文书

中……几乎都是关于官吏行为的法律，记录档案的

准则，考核官员的方法。” ［２１］ 唐律中有一半以上的

条款属于官吏职务犯罪，它们暗合了现代法治重在

约束公权、依法治官的精神［２２］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论

断”，是对中国古代“以法治国” “依法治吏”思想的

创造性转化。 传统的“以法治国”理论是指最高统

治者（国君、皇帝）使用法律管理各级官吏，“赏罚以

法”，但他们是可以不用时时处处守法的，这体现了

“法律工具论”的典型特征，这是其消极方面。 积极

的方面是，发挥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发挥官吏在运

用法律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这一点与西方仅仅强调

用法律约束、控制官员（行使公共权力的人）相比，
有积极的意义。 “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论断”把发

挥领导干部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的作用，放在

“法治”的语境下，强调宪法法律至上，特别强调“依
法执政”，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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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包
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都要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 这就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最高领导

者不受法律约束”的非“法治”思想，坚持了“最高权

力受宪法法律控制” “最高领导干部受宪法法律约

束”的法治底线，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坚持抓住

‘关键少数’论断”吸收了“依法治吏”思想的积极意

义，将其转化成“建立在法治理论基础上”的丰富思

想，包括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法治信仰，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加强对公权力

的制约和监督；严厉惩治违法乱纪、滥用职权违法犯

罪行为，等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优秀的传统

治国文化。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古希腊以及后来西方

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学家、法学家都注重法律对

“公权力”的控制；中国古代法家主张发挥官员在

“以法治国”中的作用（如以吏为师），而对“公权

力”进行法律控制的思想，虽然见之于论著的不多，
但却得到历朝历代法律的认可而被实际执行。 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论断”，既要

求发挥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依法治国中的

关键作用，又强调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具有

深厚的法律文化底蕴，是对传统法治理论的创新性

发展，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治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丰
富发展了法治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对于提高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论断”的实践依据

“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论断”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是在对我国法治建设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对
我国法治建设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对我国领导

干部法治素养进行细致观察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具有扎实的实践根基和鲜明的实践品格［２３］ 。 依法

治国抓住“关键少数”在新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１．“关键少数”在我国法制（治）建设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

我国法治建设的盛衰成败与“关键少数”是否

发挥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重视法制建设，我国的法制建设曾经出现

了辉煌发展的局面。 一是注重法律人才培养。 向苏

联派出了为数不少的留学生学习法律，在中国人民

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设置法律系，在
北京市以及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四区成立了五个

政法学院，还邀请苏联法学家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

系培训全国的法学教师，为新中国早期的法制建设

培养了优秀的人才。 二是全面开始宪法、法律的起

草工作。 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亲自研究苏联宪法，
亲自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同志为此专门

在杭州住了半年时间。 在他们的推动下，仅在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我国就制定了“五四宪法”等 １１４ 部法

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这些法制建设成就，与
“关键少数”对法制建设的重视、在法制建设方面付

出的辛劳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

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

训，反复强调“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可靠些”。 搞

法制可以防止领导干部犯错误，防止坏人办坏事；提
出了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

化；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的法制建设 １６ 字方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制建设之路。 在党的十五大上，党中央正式提

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党依法治国理政的基

本方式”，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伟

大征程。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无不凝聚着各级领导干部的智慧、心血

和汗水，他们的共识和集体行动对此起到了不可磨

灭的作用和贡献” ［２４］ 。 这段历史事实充分说明，
“关键少数”对法治建设可以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２．“关键少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本领有待

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具体

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

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向、道
路、进度。” ［１］１３５“关键少数”发挥着关键作用，也具

有关键影响，既对法治建设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也
可能起到致命的破坏作用［２５］ 。 为此，习近平总书

记要求，“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

一责任人的职责” ［１］１４２。 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关键

少数”推进依法治国的本领不强，不足以支撑领导

干部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习

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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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比较淡薄，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

题不解决，“关键少数”就不能在法治建设中发挥关

键的推动作用。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关键少数”推进依

法治国的本领不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

一，法律知识缺乏。 有的领导干部不学法，不懂法，
或者学法不过脑，不过心，缺乏推动法治建设所需要

的基本的法律知识。 第二，法律意识不强。 习近平

总书记曾经严肃指出：“领导干部长官意志、人治观

念严重的不在少数，党委和机关不依法办事的现象

大量存在。” ［２６］ “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把法规制度放

在眼里，为所欲为、独断专行，将个人凌驾于法规制

度之上，使法规制度形同虚设。” ［２７］ 这些领导干部

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特权思想严重，作风霸道，对法

律制度缺乏敬畏，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是法治建

设的大敌。 第三，依法办事能力不足。 一些领导干

部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动工作。 特别

是政法队伍能力水平与法治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很不适应，“追不上、打不赢、说不过、判不明”等问

题还没有解决。 第四，工作不务实。 “一些单位和

领导仍然存在执行法规制度不坚决、不全面、不到

位” ［１］１６１情况。 这些领导干部在法治建设上喊口

号，练虚功，说起来法治重要，做起来不依法办事，没
有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的领导职责。 这些问题的

存在说明“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论断”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如果不尽快提高领导干部推进依法治国

的本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将不能如期实现。
３．“关键少数” 违法犯罪、破坏法治现象为数

不少

领导干部依法用权、依法履职是本分，也是法治

的应有之义。 如果领导干部滥用职权、失职渎职，将
会给法治建设带来极大的破坏。 习近平总书记之所

以把“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论断”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法治建设需要重点抓好的十一项工作之

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中间，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甚至违法犯罪现象仍

然较为严重地存在。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关键少数”破坏法

治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胆大

妄为、无法无天”的领导方式。 有的领导干部蔑视

法律，工作随心所欲，法律对自己有利就执行，对自

己不利就踢开。 有的领导干部认为法律是对用权、
履职的约束，工作中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绕开法

律办事。 第二，滥用职权、执法犯法。 有的领导干部

选择性执法，对普通老百姓简单粗暴执法，甚至法外

加重处罚，对熟人，有权、有钱的人，或对自己有用的

人，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第三，徇私枉法，贪赃枉

法，执法、司法腐败。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严肃指出：
“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

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一些领导干部

对法纪的漠视和破坏，达到了令人发指、触目惊心的

程度，教训极为深刻” ［１］１０。 有的领导干部利用手

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吃了原告吃被告”，为
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说情，干扰执法、司法机关依法

办案，甚至为黑恶势力做保护伞。 这些问题的存在，
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信，损害了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的正常秩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从查

处的领导干部违法犯罪案件情况来看，“关键少数”
特别是“一把手”违法犯罪现象触目惊心。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立案查处了省部级干部 ３９２
人，厅局级干部 ２．２ 万人，县处级干部 １７ 万人［２８］ 。
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现象更是严重，“海南

省 １９ 个县市中有 １６ 个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过党

政‘一把手’违法犯罪问题，占比达 ８４．２％；广东省

自党的十九大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底共立案审查调查厅

级干部 ４１８ 人，其中‘一把手’或曾任‘一把手’的

２４２ 人，占比 ５８％”；“在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的审查调

查数据中，落马‘一把手’也占有相当比例。 ２０２０
年，总计 ９２３ 件‘一把手’案件由湖北省纪检监察机

关办结，其中有 １８ 件厅局级‘一把手’案件，２６４ 件

县处级‘一把手’案件；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共计上报的‘一把手’问题线索有 １０１１ 人，
处分了各级‘一把手’７２６ 人” ［２９］ 。

领导干部实施的滥用职权、违法犯罪行为，对法

治的破坏力远大于普通民众。 因此，要在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中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加大对公权力的

监督制约，以严厉措施开展反腐败斗争，防止领导干

部滥用职权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保证“关键少数”依
法用权，依法履职。

五、“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论断”的实践导向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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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指南，“坚持抓住‘关键少数’论断”是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把“坚持抓住‘关键

少数’论断”落到实处，我们必须准确把握该论断的

两个实践导向，一是发挥好“关键少数”在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二是防止“关键少

数”滥用权力破坏法治。
１．发挥好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中的关键作用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法治建设必须有一批

认真而积极的推进者，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 这批

推进者，非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莫属。 为了发

挥好领导干部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关键作用，需要

抓好以下几个关键点。
第一，设置“法治素养”门槛，把好领导干部的

入口关，选好配强领导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在《各
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一文中

指出：“一个人纵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很强的法

治意识、不守规矩，也不能当领导干部，这个关首先

要把住。” ［１］１３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管理、强
化监督，设置领导干部法治素养‘门槛’，发现问题

就严肃处理，不合格的就要从领导干部队伍中剔除

出去。” ［１］１３７设置“法治素养”门槛，可以把不懂法

律、没有法治意识的人挡在领导干部队伍的大门之

外，保证选拔的领导干部具备依法办事的基本素质，
这对于发挥好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中的“关键作

用”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通过法治教育解决好思想观念问题，克服

人治思想和长官意识。 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 要

想让领导干部依法办事，首先得让他们明确法律、法
治的重要意义，产生依法办事的主观动机，培育对法

治的信仰。 对于法律、法治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

记作过深刻的阐述，他说：“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
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

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

本要求。 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法治上

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 ［１］８５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

之前提”，广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法治思

想，通过法治教育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意义，产生依法

办事的思想观念，形成良法善治的坚定信念。 人治

思想和长官意识是法治的大敌，有人治思想的领导

干部，就会蔑视法律的存在，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

上，产生长官意识和特权思想，其思维定式和行事风

格，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与公平正

义的法治目标是绝对背离的。 有人治思想和长官意

识的人，一定会对法治建设带来严重的危害，所以，
清除领导干部头脑中存在的人治思想和长官意识，
是法治教育的头等大事。

第三，通过学习和实践强化四种法治思维。 任

何实践活动都是受思维支配的活动。 要想依法办

事，必须培育并强化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是对依法

治国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主要包括公平思维、人
权保障思维、规则思维和程序思维。 公平是法治的

基础价值，人权保障是法治的基本功能，规则和程序

是实现法治的关键路径。 因此，对于领导干部而言，
强化公平思维、人权保障思维，培育规则思维、程序

思维，是极其重要的。 公平思维的重要性对领导干

部来说不言而喻。 领导干部在工作中需要平衡利益

分配和公道处事。 没有公平思维，就容易产生特权

思想；不能公平地待人处事，就不会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 人权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我国宪法把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讲话强调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领导干部如

要履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职责，必须具有“人权保

障”的思维。 具有了这个思维，才能充分认识法治

的基本功能，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规

则和程序是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实现法治必须具

备规则和程序意识。 缺乏规则和程序思维，就无法

真正理解法律和法治，更无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法

治的原则和精神。
第四，通过投身法治建设实践，提高五种依法办

事的能力。 能力都是在实践中干出来的。 要想提高

依法办事的能力，就需要投身于法治建设实践。 在

新时代，领导干部依法治国的能力包括哪些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培养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就是

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各领域的改革、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１］１０８－１０９。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增加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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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方式应对风险的能力［３０］ 。 因此，领导干部依法

办事的能力包括五个方面，即依法深化改革的能力，
依法推动发展的能力，依法化解矛盾的能力，依法维

护稳定的能力和依法应对风险的能力。 这五个能力

提高了，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就
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领导干部要想提高自己依法办事的能力，应当做到

以下几点。 一是熟悉与自己的工作岗位、身份、职权

有关的法律规定。 要把有关法律法规放在自己的案

头，遇到不懂的要及时翻看。 二是形成法治思维。
在做出决定、采取工作措施时，首先要想到法律是否

允许，是否会侵害管理对象、工作对象的合法权益，
所作的决定、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法律依据。 自己

不懂的事情及时请教法律顾问，或者首先进行法律

论证。 三是清楚自己行使权力的边界，坚持“法无

授权不可为”原则。 如果在推动改革时需要突破法

律法规的限制，必须获得制定该法律法规的权力机

关的授权，不得不经授权随意突破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是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开展工作，做出决策。
违背法定程序的做法不仅无法实现预定的工作效

果，还会给法治建设带来危害。 五是及时评估各项

工作对法治建设产生的效果。 对于有益于法治建设

的工作积极推进，对于有碍法治建设的工作坚决

停止。
第五，要求“关键少数”承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职责。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

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求：“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亲

力亲为，不能当甩手掌柜。 要加强和改进对法治建

设的领导。 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每年都确定重点任务，明确完成时间，
做到年初有分工、年中有督查、年末有考核、全年有

台账。” ［１］１４２“领导干部应该做全面依法治国的重

要组织者、推动者。” ［１］１６７领导干部分布在“党、政、
军、企、学”等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处于“东西南北

中”不同地域，有的从事法律事务工作，有的不从事

法务工作，虽然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担负的具体

工作职责不同，但都不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而应

做“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 根据习

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我们认为，作为“关键少数”，领
导干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的共同职责主要有

以下几点：一是依照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行使职

权，不得将自己凌驾于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之上；

二是捍卫宪法、法律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在本人工

作领域的贯彻落实；三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坚持依法

办事，坚决同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做斗争；四是依照中

央的要求制定好法治建设和法治宣传教育规划，并
积极推动落实；五是在本人及亲友遇到法律纠纷时，
坚守法律底线，不能非法干预国家执法机关和司法

机关依法独立处理案件的工作，并自觉遵守司法机

关、执法机关做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
２．防止“关键少数”滥用权力破坏法治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正确行使会对党和国家

的各项事业发展带来积极的推动，不当行使则会对

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破坏。 判断权力行使是否得

当，唯一的标准就是法律法规。 所以，防止领导干部

滥用权力是法治的基本功能，对此，古今中外的法律

都有很多规定，法学理论也有很多观点。 针对当前

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和领导干部法治素养状况，我
们认为，应当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权力配置法治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

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
“要围绕授权、用权、制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

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
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

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 ［１］１５２“用法治给行政权力

定规矩、划界限，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加快转变政府

职能。” ［１］４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是以廉洁高效、公开

透明为目标，不同职能部门的权力边界应该是清晰

的。 在此基础上，厘清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边界，能
够进一步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 当前，我国存在党

政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边界不清晰问题，易引发权

力膨胀，也无法对权力实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我

国宪法、法律、党章和其他党内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职

权，基本是以机关作为主体规定的，对于党政主要领

导干部的职权缺乏系统、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权力

制约和监督欠缺必要的前提。 我们建议，通过修改

或制定法律，明确、系统地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人大

负责人、政府及其组成部门负责人、法院和检察院负

责人的职权；通过修改党章或制定党内规范性文件，
明确、系统地规定各级党委书记的职权，尽快实现权

力配置的法治化。 在权力配置法治化实现以后，有
关部门在宣布对领导干部的任命时，应当对其进行

权力边界告知，让领导干部明确自己职权的法律渊

源；知道自己可以行使什么权力，不得行使什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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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熟悉与自己职权相关的法律法规。 组织部门在

领导干部试用期结束时，应对其履职行为的合法性

进行专门的考察。
第二，权力运行监督常态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权力必须有制约和监督，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

败，这是古今中外都证明了的一个道理。” ［１］１５８要

“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把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搞

严实” ［１］１，“对各级领导干部，不管什么人，不管涉

及谁，只要违反法律就要依法追究责任，绝不允许出

现执法和司法的‘空档’” ［１］１０９。 健全权力运行制

约和监督体系不能只是一种理念，应该体现在法律

和党内法规中，更应该体现在行动上，实现权力运行

监督常态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加强权

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努力，处
置了一大批违法犯罪的干部。 但是，与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个目标相

比，还有不小差距。 一是对“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

督还没有实现法治化。 主要体现在下级监督不了，
同级监督不力，仍然依靠上级或上级派来的巡视组

监督，日常性的法律监督还很薄弱。 二是权力行使

的法定程序仍不清晰，对领导干部违反法定程序行

使权力缺乏必要的制裁。 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违

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一言堂”，以言代法，以权压

法，只要不构成违法犯罪，一般没有人去管。 三是对

领导干部超越职权下达的命令、做出的决定、采取的

行动，没有救济手段，缺乏纠正的法定程序和措施。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

求，在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方面，需要抓好

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推进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法

定化、程序化，重点在权力运行程序法治化上做文

章，把权力行使程序作为硬约束，明确规定“违背程

序做出的决定无效”的法律原则。 二是贯彻党中央

《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按
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把“一把手”管住管好。 这里

需要把领导班子议事规则法治化，防止“一把手”个
人说了算，通过议事规则法治化来实现同级干部对

“一把手”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破解同级监督不

力的难题，缓解上级对领导干部监督成本高、不及时

的压力。 三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设置对超越职权

做出的决定的撤销程序，及时纠正滥用职权行为。
第三，法治建设成效考核实在化。 我国长期以

来一直坚持干部考核制度，考核结果关系到干部职

务的升迁和薪酬的提高，因此，领导干部对考核是非

常重视的。 干部考核的观测点是“德、能、勤、绩、
廉”。 以前没有把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的“法治

建设成效”列入“绩”的考核内容，不少领导干部对

法治建设不是很上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把法治建设

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

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

重要依据。” ［１］１０９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对
不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党政主要负责人，上
级党委要及时告诫和约谈，严肃批评。 对一个地方、
一个部门接二连三发生重大违法案件、造成严重社

会后果的，必须严肃问责、依法追究。” ［１］１４２为了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要求落到实处，必须把对“关
键少数”法治建设成效的考核实在化。 要对地方党

委、政府以及各有关单位法治建设成效设置可以量

化的指标，明确领导干部在推进法治建设方面负有

的具体职责，并根据这些目标和职责制定出具体的

评估、考核方法；把法治建设成效考核作为领导干部

升迁、降职的依据之一［３１－３３］ 。 如果我们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的指示，把法治建设成效真正作为干部考

核的内容，“关键少数”就会积极投身于法治建设实

践，并努力干出成效，这对于促进国家的法治建设意

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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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习近平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及其重大价值∗

郭 红 军

　 　 摘　 要：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论断。 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诸多环节有机结合起来，体现

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规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践行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既深化了对人民民主的认识，又回应了西式民主的杂

音，也指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重大价值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０１３－０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不同领域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

众的各方面权益。 尤其令人倍感振奋的是，在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推进的基础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

代要求，并进行了深刻论述：“新的征程上，我们必

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１］１２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把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征程中的任务提了出来，同时也把作为我们党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所必须坚持的方向明确了下来。
因此，在回顾我们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展望新的

伟大征程的关键时间节点，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进而体悟其

重大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重要论述的提出过程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断的提出，是建

立在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深

入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深入思考，既表现为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也表现

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科学

命题的正式提出。
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

述，是建立在对人民民主深入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精神要突出做好六方面的工作中，就明确要

求：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更加广

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２］ 。 这一论述，
体现了我们党推进人民民主要做到“三个更加”的

着力点。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人民

民主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实现最广泛的

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 ［３］８８这一论述，充分肯

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就。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

党始终高举的旗帜。 在前进道路上， 我们要坚定不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６－０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南民族地区村寨治理中的协商民主研究”（１７ＢＭＺ１３３）。
作者简介：郭红军，男，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高端智库研究员（贵州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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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４］５９这一

论述，表明了我们党对发展人民民主的坚定决心和

鲜明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提出：“我们要

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

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

后无人过问的现象。” ［４］６３这一科学论断，深刻阐明

了人民民主既蕴含民主选举，也包括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和民主监督，是一种全过程民主，而不是停留于

民主选举层面的“断点式”民主，从而实现了对西式

选举民主或投票民主的超越。 ２０１６ 年，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 ［５］这一论述，进一步体现了

我们党发展人民民主的鲜明态度。 由此可见，在这

一系列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使用了“更广泛” “更
充分”和“更健全”等形容词来修饰人民民主，并对

人民民主所包含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

民主监督等环节进行了深刻阐释，在很大程度上表

达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意蕴。 就此而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无疑

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科学命题的正式提出做

了必要的准备。
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科

学命题的正式提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虹桥街道

古北市民中心考察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

的民主［６］ 。 在这一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一语中

的，明确提出了“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
论断。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提请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拟将“全过程民主”
作为完善人民当家做主原则的重要条款，写入全国

人大组织法。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指出：“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１］１２在

这一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直接提出了“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命题，把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联系在一起，足以

看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

调：“ 在 政 治 建 设 上， 积 极 发 展 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 ［７］显而易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

仅是一种政治宣示和时代标识，也是可以付诸实践

的现实运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

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思想的具体表达和鲜活实践。 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随着广大人

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民主

参与的需求也愈来愈高。 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

生命，必须发挥更大作用。 社会主义选举民主和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两种互为补充的

有效形式，必须同时发挥应有作用。 选举民主，通过

多数表决的投票方式，尽管能够聚合众意，却不一定

能够达致人民意愿和要求最大公约数的公意。 协商

民主，提倡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则
能探寻到大家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从而达致

公意。 众意体现的是多数人的主张，公意体现的则

是大家的共同需求。 众意体现的是简单多数的原

则，却很容易忽视少数人的正当诉求，而公意体现的

则是大家的共同需要。 在此意义上，只有将体现多

数人的众意和体现大家共同需求的公意有机结合起

来，才符合民主的内在要求。
与此同时，也能够发现，在民主选举和民主协商

深入推进的同时，近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对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也进行了广泛参与和深度

参与，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由“民主选举—民主协

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一起

构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靓丽图景。 正是基于对人

民民主本真要义的深入考量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实际需求，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了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号召。 这种“全过程

人民民主”，走出了民主在投票时被唤醒、选举后就

进入休眠期的周期性怪圈，从而开创了一条有别于

西方、不同于他国而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由诸多环节

构成的真正保障人民当家做主权利的民主新路，进
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时代发展和理论

创新。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重要论述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

论述，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本真要求，又表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
也展现了践行人民民主的现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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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本真要求

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认为，民主作为一种上层建

筑，是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因此，各个国

家要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民主形

式。 那种把民主形式唯一化和简单化的观念和做

法，要么是出于对民主的无知或一知半解，要么是出

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动机。 特别是那种把选举民主

作为民主唯一评判标准的思想和行为，已经遭到实

践的无情批判，并将继续受到现实的深刻揭批。 事

实告诉人们，以选举民主为代表的西式民主不会终

结历史，这种简单的乃至粗暴的观点只能被历史所

终结。 不用进行详尽的理论阐释，仅仅观察一下推

行选举民主的西方世界，就很容易发现，西式选举民

主即使在以选举民主著称的国家也未得到全方位推

行。 在“三权分立”的美国，总统和议会议员是通过

选举产生的，而行使司法权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则是

通过任命产生的。 即便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和议

会议员，也不是所有的公民都认同的。 在美国总统

大选中，持续低迷的参选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

们对选举活动的厌倦。 这就充分说明，美国在选举

民主的推行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例外情况。 在

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和日本，首相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作为国家元首的女王和天皇则是世袭的，是尊重该

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结果。 就选举本身而言，也存在

着很大的瑕疵。
选民通过选举活动固然能够选举自己中意的候

选人，但候选人当选之后如何进行决策，选举人则往

往无从过问。 纵然想通过选举进行更换，也要等到

下一次选举活动的到来。 就此而言，选举民主实际

上是一种“断点式”民主，选举活动结束之后就进入

了为期数年的漫长的民主休眠期，难以满足广大民

众对民主的广泛需求和深度参与。 为此，知名学者

王绍光先生将“选举”称为“选主”，也是有一定道

理的。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民主不仅仅是通过选举实

现的。 换句话说，选举并不是民主的全部，选举之后

还有很多的民主参与活动，这才是民主的本真状态。
进而言之，民主选举之后持续拓展的民主参与，才能

使民主的实质得到体现。 特别是通过民主协商这一

司空见惯的民主参与活动，能够集思广益，找到大家

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共识。 通过民主决策，提高决策

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进而解决广大民众关心的现实

问题和相关事项。 通过民主管理，让老百姓广泛参

与其中，达到协同共治和良法善治的显著功效。 通

过民主监督，对大大小小的权力进行有力有效的约

束，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 由是

观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

要论述，既有力彰显了民主的核心要义，也深刻体现

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本真要求。
２．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时

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

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
扩大 社 会 主 义 民 主， 发 展 社 会 主 义 政 治 文

明。” ［３］８８－８９这一重要论述，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我

们党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沿着法治的健康轨道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时代要求。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征和最

明显优势。 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
须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坚守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

人民的信念。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 在此意义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正确领导，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坚强有力

的领导力量和政治保障。
人民当家做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要义。 “没有民主就没有

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当然，民主化

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 社会主义愈

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８］１６８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

义的生命，是通过各项民主制度体现出来的。 通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选举权利

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搭建了民主协

商的坚实平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各少数民族群

众民主参与提供了便捷通道；包括村民自治、居民自

治和职代会制度在内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则为城

乡居民和企业职工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有效途

径。 在此意义上，我国通过制度的形式，为广大人民

群众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民主的有力保障。 使人

民民主通过民主选举得到具体体现，也使人民民主

通过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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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保障。
依法治国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 对此，邓小平

明确指出： “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

强……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 没有广泛的民主

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８］１８９这

一重要论述揭示了民主与法制的密切关系。 随着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入推进，我们党对民主和法制

的认识也得到了不断深化，把二者在我国政治体制

改革的目标中一起提了出来。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

利。” ［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 这是我们的制

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

义法治的根本所在。” ［４］１８３－１８４可见，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法治，不仅为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提

供了重要保障，也彰显了我国的制度优势。 的确，作
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方略，法治为人民

当家做主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可行路径。 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也离不开法治的健康轨道。
可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

国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目标和要求。 党的正确领导

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前提条件，人民当家

做主的各项民主制度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畅通了

便捷通道，依法治国则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

了可行路径。 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
３．展现了践行人民民主的现实要求

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

义的生命。 为了实现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团结和

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不懈探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陕甘宁边区政权

时期，我们党根据人民的民主需求，推行了民主选举

和民主协商互促共进的民主形式，“三三制”民主政

权更是被传为佳话。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
我们党诚邀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深入协商，完成了协

商建国的伟大创举。 １９５４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

功召开，人民群众通过民主选举行使民主权利。 改

革开放之后，随着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蓬勃兴起，

基层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空前提升，在民主选举和

民主协商基础上进一步行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

民主监督权利，从而使基层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了

全方位、全过程的真实体现。
为了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实现，我

们党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

群众自治制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民主选举、民
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诸环节形成

的人民民主，长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所践行，
在客观上已然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画面。 其

中，民主选举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着基础

性作用。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选

举，人民群众选出符合自己意愿的人大代表，从而体

现了当家做主的地位。 然而，民主选举仅仅是全过

程人民民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并不是人民民主

的全部。 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人民还需要通过民

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断行使民

主权利。 民主协商，作为人民群众重要的民主参与

形式，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 民主协商提倡

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

越深入越好。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深入推进，我

国已经形成了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
政协协商、社会组织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和基层协商

在内的协商民主体系，为人民民主的深入推进拓宽

了渠道。 民主决策，是在集思广益基础上体现人民

民主的有效形式。 为了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和可行性，我国建立了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吸纳民

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不断实现民利的

民主决策机制。 民主管理，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关键

环节。 现代的管理不仅是科学的管理，也是民主的

管理、充分尊重民意的管理、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的管

理。 民主监督，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保障性环节。 人

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实现得怎么样，和人民群众监督

权利的行使密切相关。 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会的到

来，人民群众不仅通过传统的形式行使民主监督权

利，还充分利用网络形式行使自己的民主监督权利，
从而形成了传统的线下监督和现代的网络监督相互

补充的有效民主监督形式。
从很大程度上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了践行融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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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环节于一体的人民民主的现实要求。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重要论述的重大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系

列论述，深化了对人民民主的认识，回应了西式民主

的各种杂音，指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方向，具有

重大价值。
１．深化了对人民民主参与环节的整体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论

断，既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还深化了对于人民

民主的认识。 这种深化，既可以通过对民主全过程

特征的把握得到体悟，也可以通过对民主本真要义

的把握得到理解。
一方面，就人民民主的全过程特征而言，是建立

在对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

主监督等的整体把握和相互贯通基础之上的。 在很

大程度上而言，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既可以通过

民主选举得到体现，也可以通过民主协商得到表达，
还可以通过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得到实

现。 每一个民主环节，都能使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

地位得到彰显。 然而，如果人民群众只参与民主的

某个或某几个环节而忽略了民主的其他环节，这样

的民主参与则会使人民民主的全过程特征难以充分

显现，也不符合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 事实告诉我

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

监督等不同民主环节，决不是彼此排斥的互斥关系，
而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只
有深入参与人民民主的各个环节，人民群众才能充

分行使民主权利，才能将人民民主的全过程特征充

分体现出来。 当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民主参与

作为一种政治权利，在不同的场景中各个民主环节

的显示度会有所侧重。 具体来说，有时候民主选举

的显示度高一些，其他环节可能弱一些；有时候民主

协商的显示度强一些，其他环节可能弱一些；有时候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抑或民主监督的显示度亮一些，
其他环节可能弱一些。 然而，决不能因为某个民主

环节的显示度高就将其作为唯一的存在，也决不能

由于其他民主环节的显示度弱就忽视其存在。 实际

上，在民主参与过程中，不同的民主环节具有不同的

作用，均是发展全过程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系列论述，深刻

地揭示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就民主的本真要义而言，民主意味着

多数人的统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广大人民群

众当家做主。 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既需要民主

的价值理念，又需要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 前者是

民主的引导，后者是民主的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对民主价值理念的追

寻，先后出现了不同的理解，既有精英民主和大众民

主的分歧，又有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对话，也有民

主手段论和民主目的论的争鸣。 在民主的发展史

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揭示了民主的内在意涵，
即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是建立在一定阶级的经济基

础之上的。 在此意义上，在推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

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没有无产阶

级的民主。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民主，就必须建立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 就此而言，所谓

的资产阶级民主，充其量是有钱人的民主即 “钱

主”，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广大人民群

众当家做主。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广大

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铺平了道路，也为民主价值

理念的践行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同时，我们党

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民主的实现形式方面

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逐渐形成了融五个民主环节

于一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就此而言，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论断，深化了对

民主本真要义和民主参与环节的认识。
２．有力回应了西式民主的各种杂音

民主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共

同追求。 然而，由于具体国情不同，各国采取的民主

形式不可能完全相同。 在此意义上，民主的实现形

式没有唯一性，只有适合性。 换句话说，世界上不存

在定于一尊的普世民主形式，各国只能追求符合本

国具体情况的民主形式。 民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
一定要能够促进本国人民实现当家做主的权利。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一个国

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

有发言权。” ［１０］那种把本国的民主形式作为最佳民

主形式到处兜售的做法和行径，只会给世界添乱，而
不会产生任何正面效应。 即使一度把西式民主视为

圭臬的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看到近年来西

式民主给世界带来的混乱之后，也改变了自己先前

所表达的片面认识［１１］ 。 特别是随着西方之乱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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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治的鲜明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

种新型民主形式，不仅为我国人民提供了真实有效

的民主权利，也给世界民主的百花园提供了新的文

明形态。 的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全过

程民主，将五个民主环节融会贯通，把不同民主环节

有机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民主参与的良好功效，从而

使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很好的

实现。
事实证明，那种一味推崇西式民主、将民主简单

视为选举或投票的模仿式思维，已经受到了现实的

无情批判，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现实生活中更

是经不起考量的。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保证

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

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
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

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 人民只有投票的

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

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

的。” ［４］７４这一论述告诉我们，将民主简单等同于民

主选举的做法，充其量只是数年一度的“断点式”民
主，而不是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

的连续性民主、全过程民主。 进而言之，民主绝不是

西方一贯推行的简单的民主选举，而是包含民主选

举和民主选举之外的由诸多民主环节一起构成的全

过程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一系列功能各异的

民主环节彼此贯通起来，是全周期、全链条、全方位

的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形式民主与实

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相互结合和有机统

一，可以有效避免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

过问的现象；能够真正杜绝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
际上无权的尴尬处境［１２］ 。 的确，“实现民主的形式

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人民是

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

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

与的权利” ［４］７３。 由是观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相关论述，极为有力地回应了

西式民主的各种杂音。
３．指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方向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

社会主义。 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既是中国工

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 长期以来，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对

社会主义民主进行了不懈的探寻，在实现社会主义

民主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通过民主协商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广大人

民群众当家做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平台。 改革开放

之后，基层群众自治蓬勃兴起，通过五个民主环节呈

现的各种民主参与形式不断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使

用、所享有，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全方位、全过

程的真实体现。 步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大力推进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找到了人民民主的真谛，寻求大

家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画出大家期待和盼望

的最大同心圆，并形成了由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
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和

基层协商组成的协商民主体系。 这种独有、独特、独
到的协商民主形式，既体现了多数人的共同诉求，也
尊重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从而使大家的众意升华

成为民众的公意，不仅体现了人民民主的真谛，也彰

显了民主的本真意涵。 在探求民主发展之路的征程

中，我们党不断推进民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事实

证明，只有以制度化和法治化体现的民主，才是可行

的民主和有效的民主，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才能把美

好的民主价值追求变成生动的民主现实图景。
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制度

保障。 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深入考虑我国

具体国情的同时，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形成了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依托的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制度体系，为人民群众行使当家做主权利提

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
另一方面，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全过

程人民民主更是得到了宪法和法律保障。 我国宪法

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

位，为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

法律保障。 我国制定的一系列推进人民群众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权益的具体法律法

规，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更是具有直接帮助。
“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有权对国家机关和国

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有权对国家机关和国

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

举。 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彼此贯通……充分保障人

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形成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完整链条。”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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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党的领导为前

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核心，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依法治国为依托，坚持在宪法

和法律的框架之内有序行使民主权利；以解决人民

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激发人

民创造活力为动力，坚持走群众路线；以中国具体国

情为着眼点，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实际出发；以制

度建设为保障，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体

系。 所有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１４］３９，既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经过长期努力走出的民主新路，也是推进新

时代人民民主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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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建设法治型政党的政治伦理维度∗

乔 咏 波　 　 　 丁 俊 萍

　 　 摘　 要：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和组织生活中长期坚持的一个主题。 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之一是建

设法治型政党，即建设一个以法治思维、法治精神为治党之本，以政治伦理为治党之魂的现代政党。 这是党贯彻落

实马克思主义“公仆”伦理理念、成功应对各种危险和考验的客观要求；也是党科学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民心向背，
保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伦理品格的必然选择。 在建设法治型政党过程中，权在法下、人民至上的政治伦理理念具

有引领作用；政治清明、厚植民生的政治伦理原则具有激励作用；简政放权、公平正义的政治伦理规范具有调节作

用。 建设法治型政党的现实伦理要求是：科学把握治党伦理与治国伦理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坚持依宪执政，以执政

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活用“市场型政府”力量，自觉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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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政治和组织生活中长期

坚持的一个主题。 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

建设法治型政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建设法治

型政党，这符合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发

展走向，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健康发展具

有良好政治生态的必然要求。

一、建设法治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践行

现代政治伦理精神的基础和保障

　 　 所谓法治型政党，是指在现代政治文明和法治

文明背景下，党按照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按照党的制

度、法规、纪律和道德，开展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的

现代政党。 从政治伦理的视角看，任何一个政党都

有自己特有的伦理信念和伦理准则，这是一个政党

不断走向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 因此，法治型政党

本身蕴含着强烈的伦理属性，一方面，它严格遵从法

治，强调依法治党和依规治党；另一方面，它非常重

视执政目的的伦理价值和执政过程的道德约束，强

调以德治党和以德服人。 也就是说，法治型政党不

仅以法治思维、法治精神作为治党之本，而且以现代

政治伦理为治党之魂。 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工人

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其持续发展壮大

的奥秘之一就在于，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坚持与

自己的政治纲领相一致的政治伦理精神，也正是对

这种政治伦理精神的坚守，使得党一直保持着“人
民”政党的本色，从而在政治上愈加成熟和自觉。
在现代民主政治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现实背景

下，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要———经由

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向现代法治型政党转型。 这一转

型并不是对党的政治伦理精神的否定，恰恰相反，党
所秉持的伦理精神将在这一转型中获得更大的正当

性、必要性，同时也为党进一步彰显和践行政治伦理

精神提供了组织方面的条件和保障。
１．建设法治型政党为党践行马克思主义“公仆”

政治伦理精神创造现实基础

１８４７ 年，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建立起来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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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

党。 马克思认为，具有高尚的政治伦理理念是无产

阶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也是无产阶级政

党的伦理特质。 也因此，当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

政权———巴黎公社成立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奉行

的“公仆”伦理理念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巴黎公社

的“公仆”伦理为后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伦理

方面创立了典范。 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正是对马克思所赞扬的“公仆”政治伦

理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和

获得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由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执政宗旨和践行“公仆”政治伦理理念，因而已成

功执政七十余年，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有着巨大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 但毋庸讳言的是，党也面临着巨

大的考验和危险。 这是因为：在长期执政以后，党内

有一些成员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道德上产生

了麻痹松懈；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不断向党内

渗透，部分党员出现了违背党的宗旨和初心、违背党

的组织原则、背离公平正义伦理原则的行为，严重损

害了党的伦理形象和执政地位。 正因如此，习近平

告诫说：“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

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

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

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

性，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１］ 只有这样，党才能坚守初心，轻
装上阵，以更好的姿态和面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奋

发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全面从

严治党和建设法治型政党的目的之一，是保证党的

权力行使和党的一切活动都要遵从和服膺于法律权

威，维护法治和促进法治。 否则，党的个别领导干部

就有可能经不住考验，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

私利，人民的“公仆” 也有可能蜕变为人民的 “主

人”。 就外部形势来看，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国与国的竞争日益激烈，但这种竞争归根

结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而制度竞争就包含着如何

建设法治型政党的竞争。 ２０ 世纪后半叶以来，一些

国家相继制定政党法，截至目前，已经制定政党法的

国家有二十多个，在国家宪法中有专门规定政党活

动法律条款的国家达七十多个，在宪法关于结社自

由法律条文中涉及政党条文的国家更是有九十多

个。 因而把政党活动纳入法治轨道，通过法律规制

政党活动，这是国外法治型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也
是现代民主政治大势所趋［２］ 。 中国共产党顺应现

代民主政治之大势，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这一路径把

自己建设成一个真正的法治型政党，成功应对长期

执政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和考验，并在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下赢得政党之间制度竞争的优势，马克思主义

的“公仆”伦理精神也通过这一转型而永不褪色，并
得到强化和切实践行。

２．建设法治型政党为党保持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的政治伦理品格提供重要保障

从历史的维度看，执政掌权者的道德操守自古

至今都被视为执政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儒

家政治伦理的“内圣外王”逻辑，说明执政者的“正
心、诚意、修身、齐家”恰恰是担当“治国、平天下”大
任的道德资格。 《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

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其意是指，公平正直、廉
洁奉公是执政掌权者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执政掌权

者的道德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也认为，追求至善

是人们建立城邦共同体并开展城邦政治的目的，而
“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实施公正可以确定是非

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３］ 。
很显然，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一样，也要求执政掌权者

必须具有公正、为公、廉洁的道德品格，并将“为政

以德”视为治国理政的关键因素之一。
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把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幸福，作为自己最根本的

伦理价值观和道德理想。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也正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在

成为执政党后，党保持初心、履行使命有了现实基础

和广阔舞台，现代政治伦理准则———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获得了绝大多数党员的认同和严格遵守，并且

转化为党的一种政治伦理品格。 但与此同时，随着

党对执政地位的获得，手中掌握的权力更大，也因此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最高权威。
这种权力如果得不到有效制约，权大于法、以权代法

的意识就会在暗中不断滋长。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

挟之下，钱权交易的权力腐败现象也必然会日趋严

重。 权力具有扩张性，若仅仅依靠道德和伦理的力

量来制约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则这种单一力量往

往是无力的，因此，必须有比道德和伦理更具威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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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这样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问题才能得到有

力打击和有效治理。 而努力把建设法治型政党与建

设法治国家有机统一起来，使法律成为超越于执政

权力和公共权力之上的权威性力量且与伦理道德力

量互补，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

决，党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认同和拥戴；否
则，党的执政伦理将因权力腐败而受到极大损害，党
的执政地位也势必难以持续，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实质在于建设法治型政党，即
通过严格法治和党规党德双管齐下，有力根治腐败

和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进一步彰显党的初

心和使命，确保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伦理品

格永不褪色。

二、现代政治伦理在建设法治型政党中的积极作用

建设法治型政党是党在当前背景下所做出的明

智选择，那么，现代政治伦理的一些重要规则在建设

法治型政党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是我们

必须思考和解答的重要问题。
１．权在法下、人民至上的政治伦理理念具有引

领作用

现代法治本身包含着建设法治政党、建设法治

国家、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等几大分支体

系，而且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辅相成

的。 其中，建设法治政党是现代法治体系的核心，对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具有引领作用。
这是因为，中国特色法治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坚持党

的领导，作为唯一执政的法治型政党，党处在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主导地位。 而全面依法治国包括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涵盖建设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各领域，只有充分发挥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依法治国才能沿

着正确方向推进。 而且，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

的每一项改革、发展和进步，都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取得的。 党具有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坚持在宪法

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坚决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

和权威，才能为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政府、建设

法治社会提供良好示范和领导保障。 此外，建设法

治政党、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

会四大分支体系共同的要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执政党并不享有任何特殊的且不受任何制约

的权力，宪法和法律是约束执政党政治和组织活动

的最高权威，也是现代政治伦理的重要原则———
“权在法下”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
执政党固然掌握着治国理政等各项重大权力，但这

些权力都只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而非特权。 党唯

有坚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才能正确

把握执政权力的边界，坚决防范因为越权、滥权而产

生各类违背法治原则的严重问题。
建设法治型政党是在现代法治的大框架下且在

现代政治伦理的引导下开展和实施的。 建设法治型

政党，一方面，可以避免“权大于法”等“人治”现象

的发生；另一方面，又使得“权在法下、人民至上”的
政治伦理理念获得法律的有效支持，并引领党在自

己的活动中将其落到实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
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至上是政治伦理的重要理念

或原则之一。 执政党和人民政府掌握着各种各样的

权力，这些权力是为维护人民权益服务的工具而非

特权。 各级政府要充分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２．政治清明、厚植民生的政治伦理原则具有激

励作用

《老子·第五十七章》载：“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

自朴。”就是说，为政者行仁义之政，人民自然会归

服管束；为政者遵循民愿而不瞎指挥，老百姓就会走

向富裕；为政者清正廉洁，人民就会淳朴善良；为政

者繁苛压榨，人民就会愤怒反抗，国家就可能变成岌

岌可危的堤坝。 这就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有所不

为才能有所为的辩证法，也是一种高超的政治伦理

观。 我国悠久的历史中，以德治国、清正廉洁、厚民

生、应民愿的治国思想博大精深，学以致用，能给我

们带来深刻的启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矛盾，而且人民是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地位

和作用的一方，因而人民的需要、权益是我们党治国

理政的起点与归宿，也是共产党人一切活动最鲜明

的伦理指向。 因此，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
足人民对宽松、自主等社会政治生态的要求，实行人

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省自律，是
对老子“无为”之治的创造性活用。 借鉴和活用老

子“无为”的政治伦理观，一方面有利于激励各级党

政官员按照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民众福祉来做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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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成己成人，政治清明，廉洁奉公；另一方面有利于

激励人民群众勤奋劳动，摆脱贫困，不断提升人民的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可以这样说，人民福祉就是我

们党在新时代“最大的政治”。 这种把民权和民生，
即人民的需要、权益作为执政党“最大的政治”的行

为选择，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伦理原

则的笃信与践行。
３．简政放权、公平正义的政治伦理规范具有调

节作用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诞生是吸取计划经济体制

教训的结果，在随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伟大变革中，自由竞争机制对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

展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同时也为实践所证明。
对此，习近平同志总结道：“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

率的形式。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

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

济。” ［４］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也强调：“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要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

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

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 ［５］ 这就是说，市场经济

所要求的是政府的有效服务和简政放权。 与此相联

系，政府的责任之一是依法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机

会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平等，使平等交换、公平竞

争、契约文明、诚实守信的市场运行规则得到维护，
这本身就是公平正义的内涵之一。 如此，我们才能

真正实现市场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让各类市场主体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创新创

业，发展经济，创造财富。
只有社会财富不断增长，政府才能通过二次分

配等手段，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对发展成果的共享

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 在实践中，李克强就任总

理以后，牢牢扭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牛鼻子，“放管

服”三管齐下、协同推进，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合
力攻坚，不断将改革推向深入。 “放管服”改革为企

业松了绑、为群众解了绊、为市场腾了位，也为廉政

强了身，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李克

强曾强调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

素，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人民群众创造力的发挥，这
关键取决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府治理方式。 ‘天下

多忌讳，而民弥贫’。 繁苛管制必然导致停滞与贫

困，简约治理则带来繁荣与富裕……只有加快推进

政府职能转变，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革繁苛之

弊，施公平之策、开便利之门……让中国经济的无限

活力充分迸发出来。” ［６］

三、建设法治型政党的政治伦理要求

就当下而言，建设法治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在

国内产生强大凝聚力、在国际社会形成普遍影响力

的关键，因而建设法治型政党对全体党员提出了如

下现实要求。
１．科学把握治党伦理与治国伦理的一致性和差

异性

建设法治型政党包含着治党伦理和治国伦理两

个层面的深刻含义。 就治党伦理的目标而言，就是

要从严治理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

出现的违背党的宗旨、丧失理想信念、无视党的组织

原则和纪律、大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弄
虚作假、买官卖官以及“四风”等问题，真正解决错

误价值观以及不良风气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

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

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

突出矛盾和问题，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就

治国伦理的目标而言，就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和

中国特色人类文明新形态，努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和绿色发展战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
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

充分涌流，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 ［７］ 。 由此可见，治党伦理与治国伦理有着密切

联系，二者在总目标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在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

的基础上，让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普通百姓进一步解

放思想，沿着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去实

现对“中国梦”的理想追求。
治党伦理与治国伦理又是有严格区别的。 治党

伦理是指依据社会主义道德的高层次规范对广大党

员进行严格约束和道德教育，促使他们不断开展道

德修养，提升道德境界，形成道德自律，以树立党的

良好道德形象，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由此

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组织凝聚力和道德向心力。 治

国伦理要求党和政府绝不能把对党员和党的领导干

部的高层次道德要求等同于对全体公民的要求，不
３２

建设法治型政党的政治伦理维度



能把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泛化成对全体社会成员

的生活准则。 对普通公民而言，只要他们按照市场

规则谋求正当利益，自觉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能
够以正确义利观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和国

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是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对社

会秩序良性运行有利的行为，因而在道德上应予以

充分肯定。 由此可见，正确区分治党伦理和治国伦

理这两个概念，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表现，是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型政党的基本要求，也是我

们党具有健康政治生活的重要体现。 正如恩格斯曾

指出的：“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

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

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

念。” ［８］而人们从市场经济实践中获得的伦理观念，
首先是个人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谋求和获得的利益

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必须受到法律保护；公平竞争、
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富有活力、健康发展的源泉，也
是人们创造美好生活和获得人生幸福的条件与基

础。 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就是及时出台各种合理政

策和法律法规，激励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争取

正当合理利益，创造美好生活和美好未来。
２．坚持依宪执政，以执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和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依法治国首先

就是要依宪治国，因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

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 宪法作

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治党的最高权威。 坚持

依宪执政，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依法治国

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

宪执政。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

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

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第二，平等是社会主

义法律的基本属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

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
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

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

职责或义务，都不得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三，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切实保证

宪法法律的有效实施，绝不允许任何人尤其是党的

各级领导人以任何借口或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

压法、徇私枉法，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

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

行为和现象。 上述三个方面是现代法治对执政党科

学执政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
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也明确规定了

人民群众享有的各项权利。 从保护人民权利的角度

看，依据宪法和法律科学执政必然会要求将领导干

部和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减少到最低限度，否则，
就不能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利，更不

能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现实中，任何

压制人民表达权利诉求、剥夺人民正当合法利益的

行为，与现代法治精神和执政伦理原则都是相悖的。
因此，依法规制党和政府的权力、依法保护公民的权

利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在建设法

治型政党过程中必须正确面对和处理好的关键问

题，也是检验党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

心”思想的标尺。
３．运用好“市场型政府”力量，自觉维护党中央

的领导权威

１９ 世纪的欧洲完成了从封建自然经济向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转型，这固然是工业技术的进步，
但这一转型并不是自生自发的，而是依靠恰当的国

家干预完成的。 国家为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扫清障碍

后，在随后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无论是在解放被传

统经济所束缚但为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生产要素方

面，还是在控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速度以避免因速

度失控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方面，国家的政策干预和

引导从未缺位。 所以，“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

的；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通往

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
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 ［９］ 。 美国经

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也认为，私人所

拥有的产权更是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来予以保护。
“当所有的参与者都有牢靠的定义准确的私有财产

时，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其全部的潜能。 这些权利从

来都不是由自然所赋予的，而是社会的———而且通

常是政府的———规划设计的产物。 没有政府就没有

私有产权。” ［１０］故此，活用“市场型政府”力量，使其

有效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私人契约和个人合法财产

不受侵犯，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市场经济才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生机和活力。 这也

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明智而坚决的公共政策会带来

经济绩效的极大提高，并促进社会走向繁荣进步。
对于我国而言，走市场经济发展之路只有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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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间，这方面的经验还不足。 我们一方面固然

要尊重市场规律，另一方面也需要活用“市场型政

府”力量，需要党中央的权威来进行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顶层设计，并使顶

层设计在基层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中能够被层层

贯彻落实。 我们不能忘记，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的必然要求。 有恒产者有恒心，公有制财产权

不可侵犯，非公有制财产权和个人的财产权同样不

可侵犯，这是公平正义的伦理原则在产权方面的基

本要求。 各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要以公平正义

和诚实守信的伦理精神，严格兑现向社会依法做出

的承诺，不得以领导人更替、政府换届等理由违约毁

约。 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

改变政府承诺和合同约定的，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

进行，并对企业和投资人因此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

予以补偿。 对因政府违约导致企业和公民财产权受

到损害等情形的，要进一步完善赔偿、投诉和救济机

制，畅通投诉和救济渠道。 上述这些举措，都有利于

进一步提升党的领导的权威性，党的良好执政形象

也会因此而全面树立起来。 由此可见，建设法治型

政党与维护党中央权威并不矛盾，维护党中央权威

与遵守市场经济规律之间也不是没有任何契合性；
相反，建设法治型政党恰恰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

要路径，同时也能够为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保
障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出良好的政

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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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金融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周 耀 东　 　 　 王 思 源

　 　 摘　 要：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这说明我国大量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并没有同我国较高的经

济增长速度保持一致，这不仅不利于我国形成内外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利于我国在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

就后的共同富裕美好愿景的实现。 金融的深化发展、均衡化发展、数字化发展、普惠化发展和绿色化发展能够促进

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其内在机制是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收入分配改善、产业结构优化三个层面增加劳动者报酬、
增加就业岗位、减少资本收益占比。 当前，我国金融发展存在融资渠道不丰富、发展水平不充分、世界环境不友好、
要素配置不均衡和结构性改革不完善等问题，这直接制约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要增加

融资渠道、建立成熟的金融资本市场、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资源配置和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关键词：金融发展；劳动者报酬；劳动收入份额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０２６－０７

　 　 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在各个领

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化以及国内金融市场投资量的持续增加，我
国资金流动更加呈现出集中性和倾向性特征，然而，
大量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并没有同我国较高的经

济增长速度保持一致。 一般用劳动者报酬与国民生

产总值的比值来测度劳动收入份额，从历年《中国

统计年鉴》的数据可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５１．３４％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４１．３２％，总体处于下

降序列。 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滑不仅不利于现阶

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不利于满足我国拉

动内需、促进消费的经济需求，更不利于我国实现国

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
现阶段，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的研究大

多从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全球化、产业结构、二元

结构、市场结构和人口结构等方面着手，从金融发展

的角度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机制的分析比较欠

缺。 从现实来看，金融业良性及高质量发展可以为

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在企业扩大市场规模、提
高生产效率、增进创新动力、提高劳动者报酬从而提

升整体劳动收入份额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１］ 。 然而，金融的不均衡发展增加了金融的嫌贫

爱富属性，造成资本性收入增量远多于劳动性收入

增量的问题，从而降低了整体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

上述分析，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是简

单的单向关系，还需要考虑金融发展各环节因素对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在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劳动收

入份额提升这一问题上，已有的文献还缺乏机制与

路径研究。 因此，本文在梳理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

份额提升的促进作用的基础上，从人力资本提升机

制、收入分配改善机制、产业结构优化机制三个维度

构建金融发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提升机制框

架，分析我国金融发展现状对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

现实制约， 并提出以金融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１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与因果推断算法估算我国宏观经济中的潜变量研究”

（２０ＢＴＪ０５３）。
作者简介：周耀东，男，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王思源，男，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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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路径。

一、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

表现在金融的深化发展、均衡化发展、数字化发展、
普惠化发展和绿色化发展等五个方面。

１．金融的深化发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金融的深化发展可以细分为金融业的高质量化

和规范化发展。 金融业的高质量化发展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增加资本的集聚效应，为产业的扩容和生产

规模的扩大带来良好的经济效应，带动产业发展的

同时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的有序推进，提高企业人力

资本的投资量并增加劳动者薪酬。 而金融业的规范

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企业直接或间接获得

资金的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改变各劳动

要素的利润分配状况。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２１ 年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

展望报告》显示，从 ２００４ 年到 ２０２０ 年，英国、美国和

欧洲等金融业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性收入占比都超过

了 ５０％，但是在金融业欠发达地区，这一比重仅为

３０％左右。 这说明金融业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在推动

金融和产业动能结合方面做得更好。 金融作为产业

发展的血脉贯穿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在提升产业

动能的同时实现了增加人力资本资源禀赋的

功能［２］ 。
金融业的高质量化和规范化发展还规避了绝大

多数套利和监管缺失行为引发的金融攫取效应，这
有效制约了资本性收入的无序扩张，限制了资本性

收入，扩大了劳动性收入比例，进而提高了劳动收入

份额。
２．金融的均衡化发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金融的均衡化发展包括产业层面的均衡化发展

和地域层面的均衡化发展。 均衡化的金融市场会基

于公平和效率进行产业结构部署，激活金融的要素

分配调节属性，降低不同产业由于金融行业周期不

确定性带来的金融风险，从而缩小不同行业劳动性

收入同资本性收入的差距［３］ 。 在我国全面推进金

融行业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的均

衡化发展还有利于矫正一些新兴行业企业借助金融

杠杆进行的盲目扩张行为。 围绕均衡化这一基本

点，由点及面全面发挥金融业对企业收入分配的正

向影响，从而带动劳动收入份额的整体提升。

地域层面的金融均衡化发展在金融资源全面配

置的情况下，聚焦在金融政策、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

等方面。 金融业在不同区域内的均衡发展，实质上

是金融市场化提速、经济金融发展一体化交互的过

程。 利用金融均衡化发展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供

给、高效配置，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岗位质

量和劳动性收入共同跃升。 从现实的发展情况来

看，我国东部金融资源更为集中，中西部地区金融资

源配置较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短板。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的数据显示，以北京、天津、河北、江苏等省市

组成的我国东部地区 ２０２０ 年劳动收入份额为

４４．７３％，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４０．２１％的劳动收入份

额。 金融在各地域的均衡化发展可以提高金融资源

配置不均衡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从而实现全国劳

动收入份额的总体上升。
３．金融的数字化发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中国人民银行在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印发的《金融科技

发展规划（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年）》中明确了我国金融数字

化发展的路径和目标。 金融的数字化发展推动相关

产业链升级，有利于提升金融的透明化水平和要素

调配效率，引导金融部门形成长期稳定的投资机制。
金融的数字化发展可以加大资金的保障力度，通过

盘活无效低效的金融资产，更好发挥金融的资本运

作属性，从而保障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４］ 。
在经过生态建设和资源整合后，金融数字化发

展的顶层设计将引领金融行业进入数据和科技赋能

的新时期，从而推动金融现代化发展进程。 身处新

型金融运营环境，企业在金融数字化等新技术方面

的各类资产投资也会带来更为确定的现金流，这会

增加劳动力就业数量，稳定人力资本投入，以金融的

数字化转型带动实体经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４．金融的普惠化发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金融的普惠化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金融为民众和小微企业提供信贷和资

金支持，在带动就业的基础上增加普通劳动者的薪

酬，减少不平等收入分配对普通劳动者的攫取效

应［５］ 。 我国建设普惠金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积极

成效。 根据我国银保监会在 ２０２１ 年公布的数据，目
前全国金融机构覆盖率已超过 ９８％，金融基础业务

已覆盖到行政村，并且惠及各乡镇一级网点。
金融的普惠化发展增加了其可得性、覆盖度和

惠利性，在“三农”、小微企业等重点服务领域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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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提速、扩容的势头。 金融的普惠化有利于推动

金融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互通互联，是以人民为本、
利益普惠的金融发展思想的具体表现。 统筹推进普

惠金融的循序渐次发展，有利于厘清金融进入实体

经济的方式方法，将金融的普惠属性遍布社会各行

各业，从而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助力全体人民

实现共同富裕。
５．金融的绿色化发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绿色金融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资

金蓄水池，金融的绿色化发展主要是对绿色产业进

行金融支撑，实现工业和实体经济的绿色能源低碳

替代。 根据 ２０２０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签署的

《巴黎协定》中碳排放量的限制规定，我国在绿色能

源产业链上还有约 １５０ 万亿元的金融需求，发展潜

力巨大。
绿色金融是推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行抓

手，在能源、碳排放、林业、建筑业和交通领域发展绿

色金融，直接促进了生态的环保建设，推动了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增加了产业的发展后劲，提高了收入的

存续程度［６］ 。 金融的绿色化发展还会对我国重污

染、低能效的产业进行优化。 作为市场选择的指挥

棒，绿色金融可以引导淘汰行业落后产能，推动经济

转换发展赛道，从而改善夕阳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持

续走低的现状。

二、金融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制

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的效应主要有三种，
分别是人力资本效应、劳动性收入效应和产值效应。
金融发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机制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分别是企业运营成本改变带来的人力资

本提升机制、要素分配调整带来的收入分配改善机

制以及实体经济和金融充分结合带来的产业结构优

化机制。
１．人力资本提升机制

金融发展能够从资本价格差异化、就业岗位扩

容化以及人力资本配置优化三个角度共同推进企业

人力资本的提升。 当前我国众多企业涉及劳动密集

型产业，人力资本提升也会带动劳动收入份额的

增加。
资本价格差异化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实质

上是降低企业人力资本成本、扩大企业规模的过程。
当金融深化到一定程度，市场调节机制使资本价格

出现差异化，需求供给配比会同资本使用价格直接

挂钩。 这对生产企业而言，有效降低了人力资本的

使用成本，从而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大多遵循资本投资、生产及经营的固定

模式，大多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都离不开对资产

和人力资本的投资［７］ 。 大多数企业遵循着规模报

酬不变的替代弹性生产模式，即生产效率决定要素

和资源的分配比例，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很大

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发展质量。 得益于生产规模和

产出数量不断增加，企业的劳动性收入也会随之

增加。
就业岗位扩容化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实质

上是增加企业用人需求、提升劳动性收入水平的过

程。 金融发展对就业的扩容效应包含了个体自主创

业和企业创新升级带来的企业就业岗位增多。 《中
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发达的东

部地区的就业岗位数量多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以北

京、天津、河北、江苏等省市组成的东部地区的就业

岗位为 ２８６９６ 万个，占全国就业岗位总数的３８．２％。
金融发展促进了就业岗位增多，不仅可以减少失业

率，让更多的劳动者参与到工作中来，还可以减少同

质化竞争，使劳动性收入整体提高。
人力资本配置优化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实

质上是缩小人力资本积累差距，完善人力资本结构

的过程。 金融的均衡、普惠发展缩小了不同区域和

不同行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差距，从人力资本的供给

侧和产业需求侧进行的结构性调整，可以很大程度

上解决我国劳力市场的供需不对等的现状［８］ 。 从

区域异质化程度来看，我国沿海内陆、城市乡村都存

在资源配置失衡问题。 金融均衡、普惠发展提升了

资源的共享程度，减少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

发达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积累差距。 从不同行业人

力资本配置来看，金融业通过政策指挥棒引导企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可以缓解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

业的人才缺乏困境，构建较为完善的人力资本结构。
２．收入分配改善机制

金融发展能够从收入分配环节梯度化、收入分

配结构优化和收入分配效率制度化三方面对劳动性

和资本性收入进行调整，使劳动者的收入增量高于

资产收益增量，从而带动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
收入分配环节梯度化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实质上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与资本收益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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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金融发展的资本市场调节属性，在初次收

入分配环节提高生产要素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以贡献

度取得劳动报酬的效率，降低资本收益率［９］ 。 利用

金融发展的普惠调节属性，将资源倾斜到二次收入

分配环节的公共服务中，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利用金融发展的应用工具属性，加大对三次收入分

配中自主捐赠的转移力度，通过公益信托、公益基金

等金融工具为高净值收入人群减免税收，从而增加

企业和个人的捐赠意愿。 世界劳动收入份额最高的

北欧地区，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充分发挥金融工具的

调节能力。 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家有着规范且高效

的金融资源分配制度，从初次收入分配环节开始就

通过铆钉利率制约了高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 北欧

各国全民参与社会保险，在二次收入分配环节就加

大了对公共服务性资源的投入。 北欧各国同时有着

规模最大且监管最为严苛的金融捐赠福利体系，在
三次收入分配环节逐渐形成了乐善好施的社会

风气。
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实质上是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增加劳动性收

入的过程。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首次提出

“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即减少

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收益率以及低收入人群数量，扩
大中等收入劳动阶层规模。 共同富裕不是简单地平

均收入，要根据各类劳动者工作的重要性、稀缺性、
经验性区分出收入差距。 这种区分可以依靠金融发

展催生的成熟劳动力市场来完成：劳动力市场就业

区分效应受劳动力供给弹性的影响，弹性越大劳动

力供给就业区分效应就越大，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劳

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弹性，从而改善收入分配的

结构［１０］ 。
收入分配效率制度化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

升，实质上是通过金融发展的结构性制度增加低收

入人群的收入，扩大中产阶层比例的过程。 实现共

同富裕的前提是金融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而
分配过程的有效与公平需要有完善的政策、制度体

系作为保障。 成熟的金融发展结构性制度保障了劳

动技能型人才的要素收入，比如明确保护技能型人

才的知识产权，同时，成熟的市场运行制度还能破除

金融的灰色地带，隔绝因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带来

的资本套利等行为，减少非理性的资本收益，提高劳

动收入占比。 收入分配效率的制度化可以通过完善

的金融结构性制度调节利率，从而提升投资效率：充
裕的投资资金为企业聚焦创新生态，向高质量发展

模式转型提供坚实支撑，从而增加中高级劳动者的

收入，扩大中产收入人群数量。
３．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金融发展能够从产业协同发展、产业配置结构

优化和整合落后产能三方面共同促进我国实体经济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产业的良性向好发展对劳动收

入份额的长期提升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产业协同发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实质

上是依托我国供应链和生产链的自身优势环节，促
进经济良性发展的过程。 目前，我国有着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并有着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逐
步形成了以低要素成本为基础且拥有高效率的供应

网络的庞大产业集群［１１］ 。 金融发展并介入实体产

业能够不断扩大这一协同优势：企业通过资产证券

化、互相担保、专项基金等金融方式加大投入，进行

多元产业协同发展，迅速推动各行业的产能扩张。
金融发展的规模边际效应促进产业经济的良性发

展：产业的规模集群化和产能扩大化能够带来大量

的劳动岗位，并且有助于规范行业整体标准，同质化

人力资本市场，缩小因地域、产业和周期带来的劳动

收入差距。
产业配置结构优化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实质上是聚焦产业的整体结构优化，加速企业科技

化转型，提高劳动性收入的过程。 科技创新与现代

金融的紧密结合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加速迈进全球

价值链中高端。 成熟的金融市场除了可以为企业科

技创新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撑，还可以加速新兴科技

企业的孵化［１２］ 。 与传统金融相比，现代金融的融

资渠道更宽，且实现了从以银行为主的信贷体系到

以资本市场为主的融资体系的转变。 我国依托产业

集群化发展推动企业扩张的做法，虽然为我国实体

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产能，但是主要集中在生产

链条的中下游环节，产品附加值较低，科技含量也不

高。 因此，我国生产制造业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在实体经济领域引入更多的现代金融因素，可以增

加企业直接融资比例，支撑企业科技创新，减少企业

发展负债，平衡金融杠杆和扩大产品附加值，从而提

高行业劳动者的整体薪酬水平，增加劳动性收入。
整合落后产能、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实质

上是通过金融手段整合效益不好的企业，淘汰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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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产业周期末端的企业，推动大多数劳动者进入

劳动附加值高的产业，完善就业人员结构的过程。
该过程依托金融发展引导基金杠杆调节，引导金融

市场进行资本金补充，对生产效率低下但能够实现

科技化转型以及资源整合的企业，通过发行公司专

项债或将优质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为企业的并购、重
组提供金融支持；对亟须改变落后产能的企业，可以

通过专项基金形成统筹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以资

本金补充等方式鼓励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引导企业

生产方式升级。 整合落后产能可以推动更多资本、
技术和人才进入劳动附加值高的产业，从而促进劳

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调整。

三、金融发展现状对提升劳动收入

份额的现实制约

　 　 １．金融市场融资渠道不丰富

近年来，我国众多商业银行在求稳的发展需求

下，信贷业务的开展与之前相比更加谨慎，收缩了向

信贷评级较低企业的贷款业务，这使众多企业陷入

无法从商业银行贷款的窘境。 大量企业融资困难，
出现了融资约束、金融环节受到抑制等现象。 世界

银行于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世界环境营商报告》中的数

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有 ６１％左右的融

资来源于内源融资，外源融资以银行信贷为主，缺乏

其他的有效融资渠道。 这导致企业难以维持稳定的

现金流，其经营模式更倾向于将所得利润进行内源

再融资，从而造成企业降低人力资本支出、制约劳动

者薪酬发放等问题。
２．金融行业发展不充分

从我国各类金融资产的分布来看，金融资产主

要以银行的存款、贷款形式存在。 我国银保监会公

开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我国存取款金额总量占总体

金融资产的 ９５．６％，证券市值占比不足 ４％，保费收

入占比仅为 ０．１％。 金融行业发展不充分会对实体

经济金融效率、金融资源获得渠道等造成影响，进而

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节奏，降低劳动收入水平。
３．世界金融环境不友好

金融资本市场规模的飞速扩张导致了世界范围

内资产价格的疯涨，国内资产价格根据市场调节机

制势必也会同步上升，这就拉大了资本性收入和劳

动收入之间的增长幅度差距。 同时，为了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各主要经济体都制定了宽

松的金融货币政策，中国作为外汇大国，迫于国际形

势也在不断增发货币，这就造成了我国股市和热点

城市的房价异动，资本性收益显著上涨。 近年来，有
外资属性的金融性资产不断出逃或被境外金融机构

做空等行为频发，一定程度上也扰乱了国内资本市

场的良好有序发展，使得国内企业在金融市场中进

行融资的成本和代价过高，导致企业大力压缩经营

成本尤其是人力资本，从而造成劳动薪酬发放量的

下降。
４．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金融社会融资占比分别为

５２％、２１％和 １９％。 金融社会融资代表着实体经济

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额，东部地区从金融体系获

得的支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我国在金融资源配置

上确实存在地域差异。 从不同行业金融资源配置来

看，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互联网金融相关产业占金融

服务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３０％以上，对比之下，制
造业相关产业这一占比不超过 １０％。 金融资源地

域、产业异化、配置不均衡的现象会导致出现经济发

展滞后效应，扩大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因金融因素的

实体经济发展差距，进而造成因地域、行业不同，劳
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５．金融结构性改革不完善

从 １９７９ 年开始，我国逐步恢复和设立了国家专

业银行，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的开始。 但相比社会

中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金融市场的深化及自由化

改革却是相对迟缓的。 近些年提出的金融发展方向

如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数字金融虽然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但是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发展困难和选择困

境。 比如在全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如
何满足“三农政策”“环境可持续发展”“技术全面提

高”等层面对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数字金融的要

求。 推进金融结构性改革，有助于运用金融手段帮

助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提升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和风

险挑战的能力，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民生

改善。

四、金融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实现路径

通过对我国金融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理论机

制的分析，探究金融发展不同阶段和环节对我国劳

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了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改变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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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现象，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１．从政府层面增强企业改善员工劳动收入的

意愿

要改变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滑的现象，不
仅需要完善人力资本市场规章制度，切实保护中低

收入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要正视企业所处的金融

困境对劳动者报酬支付的影响。 政府需要充分重视

部分企业的融资困境，包括部分企业融资申请难、融
资成本高及融资渠道窄等。 因此，政府不仅需要优

化企业融资环境、降低企业融资准入门槛，还需要帮

助企业增加良好经营的信心，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

金保障，从宏观政策层面推动企业同比例增加要素

分配中劳动支出的比重，从源头上提高企业改善运

营条件的意愿，增加劳动者报酬，从而提升劳动收入

份额。
２．建立成熟的金融资本市场，从企业运营层面

增加劳动者报酬

要严格监管，加速推进金融业改革，尽快建立成

熟的金融资本市场。 在未来的金融资本市场改革

中，要坚持“多层级金融资本市场”的建设理念，充
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本融资职能，满足证券市场对

中小企业上市扩容的改革需求。 良好的金融资本市

场可以减轻企业在未来流动资金方面的压力，从而

提高企业运营成本的支出预期，增加劳动者报酬，提
升劳动收入份额。

３．谨防金融过度自由、无序化发展，从政府监管

层面加大对过量资本性收入的限制

金融的自由深化发展在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也

会带来金融脱实向虚、资本过于集中在少数几个新

兴行业等问题。 对金融市场的掌控不能只依靠市场

调节或只依靠政策调节，也需要将市场调节“这只

无形的手”和政策调节“这只有形的手”充分结合。
这就需要政府从根源上适时调整金融政策取向，把
握企业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程度，使金融自由深

化发展为实体经济所用，达到为更多劳动者创造价

值的根本目的。 资本性收入的平稳发展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稳定资本收入份额，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４．完善金融资源配置，从企业发展层面增强人

力资本的投资

完善金融资源配置，需要深化金融体系信贷系

统改革，使真正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

获取资金。 同时，在符合监管条件的前提下，相关部

门要继续加强对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惠及广大劳

动者的金融政策的支持，将金融优质资源尽可能多

地用于劳动者身上。 较低的资金使用成本以及覆盖

面广阔的金融资源可以为企业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

资带来更多的信心，有利于企业加大中高端人才的

引进力度、增加企业内员工的薪酬涨幅比例、扩大员

工规模等。 这些有利于劳动性收入增加的人力资本

投资行为会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增
加劳动收入份额。

５．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实体经

济层面实现产业优化

不断深化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提升实

体经济的金融效率，这不仅为企业融资节省了成本，
还为企业运营压缩了沉没成本。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政府在政策层面加大金融业改革和创新

的同时，还应对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进行梯度优化，
适度放开企业金融化的尺度、加大金融机构的信贷

自主性选择以及推动金融科技等实现技术性创新，
从市场、技术和产品等多层面共同提升金融配置的

效率，降低企业运营过程中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程

度，从而增加企业对员工劳动薪酬的发放比例，进而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结　 语

基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现状，以及

当前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本文经过对金融发展影

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研究，阐明了其内在的影响

框架和提升逻辑。 同时表明，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

份额的提升主要聚焦在人力资本提升、收入分配改

善和产业结构优化上。 在以金融发展推动劳动收入

份额提升的路径选择上，要拓宽私募基金和信托基

金等金融机构的发债渠道，为金融资本市场提供更

多的资本金和交易流动量，推动形成“一级专、二级

活”的金融资本市场。 同时，要发挥金融资源商业

性、开发性、政策性和合作性的金融能动性特征，顺
次有序推进金融数字化和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的融

合发展，增强资本市场的服务保障功能，拓宽融资渠

道。 此外，对资本价格严重扭曲、无序野蛮扩张的行

业，政府监管部门需要配合中央政策指示精神，严格

防范过量资本性收益对行业及金融资本市场造成冲

击，加大行业内的资本流量监管力度。 通过对金融

发展路径的不断完善，推动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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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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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期货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问题与路径研究∗

朱 昭 霖　 　 　 韩 学 广

　 　 摘　 要：期货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具有发现价格、管理风险和配置资源的重要功能，能通过期货价

格、期货套保、期货交割、期货仓单等手段提升实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从而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
期货市场产品体系不完善、市场结构不合理、期货定价影响力有限、社会认知程度不高等制约了期货服务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效果。 因此，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丰富和完善产品体系，优化市场参与者结构，持续深化开放，
提升社会认知度，持续提升期货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关键词：期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Ｆ７２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０３３－０５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

融的天职和宗旨［１］ 。 期货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实体经济服务是使命必然。 经过 ３０
多年探索发展，我国已上市 ９４ 个期货、期权产品，涵
盖农产品、能源、化工、有色金属、金融等国民经济重

要领域，期货衍生品市场服务经济发展的功能不断

增强［２］ 。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期货市场新

上市品种达 ６３ 个，超过前 ２０ 多年上市品种数的总

和［３］ ，拓宽了期货服务实体经济的范围，期货服务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
围绕期货和实体经济发展，学术界开展了不少

研究。 常清认为，期货市场有助于企业管理风险，提
高财务竞争力，做强实体经济［４］ 。 蔡胜勋和张博认

为期货能够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前提是自身实

现高质量发展［５］ 。 姚新战和魏登岳研究认为期货

行业作为实体经济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对企业发

展起到了积极作用［６］ 。 魏振祥总结了期货对经济

发展的影响，包括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增加农

民收入、完善价格体系、完善融资渠道等［７］ 。 韩金

红实证分析了期货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

关系，为利用期货市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指

导［８］ 。 项歌德、汪洋等通过对期货品种的套期保值

效率和期现价格关系进行研究，得出期货服务实体

经济的能力逐步增强［９］ 。 洪磊进一步指出，发展期

货及衍生品市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定价中心，
有利于增强期货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１０］ 。

已有相关研究较多关注期货服务实体经济的实

际作用、实践效果和对策建议，但对期货助力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对
期货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实

现路径研究较少。 基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总结期

货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结
合对期货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效果的分析，坚
持问题导向，提出期货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实现路径和相关建议。

一、期货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从理论上看， 期货作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１５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期货市场助力河南实体经济发展研究”（２０２０ＢＪＪ０７１）。
作者简介：朱昭霖，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韩学广，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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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具有发现价格、管理风险和配置资源的功

能①，有助于提升实体经济运行效率和质量，从而助

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１．期货价格为实体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有效价格

参考

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

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价格信号实现。 期货市场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产生的价格具有公开、透明、权威、
连续、即时等特点，为经济活动提供价格信号，减少

了产业链企业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降低了企业

信息搜寻和交易成本，有助于企业更加高效地进行

生产经营活动，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我

国商品期货成交量已连续 １２ 年位居全球期货市场

首位，期货价格正成为越来越多实体企业开展生产

经营活动的重要参考。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铜、铝、
锌、铅、ＰＴＡ（精对苯二甲酸）、菜粕、白糖、棉花、豆
油、豆粕、棕榈油等期货价格，已成为大量实体企业

定价的基准和议价谈判的参考。 例如，ＰＴＡ 期现货

价格相关性高达 ９９％，期货价格大大提高了产业透

明度和产业链信息传递效率，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
２．期货套保管理价格波动风险为实体企业提供

保障

期货市场是管理风险的重要工具。 实体企业通

过开展套期保值活动，在现货与期货、近期和远期之

间建立一种对冲机制，将价格风险降到最低限度，从
而达到管理价格波动风险的目的。 从实践看，实体

企业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提高了自身稳健经营

能力和发展韧性。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当前全球

５００ 强企业中，９４％的企业都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

值管理风险。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在期货市

场有对应上市品种的行业大都没有出现企业倒闭现

象和系统性风险。 在经济运行中，越来越多的实体

企业通过参与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经营风险。 目前在

重要大宗商品产业链中，超过 ９０％的 ＰＴＡ 生产企

业、８５％以上的重点制糖集团、８０％以上的棉花大中

型贸易企业、５０％左右进入中国企业 ５００ 强的煤电

企业均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
３．期货交割品质量等级把控严格有利于引导现

货市场升级

期货交易的是标准化合约，且交割标的物具有

严格的质量标准，期货交割品质量等级把控严格有

利于引导现货市场升级。 除了价格外，期货合约的

品种、规模、质量等级等条款都是固定的，标准化程

度较高。 同时，期货交易所制定了严格的交割标的

物等级标准，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和信誉度，
成为企业和相关行业推动产品升级以及技术进步的

重要参考，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从而提升实体经济

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例如，近年来为了配合国家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海期货交易所对燃料油期货合

约和线材期货合约进行了修改，通过调整交割品级

引导高标准原材料进入实体经济；郑州商品交易所

（以下简称“郑商所”）调整了玻璃、铁合金和 ＰＴＡ
期货交割标准，为现货市场提供了标杆；大连商品交

易所则通过积极调整铁矿石和焦煤期货合约质量标

准，引导现货市场进口品质更高的铁矿石，以及优质

焦煤参与期货交割。
４．期货仓单助力纾解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

期货仓单是期货交易所签发的实物提货凭证，
具有较强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已成为一种重要融资

工具。 对于实体企业特别是缺乏不动产的中小企业

而言，利用期货仓单抵（质）押，向银行获取资金，融
资更便利，降低了它们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例如，郑
商所引入商业银行开展期货标准仓单买断式回购交

易②，为产业链上资金较紧张的企业提供低成本的

融资支持。 相较于银行贷款等传统融资渠道，国企

通过买断式回购交易的融资成本平均降低 １０％以

上，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平均降低 ２０％以上，探索

出了一条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新

模式，有效拓展了期货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与深度。
５．期货交割助力实体企业购销和产业链供应链

畅通

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实行实物交割制度。 期货交

易所作为中央对手方，对实物交割进行全程监督。
因此，实物交割在期现货行业中具有高度公信力，交
割履约更有保障。 尤其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造

成产业链、供应链不畅的情况下，许多实体企业积极

利用期货实物交割功能，实现原料采购、扩大销售、
降低库存等目标。 例如，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造成物流梗阻和货物供给不足，相关企业积极利用

郑商所在山东某地设置的尿素交割仓库，及时补充

了库存，有效缓解了消费地货源紧张的问题，疫情期

间开工率始终保持在 ７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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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货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 ３０ 多年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在品种工具创

新、市场体系拓展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服务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离新发展阶

段下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差

距，仍存在着不少问题。
１．产品体系不完善制约期货服务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能力

与境外成熟市场相比，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产品

工具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 第一，由于现货市场

发育程度不完善，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盛行，具备大

宗商品属性的部分品种如电力、成品油、天然气等尚

未上市期货交易，不利于能源产业链企业利用期货

市场管理风险和提升能源定价话语权。 第二，受标

准化程度低、市场规模小、仓储水平落后等因素制

约，大部分区域特色品种上市期货交易的难度较大，
目前已上市期货交易的区域特色品种只有苹果、红
枣和花生，区域特色品种上市期货交易尚处于起步

阶段。 第三，新型衍生品尚属空白，天气、运价、物
流、国际航运、碳排放权、商品指数等衍生品尚未上

市期货交易。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长期以来“靠天

吃饭”，农业生产不稳定不利于粮食安全，亟须探索

推出天气期货等衍生品，更好服务涉农经营主体管

理天气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农业发展韧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叠加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全球海

运市场价格波动加剧，全球贸易总量中近 ９０％由海

运承担，外贸企业面临运费上涨、汇率波动风险，需
要借助衍生品市场规避风险和保障稳健经营，目前

这些领域衍生品尚未上市期货交易。
２．市场结构不合理影响期货服务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效果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 ９５％以上的投资者是中小

投资者，这与境外成熟的市场参与者结构形成鲜明

对比。 从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看，中小投资者占比

较高反映出实体企业、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有限，期货

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有待改善。 一是上市公司参与

期货市场的比例不高。 上市公司是实体经济的“基
本盘”。 当前，我国 Ａ 股上市公司参与期货套期保

值的数量占比不到 ２０％，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

平。 二是国企参与期货交易面临障碍。 国企是国民

经济的重要命脉，服务国企是期货市场发挥功能的

必然要求。 目前，国企在能源、化工等多种期货交易

中的参与程度较高，但国企期货交易仍面临着监管

政策法规不明确、考核机制不完善等障碍。 三是我

国商业银行目前尚不能参与除贵金属、国债③之外

的商品期货交易，不利于促进仓单等动产融资和缓

释银行贷款风险，这也制约着期货服务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能力。
３．期货定价影响力有限不利于全球范围内配置

发展所需资源

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提

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

放 ３０ 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

价格影响力，更好服务和引领实体经济发展。”大宗

商品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物资，一旦出

现“断供”或价格大幅波动，将对我国发展带来巨大

冲击，甚至影响经济安全。 纵观全球，能源、重要农

产品等主要战略资源的定价中心仍在西方国家，如
原油定价主要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棉花和小麦定

价主要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等。 经过多年探索，目
前我国已对原油、ＰＴＡ、铁矿石等 ９ 个期货品种实现

了开放，但仅占已上市品种总数的 ９．６％，大部分商

品期货尚未对外开放，不利于全面提升我国大宗商

品的国际定价能力。 我国是许多战略资源的最大进

口国和消费国，但缺乏与自身经济体量相匹配的期

货定价话语权，尤其是在当前大国博弈复杂多变形

势下，我国相关产业链企业极易遭受“断供”，同时

要承受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
４．社会认知程度不高不利于形成期货与实体经

济良性发展生态

期货行业属于典型的“小行业、大市场”。 目

前，我国期货从业人员不到 ７ 万人，期货公司仅有

１４９ 家，市场资金量 ２０２１ 年年底刚突破 １．２ 万亿元，
远低于银行、证券等行业。 但目前，我国已上市 ７９
个商品期货，覆盖国民经济 ３０ 多个行业类别，具有

服务对象广和覆盖面大的特点。 在“小行业、大市

场”现实格局下，期货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实体企业，
但社会公众认知有限，乃至对此存在一定误解和偏

见，不利于期货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第一，实体企

业不能对期货套期保值秉持全面认识，往往仅从期

货盈亏角度理解，一旦出现亏损，期货就成为“背锅

侠”。 近年来，不少国企、上市公司参与期货套保均

存在上述现象，进一步影响了市场形象和企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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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 第二，与境外市场类似，每当大宗商品市场出

现剧烈波动时，期货市场由于具有反映信息灵敏、高
效的特点，往往成为人们质疑和诟病的对象，进一步

影响了其功能发挥。 此外，媒体非专业、不准确、片
面的报道，往往对实体企业参与期货市场造成较大

压力，尤其是影响上市公司股价和形象，影响了期货

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三、期货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实现路径和建议

　 　 目前，我国已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期货市场服务

实体经济的根本导向，同时对期货助力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期许。 实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期货市场应在完善产品体系、优化市

场参与者结构、提高定价影响力以及提升社会认知

度等方面努力。
１．丰富和完善产品体系，为服务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更多抓手

紧紧围绕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研发上

市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期货产品工具，形成类别丰

富、结构完善的产品体系，持续拓展服务实体经济的

覆盖面，打造更多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抓手。
在大宗商品领域，要抓住当前国家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的战略机遇，聚焦建设全国统一能源市场，
加快研发电力、油气期货产品，丰富完善煤炭衍生品

产品类别，持续提升能源产业链企业利用期货管理

风险的能力，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 在特色品种

方面，要加快推动鸡肉期货上市，深化马铃薯、葵花

籽、大蒜等特色品种研发，积极探索适合在期货市场

上市的特色品种，为服务涉农企业管理农产品价格

波动风险和助力农户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战略成果

提供多样化抓手。 在新型衍生品方面，要重点加快

天气相关衍生品研发，服务涉农经营主体管理天气

变化带来的风险，增强农业抗自然风险能力，服务国

家粮食安全；加强运价、物流衍生产品研发，更好服

务我国交通强国和物流强国建设的需要。
２．优化市场参与者结构，提升期货服务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消除投资者参与期货交易市场的体制机制障

碍，不断优化市场参与者结构，为有风险管理需求的

各类实体企业提供参与期货交易的机会。 一是持续

提升产业链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积极性，重点引导

产业链龙头企业积极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风险，从而

带动更多类型企业参与期货交易。 二是重点提升上

市公司、国企等利用期货管理风险的能力。 上市公

司是产业链企业中的优秀代表，国企关系国民经济

命脉，上市公司和国企通常处于行业的龙头或核心

地位，是期货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期货服务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服务上市公司和国企作为

重要内容，强化顶层设计，完善监管理念，优化考核

机制，从提升期货套保业务实操能力、规范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行为、强化“期货现货一盘棋”的经营理念

等方面综合发力。
３．持续深化开放，提升期货服务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资源配置能力

按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要求，持续扩大和

深化期货市场开放，不断提升我国期货定价影响力，
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

的战略资源。 一是持续发挥原油、ＰＴＡ、铁矿石等已

开放期货品种的功能，让更多境外现货贸易商、机构

投资者等参与我国期货市场，不断提升我国期货市

场在初级产品定价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是持续

扩大能源、基础原材料、农产品等特定品种范围，吸
引更多境外交易者进入我国期货交易市场，探索开

展结算价授权、产品互挂等多种形式的对外合作，进
一步提升国内期货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为在全

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提供更多抓手。 三是加快建立高

效、权威和常态化的信息发布机制，科学引导市场预

期，促进期货市场价格更为充分地反映现货市场实

际情况，增强期货定价影响力。 四是学习借鉴境外

市场的有效经验做法，促进我国期货市场规则逐步

与国际接轨，提升跨境监管效率，为建设大宗商品国

际定价中心提供良好法治保障。 五是依托“一带一

路”倡议，持续拓宽人民币跨境使用空间范围，依托

人民币货币计价和货币储备职能，为我国相关产业

链企业更好地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定价和开展贸易提

供支撑。
４．提升社会认知度，积极营造期货与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

普及期货知识，提升社会对期货的认知，是期货

从小众走向大众、融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一方面，以期货市场品种功能发展为主线，持续讲好

期货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针对国企、
上市公司、民营企业等实体企业重点群体，围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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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的难点和问题，开展专题培训，帮助更多实

体企业正确认识期货，合理利用期货。 另一方面，加
强政府部门与期货监管机构的共商共建，强化对新

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引导，理性、中立和客观地看待

期货市场在服务企业发展中的功能作用，为期货市

场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让实体企业敢于和擅于利用期货市场进行交易。 同

时，构建完善的期货生态圈，发挥期货交易所的枢纽

作用，持续提升产业客户和投资者参与期货交易的

积极性，提升期货经营机构的服务能力，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形成各级政府和社会有力支持期货发展的

良好格局。

注释

①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 衍 生 品 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ｐｃ ／
ｃ３０８３４ ／ ２０２２０４ ／ １６２ｃｆｅ３ａ６ｄ６ｄ４９３ｆｂ５ｃ１６６０ｂａ９ａ４ｃ１ｃ５． 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②即企业与银行达成仓单回购协议，确定仓单成交价格、
回购价格和回购期限后，客户将持有的仓单通过综合业务平台卖给

银行并获得相应货款，到期时，客户按回购价格向银行买回仓单。 在

买断式回购中，郑商所综合业务平台为双方提供线上交易、仓单过户

和资金结算等服务。 ③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中
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参与中国

金融期货交易所国债期货交易的公告》 （〔２０２０〕１２ 号），允许符合条

件的商业银行以风险管理为目的，试点参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国

债期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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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统筹粮食安全与发展问题研究

迟 福 林　 　 　 郭 　 达

　 　 摘　 要：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统筹粮食

生产与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紧迫性明显增强。 在这个大背景下，要以国际视野清醒认识我国粮食安全的新背

景、新任务，强化粮食供给、粮食市场、粮食种子等关键性、基础性领域的安全。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供给；粮食价格；种子安全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６．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０３８－０６

　 　 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发
展与冲突成为全球面临的突出矛盾。 面对国际风险

日益加大的挑战，统筹安全与发展成为我国推进高

水平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目标。 在这个特

定背景下，我国迫切需要在以粮食、能源为重点的商

品领域和以金融、信息、科技为重点的服务领域，优
化区域布局、产业布局与制度安排，形成统筹安全与

发展新格局。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

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
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和“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

的指导下，我国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粮食发展方面

取得了重大成就。 但从实际看，我国的粮食供需仍

将在中长期维持紧平衡态势［１］ 。 特别是全球粮食

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粮食保护主义向全球蔓延、主
要粮食价格快速上涨等国际因素，叠加粮食消费继

续增加、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足、农业劳动成本不断

上升等国内因素，导致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粮食发展

仍将是我国中长期面临的重大而艰巨的课题。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强

调，“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对全

国影响举足轻重”，“河南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是
一大优势、一张王牌，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

都不能丢” ［２］ 。 河南是我国第二大产粮省份，在我

国统筹粮食安全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当前，我
国统筹粮食安全与发展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形

势，必须强化河南在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农

业支撑功能和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布局中的重

要支点作用。

一、强化粮食供给安全

我国是一个超 １４ 亿人口的大国，粮食供给安全

是重中之重。 目前，我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应稳

定，粮食供求基本平衡。 与此同时，我国粮食生产与

全球联系日益紧密，国际粮食供给格局变化对我国

粮食生产和供给的影响日益增强，对我国粮食供给

的潜在危险逐步显现。 这需要我们把握世界粮食安

全格局变化，清醒认识我国粮食供给安全问题。
１．俄乌冲突严重冲击全球粮食市场，加大全球

粮食供给危机

近年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

粮食出口国，在全球粮食生产与供给格局中的地位

不断上升。 １９９４—２０２０ 年， 俄、 乌两国的小麦出口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６－２０
作者简介：迟福林，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海南海口　 ５７０３１１）。

郭达，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海南海口　 ５７０３１１），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辽宁沈阳　
１１０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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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由 ２ 亿美元增长到 １１５．１ 亿美元，占全球小麦出 口总额的比重由 １．４％上升至 ２５．７％（见图 １）①。

图 １　 １９９４—２０２０ 年俄乌小麦出口额及占全球的比重

　 　 俄乌冲突及西方制裁不仅对粮食生产及全球粮

食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而且由此引发的全

球粮食短缺预期使得世界粮食出口管制愈演愈烈，
包括全球第二大小麦种植国的印度等国家纷纷制定

粮食出口管制政策，粮食贸易保护主义有向全球蔓

延的态势。 同时，气候变化等叠加因素，进一步加剧

了全球粮食供给危机。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预

计，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全球谷物缺口约为 ２０００ 万吨，
其中小麦供求缺口约为 １２７０ 万吨；到 ２０３０ 年约有

８％的全球人口、共计 ６． ６ 亿人可能面临长期饥

饿［３］ 。 应当说，应对粮食供给危机已成为全球中长

期面临着的重大挑战。

２．粮食供给安全是我国统筹安全与发展的重要

基础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显著成就，无论是

粮食总产量，还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都呈现出总体

上升的趋势。 １９９１—２０２１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４．４
亿吨增长至 ６． ８ 亿吨，增长了 ５６． ９％；１９９１—２０１８
年，我国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由 ３８７５．６９ 公斤 ／公顷增

长至 ５６２１．１７ 公斤 ／公顷，增长了 ４５．０％（见图 ２）②。
２０２１ 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为 ４８３ 公斤，高于国际

公认的人均 ４００ 公斤的粮食安全线［４］ 。 我国依靠

自身力量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形成了粮食安全的

重要保障。

图 ２　 １９９１—２０２１ 年我国粮食产量与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与此同时，我们要清醒意识到我国粮食对外依

存度提高所带来的风险。 特别是在全球政治、经济、
安全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部分粮食对外依存度

相对较高的潜在风险有可能转变为现实挑战，并成

为保障我国粮食供给安全面临的新问题。 ２００４—
２０２１ 年，随着我国农业市场持续扩大开放，我国粮

食自给率由 ９４．９８％下降至 ８０．５８％，目前，近 ２０％的

粮食都依赖进口（见图 ３）③；同时，我国从乌克兰进

口的玉米数量不断提升，从 ２０１７ 年进口 １８２ 万吨增

至 ２０２１ 年进口 ８２４ 万吨，五年内增长了 ４．５ 倍［５］ 。
俄乌冲突必将对我国粮食供给安全产生一定程度的

影响。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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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９５—２０２１ 年我国粮食进口依存度变化情况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均粮食消费量还将

逐步增加，特别是粮食消费结构逐步向高端化、绿色

化提升，并由此带来粮食消费总量刚性增长和粮食

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为此，我国需要实现提升粮食

供给能力与优化粮食供给结构的双重目标，这也进

一步增大了保障粮食供给安全的难度。 据中国社会

科学院预测，到“十四五”期末，中国有可能出现 １．３
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其中谷物缺口 ２５００ 万吨［６］ 。
在全球粮食供给宽裕、国际形势稳定的情况下，进口

粮食不仅能保障我国粮食供给稳定，也对我国节约

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但在当前

形势下，明显提升粮食供给自足性，实现“把中国人

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紧迫性全面凸显。
３．加快推进河南农业工业化

２０２１ 年，河南夏粮总产量 ７６０．６４ 亿斤，占全国

总产量的 ２６．１％；其中，小麦总产量 ７６０．５６ 亿斤，占
全国总产量的 ２８．３％，居全国第一［７］ 。 从问题导向

看，河南农业工业化的短板依然突出。 ２０２１ 年，河
南土地产出率为 ４３８８．５ 元 ／亩，低于广东、浙江、江
苏、山东等农业强省；人均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 ２．３
万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５６％；农产品精深加工率

在 ２０％左右［８］ 。 未来，强化河南在我国统筹粮食供

给安全中的核心作用，需要在增加耕地面积基础上，
尽快在农业工业化方面实现实质性突破。

第一，加快构建以生产、加工、储藏、运输、交易

为重点的农产品产业链。 依托河南农业装备制造优

势，争取到 ２０３０ 年使河南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

产值的比值由目前的 ２．５∶１ 提升至 ３．５∶１ 左右，明显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国内国际竞争力。 加大政府在

土壤改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节水改造工程等

领域的投入力度，逐步提升耕地质量。
第二，鼓励粮、油、菌、农机、畜产品等领域头部

企业上市，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农业龙头企

业。 优化农业工业化区域布局，推动河南省各市县

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链、服务链。
第三，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以下简

称 ＲＣＥＰ），吸引国内外龙头企业在河南设立农业总

部基地，构建与农业工业化相配套的服务体系和创

新体系。 探索建立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食品和农产品

质量安全标准体系与管理模式。 服务企业用好

ＲＣＥＰ 农产品快速通关机制，开拓国际市场。 支持

河南省内龙头企业开展对外农业投资，获取境外优

质关键农业生产资源。

二、强化粮食市场安全

作为基础性市场，粮食市场的稳定直接关系到

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直接关

系到种粮农民的收入变化，也对我国通胀预期管理

与消费价格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在全球面临通胀危

机的情况下，强化粮食市场安全，保持粮食市场价格

总体稳定，已成为我国稳定宏观经济预期的重大

任务。
１．全球粮食价格快速上涨增大全球滞胀风险

在俄乌冲突和粮食保护主义等的影响下，全球

粮食价格快速上涨（见图 ４）。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数据显示，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全球粮食价格指数虽较上

月同比下降了 ４．１ 个百分点，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

上涨２７．６％，与 ２０２０ 年同期相比上涨 ７０．９％。 其中，
国际小麦价格继 ５ 月逼近历史高点后，于 ６ 月回落

５．７％，但仍同比上涨 ４８．５％④。 随着俄乌冲突长期

化，全球粮食价格在高位运行将成为常态。

图 ４　 全球粮食价格指数变动情况

在粮食与能源价格快速上涨的推动下，全球面

临通货膨胀危机。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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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货膨胀率已高达 ７．８％，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

济体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９．４％，全球 １１２ 个国家的通

货膨胀率在 ６％以上［９］ 。 在经济增长乏力与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可能

将进入“滞胀时代”。
２．我国粮食价格总体稳定，但仍需充分估计国

际粮食价格快速上涨可能带来的冲击

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粮食收储制度和价格形

成机制改革，在稳步提升农民种粮收入的同时，确保

了我国粮食价格总体稳定。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我国小麦

集贸市场价格环比上涨 １．３％，远低于同期全球粮食

价格涨幅，但仍然要高度重视近期小麦价格增速明

显加快的潜在风险。 例如，２０１９ 年 ５ 月至今，我国

小麦集贸市场价格累积增幅为 ２６．１％，超过了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的累积增幅（见图 ５）。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我国食品价格上涨 ２．３％，涨幅比上月扩大

０．４ 个百分点；其中，粮食价格上涨 ３．２％，小麦收购

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 ２２．６％⑤。

图 ５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我国

小麦集贸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我国不仅需要有效防范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引发

的输入性通货膨胀风险，而且需要高度关注因部分

国家实行粮食出口管制、能源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

上涨造成的成本与价格倒挂加剧，并由此引发的粮

食供给短缺风险。 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

汇编》数据，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

三大主粮的平均生产总成本从 ４４４．９２ 元 ／亩上涨到

１０９３．６５ 元 ／亩，涨幅高达 １４５．８％；其中，三大主粮生

产的平均工资成本从 １５１．９６ 元 ／亩上涨到 ４１９． ２４
元 ／亩，上涨了 １７５．９％［１０］ 。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份出现的

由于每亩可以得到 １５００ 元的收益，部分农民把没有

成熟的小麦当作青贮卖掉的现象，需要引起多方面

的关注。

３．优化河南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体系

面对我国粮食价格上涨压力不断增加的现实挑

战，需要强化河南等粮食主产区在进一步深化我国

粮食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方面的先行示范

作用，率先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粮食市场

体系。
第一，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 例如，针对小

麦、稻谷等口粮，以“成本＋基本收益”为原则制定实

施最低收购价格，激发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完善种

植补贴方式，逐步将补贴重点向规模化农业生产、服
务主体倾斜。 完善农产品价格保险机制，优化农民

种植收入保险体系，明显提高收入保险金额，扩大保

险覆盖面。 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开发水灾等特色大

灾保险，提升农民的抗风险能力。
第二，继续优化农业组织结构。 支持河南省内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发展。 在保障集体利

益与农户利益的前提下，开展“社会资本＋村集体＋
农户”试点，通过优先雇用、社会保障、保底收益、按
股分红等利益联结方式，形成社会资本与农民利益

共同体。 同时，引导返乡农民工创办、领办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专业技

术协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第三，构建河南农业品牌化、绿色化转型发展的

政策支持体系。 实施绿色导向的农业投入政策，打
造河南绿色农业品牌，降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绿

色发展成本。 在省级层面开展农业品牌整合，并打

造省域或区域性公用品牌，在明确标准的前提下引

导粮食种植主体推动粮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河南

在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地位。

三、强化粮食种子安全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

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１１］ 种子是农业的“芯
片”，强化种子安全成为统筹粮食安全与发展的重

大任务。 当前，在发展与冲突成为全球面临的突出

矛盾的大背景下，保障种源自主可控的紧迫性、战略

性全面凸显。
１．全球种业垄断格局叠加俄乌冲突提升强化种

子安全的紧迫性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全球种业快速发展，特
别是在全球化推动下种业企业由传统的种植业逐步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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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人才密集型、市场垄断

型、经营全球化的高新技术产业演变［１２］ 。 当前，世
界种业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种业巨头纷纷加快全球

化布局，加大研发投入，以市场垄断和技术壁垒强化

自身利益，基本形成了全球种业市场被欧美国家高

度垄断的市场格局。 ２０２０ 年，全球前十大种业企业

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６０．９％；其中，前三大种业企业的

市场占有率达到 ４６．３９％（见表 １） ［１２］ 。
表 １　 全球前十大种业企业及市场份额

排名 企业 国家
销售额

（百万美元）
占比
（％）

１ 拜耳 德国 １０６６７ ２３．２
２ 科迪华 美国 ７５９０ １６．５
３ 先正达 中国 ３０８３ ６．７
４ 巴斯夫 德国 １６１９ ３．５
５ 科马格兰 法国 １４９１ ３．２
６ 科沃斯 德国 １２６３ ２．７
７ 丹农 丹麦 ７７９ １．７
８ 坂田 日本 ５８７ １．３
９ 陇井 日本 ４８４ １．１
１０ 隆平高科 中国 ４５０ １．０

俄乌冲突后，粮食种子及化肥等关键农业生产

资料被欧美国家用作制裁俄罗斯的武器。 例如，德
国拜耳集团发表声明称将停止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的“所有非必要业务”。 种子安全在全球粮食生产

大国中的重要性全面提升。
２．我国种业发展正处于重要节点，统筹种子安

全与种业发展仍是艰巨任务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重要进展，种子供应

总体有保障。 ２０２０ 年，除了玉米种子小比例依赖进

口外，其余主粮种子自主选育的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９５％；农作物种子年进口量约占国内用种总量的

０．１％，以蔬菜种子为主［１３］ 。 同时，我国种业也在调

整中实现稳步发展。 近五年来，我国水稻、小麦两大

口粮作物品种完全自给，种业市场规模维持在 １２００
亿—１４００ 亿元，使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

大种业市场（见图 ６） ［１２］ 。
与此同时，我国部分种子科技含量不高、种业竞

争力不强的矛盾突出，并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突出

掣肘。 例如，我国自主育种的玉米、大豆单产水平不

足美国等发达国家的 ６０％；部分蔬菜种子进口依赖

度超过 ８５％［１２］ ；种业企业“小、散、弱”的问题突出，
我国 ６５％以上的种子企业规模不足 ３０００ 万元，全国

前五大种子企业的市场份额仅为 １３．８％；具有研发

能力的种子企业占比不足 ２％［１４］ 。 在全球知名种

子企业加速在我国布局的情况下，统筹种子安全与

种业发展，越来越成为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重大

课题。

图 ６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我国种业市场规模及增速

３．营造有利于河南种子科技创新与种业发展的

优良环境

河南既是种子需求大省，也是种子生产大省。
２０２０ 年，河南以 ９． ７％的育种企业为全国提供了

３０％—４０％的小麦、花生种子。 为适应我国保障粮

食安全的需要，河南要尽快由育种大省向育种强省

转变。
第一，推动全省种子企业战略重组。 以资本为

纽带，支持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对全省 ６４２ 家育种企

业及其资源进行整合，打造多个区域性种子大型骨

干企业。 灵活应用税收减免、资金奖励、用地、融资

等政策加大对省内种业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 根据

全省种植布局，以龙头企业为引领打造多个各具特

色的种业发展集群。
第二，畅通种业产学研转换机制。 支持现有种

业龙头企业与研发机构、上下游企业组建种子研发

推广合作联盟，明显提升育种成果转化率。 与国内

外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建联合实验室，积极破解

种业缺“芯”难题。 鼓励省内制种企业加快海外布

局，开展种子贸易、投资合作、技术转让、资源整合

等。 支持郑州商品交易所开辟种子期货现货交易功

能，开展涵盖育种技术、种质资源、种子知识产权交

易及相关融资保险等配套服务。 同时，加快国家生

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建设，深化人才管理体制与科

研管理体制改革，打造全球生物育种创新引领型新

高地。
第三，强化种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地

方立法探索，完善种子管理法律体系。 进一步细化

和统一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的界定、认定标准、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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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率先推动品种权保护制度与知识产权保护制

度的衔接。 强化种子领域的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
推动农业、市场、交通、海关、知识产权、公安等部门

协调联合办案、跨区域协作，打破种子知识产权保护

领域的“条块分割”。

注释

①本部分数据为作者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ｚｈ ／ ）中查询相关数据并整理所得。 ②③本部分

数据为作者在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中查询相

关数据并整理所得。 ④本部分数据来源：《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

和农产品价格指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ａｏ．
ｏｒｇ ／ ｗｏｒｌｄｆｏｏｄ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 ｆｏｏｄｐｒｉｃｅｓｉｎｄｅｘ ／ ｚｈ ／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８ 日。 ⑤本部

分数据根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的多期《全国主要粮食品种

收购价格周报》相关数据测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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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无人种地 ”问题再辨析∗

谢 玲 红　 　 　 张 　 琛　 　 　 郭 　 军

　 　 摘　 要：近年来，“无人种地”问题成为研究热点，也是保障粮食安全无法回避的重大政策问题。 鉴于问题的复

杂性及严峻性，需要在长期视野下深入辨析。 从短期看，“无人种地”问题在部分地方“插花式”存在，点多面广，确
实引发了担忧，也要注意到，局地撂荒对粮食总产量影响有限，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空间依然较大，老龄化对农业

生产影响较小，这些苗头性问题暂时不会对粮食安全产生实质性威胁。 从长期来看，种粮效益低削弱农民种粮积

极性、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匮乏才是根本性问题，种粮支持政策对农业劳动力的激励有待继续加强。 因此，需要立足

长远，优化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培育新型种粮主体和服务主体，提升农业生产基础条件，通过这些措施强化农

民种粮的政策激励，同时要着力解决苗头性问题，增强撂荒耕地治理能力。
　 　 关键词：“无人种地”；耕地撂荒；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粮食安全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０４４－０９

一、问题的提出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未来“谁来种地”是
农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答

题。 然而，近年来，“无人种地”问题开始受到媒体、
学界以及政府的高度关注。 “无人种地”，从字面含

义看是没有足够的农业劳动力来种地，或者因劳动

力年龄过大难以从事农业生产；从外在表现形式看

是耕地撂荒现象；从产生的原因上看则主要是农村

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和种粮比较效益低下。 实际上，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

年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我国农业劳动力

规模不断减小，过去 ３０ 年里累计减少 １．４ 亿人，而
且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５５ 岁及以上农业从业人员

占比超过１ ／ ３。 与此同时，耕地撂荒现象不同程度发

生，“７０ 后不愿种地、８０ 后不会种地、９０ 后不提种

地”的现象突出，部分山地丘陵地区农用地闲置比

例高达 １０％，西南地区“非粮化”率高达 ４６％。 这些

客观事实及现象的存在，引发了人们对未来“无人

种地”风险的担忧。
相关研究已经关注到农业人口持续减少和老龄

化日益加深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尝试对耕地撂

荒程度进行了测算，并对“无人种地”真假问题进行

了辨析。 苏卫良认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我国未来

农业劳动力供给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构成威胁，但经

营主体多元化、农民职业化、经营规模化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应对农业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带来的影

响［１］ 。 在耕地撂荒程度的判断上，对撂荒耕地的概

念界定有所不同，研究选取的对象、范围及方法有

别，结论也不尽相同。 例如，李雨凌等研究认为我国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５－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业科技园区集聚效应的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７２００３１８３）；中央农办、农业

农村部软科学课题“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监测体系、阶段目标及实现路径”（ ｒｋｘ２０２１０６０１）；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重大冲击和变化对中国－全球农业影响模拟模型的研究和开发”（７１７６１１４７００４）。
作者简介：谢玲红，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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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主产区的撂荒率介于 １％—９％之间［２］ ；西南财

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对全国 ２９ 个

省、２６２ 个县市的住户跟踪调查发现，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分别有 １３．５％和 １５％的农用地处于闲置状

态［３］ 。 对于农村是否真的“无人种地”，贺雪峰给

出了明确的说法，认为无人种地不是没有人种田，而
是有田没有办法种［４］ 。 而更多的学者是从耕地撂

荒和农业人口老龄化加深的现象出发，呼吁要提防

“无人种地”问题。 尽管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对“无
人种地”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碎片化研究，但并

没有形成对“无人种地”问题的系统研究框架，对
“无人种地”背后的逻辑机理也缺少必要的探讨。

那么，当前“无人种地”的表征具体体现在哪些

方面？ 其背后揭示了什么样的短期规律？ 长期看，
“无人种地”的本质属性是什么？ 防范未来“无人种

地”风险、强化农民种粮积极性，要解决的根本性问

题有哪些？ 本文将系统回答上述问题，对于防范未

来“无人种地”的重大风险隐患、保障粮食安全、“端
好中国饭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无人种地”表象背后的短期规律

耕地撂荒现象不同程度发生，农业劳动力减少，
老龄化程度加深，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未来“无人种

地”影响粮食安全的担心。 事实上，耕地撂荒已逐

渐演变为全球性土地利用现象，农业劳动力持续减

少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规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全

球的共性问题。 而且，当前我国耕地撂荒只是在局

部地区“插花式”存在，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有限。

农业劳动力数量充足，结构基本合理，粮食生产不至

于陷入“无人可用”的困局。 同时相比其他国家，我
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较低，农业生产新主体、新
技术、新模式为农业发展注入新活力，为解决“无人

种地”问题提供了新方案。 因此，从短期看，“无人

种地”虽有苗头，但不会动摇粮食安全的基本盘。
１．局地撂荒对粮食产量影响有限

耕地撂荒是“无人种地”问题的重要现象，也是

“无人种地”问题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 耕地撂荒

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民种粮收益走低、种植方

式变化、立地条件不足、农业区域功能调整、耕地流

转不规范等一系列因素引发的问题［５］ 。 对撂荒耕

地的概念界定不同，研究选取的对象、范围及方法有

别，得出的我国撂荒耕地的规模也有所差别。 本文

重点以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微观

调查数据为依据，对我国撂荒耕地的规模及其结构

进行系统分析。
第一，耕地撂荒问题确实存在，但呈零星分布状

态，总体规模小，占比低。 从撂荒耕地面积及占比

看，我国耕地撂荒的规模小，比重较低。 根据连续两

年弃耕抛荒且未来一年没有明确农作物耕种计划来

统计的耕地撂荒情况，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

察点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在调查的 ２０１１４ 户农户中，
撂荒农户 ７８２ 户，占比 ３．８９％，撂荒耕地总面积

２５８０．６亩，仅占调查农户经营耕地总面积的１．６２％
（见表 １）。 在世界范围内，我国耕地撂荒比重较低，
远低于日本 ２０１５ 年 ２１．３１％的撂荒率［６］ ，也低于 ２０
世纪初全球 ８％—１０％的平均撂荒率水平［７］ 。

表 １　 ２０１９ 年调查农户撂荒耕地规模和占比情况

类别
调查

农户数（户）
平均每户年末经营

耕地面积（亩）
撂荒

农户数（户）
撂荒农户平均撂荒

面积（亩）
撂荒农户
占比（％）

撂荒面积
占比（％）

区域
粮食主产区 １０２６５ １０．１ ３１０ ２．５ ３．０２ ０．７５

非粮食主产区 ９８４９ ５．６ ４７２ ３．８ ４．７９ ３．２５

地形

平原 ８１１８ ９．４ ８６ ４．３ １．０６ ０．４８
丘陵 ６３０８ ５．７ ３２３ １．９ ５．１２ １．７１
山区 ５１５４ ８．３ ３５１ ４．３ ６．８１ ３．５３

合计 ２０１１４ ７．９ ７８２ ３．３ ３．８９ １．６２

注：表中数据由作者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２０１９ 年调查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此外，由于在调研过程中部分

农户的地形、村码等数据缺失或错误，无法匹配，因此将这些样本进行了删除，导致按地形统计的农户数和撂荒农户数与按区

域统计的户数并不相同。

　 　 第二，撂荒耕地集中在丘陵山区坡地或细碎地

块，边际收益低。 从撂荒耕地的空间分布看，主要发

生在农业配套设施和社会化服务体系薄弱、交通不

便的非粮食主产区的山区和丘陵地区。 大城市近郊

耕地、华北平原、东北地区、江汉平原以及耕地连片

的南方非山区和丘陵地带水稻产区，机械化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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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条件好，劳动收益较高，撂荒情况少。 据农业农

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山区耕地撂荒率

高于丘陵及平原，２０１９ 年，山区、丘陵和平原地区的

撂荒比例分别为 ３．５％、１．７％和 ０．５％。 这与其他国

家的撂荒区域分布特征相同，２０１０ 年日本山地、半
山地农业区耕地撂荒率分别是平原农业区的 ３ 倍和

２．５ 倍［６］ 。 粮食主产区耕地撂荒程度远低于非粮食

主产区，粮食主产区撂荒面积占比为０．８％、撂荒农

户占比为 ３．０２％，分别比非粮食主产区低 ２．５ 个和

１．７７ 个百分点（见表 １）。 从撂荒耕地地块条件看，
被撂荒耕地的细碎化程度高、坡度大、土地贫瘠，难
以进行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边际收益低。 李雨凌

等利用地理国情普查数据和粮食主产区遥感影像数

据进行研究，结论证实随着农田生产潜力的提高，耕
地撂荒率呈现出明显下降态势［２］ 。 因此，从地块条

件看，绝大部分的撂荒耕地，是属于不适宜耕种的地

块，并非“无人种地”，而是地没法种。
第三，耕地撂荒形式多样，部分放大了“无人种

地”问题的严重程度。 从耕地撂荒形成原因及表现

形式来看，耕地撂荒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并呈现出不同形式。 除受农业生产条件、地块特点

限制，耕地的边际收益极小甚至为负导致的“被动”
抛荒外，部分耕地撂荒属于“季节性抛荒”，即将原

本种植双季稻改单季稻，从而减少了同一面积的粮

食生产；还有的耕地撂荒属于“非粮化抛荒”，即基

于比较效益将农地改种甘蔗、烤烟、花卉等非粮经济

作物。 以非粮化抛荒为例，有研究显示，目前我国耕

地“非粮化”率约为 ２７％，西南地区“非粮化”率甚至

高达 ４６％［８］ ，其中在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和农村土地

流转过程中的“非粮化抛荒”尤为突出。 同时，部分

耕地撂荒与种植方式变化、消费结构转型、农业区域

功能调整等相关。 东北平原在近十年全部改种水稻

替代了南方大面积的耕地，是导致南方山区和丘陵

地带种植水稻的小农户“非粮化抛荒”的一个重要

原因。 季节性抛荒、非粮化抛荒、绝对抛荒以及其他

原因导致的不同形式的耕地撂荒现象叠加，一定程

度上放大了撂荒及“无人种地”问题。
２．农业劳动力转移空间依然较大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尤其是

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迅速转移，我国农

业劳动力规模大幅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必然

陷入“无人种地”的境地。 因为不管是过去、现在，
还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

充足，且相较于农业生产必要劳动力，我国农业劳动

力仍处于过剩状态。
第一，农业从业人员持续减少，但总量供给依然

充足。 农业从业人员持续减少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规

律。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以下简称 ＦＡＯ）数
据显示，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世界主要农业发达国家的

农业就业人口以年均 １％—２．５％的速度减少。 其

中，德国减少了超过一半的农业就业人口，从 １０８．１
万人下降到 ５１．０６ 万人，减少了 ５２．８％。 中国也不

例外，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和改革红利释放，中国农业

就业人员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８９ 亿人锐减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９４ 亿人，累计减少 １．９５ 亿人，减少了 ５０％，年均减

少２．４个百分点，农业就业人员下降速度仅次于德

国、法国和日本（见表 ２）①。
表 ２　 世界主要农业发达国家农业就业人口变化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累计减少量
（千人）

年均增长
（％）

中国 ３８９１４０ ３５５３００ ３６０４３０ ３３４４２０ ２７９３１０ ２１９１９０ １９４４５０ １９４６９０ －２．３６
美国 ３２２３．０ ３４４０．０ ３１８４．０ １９９４．５ １９７８．９ ２１３８．６ ２１３７．０ １０８６．０ －１．４１
日本 ４５１０．０ ３６７０．０ ３２６０．０ ２８２０．０ ２５５０．０ ２２８０．０ ２２２０．０ ２２９０．０ －２．４１

新西兰 １７８．０ １６７．０ １５６．０ １４４．０ １４９．２ １４３．３ １５７．０ ２１．０ －０．４３
法国 １３９３．６ １０７０．７ ９５７．５ ９０５．２ ７４４．５ ７０８．６ ６７８．３ ７１５．３ －２．４５

加拿大 ４３９．０ ４１９．３ ３７１．３ ３４２．１ ３０６．６ ２９４．９ ２８７．８ １５１．２ －１．４５
德国 １０８１．０ １１３４．３ ９５８．０ ８６３．１ ６２５．９ ５６０．５ ５１０．６ ５７０．４ －２．５５

澳大利亚 ４３５．８ ３９０．１ ４３０．４ ３５２．７ ３５５．１ ３１１．３ ３２９．８ １０５．９ －０．９６
英国 ５７７．１ ５３１．２ ４１７．３ ３９４．６ ３５１．６ ３５２．７ ３４１．０ ２３６．１ －１．８０

以色列 ６１．７ ５７．４ ４８．０ ５０．１ ４６．４ ３６．３ ３６．９ ２４．８ －１．７６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

　 　 但是，不管是从农村劳动力供给总量看，还是从 农业劳动力的劳均耕地面积看，我国粮食耕种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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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均不会陷入“无人可用”的境地。 从农业劳动力

的供给保障看，过去 ２０ 年中，中国农村劳动力总量

加速减少，未来还将延续下降趋势，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

将减至 ２．５９ 亿人。 高达 ２．５９ 亿的农村劳动力资源

用来耕种 １８ 亿亩耕地，在当前的农业生产力条件

下，显然是充足的。 从农业劳动力的劳均耕地面积

看，尽管农业就业人口的持续减少使我国劳均耕地

面积有所提高，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０．３ 公顷 ／人增加到了

２０１９ 年的 ０．６ 公顷 ／人，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较

低水平。 ＦＡＯ 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加拿大、澳大利亚、
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劳均耕地面积位居世界前五，分
别为 １３４．３ 公顷、９２．７ 公顷、７３．８ 公顷、２６．６ 公顷和

２２．９公顷，均远高于我国劳均耕地面积０．６公顷的水

平，分别是我国的 ２２３．８ 倍、１５４．５倍、１２３ 倍、４４．３ 倍

和 ３８．２ 倍，即便是日本这样土地稀缺的国家，劳均

耕地面积也是我国的 ３．２ 倍②。
第二，我国农业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农业劳动力

依然过剩。 我国农业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问题依然

突出，这从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以及农村还尚存超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即可看

出。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３．８％下降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５．４％，但仍分别

是美国的 １９ 倍、日本的 ７．４ 倍、以色列的 ２７．６ 倍③。
与此同时，我国农业从业人员总量与农业生产必要

劳动力相比，仍处于富余状态。 根据 ２０２０ 年主要农

产品播种面积和每亩用工数量等数据，借鉴马晓河

和马建蕾［９］ 、谢玲红和吕开宇［１０］ 的方法，按照农

村劳动力就业充分度达到全年 ２７０ 天的水平，匡算

得出我国农业生产约需 １００２７ 万名农业劳动者，其
中种植业约需 ８０８９ 万人，养殖业约需 １９３８ 万人。
使用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减去估算出的农业所需劳动

力，得出 ２０２０ 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仍有 ７６８８ 万

人。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农业劳动力不仅不缺，未来

较长时间内还将面临继续推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艰

巨任务。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共减

少了 ７０４４．７ 万人，年均减少 ５０３．２ 万人。 照此速度

减少的话，转移 ７６８８ 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还需要

１５．３ 年，也就是说农业劳动力剩余状况会一直持续

到 ２０３５ 年。 如果考虑到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

必要劳动力将进一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空

间依然较大，未来一段时期更要关注转移问题，而不

是“无人种地”问题。

３．老龄化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小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在我

国也不例外。 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在加深，但相

比发达国家并不高，而且农业生产新主体、新技术、
新模式正在加速替代小农劳动，缓解农业生产劳动

年龄约束，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并不大。
第一，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低于其他国

家。 一方面，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且高于

城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６０ 岁及以上

乡村常住人口比重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４．９８％上升到 ２０２０
年的２３．８１％，２０２０ 年农村人口老龄化率比城镇高出

７．９９ 个百分点④。 历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
１９９６ 年 ５１ 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口比重为 １８． １１％，
２００６ 年这一指标升至 ３２．５％，２０１６ 年 ５５ 岁及以上

农业从业人口比重达到 ３３．６％。 ２０１６ 年，农业从业

人员年龄在 ３６—５４ 岁的最多，占比 ４７．３％，与 ２００６
年 ３１—５０ 岁的占比相当⑤。 由此可以推断，２００６—
２０１６ 年，农业从业人员平均年龄提高了 ４—５ 岁，年
均增加０．４—０．５ 岁。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在粮食

主产区更加明显，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９ 年，粮食主产区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从

４６．６３ 岁增长到 ５５．３４ 岁，年均增加 ０．６７ 岁；６０ 岁及

以上务农劳动力占比从 １５．０１％提高到 ３９．６６％，年
均增长 １．９ 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相比其他国家，我
国老龄化问题出现较晚、程度较低。 农业老龄化在

不同国家均呈加深趋势，欧美、日本等工业化、现代

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劳动力老龄

化现象出现时间较早，在韩国、泰国以及中国台湾地

区等地也都出现过。 以美国、日本为例，美国 ２０１２
年农民从业者平均年龄为 ５８．３ 岁，２０１７ 年 ６５ 岁以

上农业劳动力占比 ３３．９％，均明显高于我国；而日本

早在 ２０１０ 年 ６５ 岁以上超老年农业从业人员占比就

已达６１．６％，平均年龄为 ６５．８ 岁，而我国同时期是

４４ 岁，比日本足足年轻了 ２１．８ 岁。 因此，我国农业

劳动力仍处于劳动能力较强、经验比较丰富的阶段。
第二，农业生产新主体、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

现，能有效对冲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新

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数字技术与农业加速融合，农
业社会化服务创新发展，在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不

断增强的同时，对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要求也在明

显降低。 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释放规模化经

营潜力。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我国各类新型农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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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已超过 ４００ 万家，显著提升了农业规模化经营

水平。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规模化

经营耕地面积占比已达 ３０％，部分县（市）５０ 亩以上

大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比甚至超过 ７０％。 而且，高素

质中青年劳动力越来越多，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带头人，能够接受并学习新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
２０１９ 年农业农村部的全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家庭农场农场主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为 ８．４％，远
高于乡村人口中同等学力占比 ２．４％的水平。 二是

数字农业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节省更多农业劳动力。
以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等

为代表的数字农业迅速发展，能够有效节约农业劳

动力。 当前我国植保无人飞机保有量达 ２ 万台，作
业面积超过 ３ 亿亩次，均居世界第一。 三是农业生

产托管模式为小农户“不会种、种不动、不愿种”问

题提供了新方案。 将农业耕种防收等全部或部分作

业委托给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完成，可以大幅减少

小农劳动，并解决部分地区土地撂荒、粗放经营等问

题。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达

到 ９５．５ 万个，服务面积超过 １６．７ 亿亩次，服务小农

户 ７８００ 万户⑥。 四是农业机械替代劳动效应增强。
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全面提高，从耕种收环节向植

保、秸秆处理、烘干等全程延伸拓展。 ２０２０ 年，全国

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１０．５６ 亿千瓦，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７１．２５％，小麦、水稻、玉米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分别达到 ９７．１９％、８４．３５％、８９．７６％，机
械对劳动力替代不断加强［１１］ 。 在适宜机械耕作的

平原地区，老年农户用机械替代劳动力更为普遍，农
业机械化应用可以调节非农就业对农业种植结构的

影响程度，农户不仅不会减少粮食作物种植，甚至会

增加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１２］ 。

三、把握“无人种地”问题的长期属性

“无人种地”现象的产生，既有农业生产基础条

件制约、种植方式变化、消费结构转型、农业区域功

能调整等方面的原因，也受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

快、农村人口结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部分地区人才

“空心化”、“老年农业”越发明显的影响。 尽管当前

“无人种地”问题仅在局部地区“插花式”存在，短期

内不会威胁粮食安全，但是，从长期看，在粮食生产

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双重挤压、单产提升缓

慢、工农收入差距较大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农

民种粮比较收益低下，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与此

同时，农业生产必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提供更加安全、多元、特色、营养的农产品，而
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这些问题导致

“无人种地”风险和压力依然存在，需要高度重视。
１．种粮效益低严重挫伤农民种粮积极性

近年来，农资等种粮成本持续增加，但是亩均产

量和粮食价格提升相对缓慢，种粮收益下降甚至为

负，严重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与此同时，与外出务

工相比，种粮比较收益低，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仍将

持续，部分农村家庭缺乏足够农业劳动力而导致的

撂荒压力还将进一步凸显。
第一，种粮收益持续走低，挫伤农民种粮积极

性。 一是种粮成本仍处于快速增长通道。 根据历年

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２００４—
２０２０ 年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的平均生产成本

从每亩 ３９５ 元上涨到 １１２０ 元，累计涨幅 １８３．５％，其
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分别累计

上涨 １３３．８％、１９２．９％、３４１．１％。 受国际形势、能源

价格等农业外部因素的影响，未来我国粮食生产成

本有可能再次进入较快增长期。 二是粮食增产提价

的空间有限。 一方面，农产品价格上涨有限，２００４—
２０２０ 年，稻谷、小麦和玉米的平均出售价仅从０．７１
元 ／斤上涨到 １．２２ 元 ／斤，涨幅 ７２％，比亩均生产成

本涨幅低 １１１ 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粮食单产水平

增速趋缓，三大主粮每亩主产品产量由 ４０５ 公斤增

至 ４６７ 公斤，增幅 １５％；每亩主产品产值由 ５７３ 元增

至 １１４３ 元，增幅 ９９％，比亩均成本涨幅低 ８４ 个百分

点，仅能部分平抑成本上涨压力（如图 １ 所示）。 三

是种粮利润持续走低甚至为负。 我国种粮净利润

（考虑家庭用工折价和自营地折租后的每亩净收

益）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持续下降，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三大主

粮的亩均净利润已连续 ４ 年为负，亩均分别亏损 ８０
元、１３ 元、８６ 元、３１ 元，尽管 ２０２０ 年恢复至 ４６ 元，
但仍低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９７ 元的水平。 种粮收益的下降，
对粮食面积的影响日益加大，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我国粮

食播种面积逐年减少，分别比上一年减少 ０． ３％、
０．７％、０．８％和 ０．８％⑦。

第二，种地比较效益低下，“种地不如打工划

算”问题愈发突出。 “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和

工农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决定了种地的比较收益低

下。 小农户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是我国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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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力量，经营规模小，兼业程度高。 据 ２０１６ 年

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我国约有 ２．０７ 亿农业经营

户，小农户数量占 ９８．１％，经营耕地面积占 ７０％，种
植业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仅 １０．５ 亩，农户仅靠农

业收入无法满足现代生产生活需要。 与此同时，非
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仍存在巨大差

距。 ２０２０ 年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

的比值为 ３．７３∶１，虽较 ２０１１ 年的 ５．２７∶１ 有所缩小，
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另外，种地机会成本高，２０２０
年农民工外出务工工资性收入已达到 ４０７２ 元 ／月，
即使是留在本地务工的农民工，工资性收入也达到

每月 ３６０６ 元［１３］ 。 尽管我国农业劳动力总量充足，
但是在“种地不如打工划算”问题越来越凸显的背

景下，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大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青

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部分家庭甚至举家外出，非农

就业比例持续上升。 ２０１９ 年，全国已有约六成农村

户籍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就业，３０ 岁以下的年轻人

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极低。

图 １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 年三大主粮的平均成本收益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２００５—
２０２１ 年）。

２．高素质农业劳动力匮乏才是根本性问题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确保未来

吃得稳、吃得好，不仅要有人种地，还要求能种好地，
提供更加安全、多元、特色、营养的农产品，需要一批

懂标准、懂市场、会经营、会管理的人员。 与其说

“无人种地”，不如说“无高素质劳动力种地”。
第一，要吃得稳，但缺乏高素质的中青年农业劳

动力。 一是农业从业人员低素质化问题突出。 农业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近十年来并没有显著变化，农业

从业人员仍以小学、初中教育水平为主，２０１６ 年第

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两者占农业生产经营人员

的比重高达８５．４％，而 ２００６ 年这一比例是 ８６．２％；高
中或中专程度的比重为 ７．１％，比 ２００６ 年提高 ３．０ 个

百分点；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仅为 １．２％，比 ２００６
年提高 １．０ 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美国 ２０１７ 年接受

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农业劳动力占比高达 ６０％，明显

高于我国。 ２０２０ 年我国高素质农民为 １７００ 万人，
仅占农民总数的 ３％［１４］ 。 农业从业人员素质低，吸
收农业科学技术能力差，很难从事一定规模的连片

生产和管理，农业可持续发展难以保障。 二是新进

农村劳动力有限且青年人务农意愿不强问题突出。
乡村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将深刻影响未来农村劳

动力的供给。 同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转移

到经济发达地区或城市就业，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

劳动力不断减少，打工二代（３０ 岁以下）年轻人的非

农就业转型相比第一代农民工完成得更早，他们将

来再从事农业的可能性更小。 再加上传统小农户种

养规模小，收入低，工作环境比较枯燥单调，农业劳

动强度大，青年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不强，当前

“７０ 后不愿种地、８０ 后不会种地、９０ 后不提种地”的
情形突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保证农业发展“后继

有人”仍面临很大的挑战。
第二，要吃得好，但缺乏懂标准、懂市场、会经

营、会管理的现代农业劳动力。 一是乡村农业技术

人员专业化水平低、老化严重。 县、乡两级的农业技

术机构，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技推广站、畜牧兽

医站、种子站、土肥站等是农业技术推广主要的桥梁

和传导力量。 但县、乡两级农业管理机构和农业技

术机构都存在两难局面：专业化水平低，开展农业新

技术推广普及难，人员青黄不接，将来后继乏人。 县

级农业技术机构农业技术人才奇缺，难以履行本部

门的职能，乡镇级农业技术部门没有真正懂得农业

技术的人员，无法承担农业新技术推广的重任，最终

导致农业技术推广缺乏基本的队伍保障，新技术、新
品种无法得到有效示范、推广。 据统计，基层农技推

广队伍中四分之一的人员没有技术职称，其中，５０
岁以上的占 ３０％，３５ 岁以下的只有 ２０％。 二是农业

经营管理人员稀缺且可能出现断代。 当前我国农业

教育非农化、专业去农化，服务于乡村振兴的专业人

才培养有削弱倾向［１５］ 。 而且高校农业相关专业毕

业生很少流向乡村基层，涉农专业毕业生脱农化现

象日益严重，农业发展对农技、管理人员的需求与大

学生就业期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化解。 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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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农业类高校毕业生在专业领域就业的有 ６０％，
但到“三农”一线工作的仅有 ２０％左右［１６］ 。 与此同

时，农业经营管理人才是连接城市要素资源与农民

的桥梁，对土地流转尤其是产业发展等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 但当前我国大多数的乡镇农业经营管理人

才已经年龄老化，他们的经济管理经验也多偏重于

传统农业生产，无法适应乡村振兴战略对懂生产、懂
市场、懂经营等多样化经营管理人才的迫切要求。
农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年龄断层及短缺问题将在较长

时间内成为未来“种好地”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制约。
３．种粮支持政策对农业劳动力的激励有待继续

加强

第一，农业生产条件和服务体系薄弱，种地降本

增效的潜力不足。 一是农业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的

短板依然突出。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 ７０％用于人

员供养及行政开支，用于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

设性支出比例不高，对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丘陵山

区宜机化改造、一般农业服务等补贴投入不足。 目

前，全国仍有 １．９４ 万多座病险水库，占水库总数的

１９．８％；大中型灌区干渠、支渠平均完好率分别仅约

６８％、５５％，大中型灌区中灌溉水利用系数仅为０．４９；
耕地地力条件较差，一至三等的优质耕地仅占

３１．２％，四至十等的中低产田约占 ７０％［１７］ ；机具技

术供给和农艺农田配套等方面存在“供不足需、供
不适需”问题，丘陵山区宜机化机播、机收水平仅有

２８．３％、３６．６９％。 二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建设相

对滞后。 近年来，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较

快，但依然存在着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与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需求明显“错位”、服务领域注重单一环

节、一体化全链条式综合性服务较少、组织体系不够

完善，以及市场竞争秩序不佳、服务流程标准化程度

低、合同管理意识薄弱、财会管理水平落后等运行机

制不够规范的诸多问题。 与此同时，我国主要农作

物单产接近农业生态区的上限，现有单一技术改进

的边际效果下降，持续提升粮食单产的难度增大。
上述不足既制约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种粮效益

提升，也影响种地的劳动体验，不利于吸引更多更高

质量的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活动。
第二，粮食支持政策不适应新形势下农业现代

化需要，保成本、稳预期的作用不足。 过去粮食支持

保护政策在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国家粮食安全

形势，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还存在不足。 一是补贴强

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虽然近年来我国农业补贴总量

已超过美国、欧盟、印度等，但我国农业人口众多，农
业支持占农业产值的比重、农民人均补贴水平仍明

显偏低。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农业补贴平均水平为

９．１％，与韩国 ５２．１％、日本 ４７．３％、美国 ４０％的补贴

水平相比还相差甚远。 二是支出结构不合理。 国内

农业支持政策中，“黄箱”政策手段单一且主要集中

于特定产品，而非特定产品“黄箱”空间运用不充

分。 “绿箱”政策中，粮油储备支出占比偏高，而农

业保险保费补贴、农业科技创新、农业资源环境保护

支出占比较低，还有较大潜力可挖。 三是补贴精准

性不强。 随着粮食生产规模化进程加快和机械化日

益普及，现有补贴政策已不适应目前的粮食生产形

势。 农业补贴政策多与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相挂

钩，根据承包地面积均等发放补贴的方式不能满足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要。 同时，对农田水利等基

础设施投入不足，丘陵山区宜机化改造推进缓慢。
一般来说，粮食支持政策不但要直接激励农业劳动

力，而且要有足够强的力度，这样才能降低种粮机会

成本，进而缓解“无人种地”的长期压力。 在未来生

产成本高位上涨、价格波动风险加大的情况下，确保

农民种粮有稳定合理收益，实现“保本微利”，粮食

政策在补贴强度和结构、精准性和有效性等方面仍

需进一步改进。

四、强化农民种粮的政策激励

长期看，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是增加和稳定粮

食播种面积的基础，也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

出路。 顺应农业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破
解种粮效益低下、农业生产要素条件薄弱、政策激励

强度不够等难题，提前防范“无人种地”风险，让更

多农民愿种地、能种粮。
１．优化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

坚持政策保本、经营增效，加快构建农民种粮收

益保障机制。 一是坚持并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和收

储调控政策。 短期适当提高稻谷、小麦收购价，中长

期在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运作成熟后，可
相机选择稳定或稳中下调价格水平。 抓紧提升玉

米、大豆收储调控能力，完善储备收购政策。 二是稳

定并优化种粮补贴政策。 调整完善并常态化实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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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优化补贴结构。 探索实

施动态调整的种粮农民综合收入补贴政策，稳定种

粮收益。 聚焦实际种地农民，探索一次性种粮补贴

的精准发放、快速发放、精准管理制度，切实提高种

粮农民的获得感。 完善农业技术推广补贴、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等政策。 三是加快构建广覆盖、多层次、
可选择的粮食作物保险体系。 聚焦主粮品种和产粮

大县，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覆盖面，提
高中西部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完善政策性保险产品

体系，鼓励开发商业保险，构建粮食生产风险监测与

灾损评估体系。 四是落实农资保供稳价政策。 积极

应对农资价格上涨，进一步做好农资储备供应工作，
加强对农资供求情况的动态监测，完善农资商品市

场监管，加强农资价格调控。
２．培育新型种粮主体和服务主体

建设高素质农民队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农业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提升小农户发展能

力，为粮食生产经营增效创造有利条件。 一是建设

一支高素质农民队伍。 重点面向适度规模经营农

民，深入实施现代农民培育计划，开展全产业链培

训，加强训后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 二是培育一批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带头人。 完善对家庭农场和

合作社的项目支持、生产指导、质量管理、对接市场

等服务。 建立农民合作社带头人人才库，鼓励农民

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农村实用人才

等创办领办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三是健全农业

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 在对小农户接受新技术培训

给予补贴，创新农民夜校、田间学校等培训形式促进

小农户自身生产能力提升的同时，推动支持专业服

务公司、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专业

户等各类主体发挥各自功能，实现优势互补，共同为

种地农户提供精准服务。 因地制宜推广单环节、多
环节以及产前、产中、产后全程生产托管等服务模

式，大力推广“服务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
“服务主体＋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农户”等组织形式，
采取“农资＋服务”“科技＋服务”“互联网＋服务”等
方式促进粮食生产技物结合、技服结合。 鼓励建设

多种类型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围绕构建粮食生产

全产业链提供集农资供应、技术集成、农机作业、仓
储物流、产品营销等服务于一体的综合解决方案。

３．提升农业生产基础条件

向“农地”和“农技”要效益，着力补齐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短板，促进农业生产节本增效，
改善粮食生产体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一是补

齐农田基础设施短板。 以提升粮食产能为目标，以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

保护区为重点，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黑土

地保护和利用，持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二是加快

推动种业振兴。 深入推进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鉴定

利用工作，继续实施良种科研联合攻关计划，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高标准

建设种子基地，严格种业市场监管，有效激励育种原

始创新。 三是强化农机装备技术支撑。 要分区域、
分品种补齐农机装备短板，推进粮食作物育耕种、管
收贮等环节先进农机装备研制，加快推进品种、栽
培、装备集成配套，促进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

合，实现农机减损增粮［１８］ 。 提高重点区域水稻移

栽机械、高性能免耕播种机械、玉米籽粒收获机械等

薄弱环节机具补贴额，将水稻育秧、粮食烘干等成套

设施装备纳入农机新产品补贴试点范围，强化农机、
农艺、品种集成配套，加强稳产增产、节种节肥节药

节水、智能高效关键技术装备示范推广，加快发展智

慧农业。
４．增强撂荒耕地治理能力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严守耕地红线，有
效遏制新增撂荒耕地，统筹利用好已撂荒耕地。 一

是加强对耕地撂荒问题的监测管理。 综合运用卫星

遥感等现代技术，对耕地利用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及
时掌握耕地荒废、闲置以及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

等情况。 同时要加强“撂荒”管理，对于“非粮化”导
致的撂荒问题，严格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加强用途

管制和粮食生产功能区监管，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

地、园地等其他类型农用地，引导作物一年两熟以上

的粮食生产功能区至少生产一季粮食，种植非粮作

物的要在一季后能够恢复粮食生产。 二是分类有序

推进撂荒地利用。 对于因条件差导致荒废闲置的耕

地，加快设施建设，改善耕种条件或用于设施农业用

地等。 对长期外出务工、家中无劳动力或劳动力不

足导致的撂荒耕地，要鼓励土地流转，并完善土地流

转服务。 对季节性撂荒地，应种植绿肥等养地作物，
提高耕地质量。

注释

①②此处数据为作者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网站（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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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中查询相关数据并整理计算所得。 ③
此处数据为作者在世界银行数据库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ｈｏｍｅ．ａｓｐｘ）中查询相关数据并整理计算所得。 ④此处

数据来源于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办公室编：《２０２０ 中国

人口普查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２ 年。 ⑤此处数据来源于国务

院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

局编：《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 ⑥此

处数据来源于乔金亮：《农业社会化服务蓬勃发展 　 农业专业托管

走俏》，《经济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⑦本部分数据来源于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主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
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０２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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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政策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证成与完善路径

李 永 宁　 　 　 张 　 隽

　 　 摘　 要：在我国环境影响评价体系中，政策环评作为处于上位的、前端的环评制度，其将环境价值内化于行政

决策体制，对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然而，目前政策环评地方实践的效果不够理想，这主要归根

于法律法规的笼统以及技术方法的欠缺。 政策环评应从主体、客体、内容、方法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政策环评的

责任主体有必要延伸至基层行政部门；评价客体形式须进行精准界定；评价内容应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进一步

修正累积影响的范畴，建立跟踪评价机制；评价方式应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预估环境影响、环境效益以及

比对替代条款，并适当引入公众参与，建立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决策机制。
　 　 关键词：政策环评；环境风险；源头防控；累积影响；成本效益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０５３－１０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最
初见于 １９７９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
行）》第 ６ 条关于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
２００２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

简称《环境影响评价法》）和 ２００９ 年的《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条例》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和专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及其实现机制。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

《环境保护法》）第 １４ 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经济、技术政

策，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取有关方面和专

家的意见。”该规定填补了我国政策环境影响评价

（以下简称政策环评）的立法空白。
目前，学术界关于政策环评的研究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一是政策环评的目标和必要性研究。 提

出政策环评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

容，应以健全决策机制、促进环境公平、凝聚社会共

识为最终目标［１］ 。 二是政策环评的制度蕴含和框

架设计，阐释政策环评叠加性、效果累积性、持续性

的特点，明确适用范围和评价标准［２］ 。 坚持整体评

价和系统评价原则，将环境风险预警和制度保障评

估作为主要着力点［３］ ，重点分析与拟议决策相关制

度之间的协调性［４］ 。 从整体研究状况看，学术界偏

重于政策环评的实证分析，对其理论价值的研究不

足，缺乏具体方法论的深入探讨。 本文试图探究政

策环评的理论基础，明确其法律定位，梳理当前政策

环评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从应然和实然维度初

步探索政策环评的完善路径。

一、政策环评的应然性考证

政策环评入法的直接动因源于经济社会发展进

程中国家环境风险防范的现实需要，这是政府作为

环境资源管理人为维护受益人生态利益应尽的责

任。 其价值指归在于保障人类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

求，意图建构一种利用现有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从

源头预防资源环境问题的决策机制。
（一）政策环评的缘起：风险源头防控的内在

要求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科学技术不断

创新，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人类生活各个领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６－１５
作者简介：李永宁，男，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３）。

张隽，女，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博士生（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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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风险明显增强。 风险社会理论发轫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风
险”定义为以系统的方式应对由现代化自身引发的

危险和不安，它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和令人怀疑的

全球化所引发的后果，作为近年来令公众担忧的生

态风险表现出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特征［５］ 。 贝克

认为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反现代化”，“自反

现代化”是导致风险社会后果的自我冲突，即进步

可能转化为自我灭亡，这些后果是工业社会体系的

制度化标准所不能处理和消化的［６］ 。
风险的产生与现代社会的制度架构密切相关，

制度架构取决于国家谋求社会发展的价值选择。 进

入 ２０ 世纪后，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导致环境污染事

件频发，在环境风险“失控”的背后隐含着社会决策

体制本身的异化，其内部存在一些自我冲突、自我对

抗的因素，环境风险逐渐打破经济社会进步“潜在

副作用”的表象，跨越地区和国家边界，呈现出全球

化爆发的态势。 我们不可否认工业社会对人类文明

做出的巨大贡献，但亦无法忽视其所付出的环境代

价。 决策者对工业社会的盲目自信，对其暗藏的威

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风险在这些决策中潜伏扩

散、集聚再生，致使西方国家屡屡发生公害事件。 我

国 ２０ 世纪末发生的“白色污染”以及“十五小”企业

造成的水域污染等，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经济活动

造成环境恶化的先例。 社会的进步与风险相伴相

生，不能因为风险的存在而止步不前。 风险在一定

程度上是社会活力和创造力的体现，绝对的“零风

险”只存在于假象之中。 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的风

险控制在环境可承载的范围之内，是国家政策起草

论证的关键环节。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反映，政策是法律的先行者，

主导着一国的行动目标和发展方向。 社会发展的侧

重及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都必须得到既定政策和

法律的允许，可以说，政策失误是最严重的“污染

源”。 我国《环境保护法》奉行“预防为主”的原则，
蕴含着风险源头防控的环保理念，即事先做好环境

风险的评估，使环境风险具有可控性。 生态环境是

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环境风险即是人类的生存风

险。 公害事件殷鉴不远，环境风险以社会为媒介蔓

延至经济和政治系统中，亦可突破地缘边界造成一

国甚至全球性的危害。 政策环评是源头防范环境风

险的最佳方式，其目的在于对政策实施可能引发的

环境影响进行系统评估，并利用现有制度和技术手

段有效控制环境负面影响，防止出现超过环境承载

力的盲目发展行为。
（二）政策环评的必要性：公共信托意蕴政府管

理环境资源之责

公共信托理论可溯源至罗马法，强调政府对社

会公共利益的维护。 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第二

卷第一篇“物的分类”中将空气、水流、海洋（包括海

岸）、河川港口界定为公众共有物［７］ 。 英国普通法

继受罗马法共有物的概念，确立公共信托原则，并规

定“国家统治者拥有海洋及其底土和沙滩，享有航

行、商业和捕鱼等公共使用的信托” ［８］ 。 随后，美国

借鉴英国先例引入公共信托理论，１９ 世纪末发生的

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案，最高法院

阐明一项原则：“当一个国家拥有可供公众免费使

用的资源时，法院将对任何旨在将资源用途重新分

配或使公共用途服从于当事人私益的政府行为持怀

疑态度。” ［９］ 这是美国公共信托原则的核心思想。
１９６９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家环境政策法》 （ＮＥ⁃
ＰＡ）第 １０１ 条（ｂ）款列举出六项环境目标，其中第一

项即为“履行每一代人都作为子孙后代的环境保管

人的责任”。 至此，公共信托理论正式出现在美国

环境立法之中，成为美国环境影响评价的法理基础。
从公共信托法律关系中可以看出，存在三方法

律主体，委托人即一国公民，受托人为国家，受益人

为委托人及其子孙后代，国家受民众之托享有自然

资源的所有权。 我国《宪法》第 ９ 条规定：“矿藏、水
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

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该条可理解为国家对自然

资源的所有权来自全体公民的委托，政府作为国家

行政机关须履行“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对自然

资源的处分以受益人利益为宗旨，所维护的首先应

是公民的生态利益。 生态利益的本质即是多数人所

享有的环境公共利益［１０］ ，是人类对环境质量的正

向需求，如公民在不受污染的环境下生产、生活的权

益，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美感、诗意栖居生存条件的

追求。
环境资源是人类的共有财产，政府作为受托人

获得环境资源的管理权，因而必须为委托人和受益

人的权益履行相应的义务，即政府既享有环境资源

开发、分配、利用的权力，又须关照环境资源所负载

的公民生态利益的实现。 可以说，政府环境资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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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权更多地体现为政府对全民所负的职责和义务，
最终受益者应为全民中的每一个个体［１１］ 。 政府主

要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环境资源的管理，政
策环评在客观上回应了社会公众的环境合理关切，
既是政府作为环境资源管理权人从源头上避免环境

风险、保障委托人和受益人生态利益的职责所在，也
是政策可持续性的应有之义。

二、政策环评的功能定位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体系中的项目环评、规划环

评均有可适用的专项立法。 在长期的实践中，项目

环评和规划环评由于自身的限制，无法从源头上抑

制环境风险，政策环评入法有助于弥补前两者评价

范围和评价能力的不足，进一步推进政府决策的科

学有效性。 为使政策环评顺利开展，有必要阐明其

在环评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政策环评的独立性辨析

政策环评与项目环评、规划环评的不同之处在

于其耗费行政资源之大、触及部门利益之多、结果影

响范围之广。 作为国家发展理念转变的回应，政策

环评依托生态整体观，以科学的分析研判手段为支

撑，传递着生态安全和环境正义的双重价值，在经

济、技术政策制定中发挥其特有的利益协调作用。
政策环评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利益指向的特殊性

诚如前文所述，国家管理环境资源的目的在于

保护和平衡生态利益，包括当代人及其子孙后代对

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 因此，政策环评首要保障的

应当是人类的生态利益。 除此之外，政策环评也是

克服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工具。 行政决策过程暗

含个人偏好、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等因素的驱动，政
策环评则是将生态利益贯穿于政策可行性论证全过

程，依托科学的技术评估方法，平衡多元利益诉求，
使论证过程始终处于既定的价值方向，努力创设一

种以生态安全为前提，体现公平、正义、和谐的绿色

决策秩序。
２．主客体的独立性

从《环境保护法》第 １４ 条的内容可以看出，政
策环评的责任主体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客体为“经济、技术政策”，采
取的是“谁制定谁评价”方式。 区别于规划环评和

项目环评，政策环评拥有自身独有的责任主体、评价

客体和评价方式。
３．价值功能的整体性

由于政策的宏观性和长期性，必须全方位、系统

性地考量社会整体利益，权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资源环境各方面效益，正当分配代内、代际的利益和

负担，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使人类、
社会、自然的价值功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４．评价方式的复杂性

我国项目环评的目的在于避免生态破坏和规制

企业排污行为，规划环评注重对环境资源配置的影

响范围和程度的量化分析。 政策环评的评价方式则

更为复杂，包括政策施行对生态环境的直接和间接

影响，环境要素相互作用的潜在风险和叠加效应，以
及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思想意识的改变对生态环

境的联动作用。
综上所述，政策环评并非项目环评、规划环评在

决策层面上的延伸，而是我国环境影响评价适用范

围的拓展。 政策环评有其独立的功能特征、调整对

象和评价方式，是环评体系下一项独立的制度。
（二）政策环评的主要功能

政策环评不同于其他决策制度的特色之处在

于，它将绿色发展观与行政决策紧密结合，在决策阶

段提供一个全面了解利益相关方主观意愿的理想平

台，同时重新审视现有政策体系，提升各项政策对环

境保护的促进作用。 作为绿色发展理念在决策端的

集中体现，相较于其他决策制度，政策环评的功能价

值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优化行政决策机制，提高政策科学化水平

面对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相互交织，我国行

政部门长期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惯性思维的影

响，过度重视经济指标而忽视环境保护，没有在决策

阶段建立完善的环境风险防范机制。 尽管行政部门

也会开展政策环评，但仅是针对政策实施后的环境

影响评价，是一种事后的评价，并不能有效预防环境

风险的产生。 政策环评的技术流程和评价类别旨在

有效规避政策实施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具言之，
从方法层面上讲，政策环评除了需要评价拟订政策

的环境影响之外，还需要对同一领域内现有政策实

施效果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价，及时改进现行政策存

在的不足，进一步完善行政决策纠错机制。 从技术

层面上讲，政策环评对某一项政策目标及内容的分

解剖析、环境影响的识别认定、数据的调查统计均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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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关价值意愿的事实范畴，能够客观真实地分析

出政策潜在的环境风险，并据此提出改进政策内容

的建议和管控环境风险的保障性措施。
２．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多元

共治格局的发展

行政决策以既有制度体系为基石，立足于经济

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以调整客体行为作为政策目

标的实现方式。 政策既是政府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

载体，也是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 政

策的实施本身会或多或少改变人类的生活环境，且
环境风险复杂多变，这不仅对预测和规制环境风险

的技术手段有极高的要求，而且需要知晓社会公众

的环境风险感知度。 行政主体通过政策环评可以广

泛吸纳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在行政主体的引导下综

合多方面的意见，统筹兼顾社会公众的利益偏好与

政府的治理偏好，最大限度地减少分歧，获取社会公

众对政策的认同，满足公众的合理期待，达到多元共

治的效果。 同时，多元共治也是公众行使民主监督

权的重要方式之一，推进决策程序公开透明，从而避

免政策环评偏离其应有的价值轨道。
３．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发展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是一种以

环境承载力为约束条件的发展模式。 绿色发展是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

就要求必须优化行政决策机制，将资源环境要素纳

入政策可行性论证范围，重视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
政策环评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之策，一方面，政策

环评是在决策阶段评价环境潜在风险，意在从根源

上防控环境风险，通过建立绿色决策机制保障政策

条款科学合理，形成绿色发展的积极导向；另一方

面，政策环评具备对既有政策的矫正功能，通过关联

政策的回顾性分析及时采取减缓负面环境影响的措

施，有效防范不良环境影响的持续扩散，使既有政策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构建有利于绿色发展的政

策体系。
（三）政策环评与项目环评、规划环评的关系

我国环评体系初步形成于 ２００２ 年《环境影响评

价法》，２００９ 年《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予以进一

步充实和完善。 起初在制定《环境影响评价法（草
案）》时就包括了政策环评的规定，但最终以“缺乏

实践基础”“立法条件不成熟”等理由遭到行政部门

的抵制而无缘入法。 改革开放以来至 ２１ 世纪初期，

受经济优先理念的影响，我国生态环境问题逐步显

现，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 政策的实

施虽不及建设项目活动对环境影响那样直观，但政

策的导向作用诱发的社会行为可以产生集聚效应，
这种集聚效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生态系统。 因

此，政策环评更加注重区域性和流域性的直接、间接

和累积影响。 申言之，政策环评是从宏观上进行总

量控制，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更为全面、繁杂。 可以

说，政策环评是在国家战略布局层面上对环境风险

的因应之策。
而项目环评针对的是单一的建设项目，所关涉

的是对具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深层分析，避免区

域内建设项目、开发活动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力限

度。 尽管项目环评也需要进行分类影响评价，但受

评价范围的局限，项目环评更多涉及的是特定区域

和环境敏感区的风险预测，无法充分涵盖项目数量

增长所产生的环境累积影响效应。
相较于项目环评，规划环评涉及“三线一单”，

评价内容更为广泛，规划环评与政策环评的评价方

法亦有相似之处。 就评价客体而言，规划是落实政

策的一整套行动方案，是在政策的导向下对特定区

域开发利用的长远规划，其内容必须与国家和地区

发展政策相适应。 从产生阶段可以看出，政策环评

是处于前端、上位指导的环评，其将环境法基本原则

内化于行政决策流程之中，使政府部门从源头上有

效防范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 规划环评是在政

策生效之后、项目开发之前，对政府部门编制的有关

规划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评判，是对政策

环评结果付诸实施的制度设计。 政策环评的结果对

于规划的实施具有指导意义，规划的环境影响必须

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规划又直接影响建设项目

的布局与发展，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规划

环评的要求。
概言之，政策环评关注的是绿色发展、低碳发

展、循环发展的问题，是发展与环保如何协调的问

题；规划环评考虑的是发展的布局和配置问题，包括

地区的发展定位、产业结构、污染防治等；项目环评

则针对具体建设项目，解决的是污染的排放和防治

等细节问题。 环评对象从宏观到微观，环评体系不

断延伸拓展，政策环评、规划环评、项目环评环环相

扣、层层推进，共同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

态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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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环评的文本解读

我国目前政策环评实践主要集中在对已发布政

策效果的评估，没有真正发挥源头防控的作用，根本

原因在于政策环评规范体系不完备，实操性不强。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政策环评现行立法和技术规范

切入，剖析其中的不足之处，使政策环评各项环节有

规可依。
（一）政策环评规范的梳理

政策环评的规范包括法律规范和技术规范，我
国政策环评法律规范最早见于 １９９４ 年《深圳经济特

区环境保护条例》，其中第 ８ 条就有类似于《环境保

护法》第 １４ 条“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影响” 的规

定①，后经过四次修正和修订，现规定于《深圳经济

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 ４ 条。 《环境保护法》第
１４ 条是政策环评的原则性规定，是我国政策环评的

制度雏形，为后续制度建设创设了必要条件［１２］ 。
为落实《环境保护法》第 １４ 条的规定，生态环境部

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发布《经济、技术政策生态环境

影响分析技术指南 （试行）》 （以下简称 《技术指

南》），共包括七项内容，明确了政策环评的适用范

围，提供了政策环评的评价流程、技术路线、识别方

法，主要从环境质量、生态保护、资源消耗、应对气候

变化四个方面识别经济、技术政策可能引发的环境

问题。 部分地方政府结合地方实践修改了地方环境

保护法规，增加了政策环评的规定。 我国现有地方

环境保护立法关于政策环评的规定如表 １ 所示，表
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１．在评价方式上，采取决策机关自评方式

从总体上看，各地方的环境保护立法基本上延

续了《环境保护法》第 １４ 条的体例，在评价方式上，
仍然由政策起草部门负责组织开展环评。 这里有别

于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可以委托技术机构进行环

评，政策环评采取的是决策机关自评的方式，在听取

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这是因为政策环评主

要还是决策的一种辅助手段，是政策制定主体将环

境影响评价融入政策的起草和论证过程，并非行政

程序的另行增设。 决策机关自评限定了责任主体的

范围，即由决策机关责任人员对政策环评内容和程

序承担相应责任，政策制定主体之外的机构和组织

仅是参与者，而非决定者，这也符合严格决策责任的

要求。
表 １　 政策环评地方立法概况

法规文本 责任主体 评价客体 评价方式

《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
保护条例》第 ４ 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

重大公共政策和其他
重大决策

对决策事项涉及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估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第 １９ 条 本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产业政策

分析和评价环境影响情况，并听取环保部门
和相关专家的意见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
保护条例》第 ４ 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经济、产业和技术政策
听取有关部门、专家、公众等方面的意见，进
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

《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
第 １５ 条

省人民政府 经济、技术政策
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取有关方面和专
家的意见

《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
第 ４０ 条

政府有关部门 产业政策
对环境影响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听取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和相关专家的意见

《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
第 １５ 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

经济、技术政策
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取有关方面和专
家的意见

　 　 ２．在责任主体方面，主要体现为一种高层决策

《环境保护法》第 １４ 条规定的政策环评的责任

主体有两个：一是国务院有关部门，二是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 鉴于政策环评初步设立，立法者

持积极且审慎的态度，既为政策环评实践活动提供

法律依据，又预留深入探索的空间。 从地方立法内

容上看，政策环评的主体有扩张至基层行政部门的

趋势。 广西、海南两地将政策环评主体扩展至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深圳市的政策环评主体则包括区级

以上的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这反映了各地方根据区

域发展具体情况，有进一步拓展政策环评适用主体

范围的意愿，有助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全方位落实

绿色发展理念。
３．在参与主体方面，体现为一种专业化的参与

模式

根据《环境保护法》和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参
与主体主要表现为听取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 其

中“有关方面”应是政策的利益相关方，包括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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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主管部门、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以及与政策内容相

关的其他行政部门和社会组织；“专家”则是具备环

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 决策者就政策

的预期目标任务、环境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预防和缓

解措施等事项征求有关方面和专家意见。 由此可

见，政策环评是一项涉及环境科学、法学、经济学等

多学科的分析研判活动，专业的环评术语、复杂的数

据解析、严密的模型搭建、系统的论证过程使其成为

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事务。
（二）政策环评文本评析

对行政决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必然会增加行政

成本，限制行政行为。 政策环评法定化对我国环境

法治无疑是一次重大突破。 然而，就目前政策环评

的法治化进程而言，无论是国家立法和技术规范，还
是地方性法规，都仅仅是概括性、基础性的规定，制
度构建仍存在诸多欠缺之处。

１．责任主体和评价客体范围过于狭窄

在主体层级方面，《环境保护法》和《技术指南》
将政策环评主体限定为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区
（县）级人民政府不在此列，存在主体层级过高、范
围过窄的问题。 诚然，市、区（县）级政府制定的政

策往往更偏向于微观性，更贴近基层民生，且在论证

方法上通常没有省级政府严密和周全，环评的缺失

有可能导致基层部门决策缺乏科学性、持续性的倾

向。 在客体类型方面，各地的规定均不一致，深圳市

环评客体延伸至政府部门所有重大决策，其他地区

或沿用《环境保护法》第 １４ 条的评价客体（经济、技
术政策），或将评价客体指定为“产业政策”。 在笔

者看来，《环境保护法》第 １４ 条规定的“经济政策”
应是为增进经济福利、促进经济增长、解决经济问

题、保障国民经济健康良性发展而制定的措施。 所

谓的“经济政策”，应当与产业政策的目标功能具有

同一性。 与产业政策相比，经济政策的包容性更强。
但如果作为下位法的地方环境保护条例仅仅将产业

政策作为政策环评的客体，却没有技术政策的体现，
或认为技术政策属于产业政策的一部分，则意味着

该地方立法限缩了《环境保护法》第 １４ 条规定的政

策环评的客体范围。
２．参与主体含混

诚如前文所述，“有关方面”包含与政策相关的

多方主体，至于哪方应当参与、参与的时间起点，法
律、地方性法规、《技术指南》均未作出规定。 这在

无形中赋予政策制定部门一种选择权，其有选择参

与主体的权力，也有规避不利主体的自由。 尽管

《环境保护法》和《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赋予公

众参与环境公共事务的合法权利，但在地方环境保

护条例中，关于政策环评的公众参与，仅《广西壮族

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第 ４ 条有“听取公众意见”的
规定。 政府在开展政策环评的同时，也存在行政权

力恣意行使的可能。 专家参与固然能够以其专业知

识为决策提供客观的指导意见，但专家并不能直接

代表绝大多数政策受众群体的意志，且专家也有可

能受到部门利益的俘获而与之达成利益合谋，严重

影响其持有客观中立的态度，现实中专家意见遭受

质疑的不乏其例。
３．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比较笼统

鉴于政策的宏观指导性，《环境保护法》第 １４
条规定“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地方性法规

亦是参照法律的规定，这说明政策制定所需要考虑

的环境影响更为广泛。 相较于区域规划和建设项

目，政策的影响范围更广、影响对象更多、不确定性

更强，且政策往往具有政治属性，因此需要制定一套

政策环评的专项技术方法规范［１３］ 。 然而，在评价

内容上，立法和《技术指南》均未涉及跟踪评价；在
评价方法上，《技术指南》以矩阵分析、检查表、专家

评估等定性分析方法为主，未涉及成本效益的量化

分析。 定性分析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快速得出评价结

果，但缺乏定量分析的数据支撑难以确保结论的准

确性。 环评的内容和方法是政策科学合理性的基

础，论证的充分与否将影响政策环评的落实力度、第
三方的参与程度以及政策持续实施的效度。

四、我国政策环评的完善路径

作为具有总揽全局性的环评制度，政策环评不

仅涉及政策的生命力，而且关乎规划环评和项目环

评的实施效果，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基于

前文对政策环评的理论考证、价值定位和文本分析，
立足于政策环评风险源头防控功能，借鉴规划环评

和项目环评的制度设计，以下主要从理论认识和实

践理性的角度探索我国政策环评的完善路径。
（一）政策环评主客体的延展与规范形式

１．政策环评主体：层级与扩展

由于政策环评责任主体仅限于“国务院有关部

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这意味着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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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人民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并不强制要求其考

虑环境影响。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实施的《重大行政决策程

序暂行条例》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重大行政

决策进行环境影响和环境效益分析预测。 这里的环

境影响和效益分析是否适用政策环评的相关规定，
立法未作出合理有效的衔接，且受重大行政决策

“五类决策事项”的限制，无疑使基层决策环境影响

论证严重缩水。 与高层级决策相比，市、区（县）级

行政决策显然与环境民生的关系更为直接，如绿色

发展政策、低碳促进政策、农业结构调整政策等都与

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与高层级决策相比，基层行政

决策的分析论证存在客观上的不足，导致政策缺乏

科学理性，严重影响其实施成效。 如在脱贫攻坚时

期，一些基层行政部门在未经过充分论证的情况下

即决定毁林开荒，这一盲目短视的举措造成当地水

土流失加剧，严重破坏生态平衡。 从目前地方环境

保护立法现状上看，政策环评责任主体已有扩展至

县级以上行政部门的先例。 鉴于县级政府的机构设

置、责任分工以及政策影响范围，有必要将政策环评

责任主体延伸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使政策环评能够有更宽广的领域发挥预防环境风险

的效用。
２．政策环评客体：规范形式及其发展

政策环评的客体指向政府的行政决策，现代国

家的政策通常会冠以“公共”二字，意味着政府在科

学民主的基础上制定规范和策略，通过政策的实施

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关于政策

的内涵，有论者认为“政策包含法律，法律法规是政

策的一种表现形式” ［１４］ 。 也有论者主张“政策环评

的对象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上所有制定

法、国家战略、规范性文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皆可

纳入政策环评的对象范围；狭义上可将政府部门制

定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作为评价的重

点” ［１］ 。
笔者认为，政策和法律虽然都属于上层建筑，具

有约束力和权威性，但在立改废释、效力范围、表现

形式、实施方式、社会价值等方面，法律显然有着更

为严苛的要求，二者开展环评的技术手段也不尽相

同。 从规制方式上看，政策是由若干原则性、概括性

的规定构成，为社会发展提供一种规则性的指引；法
律则是以权利（力）赋予和义务履行的方式，通过具

体法律条文的适用来调整社会关系，保障社会发展

始终处于安定有序的状态。 从外在形式上看，法律

必须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以法典或单行法的形

式呈现，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一国的法律无论是以权

利为本位还是以社会为本位，通常都能够形成具有

统一价值取向的法律体系；政策在我国的主要表现

形式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因其灵活性和指导性，在特

定的情况下存在因事而变、因时而废的可能。 从内

在逻辑结构上看，政策是关于特定问题的指导性规

则和意见，其实质上是针对国家发展面临的问题，以
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法律则

具备相对完整的逻辑结构，以设定假定条件、行为模

式和法律后果调整社会关系。 无论是从内容呈现、
外在形式还是社会效用上，政策和法律都是两个独

立的概念，二者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分别拥

有自身独特的价值。
综上所述，《环境保护法》第 １４ 条规定的政策

环评的客体仅指向与经济、技术相关的政策，并不包

含相应的法律法规。 经济政策是为实现一定经济目

标、确保经济稳定发展的一系列举措，包括区域发展

政策、产业开发政策、税收政策、价格政策、贸易政策

等。 技术政策是用以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指
导技术引进和技术应用的措施，包括产业技术政策、
新兴技术或科技产品推广政策、技术改造政策等。
我国政策环评起步不久，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客体仅

涉及经济、技术政策两类。 在政策环评制度更加成

熟、积累丰富实践经验之时，可以适当扩充环评客体

范畴。
（二）政策环评内容的完善：累积环境影响的识

别和评价

由于政策实施的广泛性、深入性和持久性，其不

仅影响一定区域内相互联系的客观事物所构成的有

机系统，而且波及自然－人类社会这一复合巨系统。
因而，有别于项目环评内容的微观具体，政策环评则

需要多维度考虑政策实施的环境影响，包括直接影

响、间接影响和累积影响。 笔者认为，这是《环境保

护法》第 １４ 条“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的要义。
政策环评涉及拟定政策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

符合性分析，确定拟订政策可能产生环境影响的具

体条款，对此类条款内容进行环境影响的初步识别，
确定环境影响分布范围（时间和空间）、程度、影响

类别（直接、间接或累积影响）以及保障措施的有效

性论证。
９５

政策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证成与完善路径



《技术指南》对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有较为准

确的定位，但对于累积影响的定义不够全面。 根据

《技术指南》中的规定，累积影响是指“政策的某一

影响长期累积或与其他影响共同作用对生态环境产

生的影响”。 《技术指南》关于累积影响的定义从时

间尺度上预估了具体政策对生态环境要素的单一或

叠加影响，而忽视了系统内不同政策的联动作用。
政策的影响范围和作用方式决定了系统性是政策的

重要属性，政策本身亦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客体，它
通过与相关政策的联系互动，共同调整资源分配、指
导社会行为。 具言之，在时间维度上，应考虑政策之

间相互影响的持续时间。 新政策会与既有关联政策

交互叠加，并以协同的方式共同对当前和未来生态

环境产生影响。 这类影响的持续时间具有不确定

性，可以是延续不断、周期变化或间歇出现。 在空间

维度上，应考虑政策叠加影响的空间范围。 在一定

地理空间内，各类环境要素的变化以及环境要素的

聚集效应会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这类影响的

空间范围可以是局部的环境要素，也可能波及整个

生态系统，密度上呈现为点状分布或面状扩散。
从上述关于政策累积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出，累

积影响是由特定政策内部的一种影响长期累积或几

种影响共同作用以及该政策与既有相关政策之间相

互作用所产生的。 其形成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由

浅入深、由单一到聚合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

过政策的实施方能逐一显现。 因此，累积影响评价

不仅涉及事前的分析预测，而且应包括事后的跟踪

评价。
笔者认为，跟踪评价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四个方

面：一是对比政策实施后的实际环境影响和政策制

定时预测的环境影响；二是运用实证分析法对政策

施行中的预防或减轻环境负面影响措施的有效性进

行评价；三是说明跟踪评价或监测数据的来源和计

算方法；四是考虑环境残留影响，即采用有效措施后

仍未能减缓的不良环境影响，并提出解决的必要对

策。 以这些内容为基础，建立长期跟踪评价机制，定
期评估政策实施后的效果，促使决策者及时优化政

策内容，调整相应防治措施。
（三）政策环评方法的修正

１．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通过量化政策的执行成本

和实施效果的决策方式，以衡量政策施行的价值。

该方法以收益超过成本以及社会净福利最大化作为

评估标准，是克服信息不对称引发道德风险的重要

手段［１５］ 。 成本效益分析通常适用于经济学领域，
是一种量入为出的经济理念。 当下互联网技术飞速

发展，开启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为政策的数据收

集、成本效益核算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技术

指南》推荐使用定性方法进行环境影响评测，笔者

认为定性分析是建立在实地调研和数据对比等定量

分析基础上的演绎或归纳，政策环评应运用定量和

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 １２ 条第 ３ 款

规定：“决策承办单位根据需要对决策事项涉及的

人财物投入、资源消耗、环境影响等成本和经济、社
会、环境效益进行分析预测。”任何决策活动都应当

以货币单位预估政策的投入和产出，以避免因部分

主体的行为偏好或主观臆断而不计成本的一意孤

行，决策过程应体现科学性、客观性和规范性，而非

经验主义和部门利益的主导。 对于经济、技术政策

可能产生的资源消耗、环境影响可参照影子价格②

和生态修复费用，结合资源禀赋、环境自净能力、环
境影响减缓措施进行成本预估。 环境效益的量化可

通过预测政策实行后的环境质量指数以及公众的支

付意愿进行预测衡量，前者以环境质量指数的前后

差值评价环境效益，后者通过计算公众对政策实施

所愿意付出的代价来评价其接受程度③。 成本效益

分析不仅限于决策初期，而应贯穿政策整个生命周

期，政策实施期间定期的跟踪评价也应以成本效益

分析为主。
２．替代条款的比对

替代方案是实行战略环评国家普遍采用的评价

方式，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 （ＮＥＰＡ）第 １０２ 条规

定：“对人类环境质量具有重大影响的各项提案或

法律草案、建议报告以及其他重大联邦行为，应当由

负责经办的官员详细说明提案行为的各种替代方

案。”鉴于我国的行政管理模式，替代方案的研究制

定需要耗费大量行政成本，在经济和技术上并不切

实可行，但针对决策草案产生不良环境影响的部分

内容制定替代条款进行比较评价，有其必要性与合

理性。
政策的制定是政府部门为实现特定治理目标的

行政活动，环评的目的就是通过比对筛选可能造成

负面环境影响的条款以得出最佳政策实施方案。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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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 ２４ 条规定：“风险

评估结果应当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 决策

机关认为风险可控的，可以作出决策；认为风险不可

控的，在采取调整决策草案等措施确保风险可控后，
可以作出决策。”因此，替代条款的分析主要应当围

绕环境风险的控制，即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必须有切

实可行的环境风险防控措施，使环境风险能够通过

技术干预得以有效控制。 环境风险涉及复杂的经济

和技术问题而具有明显的科学不确定性［１６］ ，替代

条款的比对分析就是针对环境风险这一特征展开

的。 决策机关应进行充分的现状调查、风险识别、公
众参与和信息反馈，尽可能获取更多替代条款的关

键信息④。 替代条款的选择仍然是以成本效益对比

和权衡不同选项的环境影响，并结合经济发展和社

会效益作出综合评估，在充分比较论证的基础上制

定出环境风险最小的决策方案。
３．公众参与

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风险和文

化》中提出：“当代社会风险问题主要来自人们对风

险的感知。 事实上，风险并没有增加，而是科学技术

的进步增进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理解，使得人类的

风险感知度逐渐敏感和加剧。” ［１７］ 诚然，科学技术

是否助推社会风险的量变尚需辩证看待。 如前文所

述，人类对自然实践的异化造成公害事件频发，其根

源在于技术的不合理使用以及对技术理性的过度信

任，笔者在此并不认同“风险没有产生量变”的说

法。 但不可否认的是，公众对风险的能动性意识日

益增强，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厦门 ＰＸ 项目皆因邻避

效应而中途夭折。 政策环评的目的即为维护公民的

生态利益，在政策形成初期广泛吸纳公众参与是解

决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弥合环境风险认知差异，监
督政府部门行使环境资源管理权，促进政务信息公

开的重要手段，从而防止公众与政府的对抗。
政策的制定本身就承载着平衡主体利益诉求的

功能，是一个在征求不同利益群体意见基础上重复

迭代的过程，公众参与可以了解公众对环境风险的

接受程度，是化解剩余风险的有效方式。 这需要在

决策草案形成之后报送审批前征求公民、社会组织

对草案及其环境影响评价内容的意见，将公众意见

综合研判并予以及时反馈，在此基础上听取专家学

者、技术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意见，科学预测不同方

案的环境影响，并将公众参与环评的情况附具在政

策论证报告之中。
综上所述，政策环评需要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

合的分析方法，定性分析应在资料整合、数据研究的

基础上，得出适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成果。
成本效益分析应贯穿事前评价和事后效果评估全过

程，替代条款比对和公众参与程度及方式亦需要量

化其成本和效益。 替代条款应在公众参与的基础上

开展论证分析，对于一些难以量化的概念，更需要深

入了解公众的价值意愿，及早达成共识。 成本效益

分析是关于事实的认定，公众参与是针对价值的判

断，公众参与是成本效益法的有益补充。

结　 语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行政决策奉行预防为先的理

念，要求构建成熟的制度体系和技术手段应对风险

的不确定性。 政府作为环境资源的管理者，理应践

行环境风险源头防范、过程控制的职责。 众所周知，
项目环评和规划环评的适用已然成为环境治理的重

要手段，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抑制环境问题的生成。
政策环评是源头预防环境风险的制度安排，政策环

评理应与规划环评、项目环评在不同场域彰显其制

度优势。 政策环评困局的破解，在根源上需要立法

的补充和技术规范的完善。
笔者认为，政策环评是绿色发展观在行政决策

阶段的具体体现，立法对于政策环评不宜停留在原

则性的规定，而应针对政策环评的适用范围、评价内

容、评价程序进行较为详尽明确的规定。 政策环评

作为环评体系下的一项制度，有必要将其纳入《环
境影响评价法》并另立章节予以规定，构筑一个以

项目环评、规划环评、政策环评为主线的功能互补、
相得益彰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政策环评的技术规

范应在法律的基础上适当改进评价方法和技术流

程，建立一套与法律相衔接的技术指导规则，以实际

可操作的法律规范和技术规范指导政策环评实践活

动。 通过立法和技术规范的完善，建立统筹生态环

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建设的综合决策机制，增强行政

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充分发挥政策对促进绿

色发展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引导效用。

注释

①《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第 ８ 条规定：“各级政府的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决策及其他重大措施，必须考虑对环境的影响，采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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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保护环境的经济、技术对策和措施。”②影子价格是人为确定的，
客观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的价格，为资源分配和有效利

用提供合理的价格信号和计量尺度，影子价格越高，资源在生态系统

中越稀缺。 ③公众的支付意愿通常以家庭收入的百分比来衡量，例
如一项关于退耕还林政策成本收益分析的研究显示，西安和安塞两

地的受访户分别愿意支付家庭收入的 ２．０％和 ２．２％用于支持黄土高

原地区退耕还林。 参见张蕾等：《中国退耕还林政策成本效益分

析》，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７９ 页。 ④关键信息获取主要依

赖实地调研、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对于大部分关键信息只需付出合

理的努力即可，决策机关需要比较信息获取的成本和价值，这里仍然

适用成本效益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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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的检视与完善∗

徐 涤 宇　 　 　 王 振 宇

　 　 摘　 要：平台服务协议的行政规制，不仅是数字经济时代用户权益保障的重要举措，而且有助于推进合同法实

质化的趋势。 就功能主义视角来看，行政规制能够弥补司法规制之个别性、被动性调整的局限，发挥全面性、主动

性规制的优势。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既有行政规制在理念上落入格式合同规制模式的窠臼，在具体制度方面存

在对象混同、内容简略、手段落后等问题。 有鉴于此，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在宏观层面上，应考虑构

建统一的行政规制体系，并顺应平台经济的发展趋势，推动行政规制理念革新。 二是在微观制度上，有必要通过设

立专门机构、改进示范协议和构建分类分级的备案审查制度等方式，充分实现对平台服务协议的预防性控制和动

态监管。
　 　 关键词：平台服务协议；格式合同；磋商对等性障碍；行政规制；预防性控制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０６３－０８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服务协议缔约双方之间的

磋商对等性障碍愈发显著，由此引发的用户权益受

损现象屡见不鲜。 如何规制此种数量庞大、内容复

杂的数字化格式合同，矫正因其引发的权利义务失

衡现象，已经成为理论和实务界必须面对的难题。
然而，作为格式合同规制手段之一的行政规制，却长

期游离在规制理论和体系的边缘。 究其缘由，受制

于意思自治原则和规制俘获理论的担忧①，有限的

行政规制措施缺乏内在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且未能

有效改善用户在服务协议中的结构性弱势地位。 更

为关键的是，平台通过数据获取和算法优化持续强

化自己的优势地位，诸如“大数据杀熟”和侵害用户

信息等乱象频出，以司法规制为中心的规制体系对

此显然力有不逮。 在此种背景下，有必要结合平台

经营模式的特质，从理论层面重申行政规制的必要

性与优越性，并以此检视当前行政规制存在的问题，
进而针对平台行政规制的不足提出进一步修改完善

的建议。

一、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的动因

（一）合同自由限制趋势加强

民法法系合同自由原则在规范意义上的兴起，
可追溯到有“典型资产阶级社会法典”之称的《法国

民法典》。 该法典第 １１３４ 条关于契约效力之条款，
向来被认为是对合同意思自治原则的直接确认［１］ 。
合同自由原则的形成带有特定时期政治经济思想的

印记。 近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遵循自由放

任的经济政策，将市场经济的秩序交由市场主体，任
其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来进行塑造，而实现该目标

的主要制度工具就是合同自由。 同一时期，平等、自
由等政治哲学观念始终占据着社会主流思潮的地

位，以合同自由为代表的个人自主决定权成为创制

法律的核心价值［２］ 。 此后，合同自由原则陆续被德

国和瑞士等国家所仿效， 逐步成为合同法的基础性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６－０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非常态缔约规则之类型化与合同法体系重构研究”（１９ＢＦＸ１１４）。
作者简介：徐涤宇，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王振宇，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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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按照这种理论，缔约双方被视为主观上具有

理性判断能力、客观上处于平等社会地位的人，他们

经由“要约－承诺”之不断往复的磋商过程，意图通

过合同自由来实现交换正义［３］ 。 在这种理想的状

态下，即便当事人做出不明智或不公平的交易行为，
公权力也不便基于保护目的而干预他们的决定［４］ 。

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来，因应技术革命和产业

集中带来的挑战，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趋势愈加显

著。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格式合同固然凭借其高

效率、低成本的优势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也因

缔约合意均衡性不足等问题，而被认为是对合同自

由原则的背离。 为避免缔约能力差距的持续扩大，
防止合同沦为“他决”的工具［５］ ，多数国家都采取

了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措施。 如法国设置了“禁止

条款滥用委员会”，其意即在将对多数格式合同的

审查权力交给政府［６］ 。 类似的举措在合同自由与

合同强制之间进行审慎衡量，为行政权力有条件地

介入合同交易奠定了初步基础。 行政权力的引导和

监管在数字经济时代更显意义重大。 将格式合同与

数字技术结合发展的平台经济模式方兴未艾，此种

经济模式以海量数据为基础，以先进算法为工具，不
仅极大地拓展了平台经济的发展空间，而且为用户

提供了精准便捷的服务体验。 然而，平台经济模式

带有天然的垄断基因，平台服务协议则以信息不对

称著称，用户权利群体性受损风险加剧，通过行政手

段进行必要干预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二）缔约能力差距持续扩大

通常而言，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在经济实力和信

息能力等方面往往占据显著优势，极易对合同接受

方的缔约能力和正当权利形成压制，此种情形在网

络平台交易中更加普遍和严峻。 就经济实力而言，
平台与用户之间的经济差距正呈现持续扩大的趋

势，除规模化平台的构建本身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

外，以“用户＋技术”为导向的运作模式，极大地强化

了平台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 一方面，平台服务的

开放性和廉价性，使得任何通过网络终端接受其协

议内容者皆可获得高效、便捷的服务；而用户群体显

著的从众效应，则使优质平台能在较短时间内吸引

和集聚数量庞大的用户群体。 另一方面，各个平台

都在服务协议中规定，用户使用平台所衍生的服务

数据和记录均归属平台所有，从而在实现信息熵减

的劳动中攫取了大数据经济利益［７］ 。 此外，平台甚

至可以借助算法画像，分析用户的购买频率、购买能

力、购买习惯等因素，并进行动态定价和预测性推

荐，从而从多维度保证平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更为重要的是，平台在信息能力方面更是具有

绝对性优势。 为避免对合同内容的理解偏差，信息

提供义务被视为平台方的一项重要义务。 在德国学

者看来，此项义务有助于保障双方合同自愿的基

础［８］ 。 然而，复杂冗长的服务协议中包含着繁多内

容，即便平台通过加粗、下划线等方式做出显著标

识，用户往往也很难从中获取和甄别出有用的信息。
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更新，平台与算法深度

融合造成的知识壁垒和技术鸿沟，导致平台与用户

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形势更趋严重［９］ 。 就实践来看，
多数平台对于信息义务的履行大多止步于文本提

供，格式合同提供者提示、说明的法定义务则形同虚

设。 不仅如此，平台还惯于在服务协议中为用户权

利的行使和救济设置诸多障碍，前者如要求用户非

经平台允许，不得出借、转让账号等；后者如平台对

与之合作的第三方服务、产品等不承担责任，并约定

有利于己方的纠纷解决方式或管辖法院等。 面对动

辄数万字且暗藏玄机的服务协议，要求用户详细阅

读并充分理解，无疑严重背离了其获得便捷、高效服

务的初衷。
（三）司法规制应对策略失灵

缔约能力上的差异并非平台服务协议面临的新

问题。 随着格式合同的产生和应用，传统民法为规

避、破解此种合同诱发的权利义务失衡困局，逐渐形

成了以司法规制为中心的规制体系。 作为数字时代

的典型格式合同，平台服务协议同样因其事先拟定、
重复使用和合意不足等特征［１０］ ，而整体落入司法

规制模式的规制范围内，由人民法院对协议中的争

议条款进行效力审查。 这种模式虽具个别性、公正

性、强制性和终局性等特点［１１］ ，但远不足以遏制平

台服务协议暴露出的合意失衡及其恶果。 然而，数
字时代的平台数量和用户数量更是呈现出指数级的

增长态势，由此产生的平台服务协议的数量何止亿

万之多，平台服务协议中的任何不公平条款，都有可

能成为群体性侵权事件的导火索。 就此意义而言，
当前平台服务协议规制的重心，与其说是从实质正

义的角度救济用户权益，毋宁说是对平台服务协议

中磋商对等性障碍及其消极后果进行预防性控制。
事实上，面对数量巨大的平台服务协议纠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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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制的处理模式不仅徒增“讼累”，而且容易引发

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司法规制聚焦个案、事后调整

的方式，仅能解决少量不公平条款导致的用户权益

受损案件；更多的时候是用户对权益受损的事实毫

不知情，或是因主张权利救济的成本过于高昂而却

步［１２］ 。 即便是诉诸法院的案件，也不免因法院的

立场差异而获得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②。 除了规制

的低效率问题外，司法规制的功能实现同样面临着

较大质疑。 前已述及，格式合同提供方对特定条款

的提示说明义务，经由原《合同法》进入《民法典》的
第 ４９６ 条，这意味着法院可根据平台是否尽到提示

说明义务来判断相关条款的效力。 司法实践中对该

义务履行所采取的判断标准，或是对条款文本进行

显著性标示③，或是接受一方就文本内容表示同

意④。 但是，平台服务协议的技术性，使得提示性条

款在协议文本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显著信息不

显著”的悖论也随之显现［１３］ ，提示说明义务的功能

因而被严重稀释。
（四）行政规制功能优势凸显

无论是从用户保护还是从平台监管的角度来

看，行政规制都是平台服务协议规制的必然选择。
国内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发展史表明，行政权力在消

费者保护问题上，一开始就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

用［１４］ 。 作为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用户

群体不仅为平台创造了直接经济效益，而且为平台

带来了数字时代商业竞争的关键工具———数据。 因

此，多数平台一面简化缔约流程，一面在服务协议中

写入更为有利的信息数据获取方案，以求实现更加

精准的预测性推荐乃至差别定价。 当此种行为损害

到用户的消费权益时，发挥行政规制的积极效用当

属题中之义。 数字经济时代，在强调对消费者维持

适度保护的同时，还应加强对经营者的引导和管理。
平台为获得用户数据形成的竞争优势，极易出现无

序竞争和盲目扩张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依据服

务协议限制或侵害用户正当权利，以避免用户群体

流失，如禁止用户分享其他平台的链接。 可见，平台

服务协议的行政规制，亦有助于为平台经济提供稳

定、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更为关键的是，行政规制具有司法规制难以比

拟的功能优势。 一是注重事前预防。 平台交易的频

度高、数量大、范围广，但交易所导致的损害却表现

出小额、多数的特征。 在司法规制的事后、个别的调

整模式下，不但用户寻求救济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而且社会司法成本也随之增加。 行政规制的预防性

控制功能，则有助于降低平台利用服务协议损害用

户权利的风险。 二是规制阶段全面。 行政规制不仅

可以实现对服务协议的事前规制，还能够在事中、事
后进行规制。 在平台服务协议使用中，主管行政机

关可以根据用户或消费者组织的请求，对协议内容

进行审查，及时发现和消除协议中存在的不公平条

款。 在因服务协议发生纠纷以后，行政机关还可以

根据情况对平台进行处罚，并要求其及时修改相关

条款内容。 三是规制手段灵活。 信息数据的高速流

动是数字时代的固有特征，服务协议中双方的权利

义务配置，也随之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譬如，
立法虽然规定不允许格式合同提供者限制、排除对

方权利，但此类条款却在平台服务协议中改头换面、
层出不穷。 行政规制能够因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先
行制定相对灵活有效的措施，这就弥补了立法稳定

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的缺陷。

二、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的检视

（一）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的现状

对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现状的考察，可从规

制的规范依据和实施主体两个维度展开。 就规制的

规范依据而言，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的实质性依

据已经蔚为可观。 关键性的立法如《电子商务法》
《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不仅为平台服

务协议的行政规制创设和划定了权限范围，而且设

置了规制的通常标准和方法；各地则通过监管条例

或办法的形式将上述内容进一步细化，成为行政规

制的重要依据。 不仅如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还先后出台了专门的《网络交易平台合同格式条款

规范指引》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

件，以加强对平台服务协议的针对性管理。 就规制

的实施主体而言，前述《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
５ 条和《电子商务法》第 ６ 条，即表明了国家宏观指

导和地方具体实施相结合的规制格局，但原则上并

不排除前者的直接监管权力。 易言之，国家和地方

两个层次的行政机关，均有权对平台服务协议采取

具体规制措施，在实践中主要取决于平台规模及影

响力范围。
正因如此，平台服务协议的行政规制表现出如

下特点：其一，在方式上受制于立法规制的影响。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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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和监管平台经济的有序发展，行政机关先后出

台了《平台合同规范指引》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等作为指导。 但在这些规范性文件中，有相当

比例的内容来自对法律规定的提取和整合，体现行

政规制精神和效用的措施相对不足。 其二，在内容

上附合于格式合同的规制。 除少数专门的规范性文

件外，平台服务协议的行政规制，原则上适用有关格

式合同规制的内容。 特别是在地方性的行政规制过

程中，只能在其格式合同监管或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规范文件中寻找依据。 其三，在体系上改变着以地

方为重心的规制格局。 格式合同行政规制依赖地方

政府的细化实施，但平台服务对空间桎梏的突破，使
得其在行政规制过程中显示出与格式合同相异的态

势，在国家层面对平台服务直接进行规制的实例已

非鲜见。
（二）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的困境

１．偏重于行政规制强监管模式

在数据和算法形成的交互优势下，对平台服务

协议予以适度的行政规制，无疑是补苴罅漏的有效

选择。 根据规制理念和对应措施等方面的区别，可
以将平台服务协议的行政规制分为两种模式。 一是

强监管模式，即行政机关依职权将服务协议所涉交

易内容和过程全面纳入监管范围，以防止出现不利

于用户权益保障情形。 二是弱监管模式，即行政机

关原则上不主动干涉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交易活动，
而是致力于对交易秩序的维护，仅在当事人提出请

求或交易出现结构性风险时介入。 这两种模式具有

差异化的功能面向，作为“父爱主义”理念下的产

物，强监管模式着眼于对平台服务过程中的风险防

范和控制，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关照度不足，且不

乏遏制平台经济活力的可能。 弱监管模式则是以合

同意志论为指导，强调对合同当事人真实决定的尊

重和保护，行政机关只需要对那些意志受到削弱而

达成的服务协议予以调整，其弊端在于对用户权益

的保护力度较弱。
结合上述分析，现行法对平台服务协议的行政

规制偏向于强监管模式。 主要体现在：相关法律多

将维护市场秩序、规范交易行为作为立法的意旨；而
各类办法、指引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等，也主要是围绕

行政权力对平台经营活动的监管展开的，如平台服

务协议的内容、网络交易经营者的确定、监督管理方

式及其法律责任等。 在此种监管模式下，平台与监

管机构成为规制关系中的主体，用户作为被动接受

平台服务协议的一方，往往被视为社会交往中的典

型弱者加以保护，其参与交易行为的能动性反倒显

得无关紧要。 此种进路与消费者保护立法的旨趣可

谓南辕北辙———法律规定消费者权利的基本目标在

于，确保其权益能够在依照规则实施交易行为时获

得实现［１５］ ，而非仅被动地接受行政权力的安排和

保护。 孙斯坦（Ｓｕｎｓｔｅｉｎ）教授即明确指出，政府对相

关问题的集中规制未必有效，试图发挥市场优势并

利用市场信息的策略往往更具实效［１６］ 。 易言之，
平台服务协议的行政规制应摒弃强监管模式，不仅

要适度发挥行政规制的社会控制功能，而且要重视

行政手段在激发用户权利意识、塑造新型“平台－用
户”非对抗关系方面的积极效用。

２．忽视平台服务协议的特性

第一，规制对象混同，缺乏针对性。 在既有行政

规制的体系下，平台服务协议固然依附于格式合同，
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构造，使其表现出异于格式

合同的规制需求。 就此意义而言，平台服务协议行

政规制应当针对其特殊性问题展开。 一是非谋面性

和无纸化使得平台服务协议的缔约效率获得极大提

升；但与之相反，合意的透明度却呈现下降趋势，其
原因在于提示说明义务的形式化履行无法弥补服务

协议的专业性差距。 二是平台服务协议的内容繁杂

晦涩且不稳定，需要随着技术迭代和内容调整而频

繁进行修改，平台方多将此种修改单方面视为自己

的权利，要求用户在“同意”或“退出”之间做出抉

择。 三是在平台掌握缔约内容绝对话语权的情况

下，用户权利救济的渠道不够畅通。 如平台方通过

制定于己有利的纠纷解决方案，形成对用户诉讼权

利的压制，用户权利受损后难以得到有效救济。 反

观一体化的行政规制，它仍然着眼于对所有格式化

合同传统内容（如排除接受者权利等条款）的抽象

性监管，未能针对平台服务协议特质采取必要的措

施。 由此，平台服务协议的行政规制显得顾此失彼。
第二，规制内容简略，缺乏操作性。 尽管行政规

制的体系和内容较为丰富，但在平台经济潮流中，仍
无力实现对平台服务协议的充分规制。 一方面，行
政规制对立法规制具有依赖性，这是其内容缺乏精

细的客观原因。 立法规制对于平台服务协议的规定

内容并不繁杂，依赖司法过程中严密的事实判断和

法律适用论证予以细化适用。 虽然行政规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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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于法律文本，但缺少类似于司法适用的转化机

制来将文本之法转化为行动之法。 如此一来，行政

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沦为立法规制的镜像。 这不仅偏

离了其独立规制模式的基本定位，甚至成为在立法

框架下进一步细化实施的障碍。 另一方面，行政规

制内容本身就存在着明确性不足的问题。 具体而

言，作为行政监管权力依据的各类规范性文件，往往

都泛泛强调平台服务协议内容的公平性和过程的透

明度，但对于通过何种措施确保此目标实现等问题，
却语焉不详。 譬如，在公平和效率的双重价值追求

下，是否需要对各类格式化协议采取统一的备案审

查制度，不同地方的条例就采取了差异化的做法。
因此，行政手段在平台服务协议规制实践中的适用

难以有效展开。
第三，规制措施落后，缺乏前瞻性。 对平台服务

协议特质的忽视，还会引起既有行政规制措施的失

灵，作为规制对象的不公平条款在各类服务协议中

屡见不鲜。 例如，既有行政规制虽然就排除或限制

用户权利条款采取了备案审查等措施，但多数平台

服务协议中仍不乏类似条款，规定应将争议纠纷交

由平台住所地法院，或网络平台指定的人民法院、仲
裁机构解决；而用户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这些纠纷

则可由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实施地及结果发生地

等法院受理。 此举虽有利于避免平台疲于应诉导致

经营成本上升，但以限制用户诉讼权利为代价，高昂

的维权成本往往令后者望而却步［１７］ 。 究其原因，
在于传统的格式合同囿于空间限制，案件事实的连

接点往往趋于集中甚至重合；网络环境的交互性则

扩大了连接点的范围，进而加剧了行政规制的难度。
因此，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对格式合同及其规制的形

塑，同时也对行政规制提出了持续更新的需求，落后

的规制手段不能真正实现预计的目标。

三、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的完善

考虑到行政规制与平台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度契

合性，探索其在平台治理中的功能和价值实属必要。
考虑到平台服务协议的行政规制面临理念和实践的

双重困境，我们应在平台服务协议之行政规制的定

位调整和理念重释的基础上，对其具体制度进行系

统性的完善。
（一）行政规制的定位调整

即便在市场优位的经济环境下，国家行政干预

的应有职能也不应偏废［１８］ 。 此前论述表明，行政

规制在平台经济时代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较之

司法规制，甚至在手段上表现出功能互补、实效更优

的特点。 因此，重视行政规制的功用符合用户权益

保护和平台经济发展的需求。 对此，一个需要解决

的前提性问题是，此种行政规制在现行法治体系中

应处于何种定位？ 是仍然作为司法规制的补充，还
是作为平台服务协议甚至是格式合同规制的独立手

段；是继续沿袭地方治理的模式，还是构建国家层面

集中的规制体系。 如前所述，司法规制的失灵，使行

政规制预防性控制的功能显得愈发关键，在平台服

务协议规制体系的地位不断提升；而在服务协议电

子化的背景下，地方区块分割式的规制明显力有不

逮，且易造成行政规制措施内部的相互抵牾。 因此，
应当考虑在国家层面上统筹设计，构建一体化的行

政规制体系，如设置专门的网络平台监管机构［１９］ ，
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等，使之成为网络

平台服务协议源头治理和动态监管的中坚力量。
明确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的定位具有重要意

义。 首先，国家机构以及规范性文件具有更强的宣

示效果，行政机关维护公平交易环境的监管目的得

以彰显。 之所以强调宣示效果，是因为行政机关的

监管行为并不直接介入交易过程，而是致力于预先

消除磋商能力结构性差距的诱因，尽可能确保缔约

双方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以重建实质化的合同自

由。 其次，国家层面主导的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
有助于培育平台有序发展和市场良好竞争的环境。
其不仅可以为行政权力划定介入平台经营的范围和

限度，进而有效地防范超级平台对其他平台经营者

造成的竞争压制，而且能够通过为用户提供信息决

策工具以激发其知权、维权的意识。 最后，传统格式

合同受到交易方式的限制，使用范围往往局限在相

对固定的区域内，区域分割式的监管模式基本可满

足格式合同的规制需求。 但在信息技术的助推下，
平台服务早已突破空间限制，各自为政的格局在服

务协议的规制上早已左支右绌。 不同地区对格式化

协议监管模式和措施的趋同，也从侧面反映出统一

行政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行政规制的理念更新

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必须考虑两个前置问

题：一是规制措施是否有利于尊重和保护作为消费

者的用户权益，二是规制措施是否会对平台经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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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发展形成阻碍。 消费者保护虽然是现代法治的重

要理念，但它与平台经济发展新业态等并非圆凿方

枘，这两个问题亦非“零和博弈”的关系。 换言之，
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的终极目标，是在户权益保

障和平台经济发展之间形成相对平衡的状态。 众所

周知，商品消费社会形成的基本观念是，消费者的弱

势地位要求对其予以倾斜性保护［２０］ ，典型表现如

通过监督条例对经营者课以提示说明义务，否则相

关条款视为未订入协议。 但在信息消费社会，网络

平台服务协议文本冗长而晦涩，不得不大幅使用加

粗、下划线的方式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因而产生了

“显著信息不显著”⑤的悖论。 因此，网络平台服务

协议的行政规制需要因应信息时代的形势，推进规

制理念的升级，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平台经

济对用户保护带来的挑战。
提示说明义务进退维谷的现状，表面上是信息

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行政

规制僵化的“父爱主义”理念。 如前所述，既有规制

所遵循的格式合同进路，是在消费者作为典型弱者

的理念下展开的，行政权力保护的印迹在规范变迁

和规范适用过程中随处可见。 此种立场无疑是影响

行政规制效果的主要障碍，因其不仅会导致市场经

济主体的权利义务对比失衡，还可能诱发市场调节

的失灵风险［２１］ 。 表现在平台经济上，这种传统的

弱势保护理念下的行政规制，对平台方课加的较重

义务容易形成发展桎梏，而由此增加的各项成本难

免分摊由用户承担，用户的权利最终仍然得不到实

质性保障。 反过来，用户主体性的虚无不仅容易使

得平台具有倾向损害用户权利的可能性，而且会导

致行政规制的社会成本增加，进而生成非良性的循

环。 对此，域外法制中多采取弱监管模式，如日本消

费者法修改过程中“行政保护”向“行政支援”的转

变［２２］ ，意在强化消费者的主体性地位。 有鉴于此，
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的监管理念应当适度缓和，
避免过度保护加剧平台方与用户的对抗情绪和行动

风险，防止对消费者自身适应网络平台经济及其未

来形态的能力形成抑制［２３］ 。
（三）行政规制的制度补充

１．建立专门机构对平台服务协议进行规制

作为格式合同与电子数据形式的深度结合，平
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的难度有所增加。 一方面，要
着重预防和治理服务协议中侵犯用户权益的内容，

另一方面，还要防范服务协议沦为网络平台实施垄

断行为的工具。 倘若仍追随传统格式合同的规制进

路，不仅可能导致监管过程中出现争权与分权的僵

局，而且可能因为规制技术的僵化、落后导致实施效

果事倍功半。 因此，应当考虑设立专门机构对平台

服务协议进行监管，以便提升行政规制的效率和效

果。 如果拓宽比较视野会发现，域外国家中已不乏

相似的实例。 韩国《约款规制法》中即将对约款审

查的职责赋予约款审查委员会，后以公平交易委员

会取而代之［２４］ 。 瑞典在“消费者巡视官”之下设特

别机构，监督公司在市场上的行为，以使其与“良好

的交易标准”相一致［２５］ 。 尽管设置这些机构的初

衷并不在于实现对平台服务协议的直接规制，但其

职权范围的开放性足以容纳对平台服务协议的监

管，而随着信息化程度的加深，将其监管范围和内容

覆盖平台服务协议亦无制度障碍。
２．根据平台类型及其特点，发挥平台服务示范

协议的优势

示范协议虽为遏制不公平条款的惯常做法，但
其功能不仅未得到充分发掘，反而有被严重虚置之

虞。 为激活示范协议的功能，一个较为可行的操作

思路是，示范协议应由行政机关直接拟定，或由消费

者保护组织等提出、经行政机关认可后予以公布。
网络平台在制定服务协议时，原则上应以示范文本

为蓝本，超出或异于其内容的部分，须另外通过显著

方式加以提示和说明。 与此同时，平台还需要一并

向用户提供示范协议的文本或链接。 相应地，用户

可以协议示范文本的内容作为参考和衡量，判断平

台服务协议中是否存在不公平条款。 这样一来，用
户不需要通篇、深入地研读艰深的平台服务协议，即
能够准确获得协议中涉及切身利益的关键信息，并
据此做出接受、保留或者拒绝的决定；平台也得以从

“显著信息不显著”的形式困境中解脱出来。
作为行政规制措施的示范协议，是通过显著信

息的集中公开机制发挥效用的。 示范协议的推行本

身属于行政指导行为，即通过将行政机构打造成类

似信息中介的方式，来调节网络平台与用户之间的

信息差距。 具言之，网络平台可根据自身经营情况，
自主决定是否采纳示范协议的内容；政府则鼓励平

台在示范协议基础上制定服务协议。 因为平台服务

协议中符合示范协议的内容，因示范协议的集中公

开性而自动获得认证效力，平台据此被视为已经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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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对该部分的提示说明义务。 相反，不符合示范

协议的内容，平台则必须对该部分重点履行提示说

明义务。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倘若致使用户权益受

损的网络平台服务协议条款为参照示范协议的结

果，责任主体应如何确定。 因此，考虑到实证法上的

行政指导行为尚不具有可诉性，此时将平台认定为

责任主体似乎更为恰当。
３．细化平台服务协议的事前、事中审查监督

机制

由于不同平台本身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用户

数量和业务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应的行政规制

措施亦不能一成不变，而应根据上述评价因素进行

分类、分级的规制方式。 首先，为避免给平台的经营

活动形成障碍，原则上应结合网络平台的发展阶段、
以备案审查为主要措施展开。 常规平台正式运行

前，需要将服务协议在相应的行政机构公开备案，行
政机构应主动或根据消费者保护组织的建议等，对
平台服务协议进行审查。 大型平台因具有重大社会

影响，其服务协议须经行政机构的许可。 其次，经营

过程中的规制集中于对平台服务协议的单方变更。
平台经营的发展效果千差万别，服务协议的后续变

更可能引发的社会效果也截然不同。 对于规模较

小、用户较少、社会影响力较弱的平台，备案审查制

足以将潜在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对于规模

较大、用户较多、社会影响力较强的平台，则有必要

对其采取预防性控制措施，即其服务协议的变更须

经行政机构的审核后方可为之。 最后，对于特殊导

向，如关涉国计民生的社会供给领域的平台服务协

议，则应当通过行政主管部门事前的审查许可，并仍

表现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单行规章形式［２６］ 。
事实上，近期国家对于网络平台监管所采取的

措施，就是遵循了这种分类、分级治理的思路，兼顾

了用户保障和网络平台发展的目标。 譬如，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互联网

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中，就是根据网

络平台的连接属性和主要功能，在横向上将平台分

为网络销售类、生活服务类、社交娱乐类、信息资讯

类、金融服务类和计算应用类六大类，并在各类型之

下具体细分为数个子类型；在纵向上则根据平台的

规模和信息技术能力等，将平台分为超级平台、大型

平台和中小平台，由此形成纵横交错的治理网络。
《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则

在此基础上规定了相应的平台责任。 其中，超大型

平台在数据管理和平台治理等方面尤其是规范的重

点。 对网络平台服务协议的行政规制，同样可以此

为依托，进一步细化分类、分级治理的措施并规定相

应责任。

结　 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平台经济为

典型的诸多经济新样态不断涌现。 通过平台购买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俨然成为时下最普遍、最便捷和最

具发展潜力的消费方式。 但不容回避的是，平台在

改变既有消费方式的同时，也因服务协议的技术性

和复杂性而给用户权益带来风险。 倘若不加以妥善

管理和引导，因超级平台的生成而对平台经济健康

发展形成禁锢，亦非妄言。
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系统性风险，司法规制的

事后、个别调整模式的失灵在所难免，而行政规制预

防性控制和全面多元的优势则逐渐体现出来。 然

而，要破除理论上对行政规制存在的成见，发挥行政

规制平台服务协议的正向效用，就必须在定位、理念

和具体措施等方面重新阐释和建构行政规制的体

系。 应顺应信息时代平台经济的发展趋势，建立统

一的平台监管机构并赋予其相应职权，由其作为主

导力量激活示范协议的功能，采取与平台规模和特

征相适应的监管措施，兼顾平台经济发展和用户权

益保障。 当然，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层出不

穷，关于平台服务协议行政规制，仍需要结合网络平

台的演进加以灵活应对。

注释

①在规制俘获理论看来，被规制对象通过对规制机构施加各种影响，
容易导致规制结果与目的之间产生偏差，甚至使得规制政策有利于

被规制的对象。 参见倪子靖、史晋川：《规制俘获理论述评》，《浙江

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②较为典型的如围绕管辖条款产生的争

议，有的法院认为应依照服务协议的约定，移交平台所在地法院管

辖，有的法院则认为管辖条款提示不足，应依法由用户住所地法院管

辖。 分别参见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１）辽 ０７ 民辖终 ９０ 号

民事裁定书、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湘 １３ 民辖终 ３０ 号

民事裁定书。 ③参见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５）鄂汉阳

民三初字第 ００８０１ 号民事判决书。 ④参见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２０１８）川 ０６ 民终 ３１ 号民事判决书。 ⑤参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

院（２０２０）黑 ０１ 民终 ４９１３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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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在推进共同富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于云南省兰坪县易地搬迁的分析

罗 强 强

　 　 摘　 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历史课题。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

远景目标纲要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之一。 新时代推进共同富

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成为当前我国最具前沿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议程。 “三区三州”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
贫困程度深、生存环境恶劣、民族成分复杂且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口大，是脱贫攻坚战中任务最重的地区。 随着

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完成，矢志不渝带领各族人民群众朝着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断迈进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在新

时代的新使命。 属于“三州”地区的云南省兰坪县积极借助国家易地搬迁政策，帮助当地各少数民族改变生产观念

和生计方式、密切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等，创新了深度贫困地区民族工作服务管理机制，有效解决了深度贫困

地区多民族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形成了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民族地区在推进共同富

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样本。
　 　 关键词：易地搬迁；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０７１－０９

一、问题的提出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不懈追求的美好

愿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的具体落实［１］ 。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被提上了重要议程。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

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目

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支持下，浙
江省率先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我国推进共同富裕

的进程不断加速。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命题，共同富裕一直以

来都广受学界关注。 早在 １６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

就描绘了未来世界共同富裕的美好蓝图。 马克思主

义的诞生让社会主义走向科学，马克思认为未来社

会生产的目的是“所有人的富裕”，列宁和斯大林在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全社会所有的劳动成果

要归全体人民共同享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结合中国国情，提出通过社会

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论

断。 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

义的本质之一， 并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 “先富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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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由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走上了以

共同富裕为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２］ 。 进

入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更加丰富完善。 《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意见》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

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

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

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３］ 。 具体而言，促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通过补偿和矫正制度性因

素导致的不平等，让全体人民有机会、有能力均等地

参与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

成果［４］ ；在实现经济方面收入分配公平的同时要在

公共服务、生活健康、精神文明方面实现普惠与公

平［５］ ；是党中央提出的又一个重要阶段性发展目

标，是党“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
庄严承诺；是人民共创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

成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目标；是构建中等收入

阶层占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的伟大实践［６］ 。 公

平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指向已成为学界的共识，面向

全体人民的公平不仅体现在物质财富方面，更体现

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共同富裕概念是历史的，发展的，很难用统一的

标准对共同富裕程度进行衡量。 然而，这不代表共

同富裕不能被认识，社会贫富差距不再继续扩大且

整体经济效率不断提高，这本身就体现了共同富裕

的实现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

凸显了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和挑战性。 历史经验

和现实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共同富

裕的首要前提［７］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

根本保障［８］ ，共享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

和内在要求［９］ 。 就路径方向来看，促进共同富裕，
不仅要以发展生产为基础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１０］ ，还要完善分配制度体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

的关系问题［１１］ ，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

分配的秩序，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１２］ 。
就政策要求来看，促进共同富裕，就要优化产业结

构，加强财政税收工具的再分配调节功能，做好应对

经济结构变化的制度安排［１３］ ，做强做优做大公有

制经济，使政府的政策和投入向普惠型转变［１４］ ，进

一步落实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和

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机会

均等、资源共享、文明普惠［５］ 。 对此，不少学者致力

于在理论层面构建促进共同富裕的评估指标体系：
或是以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指标为基础筛选

１４ 项二级指标和 ８１ 项三级指标，通过两两对比的

方式对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划分得出指标的权重模

型，然后将其应用于动态监测、数据库建设和指导实

践等方面［１５］ ；或是总结各地的评价经验，以“共同”
和“富裕”两个关键词为基点，采用体现差异性和共

享性的双重指标，构建涵盖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生

活环境的三维指标评价体系［１６］ ；或是从基础指标、
核心指标和辅助指标三个层次选取了 ２３ 个指标构

建出能够体现我国发展水平和差距以及与国际比较

水平的指标体系，同时还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我国

未来十年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了预测［１７］ 。 总体而

言，当前的研究更多是从国家宏观层面对共同富裕

的内涵、评估指标与实现路径进行探讨，缺乏中观和

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上也

较为单一。 需要认识到，从横向角度看，共同富裕不

仅是经济建设的均衡推进，还是经济关系的平等及

其所决定的政治、社会关系等平等的总和，上升到全

国的综合层面还内含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求；从纵向角度看，共
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具

有发展性、长期性与可持续性，既要考虑人口、资源、
环境的承载力与当前经济社会相适应，还要坚持可

持续发展观，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子孙后代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关系。
不少地区，生态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相互制约。

通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把自然条件极为恶劣

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出来，通过改善迁入地的生产

条件，创造发展条件，不仅可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还可以缓解迁出地的人口压力，为改善和恢复生态

环境打下良好基础。 脱贫攻坚战的实践证明，易地

扶贫搬迁不仅是千万贫困群众在地理位置上的迁

移，还是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建、城乡格局的重构和社

会关系的重塑，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集中力

量帮助搬迁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真实写

照［１８］ 。 隶属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兰坪白族

普米族自治县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地带，是中央明确

的“三区三州”①深度贫困地区之一，长期以来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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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脱贫攻坚战的重要阵地。 直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全
县还有 ８８ 个贫困村、５５３１６ 名贫困人口尚未脱贫，
贫困发生率达 ３０．８４％；随着党中央作出实施易地扶

贫搬迁的重大决定，兰坪县在“十三五”期间易地扶

贫搬迁 １１８７７ 户 ４４７７４ 人，搬迁人口占全县乡村人

口 １７．４４ 万人的 ２６％，占全县建档立卡 １０４４０６ 人贫

困人口的 ４０％，搬迁群众中傈僳族、白族、彝族、普
米族等少数民族群众高达 ９４％以上；通过及时组织

转移就业、扶贫车间就近就业、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

等多种渠道，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底，兰坪县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共实现就业 １５８０２ 人，就业率 ６６．１３％，
其中建档立卡户共实现就业 １４４４３ 人，就业率为

６８．９７％，建档立卡户就业覆盖率为 １００％［１９］ 。 兰坪

县的治理实践不仅改变了这些少数民族贫困落后的

面貌，帮助他们开启新生活，还成为各族群众携手走

向共同富裕的典型案例。 更值得关注的是，通过易

地扶贫搬迁，少数民族聚集社区成为各民族发展经

济、繁荣文化、加强交往的现实场域。 在各族群众建

设美好家园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血肉共同体逐渐形成，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搬迁社区的共同富裕实践为多民族地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鲜活案例，总结这一

成功经验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各项工作向前发展。 本

研究以云南省兰坪县的易地扶贫搬迁为例，通过分

析多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机制，探讨

在推进共同富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

样本，以期为共同富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提供新的思路。

二、兰坪县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

带领各族人民群众迈向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衷和使命。 “十三五”期间，云南省兰坪

县按照“搬得出” “稳得住” “能致富”的工作要求，
因户施策制定了工作方案，在乡镇主要领导、驻村工

作队员、村“两委”班子以及帮扶联系人的共同努力

下，宣传党的政策，动员贫困群众开展搬迁工作，建
立易地搬迁社区，按时完成了搬迁任务。 然而，“搬
得出”只是群众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稳得住”“能
致富”才是工作的根本落脚点。 兰坪县按照党中央

的要求，努力做好易地搬迁的“后半篇文章”，通过

多措并举有效地阻断返贫风险，努力实现搬迁社区

的可持续发展。

１．加快转变生计方式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群众“搬得出”“稳得住”的
有力保障。 只有解决就业问题，才能提高群众收入，
改善群众基本生活状况，从而调动他们参与社区建

设的积极性。 在实现社区稳定的同时促进搬迁社区

全面发展，是落实民族团结进步政策的具体体现。
搬迁社区三管齐下，充分发挥群众、政府、企业的作

用，实现稳就业、增收入。
一是动员群众自主就业。 一方面，实行商铺、摊

位租赁优惠政策，党员干部带头组织搬迁群众参与

地摊经济、夜市经济，打造经济消费圈。 笔者在调研

的搬迁社区发现，每天约有 ５００ 户摊主参与经营，搬
迁群众自主创业 ３０４ 人，约 ２００００ 人次参与消费。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各种技能的职业培训，为社区居

民传授实用的就业技术，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与

自我发展能力，增强群众发家致富的内生动力。
二是政府积极对接用人单位，开展区域协作帮

扶，为群众广开就业门路。 兰坪县政府对县内外企

业的用工需求和搬迁群众的基本状况进行调查和梳

理，而作为帮扶协作地区的珠海市充分发挥在资源、
资金、技术、人才、经验等方面的地区优势，直接与当

地用工单位对接用工指标。 在两地政府的共同努力

下，受援地区劳动力的省际输出工作得到极大推动。
同时，县政府鼓励本地区乡镇企业帮助困难群众解

决就业问题，吸引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兰坪县农业产

业开发，已建设有蔬菜、蓝莓、芒果、食用菌、车厘子、
中药材种植等六大产业基地，就近就地安置 ６０００ 余

人就业。
三是政府贯彻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切实满足群

众的基本就业需要。 为确保搬迁户至少“一户一

人”就业，县政府开发了超过 ３０００ 个公益性岗位和

公共服务岗位，实现家门口就业；建立起 １０ 个扶贫

车间，帮助无法外出打工的搬迁户实现就地就近务

工；依托合作社建立产业发展的示范点，对于搬迁群

众实行免费的分田到户和自主经营管理，先后成立

５ 个造林专业合作社，吸纳 ４８１ 个易地搬迁劳动力

就业，每年预期收益 ３６０ 万元，从而确保每户建档立

卡易地搬迁户有 １ 项以上产业项目扶持，实现新型

经营主体和产业项目带动全覆盖的就业目标②。
在群众、政府、企业三方共同努力下，搬迁群众

改变了传统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提升了自我

发展能力，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了稳就业。 目前，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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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已实现稳定就业 １６１４５ 人，就业率 ９１％，有效地带

动搬迁群众增收致富［２０］ 。 生计方式的转变，不仅

直接改善搬迁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推动

他们实现“从农村到城镇、从农民到居民、从务农到

务工、从守土待业到就业创业”的转变。 这一系列

的改变不仅是兰坪县走向共同富裕的坚实物质基

础，也是各民族团结进步的具体体现。
２．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当下推动共同富裕的核心政策议程是，在高质

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优化资源和机会分配格局，
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２１］ 。 兰

坪县政府将搬迁社区治理作为重点工作推进，通过

加快实现搬迁社区建设与国家整体建设相互衔接、
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建设、推动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确保搬迁群众公平享有公共

资源和社会福利，消除搬迁群众的后顾之忧。
一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干部模范带头作用。 首

先，搬迁社区党委不断完善组织架构，把团建、妇建、
工建纳入党建规划，形成党建带群团、群团促党建的

良好局面，各个党支部以“支部包楼、党员包户”的

方式组建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的作用，确保搬迁群众遇事有人管、困难有人帮。 其

次，通过基层党员和居民共建，采取“党工委＋社区＋
党支部＋校区＋片区＋楼栋”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建立

党工委领导联系社区、党工委干部包保小区、社区干

部包片、楼长负责楼栋的管理体系。 最后，将主题党

日活动拓展到群众中去，将党员的“三会一课”制度

与群众的教育学习相结合，建立起新时代的“农民

讲习所”，定期开展“听党话、跟党走、感恩党”的主

题教育活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公共素养。
二是健全搬迁社区社会保障服务。 保障和改善

民生是促进搬迁群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为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 “稳得住” “能发展”，兰
坪县政府统筹协调，把最好的位置、最好的资源安排

给易地搬迁群众，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落实“两不

愁三保障”（即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

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政策，
确保搬迁群众一出门有组织，一出门可上学，一出门

可看病，一出门可购物，一出门可乘车。 调研发现，
搬迁社区内水电路信网全覆盖，党群服务中心、学
校、卫生服务中心、警务室、“三室一中心” （即谈话

室、监控室、档案室、纪检信访举报接待中心）、爱心

食堂、垃圾清运、农贸市场等设施一应俱全，健全的

服务体系使搬迁群众身心皆安。
三是积极引导群众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与

自我教育。 搬迁社区通过设立民族调解员、开展法

制宣传和教育、制定制度公约体系，开展群防群治工

作等措施，逐步化解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维护社区

治安稳定，共同营造社区和谐、文明、团结的良好氛

围。 为帮助搬迁群众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基层

工作组以培养搬迁群众良好的生活习惯为抓手对搬

迁群众进行入户培训和宣传教育，开展文明礼仪、日
常生活知识培训，鼓励群众共同参与社区环境建设，
不断提升群众整体素质，推动搬迁群众转变思想观

念、更新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使之能够从心理上适

应新环境、融入新生活。
兰坪县团结各族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实践活动

所展现的基本行动准则不仅是坚持经济上“先富帮

后富”，更是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发展成

果与发展机会。 这对巩固搬迁群众的政治信仰以及

提升各民族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在搬迁社区临时党工委的领导下，搬迁群众

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的一员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治理过

程中，并逐步适应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实现了“农
民”向“居民”的转变，同时也享有良好的社会保障

服务，能够自觉地将自身成长与发展融入社区和国

家的建设。
３．加强族际沟通和交往

民族团结进步是推动民族地区搬迁社区健康发

展的强大动力，是维护社区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处

理民族问题的根本目标和基本原则。 兰坪县政府主

动将民族团结工作落到实处，将民族团结创建工作

与其他各项工作相互融合，从自身工作的特点出发，
找到与民族团结进步的结合点，以实际行动推动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 在“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原则的指引下，搬迁社区借助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契机，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

区公共活动，营造浓厚的民族团结进步的社区氛围，
教育和引导社区居民群众树立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

意识，从而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促进各民

族之间的理解与包容。
一是开展民族团结创建活动。 搬迁社区通过开

展多种形式的社区公共活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家庭以及最美片区、最美楼栋、最美家庭评比活动

４７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



等），大力营造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对民族团结、
和谐、友好相处的楼栋、片区、家庭进行表彰，树立民

族团结、邻里互助的良好风气。 此外，还通过悬挂进

步标语、开展主题党日实践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民

族观、组织有关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政策法规教育

培训班等，推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好经验、好
典型和先进事迹，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维护民族团结

的意识，自下而上地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
二是社区基层党组织主动帮助各族群众解决实

际困难。 兰坪县的民族团结创建活动强调创建活动

贴近基层群众生活实际的工作理念，以统筹协调解

决搬迁群众“最急、最优、最盼”的问题为切入点，通
过切实保障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引导各族群众广

泛参与民族团结发展的实践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各族人民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２２］ 。
要和少数民族群众建立深厚的友谊就要主动深入他

们的日常生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面临的现实问

题，唯此才能拉近党和群众之间的距离。 搬迁社区

成立的暖心服务队，定期对社区孤寡老人、特困家庭

等进行入户暖心服务，具体内容包括家庭环境卫生

整理、心理疏导、爱心食堂送餐服务等实实在在的帮

助，对营造团结有爱、邻里互助的良好社区氛围具有

积极影响，有利于拉近党和群众之间的距离，逐步提

升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４．促进统一的文化心理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

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

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２３］ 。 认同是团结的前提，
没有认同就没有团结；认同是团结的根基，没有认

同，团结就是无本之木。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

的精神家园，在历史的进程中各民族形成的独具特

色的民族文化长久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

方式。 为了增强搬迁社区群众“五个认同”意识，形
成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文化风尚，搬迁社区开展丰

富多样的文化创建活动，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群众心里扎根。
一是以民族节日为切入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民族节日是民族情感、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
为更好地展现搬迁社区各族群众悠久的民族文化、
培育进取拼搏的文化氛围，搬迁社区积极开展“我
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文化活动，成立民族文化传承

小组，举行民族文化座谈会，成立文艺小组定期组织

文艺演出以及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等各种文化

活动。 社区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使各族群众有机

会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民族之

间的沟通和交流，有效推动了民族团结建设，增强了

各族群众的民族文化自信心，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

有力的精神支持。
二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搬迁社区组

建感恩宣讲团、文艺宣传队等社区自组织，开设“多
元化课堂”，搭建“文体大舞台”，通过定期举行升旗

仪式和“唱红歌颂经典”等活动，营造“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浓厚新风尚，坚定群众的“五个认

同”；大力推行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高

社区群众普通话的能力和水平；积极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进一步提升群众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理解。
寓教于乐的活动在丰富社区居民日常文化生活、提
高居民文化素养的同时，也激发了居民强烈的爱国

主义情感、民族责任感和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推动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促进搬迁群众形

成统一文化心理的重要前提。 兰坪县所开展的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在焕发传统文化生机的同时也巩固了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流地位，满足居民的精神文

化需要，提高了群众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修

养，强化了居民对于搬迁社区的精神归属感。

三、在推动共同富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

交融不断深化，形成了“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

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

近”的局面［２４］ ，逐步构建了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

体，同时强化了各民族在心理和文化上所具有的同

质性，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根植于中华民族长期的奋斗过程中，也展现在新

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 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２５］ 。 云南省兰坪县在

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中，不仅通过空间重

构改善了当地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使大家共

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从情感认同、思想认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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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认同和政治认同的角度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１．用历史记忆加强情感共同体

历史既是民族文化延续的见证，又是国家发展

的镜鉴，承载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各民族之

间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历

史根基，也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底蕴。
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认同感和归属感［２６］ ，因此培

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从情感上为各民族群众

搭建沟通交往的桥梁，为人们在互相交往中创造回

顾民族发展历程、展望民族发展前景的条件，使个体

能以融入集体的方式来面对现实和未来，让深远的

历史记忆在当代中国依然发挥强大的凝聚作用。 民

族历史的情感体验是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亲切

记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历程中，要强化

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就要不断延续这种

基于民族历史的情感认同，使之上升为理性认同并

转变成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守。
兰坪县在治理过程中注重加强各民族群众之间

的情感联系，党和政府以搬迁群众的现实需要为切

入点，通过社会保障与文化建设不断满足广大群众

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通过走进群众生活、为群众解决

现实困难的方式拉近各民族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
通过培养共同的理想信念加强各民族群众之间的情

感黏性，从而促使搬迁社区群众集体意识的觉醒，逐
步在群众心中树立起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平

等一员的观念，最终推动各族群众把对本民族的深

厚情感升华为对国家整体利益的切身关怀以及对整

个中华民族的认同与热爱。 唯有在形成集体认同的

前提下，才能激发搬迁群众的主体意识，使之愿意承

担社区治理和建设的责任，推动搬迁社区实现可持

续发展。
２．用优秀文化巩固思想共同体

中华民族是在国家统一过程中由汉族和少数民

族共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是根植于历史

和现实的土壤中得到各民族普遍认同的精神体系，
同时又反作用于广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为巩

固各民族的思想认同奠定坚实基础。 文化是建设各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载体，是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沃土［２７］ 。 打造文化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各民族文化间的相

互尊重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

民族团结的文化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中

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２８］ 。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贯彻

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双重富裕。 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中
华文化是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 尊重各民族之

间的文化差异是增强各民族之间情感认同的基本前

提。 在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治

理愿景中，兰坪县充分利用现有文化资源在搬迁社

区大力发展面向各族群众的公共文化事业，不仅推

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加强各民族之间的

文化交流与融合，促使各族群众在文化的相互尊重、
相互包容、相互促进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３．用经济基础构建发展共同体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

裕，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就要不断畅通向上发展

的渠道，确保各民族共同享有发展机会，促进各民族

协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要推动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各民族在经

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较为明显，要构建具有统一经

济基础的民族发展共同体就要不断缩小各民族之间

的发展差距，帮助落后地区提高经济发展能力和水

平，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融入国家整体战略

规划与经济发展布局，实现东中西部地区优势互补，
充分发挥区域资源的最大价值，形成良好的国内经

济循环格局。 兰坪县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强化外部

帮扶，不仅促进搬迁社区经济发展，还增强民族之间

的经济融合，推动搬迁社区形成拥有共同经济基础

的发展共同体。 为解决搬迁地区群众在离开原来生

活区域之后的生计问题和促进搬迁社区的经济发

展，县政府引导搬迁社区积极转变生产方式，改变以

往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综合运用

对口支援、对口帮扶、对口协作、对口合作的对口支

援政策体系，积极推进对口支援工作，通过密切府际

联系，加强发达地区与帮扶地区横向间的政治、经
济、文化联系，促进地区间资源要素流动和搬迁群众

的就业，在增加搬迁社区居民经济收入的基础上，推
动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构建受援地区与

发达地区的产业协同发展机制，逐步缩小各民族之

间的发展差距。 唯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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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建设共同体，使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前景与发展利

益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经济基础。
４．用制度优势形成政治共同体

人民群众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同，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国家推

动共同富裕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下的具体实践，而这一

实践过程也是我国构建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政治共同

体的重要过程。 一个民族共同体只有建立在法律意

义上的主体地位以及文化意义上的社会地位的基础

上才能称其为民族共同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

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

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国家在各少数民族聚

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

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

的部分。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民族就逐渐

演变成围绕在党中央周围的政治实体，在此过程中

各民族的力量不断凝聚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这一精神力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激励各族人

民共同取得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 今天，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之后，下一步我国将致力

于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要

增强各族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

认同和稳定支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需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践行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兰坪县不断延伸党建工作触角，做到党建工作

与搬迁社区管理双推进，全面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整合各种力量和资源

下沉社区发展，走出了一条基层党建领航脱贫攻坚

走向共同富裕的新路子，使组织优势转化为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的行动优势，将党建活力转化为推动共

同富裕的动力。 在县党委的领导下，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在兰坪县得到了有效落实，不仅维护了国家制

度统一，还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在社区层

面，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

重要方式，各族群众以主人翁的地位和精神参与社

区公共事务决策、执行、监督的治理全过程彰显了人

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 兰坪县通过引导搬迁群众

主动参与社区民主生活，融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
效保障了少数民族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增强了各

民族在政治生活中的同质性，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

政治联系，有效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

义新型民族关系，进而激发少数民族群众对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信念。

四、结论和启示

兰坪县的实践案例表明，推进共同富裕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根本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需要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现各族群众

的大发展、大团结、大繁荣是强化各族群众情感归

依、政治认同的重要基础。 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
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巩固中华民族命运共

同体，需要在逐步提升区域发展水平、缩小贫富差距

的基础上，不断建设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各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确
保各族群众都能平等地享有发展进步的机会。

一是要努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

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命题，其背后的深刻内涵在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能够为我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在坚持

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维护各民族大

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题上，同样

需要把握好“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进而形成

发展优势”这一关键点。 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制度自信，是因地制宜地解决我

国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

方面问题的根本制度基础。 一要加强党在制度优势

转化中的领导作用。 作为坚强有力的执政党，中国

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不断发挥利益聚

合、组织动员、制度建设等功能，将党建活力转变为

共同富裕的动力，将党的领导转变为实现民族地区

发展的坚强力量。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

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

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２９］ 。 二要以整体性视

角认识与落实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与法律制度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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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间具有一致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只有从

全局角度出发才能掌握制度之间的同质性，加快构

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治理实践，不断落实、
巩固和完善制度体系，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

力与治理效能。 就民族地区的工作全局而言，贯彻

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凸显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关键，即支持各民族群众在党

和国家的政策指引下，结合本地区的现实情况，推动

本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结
合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打造高水平的少数民族干部

队伍，引领群众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全过程，激发群众

参与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热情。 三要充分发挥少数

民族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人

翁地位，发挥群众在政治制度运行中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重点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和监督权，为群众创造参与政治生活的良好条件，
切实展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最终

实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

的有机统一。
二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各民族融合发展。 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和历史文

化根源。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
按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要求，采
取多种方式促进各民族融合发展。 发展是党执政兴

国的第一要务，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更是如此。
若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长期无法改变，与东部

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将难以避免民族地

区群众产生与经济发达地区人们之间的心理隔阂，
如不加防范，则会逐渐演变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离心力，甚至会因此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
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

环节，也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前提。
党和政府要在结合外部帮扶作用的基础上，充分激

发民族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改变民族地区经济落

后的面貌。 只有缩小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促进

各民族之间协调发展，才能保障各民族群众享有平

等发展机会的权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

质基础。 同时，还需要注意到，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 不仅要推动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

要，还要着眼于民族地区群众的精神建设，加大民族

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支持民族文化事业发展，构

建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载体的共有精神家园。 不

断强化各族群众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高度共识是把

民族关系发展好、把经济社会建设好的重要前提。
在同步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关

键是坚持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即引领各民

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促进经

济共同繁荣，社会交往密切交融，文化兼收并蓄，心
理同感共情。

三是坚持维护各民族的整体利益。 在我国，各
民族虽然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环境等方面千

差万别，但在实现推动自身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愿景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在此基础上构成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代表着各民族共同

发展的根本利益。 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共同富裕，运用整体性思维看待

和处理各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既要维护国

家整体利益，也要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的利益诉

求，实现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有机统一，实现国家

发展与各民族整体发展的协同一致，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这一根本目标。

注释

①“三区三州”的“三区”是指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

省藏区及南疆的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

孜自治州四地区；“三州”是指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

州。 ②数据来源于笔者在云南省兰坪县的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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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体系构建研究∗

白 艳 莉

　 　 摘　 要：我国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发展迅猛，吸纳了大量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对稳定就业起到了重要

作用。 新业态从业人员集中于外卖配送、快递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职业伤害风险较高。 由于新业态平台企业普遍

采取人力资源弹性管理和灵活用工模式，新业态从业人员与平台企业之间的雇佣关系呈现弱化状态，致使其很难

进入与劳动关系紧密捆绑的工伤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 我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将建立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

障制度，制度构建的前提应该是明确平台企业和新业态从业人员之间存在新型雇佣关系，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设计

应以“职业伤害风险防控—强制性伤害保险配置—保险服务—审慎监管”为内在逻辑主线，通过多主体参与互动，
构建多维的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体系。
　 　 关键词：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体系

　 　 中图分类号：Ｆ８４０．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０８０－１０

一、问题的提出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知识、数据、创新成

为新的生产要素，催生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构
成了发展的新动能［１］ 。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平
台经济等新业态发展迅猛，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新

动能，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国家信息中心的

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５ 年我国分享经济领域参与提供

服务者约为 ５０００ 万人，分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

１９５６０ 亿元①。 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共享经济服务提供

者增至 ８４００ 万人，同比增长约 ７．７％，其中，平台企

业员工人数约为 ６３１ 万人，同比增长约 １．３％；共享

经济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３３７７３ 亿元，共享经济参与

者人数达到 ８．３ 亿人。 预计未来五年，我国共享经

济的年均增速将保持在 １０％以上②。 以平台经济为

主导的新业态已凸显出其强劲的就业促进能力，成
为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和“稳定器”。 特别是在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新业态对缓解就业

压力和应对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实现政府“稳就

业”“保就业”目标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业态的蓬勃发展驱动了劳动者就业形式的深

刻改变，大量新职业群体如外卖骑手、快递配送员、
闪送员、网约车司机、跑腿工等都依托平台，以弹性

化、自主化、零工化、“去雇主化”或“多雇主化”的新

就业形态为市场提供点对点的劳动供给。 与此同

时，一些话题如“外卖骑手已成为最危险的职业之

一”等备受公众热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新

业态从业人员面临较高职业伤害风险的现实状况。
作为一种新型的灵活就业形式，新就业形态的雇佣

关系比较模糊，这与我国现行的劳动保障制度与雇

佣关系（劳动关系）紧密关联的情况有所不同。 新

业态从业人员在遭遇职业伤害时，很难像传统就业

模式下的劳动者那样受到工伤保险制度的保护。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多个文件中都提出

构建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２０１９ 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

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抓紧研究完善平台用

工和灵活就业等从业人员社保政策， 开展职业伤害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３－２２
∗基金项目：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多主体模拟的上海养老服务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研究”（２０１７ＢＧＬ００２）。
作者简介：白艳莉，女，管理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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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试点”。 这一政策导向在 ２０２０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被重申。 在实践层面，我国已有部分地区（如嘉

兴、衢州、九江等地）相继出台文件，率先启动新业

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工伤保险）试点。
学界已有研究对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

障问题进行了探索。 多数学者认为，新业态从业人

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建立的一个前提与核心问题是

判定新业态平台组织和劳动者之间是否具有雇佣

（劳动）关系，双方关系属性的确定直接影响着新业

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模式的选择。 在具体的职

业伤害保障模式上，现有研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

点：一种观点认为，新业态从业人员和平台组织之间

存在雇佣关系，或者新业态从业人员在某时、某地、
某事上存在一个雇主，只要有雇主就可以坚持雇主

责任原则［２］ 。 持有此类观点的学者主张将新业态

从业人员纳入现有的工伤保险制度［３］ ，认为可根据

其新的形态、灵活的工作特点等进行专门的工伤保

险制度设计［４］ ，将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

度作为工伤保险制度的一项子制度［５］ 。 另一种观

点认为，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劳动过程极为灵活，导致

其若参与工伤保险制度，会面临劳动关系界定困难、
工伤认定和取证难等现实障碍，所以应当建立独立

的职业伤害保险制度［６，７］ 。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
平台企业和新业态从业人员之间是一种新型的劳动

关系，应当建立多层次、高质量的职业伤害保障体

系［８］ 。 从我国现有地区的试点政策来看，不同地区

分别就将新业态从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单独为新

业态从业人员建立职业伤害保险等模式进行了探

索。 这些试点方案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均存在一些问

题，需要未来的政策创新予以破解［９］ 。
整体看，目前学界关于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

害保障问题的研究存有争议，相关政策及其实践探

索同样存在一定的困局。 因此，当下规模庞大的新

业态从业人员并未获得与传统雇佣模式下劳动者相

当的职业伤害保障权益。 深入探讨如何构建契合新

业态从业人员工作特征的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

害保障体系，对保护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促进新业态

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
本文在探析新业态平台企业的用工模式、雇佣关系

变化的基础上，基于现有政策试点和管理实践分析，
提出旨在为新业态从业人员提供“全面工作安全保

护”的多维的职业伤害保障体系的设计思路。

二、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新就业形态与职业伤害风险

（一）新就业形态及其特征

新业态从业人员就业呈现出新型的就业形态，
这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进步与大众消费升级出现的

“去雇主化”的就业模式以及偏离传统正规就业并

借助信息技术升级的灵活就业模式［１０］ 。 具体看，
新就业形态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工作碎片化和自主化

在新业态中，传统工业技术经济范式下的就业

模式正在向“数字化”工作范式转换。 “就业”质变

为一种更加精细化的“工作”，“工作”不再像“就
业”那样受到时空的严格限制，呈现为碎片性和流

动性，具有更强的可交付性和可交易性［１１］ 。 工作

的组织方式主要采取“去雇主化”方式，即劳动者与

组织的关系从传统“组织＋雇员”逐渐转化为“平台＋
个人”的模式，平台成为劳动价值交换的新媒介。
市场上分散的产品和服务需求通过平台进行信息收

集，再依托平台数字技术和算法极速搜索和匹配劳

动供给方，个体劳动者则通过接入平台进行劳动供

给，完成订单并从平台按单获取劳务报酬。 在这一

模式下，劳动者个体有了更多的工作自主权，可以相

对自由地决定工作时间，从而与平台组织形成紧密

或松散的关系。
２．劳动参与形式复杂多元

传统就业模式的基础是员工和雇主之间建立相

对稳定、单一的劳动雇佣关系，员工对雇主组织具有

从属性。 在新业态下，依托数字技术赋能，从业者可

以以创业者、自由职业者、兼职者等多种不同的职业

身份，以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众包、一人承接多家平

台业务跨平台工作等多种方式，依托平台实现点对

点工作，劳动者对组织的从属性或依附性大大减弱。
３．工作场景分散化、流动化

传统就业模式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过程

和工作交付均比较集中。 在新业态下，平台可以根

据具体的工作任务与劳动者的实际状况和意愿，实
现劳动供需快速对接，大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实
现工作时间、地点、交付的最佳组合，进而拓展了劳

动服务的时间与空间的范围，使工作场景离散化、流
动化，同时提升了劳动生产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

４．技能低门槛化

新就业形态涉及的产业领域较广。 从现阶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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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状况来看，我国新业态除包括人力资本要求相对

较高的知识密集型工作之外，还涵盖了外卖骑手、快
递配送、网约车司机等以提供基本生活服务、交通出

行服务为主的各类低技能的工作类型。 《中国共享

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２１）》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知识技

能服务仅占市场总量的 １１．８７％，生活服务和交通出

行服务占比高达 ５４．６３％③。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美团平

台外卖骑手已达 ２９２．５ 万人，其中属于国家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有近 ８ 万人；在所有骑手中，６５．３％的是

全职骑手，其余是兼职骑手，大部分骑手是从第二、
三产业转移而来；７５．３％的骑手的文化程度是高中

及以下学历④。 ２０２０ 年，饿了么平台的“饿了么蓝

骑士”人数已达 ３００ 万人⑤。 ２０１８ 年，滴滴出行平

台创造了 １１９４．３ 万个网约车、代驾等直接就业机

会⑥。 总体看，我国的数字化、信息化率先推动的是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业态创新，我国的共享经济本质

是劳动密集型经济。
（二）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风险高发状态

目前新业态从业人员大量集中于生活服务、交
通出行等低端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这些行业本身

就存在易遭遇交通事故等基础性风险。 新业态从业

人员工作形式通常是完成单个工作任务订单后，通
过平台按单提取报酬。 其完成的订单任务越多，报
酬也就越多，工作所需的劳动工具的购买和维护一

般由从业者自己承担。 这种按量叠加且不稳定的报

酬获取方式驱动着从业人员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被

动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工作强度。 因此，“过劳”已

成为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作常态，这也是新业态从

业者发生职业伤害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 与此同

时，平台基于算法通常对每单工作任务都有比较严

苛的时间要求，这也显著放大了从业者发生交通事

故之类职业伤害的风险。
有学者基于北京地区快递从业人员的调研对新

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状况进行了研究。 其调查

数据显示，有约 ５５％的从业者每天劳动时间超过 １１
个小时，有 ３３％的从业者在工作中受过伤，且其中

７８％的人是因交通事故而受伤。 此外，从业者还存

在新型“职业病”多发的问题⑦。 还有研究者在新

京报发表的《外卖骑手职业可持续发展调查报告》
显示，有约 ５５．２６％的外卖骑手每日配送距离超过

８０ 公里，约 ７０．０８％的骑手认为工作中最主要的风

险是交通安全，其次是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⑧。

另外，新业态从业人员若发生交通事故，不仅可能危

害自身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第三者人身伤害和财

产损失，导致从业者面临事故责任赔偿的风险。 据

统计，２０１７ 年南京市发生涉及外卖送餐等的各类交

通事故 ３２４２ 起，共造成 ２４７３ 人受伤，３ 人死亡，其
中骑手需要承担事故责任的比例高达 ９４％⑨。 可

见，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风险处于高发的状态。

三、新就业形态下雇佣关系弱化

与工伤保险制度壁垒

　 　 （一）平台企业灵活用工对组织与劳动者之间

关系的重塑

新就业形态的出现，其根源在于平台企业普遍

采取新型灵活用工模式来进行劳动力配置。 新业态

灵活用工模式的本质是一个通过分解和整合来实现

劳动分工精细化的过程。 分解涵盖生产链分解、工
作岗位分解和劳动者工作技能分解；整合是把相同

的工作内容与劳动者工作技能进行匹配，以优化资

源配置和提高生产效率［１２］ 。 随着新业态下技术和

商业模式创新速度的加快，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不确

定性增强，规避经营风险和降低成本成为平台企业

选择灵活用工的根本原因。 从微观角度看，为了最

大限度降低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平台企业都会采

用人力资源的弹性管理模式。 平台企业人力资源的

弹性管理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人力资源

配置高度灵活。 平台组织呈现类似“三叶草”的结

构形态，这是一种“核心＋外围”的多层次人力资源

结构。 “核心层”指的是传统雇佣模式下的平台全

职员工，“外围层”则包括派遣、外包员工以及临时

或兼职员工等，外围员工属于平台组织灵活用工的

范畴，以满足平台企业在成本约束下的弹性劳动力

需求。 其二，通过使用工时弹性和薪酬弹性等来增

加人力资源管理的弹性。 目前，我国新业态平台企

业的发展高度依赖灵活用工，且灵活用工规模在未

来将会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１３］ 。 近年来，我国平

台经济服务参与人数大幅增加，而平台企业的员工

增量相对温和，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平台企业大规模的灵活用工。
相对于以短期、非全日制雇佣为主的传统灵活

用工模式，平台企业采用的灵活用工是一种更具开

放性、外部化的劳动力资源获取方式。 在具体实践

中，平台企业灵活用工管理方式大体包括两类：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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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是“众包”模式。 这一模式涉及平台—劳动者双

方之间的主体关系，平台是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两

者之间的信息“撮合者”，众包模式广泛存在于外卖

配送、网约车、代驾、货运、家政、医疗（如线上问诊）
等平台服务的提供中。 参与众包的劳动者通常以独

立劳动者的身份通过平台承揽业务，平台主要对劳

动过程进行线上管理。 第二类是劳动者—第三方—
平台三方之间的主体关系，劳务派遣、劳务外包则属

于此类（还可能存在层层外包的更多主体间的关

系）。 可以看出，新业态下的灵活用工模式颠覆了

传统的雇佣模式，重塑了组织和劳动者的关系。 在

这种断裂、复杂的新型关系中，平台企业和从业人员

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对双方关系的属性进行谨慎判定至关重要，这决定

着新业态从业人员是否有资格享有我国现行劳动保

障制度框架下的劳动权益。
针对这一问题，学界观点存在较大分歧。 雇佣

关系的内涵是指雇主向劳动者支付工资性报酬，劳
动者接受雇主的指挥或指示，在雇主的控制下完成

劳动过程，劳动从属性是雇佣关系的本质特征。 有

研究者提出，新业态从业者可自愿选择是否接单，工
作时间、工作地点都具有灵活性，因而劳动者和平台

之间是一种平等合作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从属关

系［１４］ 。 持此观点的研究者认为，目前新业态雇佣

关系已经弱化，表现出显著的“去雇主化”特征。 另

一些研究者认为，判断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最核心的

标准应该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是否接受和服从平

台的工作指令［１５］ 。 新业态平台企业实质上是“看
不见的雇主”，其通过严格的评分、奖罚机制对劳动

过程实施管理，进而达到对工作的隐蔽性控制［１６］ 。
本质上，这体现为表面的松散管理与内在的严格控

制、形式上的独立自主与实质的劳动从属、名义上的

平等权利与真实的失衡关系［１７］ 。 综上可见，平台

企业和从业者之间的雇佣关系仅是外在形式的弱

化，学界对此尚未达成一致认识，新业态从业人员的

劳动性质和劳动者身份仍然存在很强的模糊性。
（二）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对新业态从业人员的

壁垒

工伤保险是对劳动者工作伤害风险进行防控的

基本社会保险制度设计。 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

框架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工伤

保险条例》确立，目前已形成以工伤保险制度为核

心、事故预防与职业病防治为辅的工伤保障制度体

系。 这项制度设计承袭了现代社会保险的基本理

念，建立于工业经济时代传统雇佣关系模式的基础

之上。 在我国劳动法律实践领域，雇佣关系被界定

为“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劳动关系”。 劳动

关系的认定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以雇佣双方签

订的劳动合同为准认定劳动关系；二是基于劳动的

从属性标准认定事实劳动关系。 我国工伤保险制度

设计采取了与劳动关系捆绑的制度模式，“劳动关

系—社会保险关系—工伤保险”是我国工伤保险制

度设计的基本逻辑。
我国工伤保险制度覆盖了所有与雇主组织建立

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工伤保险制度具有强制性，劳
动者个人不缴费，遵循无过错补偿，预防、康复和补

偿相结合的根本原则。 雇主组织须履行强制参保的

义务，且是唯一的缴费主体，同时也是工伤申请主体

和责任承担主体。 除具有缴费责任外，雇主还需承

担工伤事故预防、工伤救治、提供工伤医疗期待遇等

保障责任。 工伤保险给付是“无过错补偿”，凡是符

合工伤认定条件即“三工”原则（在工作时间、工作

场所内，因工作原因）的事故伤害或疾病，劳动者即

可从雇主和工伤保险基金中获得相对优厚的保险待

遇和保障性服务。 与其他社会保险项目相比，工伤

保险制度的保障性最强，保障项目最全面，给付条件

也最宽泛［１８］ 。
在新业态下，由于平台企业用工模式复杂，从业

人员工作自主性较强，对平台企业的人格从属性明

显弱于传统就业的劳动者，因此，正如学界所争论的

那样，新业态从业人员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介于“雇
佣关系”和“合作关系”之间，这种目前仍未被清晰

厘定的“弱劳动关系”甚至“去劳动关系”的状态成

为新业态从业人员进入现行工伤保险制度保障范围

的显性壁垒。 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调研报告表明，
以正式员工身份与平台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从业人

员占比极低，绝大多数都是以劳务派遣或劳务外包、
众包、创业或自雇形式通过平台提供服务的，参加工

伤保险的从业者仅占 ２０％，这主要是由于现行的制

度安排无法解决无雇主或“一仆多主”状态下劳动

者的工伤保险问题⑩。 这也是我国劳动法律司法实

践的困境所在。 其中，交通事故伤害问题是引起平

台和从业者之间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 在目前的司

法裁判中，依据从属性标准判定平台企业和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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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相似的用工模式下，存在“认定”和“不认定”为劳动

关系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定结果，对具体责任认定和

分配关系的判定也极度宽松化［１９］ 。
由于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属性难以确定，大部分

新业态从业者无法进入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 大量

农民工与低收入、低技能劳动者从传统的产业和行

业流出，转而流入新业态中从事骑手、快递员等风险

较高的工作。 这些从业者难以享有国家给予劳动者

的工伤保险权益。 《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护

调研报告》发现，在发生过交通事故的快递配送员

和外卖骑手中，只有 ７％的骑手拿到了工伤保险赔

偿，１１％的骑手拿到了公司给的赔偿，５％的人拿到

了商业保险公司的补偿，而高达 ７７％的劳动者并没

有得到任何赔偿，治疗费用全部由自己承担。 此外，
这些新业态从业者很少接受职业安全培训，对他们

的劳动保护普遍缺失。

四、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制度探索的路径分析

　 　 尽管在国家层面上我国尚未正式出台新业态从

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但中央已多次明确提

出将加快建立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近年来，一些地区如湖州、金华、九江等地已经开始

先行进行制度创新的探索，推出了新业态从业人员

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地区试点办法。 整体看，各地政

策的基本导向是试图通过构建“社会保险路径”赋

予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的保障权益。 与此

同时，在劳动力需求一端，为了分散用工风险，平台

企业自身也加速了管理创新，一些大型平台企业如

美团、饿了么，已开始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为平台

从业者提供包括意外身故、意外医疗、第三者责任等

多种权益的商业保险，进而形成新业态从业人员职

业伤害保障的“商业保险路径”。 需要审慎思考的

问题是，目前形成的两种新业态从业者伤害保险的

保障路径，其制度设计是否契合新业态从业人员的

工作特征与身份特征？ 能否为新业态从业人员提供

足够的职业伤害保障？ 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

步分析讨论。
（一）社会保险路径：试点地区职业伤害保险政

策面临的多重困境

从社会保险制度供给来看，打破传统工伤保险

制度中劳动关系和参保资格的捆绑关系是地区政策

创新的主要突破口。 早期的试点地区如潍坊市于

２００９ 年、南通市于 ２０１５ 年、太仓市于 ２０１５ 年、苏州

市吴江区于 ２０１８ 年，分别进行了针对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工伤保险的制度探索，参保对象是没有劳动关

系的灵活就业人员，故新业态从业人员也具备参保

资格。 从制度设计的思路来看，潍坊、南通两地基本

上采取的是扩面的方式，即将灵活就业者纳入工伤

保险制度框架加以保障，且保费与养老、医疗保险一

起打包征收；太仓和吴江两地的做法是建立新的职

业伤害保险制度，保险基金独立运行，保障待遇低于

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在吴江模式中，职业伤害保险

可以单险种参保，具体保险事务由政府委托商业保

险公司承办。 从制度运行的效果看，潍坊模式参保

人数较多，基金运行平稳；南通试点几乎处于停滞状

况［５］ 。 吴江模式允许单独参保，但参保人数总体比

较有限，远低于同期养老、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制
度的规模效应和互济性未得到充分体现［２０］ 。

２０１９ 年以来，部分地区开始试行一些专门适用

于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保险）政策。
总体看，保障模式主要有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将

新业态从业人员完全纳入工伤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并

提供基金支持的保障模式。 该模式由税务部门增设

“新业态工伤”加以征收，新业态企业负责参保缴

费。 成都市、嘉兴市嘉善县等地采取的是这一模式。
第二类是“单险种工伤保险＋补充商业保险”的“１＋
１”保障模式。 这一模式由新业态企业缴费，为其从

业者按规定基数单独参加工伤保险，再购买商业性

补充工伤保险，工伤认定和保障待遇基本参照工伤

保险标准。 金华、衢州、湖州等地均使用这一模式。
金华政策属于仅针对外卖人员的专门政策，湖州政

策将快递、邮政速递等从业人员也作为保障对象，衢
州制度的参保对象最为广泛，将新业态中劳务派遣

机构也一并纳入。 第三类是由政府主导、商业保险

公司承办的保障模式，长春市主要采用该模式，由新

业态从业人员个人参保并向保险公司缴纳定额保

费，保障待遇高于商业性人身意外险，但低于工伤保

险。
现有地区的试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新业

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供给缺位的问题，为
下一步我国正式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

验。 但是，各地的试点政策仍表现出多重困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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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上位法的支持。 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相

对明确的制度安排，导致各地试点方法差异较大。
其二，普遍缺乏强制性。 各地政策主要由新业态企

业或从业者个人自愿参保。 对于从事高风险行业的

新业态从业人员来说，其大多数是收入不稳定的低

技能劳动者，即期生活压力较大，且对保障制度的认

知和参保意识普遍较低；对于新业态企业来说，其若

为劳动者参保，必将面临巨大的用工成本压力。 因

此，目前实行的自愿参保方式，根本无法有效提高制

度的覆盖面。 其三，参保与缴费主体存在新业态企

业与劳动者个体的不同模式安排。 到底谁应该是合

理的缴费主体？ 目前制度对此问题尚未形成共识。
其四，缴费水平确定方法不一致。 保费的确定存在

按月平均工资的比例缴费和定额缴费的不同方式。
其五，保障待遇标准不统一。 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

伤害保险待遇是应参考和对标传统工伤保险的待遇

标准，还是要低于工伤保险的相关标准？ 这些问题

尚无定论。 其六，雇主责任尚不明晰。 若将新业态

企业作为缴费主体，平台是否还应该承担包括工伤

预防、康复和补偿的全部雇主责任？ 对此，现行试点

政策并未给出相对周严的解释。
（二）商业保险路径：平台企业商业意外险保障

存在有限性

相比于仍处于政策探索期的社会保险路径，为
从业人员配置商业保险已成为新业态平台企业常用

的保障方式，且一些平台已强制从业者购买商业保

险。 由于平台企业从业者的规模庞大，相对来说，目
前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主要由商业保险

路径主导。 商业保险的显著作用在于，对于那些因

未建立劳动关系而无法进入工伤保险覆盖范围的从

业人员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其职业伤害风

险，初步解决新业态从业人员“有无”职业伤害保障

的问题。
然而，目前这种由商业保险主导的职业伤害保

障模式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保费较

高，且多由从业人员一方承担。 大型外卖平台如美

团、饿了么外卖骑手的商业意外险保费是 ３ 元 ／天，
这一保费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工伤保险费率标准，
且这些平台还会从中提取相当比例的服务费，商业

保险公司和平台企业均可从配置保险产品形成的

“隐性利益链”上获利。 其二，保障范围有限，保障

待遇水平较低，除外责任多。 在保障范围上，商业意

外险一般仅包括死亡或伤残、意外医疗、第三者责任

保障，而工伤保险除死亡、伤残、医疗待遇之外，还包

括康复、生活护理等数十项权益。 整体看，意外险的

保障标准远低于工伤保险。 其三，不同从业者保障

待遇不公平。 由于身份和平台的差异，新业态从业

人员投保的商业意外险在费率、保额和免责条款等

关键要素上不尽相同，这造成同种工作性质甚至同

一平台上的从业人员“同工同命不同价”的现象。
如在一些平台中，与企业合作的专送骑手保险待遇

明显高于自行注册的众包骑手［２０］ 。 其四，商业保

险在职业伤害保障中存在职能错位。 目前在实践中

存在过度看重商业保险的作用，而相对忽视基本社

会保险制度的保障功能，甚至有观点认为商业保险

可以代替工伤保险，这会造成新业态从业人员缺乏

兜底性、层次性和强制性的保障［７］ 。

五、基于全面工作安全保护的新业态从业人员

职业伤害保障体系设计

　 　 （一）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体系构建

的前提和基础

毋庸置疑，单纯依赖商业保险的高保费、低保险

待遇和非强制性的社会保险模式无法为新业态从业

人员提供充分的职业伤害保障。 我国亟待建立社会

化的职业伤害防控和保险保障机制，以减轻和分散

新业态从业者面临的职业伤害风险。 近年来，随着

我国社会保险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发展，社会保险和

劳动关系捆绑的制度传统已经逐步被打破，养老、医
疗保险覆盖范围已逐渐趋于“全民化”。 工伤保险

打破劳动关系这一准入壁垒并逐渐覆盖全体劳动者

是大势所趋，这也合乎我国《社会保险法》 “面向全

民、公平正义”的立法理念。 从我国近年来的政策

导向看，新业态从业人员应该享有基本的劳动保障

权利，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
那么，如何构建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

障制度？ 从目前各地的试点来看，制度设计理念不

一，方式多样，迄今并没有相对成功的样本可供复

制，制度运行的长期效果仍有待观察。 下一步我国

要构建正式的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制度的总体设计思路不外乎两种选择：一是依托现

有的工伤保险制度及其运行中所确立的体制机制，
取消劳动关系认定这一参保门槛，将新业态从业人

员纳入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 二是基于新业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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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工模式与运营规则以及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

作特征，构建一套有别于传统工伤保险制度的新型

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体系。
哪一种模式是较优选择？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

认为，在进行制度选择时，无法回避的前置问题仍是

这几个方面：一是如何判定新业态平台企业和从业

人员的关系属性？ 二是两者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

系？ 三是从业人员对平台企业到底有没有从属性？
不难推断，平台企业大量使用新型灵活用工方式，并
通过劳务协议冠以“合作关系”之名，其目的都是减

弱与劳动供给方的直接联系，这种“弱连接”的关系

可以使平台快捷地获得外部大量的潜在劳动力资

源，同时又可以避免承担直接雇主的劳动保障责任。
平台不仅仅是个体企业，其通过高度开放的边界不

断演化，构成平台商业生态圈嵌入社会，以“合作方

式”吸纳和集聚数量极其庞大的劳动者，会使大量

劳动者在获得工作灵活性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雇

佣中的劳动保障权益。 可见，平台绕开了原有的劳

动力市场规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劳动力市场的

生态，形成我国劳动力市场一种新的分割。 而与此

同时，平台又具有极强的优势，其能单方主导规则的

制定与调整，劳动者实质上是平台所设立的规则体

系的被动接受者。 平台通过算法管理，形成对劳动

者工作过程的隐性监控，监督权力被转移到顾客一

方，劳动者的行为被作为议价能力的声誉系统持续

受到追踪、监管和评估。 因此，即使劳动者具有工作

的自主性，算法控制系统通过对劳动过程的末尾监

管，对工作任务和个人工作表现进行详细的数字检

测和分析［２１］ ，也对劳动者形成巨大的监管压力。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就是平台控制的真实写

照。 外卖骑手之所以成为高危职业，算法和管控系

统对工作时间的严苛要求是一个主导性因素，平台

对于骑手工作伤害危险的制造与放大有着不可回避

的责任。 总之，从本质上看，从业者对于平台仍然具

有从属性。
确定平台企业和从业人员之间存在雇佣关系，

并不意味着将传统雇主责任全部直接强加给平台，
这无疑会摧毁平台经济的新商业模式。 新业态中平

台组织与从业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具有弹性和开放

性的新型“准雇佣关系”。 西方劳动保障学界和实

务界将新业态从业人员视为“类雇员”，并将这一身

份属性作为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厘定的基

点［２２］ 。 职业伤害保障政策设计需要平衡平台用工

灵活性与劳动者保障性的关系，寻求既能有效降低

平台企业的雇主经营风险、又能兼顾从业者工作安

全性的制度安排。
若将新业态从业人员直接纳入我国现行工伤保

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即将平台企业视为传统的雇主，
缴费责任就理应由平台企业承担，这会对平台企业

构成较大的财务压力。 此外，目前平台依托算法对

劳动者实施高强度的工作控制，致使新业态从业人

员职业伤害风险远高于传统行业，如果参考工伤保

险的保障标准给付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补偿待遇，会
导致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压力骤增，加之工伤保险赔

偿申请和赔付过程复杂冗长，无法适应平台企业和

从业人员之间相对灵活、松散的关系。 基于此，构建

相对独立的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体系是更

为合理的选择。
（二）新业态从业人员多维职业伤害保障体系

设计思路

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风险不能单纯依靠政

府通过社会保险机制加以解决。 新业态下平台企业

和从业人员之间的“新型雇佣关系”需要多方主体

共同参与治理，以消减劳资之间权利的内在不平衡

性，进而为从业人员提供相对安全的工作条件和环

境，为其职业伤害风险提供比较充分的保障。 新业

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体系的设计应将全面加强

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作安全保护、防控其职业伤害风

险、保障其劳动权和生存权作为最核心的价值取向，
以“职业伤害风险防控—伤害保险参与—保险服务

供给—审慎监管” 为主线，通过平台企业、从业人

员、政府、商业保险公司和工会等多方主体的参与互

动，构建出一套多维的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

障体系。 具体可从如下方面着手。
１．伤害风险防控：将从业人员“工作安全保护”

作为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底线

平台企业不仅是单个独立运营的主体，还是商

业生态圈的主导，更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平台。 因此

平台功能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更应强调社会价值

的创造［２３］ 。 无论是从社会责任三重底线中的“社
会底线”来看，还是组织对利益相关方应尽责任来

看［２４］ ，平台企业对于“员工”以及“支持性合作伙

伴”必须承担的“底线责任”都是对其生存权和生命

安全基本权益的维护和保障，为从业人员提供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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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工作场景是这一底线责任的内在要求，这也是

劳动政策的底线。
新业态平台企业必须积极承担对从业人员的职

业伤害防控责任：其一，平台企业不能是隐性的“伤
害风险制造者”，必须适度弱化算法管理对劳动者

工作过程的高强度控制，应优先采取相对温和的算

法约束劳动过程，优化平台激励和奖惩机制，根据外

部环境风险调整平台规则，对工作过程的潜在风险

因素进行评估和排查。 其二，平台应为从业人员提

供全面的工作安全保护和职业伤害预防培训和教

育。 其三，作为“新型雇主”，平台应为从业人员参

加职业伤害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承担参保责任。 其

四，从业人员发生职业伤害时，平台必须为其提供必

要的伤害救助、协助申请保险赔付及人道主义关怀

等保障服务。
２．伤害保险配置：建立相对独立的新业态从业

人员职业伤害保险制度

建立独立的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制度

的优势在于，凡不属于传统劳动关系的新业态从业

人员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纳入保险范围，力求

“应保尽保”，即将职业伤害保险权益拓展为全体劳

动者的共有权益［２５］ 。 整体保险制度设计可贴合新

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作特征与特定风险，确保保险基

金独立运行，这样既有利于分散职业伤害风险，也有

利于减轻传统的工伤保险机制和基金运行的压力。
基于我国前期的政策探索、试点和平台管理的实践，
进行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制度设计时需关

注的重点环节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制度覆盖主体范围要具有开放性。 凡是

未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也不属于传统工伤保险制度

保障范围的从业者，均具备参加新业态从业人员职

业伤害保险制度的资格。 鉴于新业态从业人员涉及

行业较广，就业形态相对复杂，可以考虑根据行业风

险和从业者就业的具体形式，在参保方式和保费厘

定上做出有针对性的安排，允许单险种参保，取消户

籍和职业歧视。 对于外卖骑手、快递配送员、网约车

司机等具有较高职业伤害风险的重点从业人员群

体，需通过平台进行强制性参保。
第二，应采取多主体筹资模式。 新业态下平台

企业与从业人员之间并不是传统的雇佣关系，新业

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筹资方式可突破雇员无须

缴费原则，建立平台企业、从业人员和政府共同筹

资、共担风险的保险原则［２６］ 。 具体可采取不同的

筹资模式：若平台企业和从业者之间联系比较紧密，
即从属性较强，如全职众包骑手、专送骑手等群体，
可选择“平台＋个人＋政府补贴”的缴费模式；若从业

者独立性较强，雇主难以确定，可采取“个人缴费＋
政府补贴”的缴费模式。 具体的缴费方式可根据从

业人员的具体工作状况采取按年、按季、按月或者按

单缴费。 对于多平台工作的从业者，参保费用可在

平台之间分摊，平台是缴费的主要组织者。 在缴费

基数和费率厘定上，可参考现行工伤保险的行业风

险分类方法，将新业态中不同行业的职业伤害风险

划分为不同等级，基于共济性和平衡性原则，科学确

定缴费标准。
第三，可采取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相结合的

“二元化”保险供给模式。 现行地区试点方案如金

华等地所采用的“１＋１”的保险模式值得借鉴。 建立

职业伤害社会保险制度，通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等相关部门推进和主导，无疑是行之有效的路径。
但是，仅采取传统的社会保险制度模式，并不足以解

决新业态从业者的职业伤害问题。 在新业态下，提
供外卖、快递配送服务等存在较高人身伤害风险的

平台企业可能无力承担诸如劳动者工伤医疗期待

遇、一次性伤残补助等在工伤保险制度中规定的雇

主赔偿责任，这种雇主责任可以通过商业保险中的

责任保险形式进行风险对冲。 与此同时，外卖骑手、
快递配送员等群体若发生交通意外事故，极有可能

造成第三者人身或财物损害而产生赔偿责任，所以

目前外卖骑手投保的意外险中所包括的第三者责任

险必不可少。 可以根据新业态中具体行业和劳动者

具体身份的类型，对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衔接进

行合理设置并加以整合。
第四，应有合理的保险待遇标准。 鉴于新业态

从业人员工作灵活、缴费能力弱而职业伤害风险高

的情况，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险待遇不宜参照工伤保

险的保障范围和待遇水平，较为合理的保险待遇是

不高于传统工伤保险的待遇水平，同时不低于商业

保险待遇标准，以事故伤害医疗待遇、伤残及工亡待

遇为重点保障项目，待制度成熟后可拓展到康复

待遇。
第五，要有适合新就业形态的职业伤害认定标

准和规则。 目前工伤保险制度以“三工”为核心的

工伤认定标准相对比较宽泛，实践中已引发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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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争议。 而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工作时间碎片

化，工作地点流动、离散化，工作和生活界限比较模

糊，因此更难适用传统工伤认定的标准和规则。 在

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认定中，可依据伤害和工

作是否直接存在因果关系为核心要素，结合平台接

单、派单记录和执法记录等信息加以认定。 在制度

建立初期，职业伤害认定标准宜紧不宜松。
３．保险服务供给创新：设立高效、数字化的职业

伤害认定和经办流程

新业态商业模式本身就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具
有数据搜集和共享的天然优势，可以依托平台打造

简化、快捷的职业伤害认定和经办服务流程。 就新

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认定和经办主体而言，如果

完全经由现有社保系统中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来负

责，这对其是难以承受的挑战。 一个比较合理的选

择是构建“平台＋政府＋商业保险公司”的集成式服

务网络，保险公司和政府经办方均接入平台，建立职

业伤害认定合作调查新模式［２７］ 。 发生职业伤害

时，从业者可依托平台，在线提交伤害认定申请诉

求，保险公司承担事故调查信息采集，平台企业应强

化工作监控信息收集和痕迹管理，社保部门负责保

险救济服务流程优化和保险给付审批。
４．审慎监管：构建多主体协同的新业态平台企

业用工责任和风险监管网络

应构建多主体协同的新业态平台企业用工监管

与治理体系，全面加强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作安全

和职业伤害保障。 基于“包容审慎”原则，政府应尽

快明确平台企业需部分承担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这一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底线责任，人社部门、劳动监

察部门应对平台用工模式、工作安全防控体系和职

业伤害保险参保进行规范化管理，将平台损害劳动

者基本权益的行为纳入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可推进

新业态企业成立行业协会，强化行业层面用工安全

和保障监管，同时还可探索能代表新业态从业人员

利益的新型工会组织方式，在一些风险较高的行业

中引入行业工会制度［２８］ 。 推动行业工会与平台企

业实行集体协商，督促平台企业积极承担和履行新

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责任。

结　 语

伴随着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劳动者职业伤害风

险问题不容忽视。 由于平台组织和从业人员雇佣关

系高度弱化，劳动者难以被传统的工伤保险制度覆

盖和保护。 我国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两

种探索路径表明，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

已出现了区别于传统工伤保险制度的多元化职业伤

害保障供给的趋势。 基于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作特

征和身份特征，应在厘清从业人员与平台组织关系

属性的基础上，加速构建为从业人员提供全面工作

安全保护的多维的职业伤害保障体系，从而推动我

国新业态下劳动力市场更加安全、公正、有序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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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生态强省的路径探讨
宋 晓 森　 　 　 杨 朝 兴

　 　 摘　 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生态强省，是推进省级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意。 新发展阶段，在梳理生态强省建设实践样本以及阐明河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方位的基

础上，以问题为导向，从规划引领、统筹推进林业生态保护、城乡区域污染防治、发展绿色经济和依法治国等方面提

出生态强省建设的基本路径和发展策略，对于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强省；河南生态史；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０９０－０５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工业文明之后

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文明形态，是人类遵循人、自然、
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

果总和。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根本大计，是“五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的有机

组成部分。 在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引领生态建设和区域发展，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面

临的重大课题。 近年来，各地从地区实际出发，积极

探索以生态强省为抓手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

路径，取得了一定成效。 如：青海省以习近平总书记

“四个扎扎实实”为航标，践行“四个转变”的青海治

理思路，推动青海省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

省转变，丰富了社会各界对省域发展融入国家发展

全局的新认识；云南省以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经济体系和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为目标，因地制宜

地发展农业经济和生态旅游，推进生态强省建设；海
南省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

中之重，并将生态省建设分为生存、发展、环境、社
会、智力五个子系统建设，持续加强智力和社会两方

面的投入。 ２０１９ 年，浙江作为全国首个生态省通过

验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八八战略”之“绿色

浙江”“五水共治”等举措为我国探索生态建设、绿
色发展道路提供了许多“浙江经验”①；福建省在生

态强省建设中打绿色牌，走特色路，把产业结构调整

同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对外

竞争力，在更高水平上谋求福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

发展［１］ ；作为全国 １６ 个生态省建设试点之一，山西

已创建 ８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和 ４ 个“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省建设各

项指标不断提升［２］ ；河南省以习近平总书记“让黄

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为引领，通
过聚焦生态河、守护母亲河、打造数字河、建设幸福

河等一系列举措，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略。 整体而言，生态强省已成为省级区

域较高层次的发展要求，内涵十分丰富，并主要表现

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建设指向明晰，即普遍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保护与发展

互促，在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地发挥生态经济优势，加快自然资本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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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

动。 二是建设内容丰富，即各省生态文明建设从以

往单一的造林绿化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多指标全方

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注重运用农业、工业、自然科

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方法等综合力量，从思想意识到

生活生产行为多方面提升社会的生态文明素养。 三

是建设主体多样，即在党的领导下，谋求政府、市场、
社会组织、民众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合作共赢，拓
展环境污染治理的监督、评价主体，不断扩大良好生

态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均衡供给，使良好的生态环

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四是建设机制灵活，即
全国各个省份多头并进，积极探索适合地域特点的

生态治理机制，以“城市—农村”双轮驱动的方式开

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需要认识到，生态文明建

设是一项长期性和复杂性兼具的系统工程，要推动

生态环境保护的高质量发展，亟须确立覆盖各个领

域全流程的组织推进机制和保护措施。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河南探索

自古以来，森林与人类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不管是在传统农业社会还是后农业社会，森林对净

化人类生存空间、拓展人类生产生活资源方面都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河南省有着悠久的农业发展

史，在古代树木栽植、森林培育、林木采伐利用以及

林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

经验和实践探索经验。 归纳总结河南生态思想与环

境治理，林业、农业和水利等活动的历史经验与教

训，对于今天开展生态保护、进行生态强省建设、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期望仍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考察河南省生态建设的历史进程，以 １９４９ 年为时间

节点大致可划分为两大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生态建设史。 作

为古代中国农耕文明早期发源地之一，河南省在历

史上的生态环境是较为优越的［３］ 。 河南生态环境

自古就与黄河息息相关。 两汉时期，黄河在河南境

内 ４ 次泛滥，为治理黄河水患，汉明帝时期国家组织

劳役数十万人次，派遣水利专家王景等人指挥修渠

筑堤；自东汉初期到唐朝末期，黄河中下游进入相对

稳定时期［４］９１－９２。 元朝初期，河南地区的农业生产

因黄河流域少有灾害得到恢复和发展，河南一度成

为江北诸省贡献粮食最多的省份［５］ ；随后黄河发生

多次决溢和改道，水患使河南许多州县的土地、村庄

淹没，人烟断绝；１３４８ 年，元朝在济宁郓城设立行都

水监，贾鲁为都水使者专治黄河，利用旧有河道的同

时疏通新河，策划组织治河工程取得成功，对河南农

业生产和水运交通发挥了巨大作用，后人将此河道

取名贾鲁河［４］１８２－１８３。 明朝后期，黄河多次决溢，
决堤之患对河南危害巨大，水利专家潘季驯提出束

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在黄河中下游开展治河工程，对
以后治河产生了深远影响［４］１８４。 清朝，河南是黄河

洪涝水患的重灾区，康熙年间，水利专家陈潢进行大

规模治河，使得沿河地区在一段时期内免遭水患；
１７２３ 年，雍正皇帝在武陟敕建嘉应观，并在此修坝

堵口、祭祀河神、封赏治河功臣，嘉应观逐渐成为展

现黄河治理历史的标志性建筑。
第二个时期是 １９４９ 年以来的河南生态建设发

展新时期。 此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１９４９ 年到改革开放前，河南生态建设工作以植树造

林、绿化大地为主。 １９４９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布

《河南省林木保护暂行办法》，明确公有林和私有林

的管理权限，禁止乱砍滥伐和烧垦林地开荒，扭转了

森林面积减少的趋势。 １９５０ 年，河南省林业局成

立，负责组织指导全省植树造林，并按照中央“普遍

造林，重点护林，合理采伐和利用”的林业建设方

针，有计划地开展育苗造林、封山育林、护林防火、病
虫害防治和森林资源勘查等工作。 随后，河南省人

民政府颁布《关于保护林木暂行办法》《河南省防风

防护林保护暂行办法》，建立豫东沙荒林区管理处，
最终在黄河故道沙荒地区建起全长 ５２０ 公里，宽
１—２．５ 公里，总面积 １０．９ 万公顷的五条大型骨干防

护林带，初步改善了区域生态条件，使豫东 ５３．５ 万

公顷农田免遭风沙危害［６］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兰
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针对当地风沙、盐碱和旱涝三

大自然灾害，带领群众开展栽种泡桐树的植树造林

运动，实行农作物和泡桐树按照一定网格间隔种植，
形成农林间作的复合生态系统，保护了泛风沙耕地，
保障了农业增产增收，创建了平原地区造林新模式。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河南

省坚持“完善平原、主攻山区”的方针，生态治理的

主要任务是平原绿化和山区造林攻坚，不仅将平原

绿化作为重要生态工程来抓，还将其作为促进农村

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１９９１ 年，河南省获得全国绿

化委员会、林业部授予的“全国平原绿化先进省”称
号。 到 １９９９ 年，河南省十年造林绿化规划目标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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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出现了博爱县、镇平县、禹县（今禹州市）等平

原绿化全国示范典型。 平原绿化既改善了地方生态

环境质量，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

三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省全面开启生态省建

设新征程。 国家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全面开启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②。 地方层面，
河南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为提高生态

承载能力、扩大环境容量，先后编制《河南林业生态

省建设规划》《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提升工程规划》
《森林河南生态建设规划》等重要生态建设规划，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确立“五
年增绿山川平原，十年建成森林河南”的奋斗目标，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

理，着力构建“一带三屏三廊多点”③的生态格局，
统筹建设森林、湿地、流域、农田、城市五大生态系

统，协调推动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城市园林化、
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化、庭院花园化，持续推进天

蓝地绿水净、宜居宜业宜游的森林河南的愿景实现。

二、当前河南生态强省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生态强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意，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也是新发展

阶段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振兴的长久之

策。 从目前情况来看，河南省的生态保护建设虽然

取得了明显成就，但与生态强省的目标要求仍有不

小差距，存在一些制约性问题。
第一，生态系统功能亟待提升。 河南省大部分

地区生态较为脆弱，全省尚有水土流失面积 ２１２ 万

公顷，占国土面积的 １２．６３％，沙化土地面积 ５３．５５
万公顷［７］ 。 河湖生态缓冲带局部受到侵占、破坏，
河流水体自净能力下降。 矿山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破

坏问题严重。 平原地区农村生态空间不足，农田生

物多样性下降，部分补充耕地项目占用生态用地。
农村垃圾污水处理设施不完善，部分村庄环境绿化

和整洁度不足。 城镇蓝绿网络连通性不良，蓄水排

涝能力不足，城市韧性有待提高，部分城乡接合部土

地利用无序、绿化率低。
第二，森林生态功能效益不高。 全国森林资源

总量相对不足、分布不均的状况在河南省也有所体

现，并突出表现为林分结构不合理，林地生产力不高

等问题：其一，中幼龄林面积大，全省中幼龄林面积

２７３．３３ 万公顷，占乔木林面积的 ７６．７９％，目前，全省

有 ２００ 多万公顷中幼林和退化林亟须抚育和修复；
其二，一些地区的平原绿化存在滑坡甚至停滞现象，
片林面积减少，农田林网控制率明显下降；其三，单
位面积森林蓄积量不高，乔木林平均每公顷蓄积为

全国平均水平的 ６２％④。
第三，环境污染问题仍然突出。 近年来，通过全

省上下的共同努力，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明显，但与国

家规定标准、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部分重点区域、
重点领域大气污染问题仍然突出：ＰＭ１０、ＰＭ２．５ 仍

处于高位，秋冬季重污染天气依然高发、频发；农业

面源污染在一些地方比较明显，水体和土壤污染问

题比较严峻；农村生活污水及黑臭水体治理不足，生
态流量尚不能有效保障，地下水污染防治基础薄弱；
部分河流生态环境单一，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问题

逐渐凸显［８］ 。
第四，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须

完善提高。 其一，自然资源数据获取和分析决策能

力尚需提升，生态空间管控能力不强，资源保护管理

方式和管理手段有待优化；其二，科技创新驱动有待

加强，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度不够；其三，不同部

门主导的生态修复工程缺乏协调联动，治理措施整

体性、系统性不足，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标准规范

尚不健全，制约了生态保护修复的综合效益；其四，
跨区域、跨部门合力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的监督管

理机制、成效考核评价机制与监测预警机制尚不健

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和监管执法能力有待提

升，社会资本投入生态保护修复的激励性政策措施

不够完善［８］ 。

三、建设生态强省的路径和对策

河南省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中下游，处于我国地

势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带上，地跨长江、黄河、
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是淮河的发源地、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在全国生态格

局中地位重要。 为深入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河南省

需要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和大河大山大平原保护治

理，建设森林河南，为生态强省的目标实现奠定坚实

基础。
第一，围绕河南省生态修复的总体格局，衔接全

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聚焦各类生

态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重点区域，科学推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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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空间生态修复。 坚持以科学规划引领生态强省建

设，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

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林草局《关于严

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林草局、自
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农田防护林建设

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要求，科学编制生态

强省建设合理规划方案，科学制定国土绿化规划、湿
地保护规划、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以及自然保护地建

设规划等专项规划，统筹布局、加快推进造林绿化、
湿地保护、土壤治理、矿区修复等生态工程项目，通
过科学规划把森林生态、湿地生态、流域生态、农田

生态和城市生态等生态系统建设衔接协调起来，构
建符合实际、科学合理、功能完备的生态保护格局。

第二，统筹落实林业生态保护建设。 对照 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和 ２０６０ 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因
地制宜，加快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加强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稳步提升固碳增汇能力。
其一，加强山、河、湖泊、沙漠、湿地等国土绿化与公

益林管护、天然林保护，开展困难地造林、水源区石

漠化治理和矿区生态修复，形成多功能高效益的森

林生态系统。 其二，坚持自然恢复湿地为主、结合人

工修复，以水系连通、植被恢复等措施，全面恢复湿

地生态功能，以在保护中利用的发展思想为指导，合
理批建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 其三，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完善农田防护林体系，防治农业面源污染，
注重利用生态环保技术，促进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

化和无害化处理利用，改善农田生态体系。 其四，结
合区域内重大江、河及湖泊的水土流失状况积极实

施退耕还林，重点营造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加
强公益林管护，开展生态保育，确保流域生态良性循

环。 其五，提升城镇生态空间品质，依托道路、建筑

物之间空地等可利用空间，优化配置乔、灌、藤、草、
花，加强街区平面绿化与立体绿化的结合，发展公园

绿地、屋顶绿化及树木廊道，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和

森林覆盖率，确保人居环境宜业宜居。
第三，系统推进城乡区域污染防治，进一步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更加突出“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和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 其一，推广绿色生产工艺技术，
深化工业污染治理，加强挥发性有机物全过程管控；
其二，打好碧水保卫战，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
生态保护和黄河、淮河、海河、长江等江、河流域的污

染治理，加强城乡黑臭水体治理，严守饮用水环境安

全；其三，打好净土保卫战，协同推进建设用地、农业

地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开展农业农村污

染治理，加强养殖、种植业污染防治。 另外，还需要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相关指示，有计划有步骤地修复城镇周边被破坏的

山体、河流、湿地、植被，重点推进郑州、洛阳、平顶

山、鹤壁、焦作、三门峡、永城等地采煤沉陷区综合治

理，促进土地安全利用；深入推广浙江省“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以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

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协调推进农业农

村联动、生产生活生态融合，促进农村生活污水垃圾

减量化、资源化、循环利用。
第四，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绿色经济，推进生态产

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加快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其一，发展绿色富民产业。 根

据各地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等

绿色农林业。 森林在推动绿色增长中具有重要功

能，林业既是绿色增长的生态屏障，又是绿色增长的

物质基础，按照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思路，充
分利用国土空间，打造名特优新经济林基地、森林康

养基地和木本粮油产业等生态经济。 其二，发展循

环经济。 不断提升循环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按照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加强废弃物综合利用，
建成工农业复合型循环经济示范区，积极培育新兴

循环经济产业，重视产业联动推广效应。 其三，发展

环保产业。 扩大低碳经济试点，结合各类产业园区

情况，探索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模式；系统整治高耗

能高污染行业，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严格控制新建扩

建高耗能、高污染项目；推进科技创新，加大投入进

行减排降耗相关技术研发，完善标准体系，以绿色科

技推动绿色经济。
第五，完善依法治理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法

治化。 生态法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全面依法治国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内容。
就一省范围来说，生态强省建设涉及发展改革、财
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业、水利和科

技等部门，这些部门职责不同，业务各有侧重，应建

立协调机制，加强业务对接，统筹做好生态强省相关

的各项工作，把林业建设、环境保护、湿地修复、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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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等专项规划与总体布局

衔接起来，促进生态修复与科技创新有效对接，综合

推进生态建设与制度建设、依法保护的融合发展。
其一，在国土空间管控、征占用林地草地湿地需求大

的情况下，应把依法保护林草资源放在同等重要的

位置。 按照我国《森林法》《湿地保护法》《水土保持

法》《防沙治沙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推行

林长制、河长制为契机，强化森林资源、湿地资源监

管，严格用途管理，切实控制林地、草地和湿地转化

为其他用途土地。 其二，依法改进野生动植物保护、
公益林和天然林资源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森林

健康，规范森林资源采伐限额管理，依法严厉打击破

坏林草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其三，进一步完善生

态环保制度，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
切实按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

法》和《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等政策规定，督促各级各责任部门围绕生态强省建

设履行职责，把生态环保成效以及林草资源消长情

况纳入领导干部考评范围，激励地方各级政府、相关

部门和企业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保的关系，
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增长的错

误做法。

注释

①“八八战略”是指中共浙江省委员会在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举行的第十一

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提出的面向未来发展的八项举措，即进一

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其中一个方面的举措

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省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

“五水共治”是指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项。 ②
参见《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ｚｃｆｂ ／ ｔｚ ／ ２０２００６ ／ Ｐ０２０２００６１１３５４０３２６８０５３１．ｐｄｆ，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③“一带三屏三廊多点”生态保护格局是中共河南省委十届十

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全省生态保护空间布局。
“一带”即以黄河干流为主线的生态带，“三屏”即太行山、伏牛山、桐
柏—大别山等山地生态屏障，“三廊”即淮河、南水北调中线、隋唐大

运河及明清黄河故道等生态廊道，“多点”即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

等自然保护地。 ④参见河南省林业局：《林业概况》，河南省林业局

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ｌｙｊ．ｈｅ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２１ ／ ０４－ ０９ ／ ２１２３１４４． ｈｔｍｌ，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９ 日；《森林河南生态建设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７ 年）》，河南省人民政

府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ｅｎａｎ．ｇｏｖ．ｃｎ ／ ２０１８ ／ ０９－２１ ／ ６９２２０８．ｈｔｍｌ，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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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脑机接口技术的伦理难题与应循原则∗

肖 　 峰

　 　 摘　 要：脑机接口是一种行将深刻改变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前沿技术，主要表现为对身体失能者的医治和

对健全人的增强。 在将其用于治疗时，面临知情同意和隐私保护的伦理难题；而将其用于增强时，则面临新的不平

等、向“超人类”进化时突破生物学限度后有可能丧失人的本质等伦理难题。 合理辨析及理性处理治疗中的伦理难

题，才能使脑机接口技术发挥好服务于人的现实功能；而预见和了然增强中可能出现的伦理难题，对脑机接口技术

健康地走向未来则具有道德引领的意义。
　 　 关键词：脑机接口；伦理；知情同意；隐私；治疗与增强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０９５－０８

　 　 脑机接口（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简称 ＢＣＩ）
是一种在人脑和计算机及外部设备之间建立起通信

连接的技术，人通过它可以迈过自己的身体（肢体）
而对外周设备实施“脑控”或“意念制动”，从而帮助

身体残障的人士重拾行动的能力，所以具有特定的

治疗作用，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走向增强，由此对人的

身体和认知等方面形成深刻的改变［１］ 。 对于脑机

接口这样一种可以深度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的

新兴技术，必然包含大量的伦理问题，从而需要遵循

相应的伦理原则，其中既有一般的技术伦理原则

（如善用、安全、公正、代价、责任等原则），也有特定

的医学伦理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需要专门

侧重于脑机接口的伦理原则，这就是知情同意原则、
隐私保护原则和治疗重于增强的原则等，可以说它

们是脑机接口使用和研发中需要遵循的核心原则。

一、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是医学伦理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

尊重人的自主性的具体表现，而脑机接口由于是旨

在恢复人的自主性的技术，是可以满足“恢复自为

权和自主权”“增强自决权”等需求的技术［２］ ，只有

具备这样的能力，一个人才有权由自己决定是不是

“同意”使用脑机接口技术，由此牵涉到知情同意的

问题。 但脑机接口的需要者通常也是一些很难表达

自己意愿的病人，有的还因沟通上的困难而难于全

面理解脑机接口的利弊风险，使得他们无论是对于

治疗效果和风险权衡关系的“知情”，还是准确地表

达自己是否“同意”（包括是否是建立在“知情”基础

上的同意）或犹豫以及为什么犹豫等，都显得尤为

困难，由此成为知情同意原则落实在脑机接口使用

中的难题。
先来看看“知情”的复杂性。 脑机接口的使用

面临知情同意方面的特殊困难，首先在于这种医疗

手段可能导致的种种后果之“情”难以被简洁清晰

地阐释清楚以及被充分地理解，从而达到透彻的沟

通。 例如，相对其他方案来说，ＢＣＩ 技术所带来的风

险和利益是否能被清晰地阐释并为患者所理解？ 患

者是否被告知并接受 ＢＣＩ 将从其大脑中提取信息这

一事实？ 患者是否了解提取这些信息后可能导致的

后果（如隐私的泄露， 甚至可能引起法律后果）？ 对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２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及其实践的哲学研究”（２１＆ＺＤ０６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

目“脑机接口的哲学研究”（２０ＢＺＸ０２７）。
作者简介：肖峰，男，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２０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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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脑机接口在知情同意问题上的复杂性，拉奥

（Ｒａｊｅｓｈ Ｒａｏ）这样描述：在受试者是不能交流的闭

锁综合征患者的情况下，应由谁来代替其进行知情

同意？ 是否征得看护人的同意就足够了？ 对于有认

知障碍、不能完全理解使用 ＢＣＩ 所带来的风险与利

益的患者，能征得他们的同意吗［３］２１９？
一些很复杂的可能性后果如何使患者或受试者

知情？ 尤其是当其不具备相关知识从而不能理解某

些后果的“确切含义”时如何达到知情？ 如人脑在

接入脑机接口后对机器的适应性可能导致中枢神经

系统潜在的有害变化，甚至对人的身心完整性带来

风险，使得每个脑机接口的候选用户必须被正确告

知脑机接口诱导的大脑适应性和可塑性的潜在有害

影响［４］ 。 而理解这种可能的有害影响，必须通过细

致的解释和沟通才有可能使患者明白。
另外，个体对 ＢＣＩ 的知情常常还会受到公众对

ＢＣＩ 的知情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后者构成前者的知

识背景。 公众对 ＢＣＩ 的知情通常与媒体所进行的介

绍和展望有关，媒体的介绍和展望不准确使得公众

了解的脑机接口知识也不准确，从而使得接受脑机

接口治疗的患者也对其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 对

此，脑机接口的一些业内人士甚至对媒体常怀“避
而远之”的态度，甚至提出具体的建议：在与媒体谈

论 ＢＣＩ 时，最好不要对未来（３—５ 年左右）或目前无

法预见的突破进行任何猜测。 在哈斯拉格（Ｐｉｍ Ｈａ⁃
ｓｅｌａｇｅｒ）看来，媒体可能对科学家的发言产生误解或

进行不充分的解释，导致上述两个问题变得更加严

重。 正如大多数与媒体打交道的人都知道的那样，
记者们头脑中会有一个他们想要告诉受众的特定故

事，这是很正常的。 即使事实并非如此，但媒体通常

还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而不是报道科学

家的怀疑和保留意见。 科学家的话也经常被支离破

碎地引用，而不是出现在他们的完整信息中，从而很

可能会被误解，这种误解如果再加以传播，其危害就

会变得难以预期。 因此，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在介绍

像脑机接口之类的新技术时，要尽可能明确地关注

科学“确定性”中包含的普遍局限性，特别是 ＢＣＩ 在
当前的有限性；需要将话题和说明性案例的讨论限

制在短期内，避免误解或夸张的标题，不能煽动公众

对新技术的过分主张或期望［５］ 。 可见，媒介伦理对

于实现脑机接口的知情同意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就是说，鉴于 ＢＣＩ 研究存在独特的风险，以及受

试者很难全面地想象和理解这些风险，使得向患者

详细解释 ＢＣＩ 的风险、缺点和益处是至关重要的，但
在实践中非常复杂［５］ 。 尤其是对于植入式的有创

伤的 ＢＣＩ 的研究和应用，鉴于其潜在的风险而变得

更加复杂，使得知情同意在 ＢＣＩ 研究中尤其困难

（尤其是在这种研究具有侵入性时） ［６］ 。
再来看看患者表达“同意”的复杂情况。 脑机

接口用来实施治疗的对象常常是那些缺乏知情同意

所需要的自主表达能力的患者。 脑机接口本就是用

于“恢复自为权和自主权”的，而有了这样的自为自

主能力后，人才能真正做到知情同意。 也就是说，脑
机接口作为治疗手段所面对的对象有可能是因为神

经系统疾病而丧失了自主表达的能力，那么如何才

能获得他们的知情同意？ 可以说，知情同意“对于

非残疾人来说是不太复杂的，因为他们不存在交流

的局限性和心理状态的不确定性” ［７］５０２，但对于残

疾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失去自主表达能力的患者来

说，要告知其治疗的信息并获取其真实的意愿，则具

有极大困难和挑战性，因为患者可能连表达他们

“同意”的能力都不具备；即使有了某种模糊的表

达，也很难确定是在多大程度表示了他们的同意，是
一种充分的同意还是勉强的同意。 当然，脑机接口

本来就是可以用来“读心”的，所以当患者失去自主

表达能力时，是否可以用脑机接口来探测其真实的

意愿？ 于是知情同意是否可以被脑机接口本身来代

理？ 在目前的技术水平或对脑机接口“读心”的准

确性的认可度上，这一代理的方案还很难得到普遍

接受。 因为至少在目前，认为 ＢＣＩ 可以使那些根本

不会交流的人进行交流，不过是媒体不恰当地夸大

和粉饰所造成的误解［５］ 。
哈斯拉格等人还专门探讨了患者表达的信号较

弱或不可靠时所导致的在获得同意方面面临的挑

战：如何才能确定研究人员和医生在多大程度上正

确解释了患者的同意、需求或其他的信息请求？ 在

可靠地识别病人“是”和“否”的特殊信号之前需要

进行哪些相关的研究？ 一个微弱或模糊的信号是在

表明生理上无法做出清楚的反应还是在表达病人心

理上的矛盾、困惑或优柔寡断？ 我们如何知道病人

是否能听到并理解问题、病人是否有认知能力得到

正确的答案，甚至病人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是有意

识的？ 如果患者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如何才能准确

地知道这种改变？ 如此等等［５］ 。 弗莱克 （ Ｒｕｔ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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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ｌｅｋ）等人则引用了一则案例提出这样的问题：仅仅

出于对医生的信任而表达的同意是不是真正的知情

同意？ 医生希望一位因中风而瘫痪的患者参与一项

使用脑机接口是否可以加速康复的研究，该患者同

时患有轻微的认知障碍，很难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

研究存在的风险，但对自己的医生十分信任。 这种

情况下，即使是患者同意，也可能并不是建立在知情

同意的基础上的，而可能是基于信任的强制性，所以

有可能并不适合参与这一试验［８］ 。 纳切夫（Ｐａｒａｓｈ⁃
ｋｅｖ Ｎａｃｈｅｖ）等人则看到：完全的闭锁综合征（ＣＬＩＳ）
患者伴随着知觉能力、思维能力和注意力的普遍衰

退，会逐渐成为受意识障碍影响的人，而这样的人是

否具有操作脑机接口所需的心智能力，这一点还不

明确；目前关于意识的哪些方面必须存在才能使用

ＢＣＩ，以及如何在行为无反应的患者中检测到这些

必要的意识，还是一个棘手的科学问题［９］ 。 这都给

用于治疗的脑机接口带来了知情同意上的困难。
面对 ＢＣＩ 背景下知情同意的难题，研究人员既

提出了某些应对的原则，也有各种力图解决这一难

题的构想。 前者如，对于不构成重大风险的脑机接

口，被试者只要能提供知情同意（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Ａｓｓｅｎｔ，能
回答是或否）就可参加，无须提供复杂的知情同意

书（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Ｃｏｎｓｅｎｔ，能够问问题） ［７］４２７。 后者如，
研究人员有责任尽可能清晰地与患者沟通，在最简

单的层面上，包括确保明确地提出问题，并每次提出

一个问题后，都给患者留出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和回

答。 如果病人在回答问题时没有“是”和“不是”的
模态，而只是保持一种状态“是”，则必须采取适当

的步骤来区分这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反应。 还可

以精心设计一些实验，包括使用肌电图追踪，来对患

者的回答加以客观的验证，甚至量化我们对患者交

流能力的解释。 显然，迄今还没有什么简单的伦理

程序可以推荐给患者，但与患者进行反复且仔细地

对话，应该能保证他们最大限度地了解 ＢＣＩ 系统及

其局限性和可能性。 研究人员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

措施来验证患者对所讨论问题的理解，可能通过适

当的询问“理解”问题，或者让患者对风险和可能的

好处进行评估。 如果正在考虑的手术风险很高，那
么要细致地了解：在何种程度上病人的决定是基于

理性的，在何种程度上是基于绝望的（鉴于目前已

知的治疗方法都不能带来希望）。 需要尽可能确定

病人不能接受的疼痛或风险程度。 应澄清对 ＢＣＩ 的

期望，并小心地解决误解［５］ 。 特里（Ｐｅｔｅｒ Ｔｅｒｒｙ）指
出，获得知情同意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在一张纸

上签字。 显然，如果病人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下降，尽可能早地开始这个过程是可取的，并尽一切

合理的努力解释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１０］ 。
归结起来，如何判定交流功能部分或完全丧失

的患者的意愿，医生或实验人员如何正确理解患者

的意愿，如何使脑机接口的效益与风险为患者所全

面而透彻地“知情”，这些都是脑机接口在当前用于

治疗所面临的难题。 虽然使用脑—脑接口来与患者

直接沟通仍处于概念阶段，但不失为将来更好地解

决这一问题的依靠。 患者在将来可以通过“脑沟

通”来表达知情同意，这种脑沟通实际上也是通过

脑机接口来获得“有效理解和处理所提供信息的能

力，她 ／他整合所提供信息以做出连贯的个人决定的

能力， 以及她 ／他感知临床选择的相关性的能

力” ［１１］ 。 所以，当患者从不具有到具有知情同意的

能力时，也意味着他 ／她在这方面借助脑机接口而成

了正常人。 也就是说，为了使脑机接口适应症的患

者能够充分做到知情同意，还需要开发能够进行脑

沟通的更高水平的脑机接口；而追求和坚守知情同

意的医学伦理原则，也可以成为提升脑机接口技术

水平的强大动力。

二、隐私保护

隐私保护是脑机接口使用中面临的又一个重要

的伦理难题。 某种意义上隐私保护也是“知情同

意”的另一种表述：在没有得到信息被采集者的知

情同意之前，不能将所采集的信息用于其他目的，否
则就是侵犯了被采集者的隐私。 同时，脑机接口如

果被有意地用来窃取他人的隐私信息，无疑是对技

术的一种不正当的使用抑或就是技术的恶用。
从技术特性上看，脑机接口是可以读懂人的内

心的技术；或者说，有效使用脑机接口的前提是要通

过机器准确地“读出”使用者脑中的所思所想，即
“读心”，这一环节使得大脑的信息即人脑深处的思

想可能被彻底“坦露”在机器面前，而大脑信息可能

是所有信息中最隐秘的和私密的信息［１２］ ，所以被

专门称为“脑隐私” （Ｂｒａｉｎ Ｐｒｉｖａｃｙ），它包括从大脑

观测中获得的一个人的记忆、思想、大脑的健康状况

及其他相关的信息［１３］ 。 脑机接口所进行的脑信号

监控，无异于使脑隐私完全透明化，其中包括脑机接

７９

脑机接口技术的伦理难题与应循原则



口的使用者并不愿意被展露出来的隐私信息。 当

然，这样的隐私如果仅为机器所“知晓”，似乎还问

题不大，因为无意识的机器并不会利用这些隐私信

息去“有意”作恶。 但记载有隐私信息的机器一旦

被其他人（如医生和研究人员）所掌握和解读，则会

因隐私泄露而面临后患。 而且，这种泄露还可能有

更多的方式甚至更糟的后果发生，例如，“在 ＢＣＩ 和
大脑之间进行无线通讯时，如果没有进行加密或所

使用的加密技术不够强大，那么信息可能被截

取……个人的思想、见解和信仰可能会被犯罪分子、
恐怖分子、商业企业、间谍机构以及司法机关和军事

组织窃取、记录和利用” ［３］２１９。 如果再有“脑间谍

软件”（ｂｒａｉｎ ｓｐｙｗａｒｅ）的帮助，则无论记忆于脑中的

脑信息还是存储在数据库中的神经数据都可能被攻

击者非法访问，从而数字存储的神经数据可能会被

黑客窃取，或被用户授权访问的公司不当使用［１２］ 。
这无疑会使隐私问题成为更加严重的伦理问题。

脑机接口的“读心”功能导致隐私不保的问题，
尤其是当 ＢＣＩ 被不正当使用的情况下，更可能被当

作恶意收集和利用他人隐私的手段，这已为多方面

的伦理研究所揭示。 如阿加瓦尔（ Ｓｗａｔｉ Ａｇｇａｒｗａｌ）
等人认为：用于解码人的情绪状态的 ＢＣＩ 非常接近

于大脑阅读；大脑植入物与大脑直接接触，这可能会

侵犯用户隐私，与隐私有关的问题之一是信息安全

问题，如果隐私信息被别有用心地利用，就会对用户

造成损害［１４］ 。 克莱因（Ｅｒａｎ Ｋｌｅｉｎ）等人则看到：当
闭环设备记录大脑的电活动时，它可以揭示各种信

息，如心理特征、态度和精神状态，如果这种信息被

黑客有意窃取，则极可能对用户造成有害后果［１５］ 。
弗莱克等人指出：在使用脑机接口时，受试者可能没

有意识到从自己大脑获得信息的程度，而 ＢＣＩ 设备

可以揭示出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会引发潜在的

问题，如在工作场所中的歧视［８］ 。 安东尼（ Ｓｅｂａｓ⁃
ｔｉａｎ Ａｎｔｈｏｎｙ）指出，脑机接口可能会为怀有恶意的

人提供针对人们大脑的手段，如黑客可能会将图像

传输到 ＢＣＩ 用户的大脑，然后从用户的潜意识大脑

活动中提取知识，挖掘或窃取数据信息，甚至对被入

侵者的大脑进行破坏和控制［１６］ 。 伊恩卡（Ｍａｒｃｅｌｌｏ
Ｉｅｎｃａ）和哈斯拉格还用“无线劫持”来描述可能发生

于脑机接口领域中的隐私侵犯，一些黑客可能通过

无线技术手段对神经刺激疗法进行恶意的重新编

程，产生有害的大脑刺激，并窃听大脑植入物发出的

信号，从而窃取他人的隐私信息［１７］ 。
即使是“正当”地使用脑机接口，也可能会“连

带”地牵涉到隐私暴露问题，如为了监控和改善一

个人的注意力而佩戴脑机接口头环时，也会同时发

现其抑郁、焦虑、愤怒或疲劳等脑部活动状态，而其

中就可能包含 ＢＣＩ 使用者所不愿透露的隐私情绪。
就是说，当人脑的信息可以被脑机接口“读取”

时，就意味着脑中的隐私有可能遭到泄露或窃取；一
旦接上脑机接口（包括植入脑机接口）后，我们的思

想就处于可被全盘扫描、读出和监控的状态之下，使
得“大脑窃听”“人脑入侵”可能时时发生，我们就无

时不处于泄露自己私密信息的危险之中。 脑机接口

此时形同于“探照灯”，接入它的人则形同在探照灯

下“裸奔”，人的尊严受到严重侵犯，人的基本权利

得不到保障。 斯拉沃伊·齐泽克（Ｓｌａｖｏｊ Ｚｉｚｅｋ）这样

描述：在过去十年间，激进的数字化联合扫描我们的

大脑（或通过植入追踪我们的身体进程），开辟了所

谓的后人类前景，这实际上对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扭

曲关系构成了一个威胁，即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对我

们无所不知的外部机器，从生理到心理，比我们自己

还要更懂我们；（这个机器）记录了我们吃过、买过、
读过、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东西；懂得我们的情绪、恐
惧和快乐，这个外部机器将绘制出一个比自我意识

更准确的画像［１８］ 。 脑机接口的这种“功能”，当其

成为一种被普遍使用的手段时，如果再被恶意地窃

取隐私，就会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脑机接口的使用中不仅可以发生直接“读心”

而导致的隐私泄露问题，还可能产生因数据的生成

和储存所形成的隐私被侵犯的危险，因为这些数据

中可以提炼出对个人特性的全面而准确的描述。 坎

利（Ｔｕｒｈａｎ Ｃａｎｌｉ）对此指出：“脑成像数据再结合一

个人的生活史和遗传信息，就可以十分准确地预测

这个人的行为和性格。” ［１９］在实验中使用脑机接口

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记录和获取大量的数据，对
此，拉奥提出了一系列询问：“在实验中记录的是哪

一种神经数据？ 这些数据会揭示出一些受试者不愿

意透露的个人信息吗？ 这些数据要存储吗？ 如果要

的话，需要存储多久？ 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受试

者的数据能与其他研究人员共享吗？ 这些都是研究

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在对部分人类受试者进行审

核的过程中的典型问题。” ［３］２２０即使不是直接的隐

私信息，也可以通过“隐私挖掘”技术从脑机接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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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的数据中获取大量隐私信息，类似于从一个人

的神经元中“提炼”出他的隐私。 人本来就置于大

数据的监控之下，而置于脑机接口之下后，人比置于

大数据之下更加“透明”，也更加软弱，其受控和受

制将更加彻底。
脑机接口的未来设想中还有所谓“心联网”或

“脑云接口”，即通过脑机接口实现人脑与人脑之间

或人脑与云端数据库之间的互联。 面对这一高级形

态的脑机接口，首要的问题是“你愿意接入吗？”显

然，如果选择接入，你的个人隐私就可能全部暴露，
你“内心世界”的一切都可能成为网络上被“共享”
的公共信息，你将完全失去内心的神秘性、神圣性、
个体性和私人性，与那些没有接入的人就会形成一

种新的不平等，即在脑—脑接口中形成一种“单向

接入”：我可以进入你的脑中直接读取你的心灵，而
你不能进入我的脑中读我的内心；从而“我知你心”
而“你不知我心”，形成一种不对等的脑—脑接口，
这种不对等将是心灵深处的不平等，是基于对隐私

掌控的最深重的不平等，因为一旦人脑中的隐私被

掌握技术优势的人所侵蚀，失去隐私的人就会沦为

完全服从他人的奴隶［２０］ 。 基于“读心”的隐私窃

取，最终可能进一步发展为“控脑”即控心的技术，
这种技术可以“直接控制你的认知体验，进而让你

改变你的看法。 将来只要有几个工程师研发出一种

技术，人类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就会瞬间重塑” ［２１］ 。
所以如果不提前解决好隐私保护问题，将使人人都

对“脑云接口”望而生畏。 在施旺（Ｍｅｌａｎｉｅ Ｓｗａｎ）看
来，要想让个人愿意加入云思维，其中的一些必要条

件包括隐私、 安全性、 可逆性和个人身份的保

留［２２］ ，至关重要。
脑机接口在以后还会以无接触的方式存在，它

可以通过极度灵敏的感受器来探测远处的人脑信

息，读取其脑中的所思所想，人的内心世界成为很容

易就可外在化的观察对象，这必然对隐私的保护形

成更严峻的挑战，以至于不得不质疑脑机接口的使

用是否意味着“隐私的终结”？ 可以说，大脑信息或

数据是隐私的最终保留地，一旦它可以被容易和随

意地探测与收集，就不再有任何隐私可言。
隐私保护对人来说确实重要，因为如果没有隐

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有的哲学家认为隐

私是一种基本的不能削弱的权利……隐私权是一种

其他重要权利诸如行使个人自由或个人自主权的必

要条件。” ［２３］ “隐私是每个人真正自由的认证”，
“它使我们做我们自己”，“实现真我”，并在与外界

隔绝的情况下“变得更具有创造性，获得精神上的

发展机会”；它也是人们“对自己道德行为负责的一

种方式”，“如果人们没有隐私权，那么他们就要一

直在公众场合戴着面具，这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

康” ［２４］２０７－２０９。 而脑机接口使得直接访问人的大

脑（中的隐私）成为可能，许多神经伦理学家认为这

将促使人类有必要更新基本人权［１２］ ，这就是对隐

私的尊重。
同时，我们也需要用更全面更开阔的视野来分

析这一问题。 在现实中，一些技术的使用必须以让

渡一定的隐私为代价。 通常的医患之间也存在这样

的关系：如果患者为了保留自己的隐私而不将病情

信息充分地告知医生，就可能导致自己的疾病得不

到适当的医治。 脑机接口的使用也与此类似：为了

有效地发挥 ＢＣＩ 的辅助功能，使用者必须让渡自己

的（一部分）隐私。 凯文·凯利（Ｋｅｖｉｎ Ｋｅｌｌｙ）甚至

因这种让渡的好处主张我们改变对隐私的定义和看

法，他把泛在的监控看作是“互相监控”，认为这是

一种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对等的行为。 他还举例说

明人被监控的好处：假设我是个卖菜的，菜市场里的

摄像头可以监控我，同时也会帮我看管财物，这就是

监控的好处。 他还认为隐私只需要有少量的存在，
如果过多保留就会有害，例如，它可能被用来作为逃

避责任的托辞［２５］ 。 这也是一些互联网伦理学所主

张的观点，“如果个人有太多的隐私，社会可能会受

到危害”，因为，“有的人会利用隐私来计划或者实

施违法或不道德行为，很多恶行都是在隐私掩护下

完成的” ［２４］２０５－２０６。
这些主要由互联网带来的关于隐私的不同看

法，也启示我们对脑机接口中的类似问题进行视野

更为开阔的伦理评估。 其实，这种开阔的视野说到

底是寻求平衡的视野：既不能因为脑机接口的使用

而造成人的隐私权受到威胁，也不能因为过度的隐

私保护而弃绝脑机接口的使用，尤其是作为治疗手

段的使用。 这里需要有收益与代价的分析，尽管十

分困难，但也要尽力找好两者之间的平衡点，细化出

哪些隐私是可以公开的，哪些隐私是不能泄露的，在
严格保护必要的隐私的前提下，适当放松对次要隐

私的管理，以便给新技术的使用腾出空间。 就研发

人员来说，脑机接口技术的设计既要确保其“读心”
９９

脑机接口技术的伦理难题与应循原则



的精准性，又不能让技术具有过度侵犯使用者隐私

的功能。 把握好这些平衡点后，再结合知情同意的

原则，使脑机接口的使用者在明确知道隐私风险的

存在及可能波及的程度的前提下，根据代价与收益

的权衡比较而做出自主选择。 在哈斯拉格看来，这
种知情同意甚至也包括在 ＢＣＩ 研究中，应该尽早询

问患者，有关他们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于出

版物、会议或新闻发布，这应该成为一项政策［５］ 。

三、超出治疗之外的增强

可以说，起于治疗的脑机接口不可避免地要走

向增强，因为将其用于治疗时就可能形成超出“正
常”标准的增强效果，甚至改变或提升健康的标准。
医学的基本目标之一是治疗人们健康状况不佳、异
常或令人痛苦的东西。 然而，评估什么被认为是功

能障碍的标准必须重新检查，因为不能简单地参考

物种典型水平的物种典型功能，因为人体的功能可

能会以各种方式发生潜在的改变［２６］ 。 就是说，由
于治疗和增强的界限有时是模糊不清的，脑机接口

用于治疗时难避涉及增强，进而走向专门的增强。
一旦脑机接口从治疗过渡到了增强，我们自然就会

面临“增强伦理”的问题。
脑机接口的增强伦理，某种意义上更是脑机接

口的独特伦理，它不能违背既有的医学伦理，但又超

出了既有的医学伦理，因为医学伦理主要针对的是

治疗，而增强虽然也可以视为治疗的延展，但毕竟有

性质的不同。 所以，当脑机接口用于治疗时，所遵循

的也主要是既有的医学伦理，但一旦延伸到增强，则
需要建构新的伦理原则。 如同约特兰（Ｆａｂｒｉｃｅ Ｊｏｔ⁃
ｔｅｒａｎｄ）在讨论脑机接口的伦理问题时所看到的：对
于治疗，除了与正确使用技术有关的问题（安全性，
风险，避免不必要的伤害，生物相容性等）外，没有

提出新的伦理问题。 当我们超越治疗时，我们进入

了一个未知的道德领域。 由于人类增强（尤其是人

性的改变）观念提出了陌生的伦理挑战，因此有必

要探索其潜在的伦理和哲学含义。 围绕增强和改变

的问题是对我们自己最深刻理解的核心，因此值得

仔细研究［２６］ 。
增强伦理的不同还在于它与治疗的脑机接口相

比较来说，具有“假设性”。 在脑机接口的先驱沃尔

帕（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Ｗｏｌｐａｗ）看来，“恢复或替代自然的神

经系统输出，或改善自然的输出使其等同于没有残

疾的人的那种输出；增强的脑机接口：增强或补充自

然的神经系统输出或提高自然的输出以达到超常的

水平———后者所引起的额外的伦理问题在很大程度

上是假设的” ［７］４９２。 假设的伦理问题面对的是未

来可能出现的情形，还不具有眼下的迫切性和现实

的可实施、可检验性，其意义也就具有“悬而未决”
的性质。 但即使如此，人们也绕不过这些问题，这或

许是人具有面向未来和未雨绸缪的天性所使然。
首先我们面临的是增强的道德合理性问题：将

脑机接口用于追求增强是道德的吗？ 因为当脑增强

超出医学目的时，诸如安全，自由，真实性，平等，公
平等道德价值观可能会受到损害［２７］ 。 用于增强的

脑机接口因并非必要的治疗且存在巨大风险，可以

想象到的及想象不到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如新的不

平等）纷繁复杂，所以面临的道德争议很大。 沃尔

帕认为：“一些可以使人获得更大优势的新技术，具
有加大社会分层乃至分裂的风险，所以贝尔蒙报告

反对利用神经外科手术（植入式脑机接口）来增强

自然中枢神经系统的输出，由此提供了这样做的根

据：推迟 ＢＣＩ 植入没有残疾的人，直到已经基本消除

身体风险，已建立了独特的益处，以及更好地解决了

这些社会问题。” ［７］５０３这里的社会问题无疑包含了

社会分化甚至分裂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缺乏有效

的解决机制，脑机接口用于增强的实施就只能暂缓。
但同时也要看到，追求更强大、更聪明是人的本

能，如果永远限制脑机接口的增强性研发和应用，脑
机融合就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技术使人得到新进

化的潜力就可能得不到实质性的开发，人的体力和

智力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在这个意义

上研发和使用增强性的脑机接口也是道德的。 只不

过，当其在与治疗的用途发生冲突时，当其在安全性

得不到保证时，就一味地追求增强，则是不道德的。
所以脑机接口的增强需要在确保脑机接口安全的前

提下才能进行。
脑机接口在未来作为一种增强技术来使用时，

可能带来的较为尖锐的伦理问题就是使一些人获得

竞争优势而另一些人处于劣势，从而造成人与人之

间新的不平等。 拉奥列举了一系列由 ＢＣＩ 增强带来

的这类问题：“脑机接口在未来能使人的记忆、感觉

和身体得到增强这一事实，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两极

分化，产生‘有增强’和‘没有增强’两种新类型。 例

如，富人们可能会让他们的孩子在年纪还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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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植入 ＢＣＩ，让他们在心理和身体能力上具有优势。
而那些没有能力购买 ＢＣＩ 的人毫无疑问会落后，从
而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这可能导致更大的贫

富差距。 类似地，一些国家能给他们的公民和士兵

装备 ＢＣＩ，从而对那些无法这样做的国家形成鲜明

的优势，这可能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差距。” ［３］２２１这样，使用者和非使用者之间、国家与

国家之间，从而人与人之间形成新的不平等。 获得

ＢＣＩ 赋能的优势群体与未获得这种赋能的“劣势”群
体之间的差距有可能是天壤之别，社会排斥和冲突

由此变得更为激烈和深重，社会的不公平也会加剧。
可见，脑机接口的增强伦理与技术的公平使用原则

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关联性。
不恰当的应用还可能造成增强者的不利于社会

的改变，如某些发达国家的军方正在研究让士兵更

适合执行军事任务的神经技术，这就有可能使这些

士兵的大脑被迫接受脑机接口的干预，并被改变为

更少同情心和更加好战、成为更像“战争机器”式的

人。 这样的人多了，显然对世界的和平、社会的安定

极为不利。 当然，也可以根据其他的需要将人脑变

得更加顺从，这同样会导致可怕的社会后果，即社会

成员不再有“异见”，也不再有活力。
增强性脑机接口对大脑的改变还可能不只是针

对部分人的，而是针对所有人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改

变就是要造就出所谓的“超人类”，这是对人性或人

的本质施加了根本性改变的结果。 接受这一结果就

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伦理原则替代传统的伦理原则，
这种新伦理也被称为“物种改变的伦理”，它牵涉到

对一系列问题的“接受度”，如整个社会是否能够接

受由增强延伸到“改变”：对人作为自然形成的物种

的一种新的技术性改变，从而在此基础上造就出一

种新物种。 能进行增强和改变的脑机接口技术设备

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地位”？ 它们是否与“生物成

分”具有相同的道德地位？ 我们是否允许将自然造

就的人转变为“技术控制的对象”？ 这其中也包括

了人性改变（即人的“类本质”的改变）的道德接受

度：人性的保持与人性的改变之间具有怎样的张力？
是否可以允许人们无限地改变自己的身体？ 是否需

要以及在何处设置这种人性改变的极限？ 科学界应

该制定进行这种人性改变的标准吗？ 如果应该，那
么根据谁的标准来设定对人性改变的限制［２６］ ？ 这

些可能都是脑机接口用于增强乃至人性的改变时需

要应对的前所未有的伦理问题。
通过脑云接口将自我意识和人生经验的记忆上

传到“云端”或别的智能机器载体，或通过脑机接口

对人脑进行扫描和模拟而形成数字大脑，其运行可

以不再受到身体的限制，借助这些手段而实现人的

技术化“永生”，这将是对“人皆有死”的生命观和人

伦观的挑战。 关于永生的追求自有人类以来就从未

止息过，只是源于“有生必有死”的主流信念，对于

不死的永生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只是不切实际的幻

想。 一旦脑机接口技术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直接或间

接地实现了所谓的永生，那么又需要建构一种什么

样的“生命伦理”来对这样的追求或行为加以规范？
进一步看，当人可以以无肉体的信息方式存在并

“活着”时，建基于物质世界的伦理规则需要进行什

么样的改变？ 摆脱了肉体限制的“信息人”的自由

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 信息世界中的信息人之间的

伦理关系如何建构？ 或者说，信息人之间还需要伦

理关系来维系吗？
可见，脑机接口的增强在将我们引向未来的发

展时，也引入了未来的哲学与伦理学新问题，这些并

不现实的伦理问题在当前确实只具有“科幻”的性

质。 但我们知道，脑机接口就正是由科幻变为现实

的典范，诚如哈斯拉格所言：这种对 ＢＣＩ 可能实现的

目标的关注本身并不是令人反感的。 如果没有人期

待在合理的时间内取得重要的进展，ＢＣＩ 就不会像

现在这样是发展最快的领域。 而就与 ＢＣＩ 的道德影

响有关而言，潜在的问题发展需要在它们出现之前

识别出来，以便它们可以得到适当的处理［５］ 。 所以

提前思考未来的用于增强的脑机接口可能产生的道

德伦理问题，对于 ＢＣＩ 健康地走向未来无疑具有引

领或“未雨绸缪”的意义。
总之，应对脑机接口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所面

对的种种伦理难题，既需要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如脑脑沟通以解决知情同意问题），也需要专门的

脑机接口伦理的建立和完善，即在技术努力和伦理

建设“两条战线”上不断提高对上述难题的破解水

平。 同时需要脑机接口技术的使用者、研发者、媒体

等众多参与者的积极协作，在推进新技术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上形成互相支持的关系。 此外，哲学的积

极介入也十分必要，尤其在如何处理脑机接口使用

中收益与风险、隐私保护与病情知晓、治疗与增强、
眼下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上，用辩证的眼光和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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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平衡。 只有将应对脑机接口伦理难题的各种手

段和“工具”加以充分地开发和使用，人类才能在脑

机接口时代到来时收获更满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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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辩的方法论解析

杜 保 瑞　 　 　 张 雅 迪

　 　 摘　 要：冯友兰以《贞元六书》建立了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这关涉到中国哲学形上学方法重新定位的问题。
考察冯友兰对哲学的定义、旧的形上学的缺点的分析以及新的形上学的定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他关于形上学的

方法有正的方法及负的方法的理论。 冯友兰的正的方法讲形上学可以视为是他个人结合程朱理学及西方形上学

反省之后的个人创作，应予肯定，但负的方法讲的形上学却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问题，那就是他所说的内容并不是建

立在对传统道佛哲学的准确理解及诠释上的观念。 冯友兰的形上学承接程朱之学，对存有论讨论的抽象的形上学

的意义进行揭示和发扬，使这一路的传统在中国当代哲学的视域中崭露头角，这是其理论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冯友兰；形上学；新儒学；新理学；维也纳学派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１０３－０９

一、前言

冯友兰曾经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然而在

当代新儒学兴盛潮中，港台新儒家更受欢迎，冯友兰

的新儒家地位却遭隐没。 冯友兰形上学的论说对当

代儒学具有特殊贡献，有必要对其理论进行分析和

阐释，廓清学界舆论，理清学理脉络。 冯友兰在抗战

期间所作的“贞元六书”，确实是儒学的当代新创

作，这一创作中的许多基本思考，当然也进入了冯友

兰最后所作《新编中国哲学史》中。 本文对于冯友

兰曾经用心构作的“新理学”系统是否是儒学的当

代新创作问题，将表示肯定的意见。 并且将以冯友

兰在“贞元六书”中的哲学方法为讨论的主题，就他

所使用以讨论中国哲学问题的种种哲学方法进行分

析和反省，并说明什么是儒家本位的思路。 当代新

儒家学派的学者在理论上之所以不重视冯友兰的程

朱传统，是认为心学重视实践活动而理学不重视，以
为谈理学者即是不重实践之学，因而是儒学的歧出。
笔者以为这样的诠释是有偏差的。 为了正视理学所

开出的哲学意义，重读冯友兰的新理学，正是导正过

度强调心学之缺失的进路。 以下的讨论即从冯友兰

谈哲学与形上学的研究切入，先定位他对形上学研

究的意见，再进入他以形上学研究所提出的新理学

观念的方法论与理论意义之讨论。

二、对冯友兰谈形上学与形上学的方法之反省

冯友兰谈新理学是在一套形上学理论的架构中

进行的，因此冯友兰对于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形上

学的看法也就决定了他对新理学的定位。 事实上新

理学就是新形上学，是接续宋儒程朱理学传统的新

哲学而由形上学处建立的。 在当代维也纳学派对形

上学持否定态度的时代背景中，冯友兰依然标举形

上学，但是也有他的特殊的说法。 冯友兰仍然采取

传统形上学家的研究立场，认定形上学是最哲学的

哲学，但形上学不是经验科学，所以形上学的命题是

“一片空灵”①，亦即都是最抽象的语言，而这也正

是他为避免维也纳学派的攻击所找到的立场。 但是

他认为维也纳学派只用这种方法批评不好的形上

学，却没有使用这种方法去建构好的形上学。 冯友

兰认为纯粹抽象的形上学是可以建立的，这就是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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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哲学的角度反省而借由中国哲学的“新理

学”所建立起来的形上学系统。 这个系统内的哲学

即以四个传统中国儒学的概念来定位以及针对这四

个概念所建立的普遍命题为核心内容，那就是“理、
气、道、大全”以及相对应的四个普遍命题。 以下先

针对他的形上学定义及形上学方法进行讨论。
１．哲学活动的意义是对人生的“觉解”
冯友兰说哲学活动的意义是“自纯思之观点，

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

说出之者” ［１］４。 这是他在《新理学》书中的所言，显
见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辨活动作为哲学活动的基本

定义。 这个定义自是东西方哲学皆应接受的普遍定

义，也是《新理学》一书写作的主要哲学方法。 但是

在他的《贞元六书》的后期作品中，冯友兰更强调哲

学活动的意义是对人生做系统地了解，而对人生的

了解则是一种“觉解”的活动，“觉解”的活动是冯友

兰用来谈认识人生境界的核心概念。 所以我们说就

整个《贞元六书》的系统而言，冯友兰对哲学的定位

是一个以人生哲学为课题的思辨活动，而这正是传

统中国哲学的特质，如《新知言》中言：“哲学是对于

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 以人生为对象而思

之，就是对于人生有觉解。” ［２］１－２

哲学是对人生的反思，故而冯友兰所关切的哲

学也就逃不了是人生哲学的范畴了。 冯友兰在美国

读书时本来就是以研究人生哲学问题起家的②，而
当他回国后转而全力以中国哲学的人生哲学作为哲

学研究的主题时，他所具有的丰富的西方哲学素养，
势必引起对哲学及哲学方法的严厉冲击。 如何调节

东西两系统的哲学及哲学方法，正是冯友兰一生作

为中国哲学家的核心课题。 以人生问题为哲学研究

对象时会碰上一种状况，那就是：对人生问题的讨论

有可说者，有不可说者，但是即便是有不可说者，一
旦落在哲学活动中时却仍是需要被言说的，冯友兰

因此说哲学就是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之对象的思

议及言说。
对这种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思想进行思议及言

说，正是冯友兰谈“天地境界”及“大全概念”时最大

量进行的哲学活动，而道家及佛教哲学也正在此处

有大放异彩之成就。 由此可见，冯友兰谈哲学是深

入人生且介入道佛的，因此整个中国哲学的特质以

及他自己深厚的西方哲学的学养都在他的胸中成为

必须统摄融会的问题。 讨论人生而为哲学，但哲学

追究到最后则是形上学，而冯友兰的最高哲学成就，
就是建立了以“新理学”标宗的形上学。 以下即讨

论他对形上学的看法。
２．形上学是最哲学的哲学

中国哲学是人生哲学，冯友兰谈人生哲学是从

形上学的方法入手的，因此他讲的人生哲学是最哲

学的哲学，那就是形上学。 事实上，冯友兰的“新理

学”就是一套形上学系统，冯友兰就是以新理学的

形上学来谈中国哲学的人生哲学的。 冯友兰首先从

形上学的定位开始说起，认为形上学仍是最哲学的

哲学。 其实，说中国哲学是哲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至少中国哲学是人生哲学，至于人生哲学要怎

么谈，这就要见真彰了。 而形上学是自古希腊传统

而来的最高哲学，它究竟适不适合用来谈中国哲学

的人生哲学？ 这其实正是所有当代中国哲学家所共

同面对的哲学问题，冯友兰亦提出了他自己的处理

方案。 以“新理学”的创作为目标来说，“新理学”就
是一套形上学，而形上学则是最哲学的哲学，所以

“新理学”是新的最哲学的哲学。 因此我们极有必

要弄清楚冯友兰对形上学的定位：
　 　 形上学的功用，本只在于提高人的境界，它
不能使人有更多底积极底知识，它只可以使人

有最高底境界，这就是新原人中所谓天地境界，
人学形上学，未必即有天地境界，但人不学形上

学，必不能有天地境界。［２］３－４

这一段文字出现在《新知言》中。 《新知言》是
“贞元六书”最后一部著作，冯友兰对于形上学及新

理学关系的思考已经完全成熟，并已进入谈哲学方

法的阶段了。 此处说形上学最后要得到几个超越的

观念，而且是不能增加积极知识的，这就是针对冯友

兰在“新理学”中所提的四个概念而说的，而这四个

概念除“大全”外，“理、气、道”都是朱熹所使用的核

心概念，“大全”则是庄子书中的概念。 就冯友兰自

述“新理学”是接着程朱传统而讲的立论而言，对这

四个从朱熹哲学中后出转精的抽象概念的讨论，当
然是形上学的活动，因为程朱相较于陆王就是多谈

形上学课题，劳思光先生就是以形上学定位程朱的

儒学，而以心性论定位陆王的儒学③，牟宗三先生也

是以本体论的存有系统定位程朱对理学的讨论④，
只是牟先生对于形上学的这种进路采取批评态度而

已⑤。 因此程朱理学有丰富的形上学意味是无疑

的，然而冯友兰的新理学却是一套比程朱理学更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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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更普遍、更重逻辑分析的系统，因此他说这是接

着讲的“新理学”，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冯友兰已经

是以“新理学”的建设成果回头来说形上学的定位

了。 这个定位的重点在于：形上学是对概念作超越

的逻辑分析，并不增加积极的知识。 这当然是冯友

兰定位形上学的第一形象，但是，随着冯友兰对中国

人生哲学研究的深入，他对形上学却仍有另一路的

定位。
冯友兰又认为得到前述四个超越的观念的功能

在于提高人的境界而非增进实际的知识，学了形上

学才有可能达至天地境界而成为圣人，因此此一学

习便是成圣的功夫的一部分。 冯友兰这样把形上学

研究和成圣境界摆在一起，这些讨论就又进入了人

生哲学的讨论范畴了，可以说冯友兰确实是以人生

哲学为中心的进路来谈哲学及谈形上学的。 “超越

底观念”是抽象讨论所得者，而“天地境界”则是由

主体的觉解加上主体功夫持守之后的所得，所以我

们也不能说冯友兰以形上学的学习为成圣的一个必

要环节的说法有误。 只是形上学需不需要负担这个

成圣的功能呢？ 特别正视成圣活动的牟宗三及劳思

光是有不同的处理方案的，劳思光先生认为心性论

高于形上学，而不在形上学讨论中处理成圣活动，这
是一种形态。 牟宗三先生则是建立动态的形上学，
其实是将成圣活动说成了形上学，但是他是以陆王

为典范，而冯友兰则是将对程朱理学的觉解活动纳

入形上学活动中谈，所以牟先生的方案也与冯友兰

不同。 总之，以能成为圣人说形上学的功能，这可以

说就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研究的综合结论。 这一个

结合抽象讨论及具体实践的形上学定位意见，综合

统摄成为冯友兰的“新理学”的形上学方法。 当然，
这位当代中国哲学家的做法，并不需要视为西方形

上学应有的定位或改进之后的意见。 以下更细

述之。
３．形上学不是科学

为了厘清形上学是一纯粹思辨的抽象性活动，
冯友兰说明了形上学及其与科学的关系，他认为形

上学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科学，而是纯粹思辨的形

式语言与逻辑语言系统，因此综合地检讨了人们一

般所说的科学与形上学的关系。 他否定了形上学是

先科学、后科学、太上科学等看法：
　 　 就最哲学底形上学说，科学与形上学没有

论战的必要，因为科学与形上学，本来没有冲

突，亦永远不会有冲突。 最哲学底形上学，并不

是先科学底科学，亦不是后科学底科学，亦不是

太上科学，它不必根据科学，但亦不违反科学，
更不反对科学，所以他与科学，决不会发生冲

突。 既不会发生冲突，当然亦没有论战的必

要。［２］５

冯友兰认为形上学完全与科学无涉，因此两者

也根本没有冲突，这是因为在冯友兰的另一套谈哲

学研究对象的定义系统中，“哲学对于真际，只形式

地有所肯定，而不事实地有所肯定” ［１］绪论１０。 哲学

既然不处理事实，因此也就与科学无涉了。 冯友兰

认定，最哲学的哲学，是只研究真际的，也就是只研

究抽象原理及普遍概念。 冯友兰并没有否定哲学系

统中涉及实际的肯定者之哲学地位，但强调最哲学

的哲学是只对真际有所言说的系统，只言说真际即

只言说形式语言及逻辑语言的部分，而那就是抽象

原理与普遍概念而已，因此不是具体的科学领域中

的真实知识。 这也确实是冯友兰新理学的内涵，同
时也是冯友兰认为他的“新理学”有别于传统程朱

理学之处，当然这也就是他用以检别中西形上学的

优劣的标准：
　 　 哲学，或最哲学底哲学，不以科学为根据，
所以亦不随科学中理论之改变而失其存在之价

值……独其形上学，即其哲学中之最哲学底部

分，则永久有其存在之价值。 其所以如此者，盖
其形上学并不以当时之科学的理论为根据，故
亦不受科学理论变动之影响。［１］绪论１０

简言之，哲学是对观念的抽象思辨性讨论，而非

直接研究经验知识，因此也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科

学。 这样的哲学定位，其实都是为述说新理学的四

个概念及四个命题的哲学方法的合理性的。 冯友兰

既然明说了哲学不是科学，因此便对于思想活动的

对象的抽象程度做了区分，提出哲学研究对象的三

个不同的抽象层面，即“真际” “实际” “具体事务”
三层次。 其中 “真际” 之对象即是形上学的研究

内容：
　 　 实 际 底 事 务 涵 蕴 实 际， 实 际 涵 蕴 真

际。 ———我们平常日用所有之知识，判断，及命

题，大部分皆有关于实际底事物。 哲学由此开

始，由知实际底事物而知实际，由知实际而知真

际。 宋儒所谓“由着知微”正可说此。 及知真

际，我们即可离开实际而对于真际作形式底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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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所谓形式底肯定者，即其所肯定，仅是对于

真际，而不是对于实际。 换言之，即其肯定是逻

辑底，而不是经验底。［１］２６－２７

将哲学研究的对象进行真际、实际与具体事务

的区分是很合理的，甚至将形而上者定义为只有真

际者才是形而上者也仍是符合传统中国哲学程朱一

派的思路⑥。 朱熹言说形而上者只就理而说，陆象

山却就一阴一阳的作用及其流行而说，这是两者的

重大差别，但是冯友兰是继承朱熹的理气论的，因此

有以抽象的真际为形而上的定义。 此时对抽象的形

而上的讨论，代表了冯友兰企图探究的“新理学”的
对象，就是只有真际一类的对象。 在《新理学》专书

中的讨论，冯友兰是要研究真际与形而上，倒还没有

直接把他的“真际”及“形而上”即定义为“形上学”
唯一讨论的对象，真际就是真正的形上学的研究对

象是到《新知言》书中才更强势地定位的。 但亦由

此可见，从《新理学》的书写开始，冯友兰就是将纯

粹抽象的问题锁定为“新理学”的讨论对象的。 而

这个抽象研究的新理学之所以为“新”，正是对比于

传统中西形上学的不够抽象的特质而说的：
　 　 我们的知识，始于感觉。 感觉之对象，事事

物物，皆是形而下者。 我们对于感觉之对象，事
事物物，加以理智底分析，因而知形而上者。 对

于事物之分析，可以说是“格物”。 因对于事物

之分析，而知形上，可以说是“致知”。 就真际

之本然言，形而上者之有不待形而下者，惟形而

上者之实现，则有待于形而下者。［１］４６－４７

冯友兰严分形上、形下自是因朱熹理学的传统

所致，但显然冯友兰认为朱熹的分析还不够彻底，甚
至传统西方哲学的形上学中所论的对象亦并非就是

他所定义的形而上的对象，因为其他的形上学所讨

论的对象还涉及实际的事物，甚至是超越经验的不

可感知的事物，而这就不是冯友兰在《新理学》中所

讨论的纯粹抽象的对象。 真正形上学的方法是只针

对真际作形式的逻辑的分析，因此一切涉及具体事

物或超经验事务的形上学之所论者，便不是冯友兰

所谓的形而上，而这些形上学，也就不是好的形上

学，而是坏的形上学。 总之，因着超越了程朱理学的

“新理学”只论及形式的、逻辑的命题，所以冯友兰

也借着形上、形下的区分而独特地定义了自己的形

而上的意旨。 但是他也明白地说这一定义不必即是

“系辞传”中的定义⑦，而是他的《新理学》中的定

义，也就是说，冯友兰真的自己建立了一套“新”的

理学。
４．哲学系统是正宗的而无所谓异端

冯友兰说真际时还提到“本然”的观点，他认为

一切形上学的系统都是“本然”的系统而为人类思

辨所发掘出来，因此一切系统都是合理的，都是正宗

的，而没有所谓的异端。 并且，只要是符合抽象思辨

的逻辑，人人皆可发掘哲学系统，而现有哲学史中的

哲学系统，是已被发掘出来的，因此也仍有尚未被发

掘的系统，其言：
　 　 我们于上文说一实际底理论系统与本然底

理论系统……本然底说底义理之系统，我们名

之曰本然系统。 实际上每一种学问皆代表或拟

代表一本然系统。 代表或拟代表一本然系统之

实际底系统，我们称之为实际系统。［１］２２５

其实是，在形上方面，本有各种底本然哲学

系统……此诸系统虽不同，但它皆可多少是各

种底本然哲学系统之实际底代表。 凡是实际底

哲学系统，能自圆其说，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者，都是正宗底。 所谓是正宗底者，即都代表，
或多少代表，一种本然哲学系统。 于此都无所

谓异端。［１］２３０

冯友兰对于能自圆其说且言之成理之系统即视

为正宗的哲学系统，当然这仍是必须符合其就是形

上学这门学问的系统。 冯友兰这种态度是极为开放

且公允的，不过这并不表示在冯友兰的思考中，各个

哲学系统没有高下之分。 事实是，冯友兰还是以儒

家哲学的宋明道学系统为中国三教中最理想的系

统。 当然，他自己的“新理学”又是比宋明道学系统

更为具有哲学性的系统了，其言：“我们的新理学与

程朱的旧理学，俱属于此所谓我们此派，但我们的新

理学， 较 旧 理 学 更 依 照 此 派 哲 学 的 本 然 系

统。” ［１］２３２冯友兰认为，新理学比旧理学更依照此

派本然的系统，此说有两项重点。 程朱理学与新理

学是同一本然的系统的派别，并且就所讨论意见的

抽象性而言，新理学与旧理学是最哲学的哲学，亦即

比其他中西哲学更符合哲学的本然系统，而所谓更

符合哲学的本然系统，即是更纯粹地只谈真际的世

界，此其一。 然而，两者之间新理学又比旧理学更为

抽象，因此新理学也就更为符合哲学的本然系统，因
此新理学也就是中西一切哲学中最本然的哲学的哲

学了，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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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免于维也纳学派批评的真正的形上学方法

冯友兰既然以真际为纯粹形而上的对象，同时

也进行了“新理学”的纯粹形而上的讨论，因此冯友

兰极有信心地以“新理学”为模型来面对当代西方

哲学对形上学的批判性意见，认为“新理学”并无当

代西方哲学对形上学所指出的缺点。 冯友兰在《新
知言》中表达了对于维也纳学派对形上学批评意见

的看法，这也提供了他以最哲学的哲学说“新理学”
的合法性依据。 首先，他认为维也纳学派对形上学

的意见是形上学的命题是无意义的：
　 　 维也纳学派分命题为二种，一种是分析命

题，一种是综合命题，命题有此二种，亦只有此

二种，一命题不属于此种必属于彼种。 分析命

题是无关事实底，我们只从形式上即可断定其

是真底。 综合命题是有关于事实底，这一类命

题，必待事实的证明，我们才可以为它是真

底……维也纳学派以为形上学中底命题，都是

综合命题，又都无可证实性，所以形上学中底命

题，都是无意义底……［２］５２－５３

冯友兰的《新知言》是晚于《新理学》的著作。
《新理学》没有论及《新知言》中所述维也纳学派的

缺点，甚至可以说有意避开了维也纳学派对传统形

上学缺点的批评意见。 也就是说，冯友兰在写《新
理学》时其实就已经采用了维也纳学派的意见，只
是为了支持《新理学》中的哲学方法，才在后来的著

作中借由维也纳学派对传统形上学的批评意见，而
显出冯友兰的新理学的新形上学的优异之处。 维也

纳学派第一个重要的批评意见是以传统形上学的语

言常是不相干事物的联结，因此缺乏认知意义，因此

也就无法证实或无法否证。 就命题只有分析及综合

两种而言，分析命题只要以逻辑形式进行分析，则对

错立辨，综合命题则要追究命题本身是否具经验意

义，以至于可以实证或否证。 至于传统形上学的缺

点，则是充满了不具可证实性的想象式命题，因此既

不是分析的，也不是综合的，而是根本就谈不上是个

命题。 以“新理学”实质建构起来的内容来看，也就

是以冯友兰所谓的真正的形上学来看，它们是一些

纯粹抽象的但是具备认知意义的命题，并且因为它

们的高度普遍性，是随时随地可以被证实的，所以是

既有认知意义又有可证实性的普遍命题。
冯友兰自己所推出的真正的形上学，也就是他

的新理学的概念及命题，是可证实的，因此是有意义

的命题而非无意义的命题。 在此同时，冯友兰说了

传统诸多形上学的缺点，便是其命题不具抽象普遍

性因而与科学研究分不开。 这就是传统形上学没有

使用形上学的正确的方法。 形上学有正的方法及负

的方法，正的方法固然可以得到有意义的命题，但却

仍不等同于科学所研究的具体知识。 冯友兰说：
“自义释事实出发，这是形上学与科学之所同。 但

一种科学只拟义释一种事实，其义释是积极底。 形

上学则拟义释一切事实，其义释又是形式底，这是形

上学与科学之所异。” ［２］５６

冯友兰之所以一直要将哲学与科学切割，是因

为他的“新理学”，亦即“真正底形上学”，也是“最哲

学底哲学”，是能免于一切坏科学的缺点的，而那也

正是许多传统形上学的缺点：
　 　 维也纳学派所批评底形上学，严格地说实

在是坏的科学。 照我们所谓科学的意义，坏底

科学是应该取消底，取消坏底科学，这是维也纳

学派的贡献。 不知道他们所取消底，只是坏底

科学，这是维也纳学派的错误。 不过这也不专

是维也纳学派的错误，因为向来大部分哲学家

所讲底形上学，确是坏底科学。 对于形上学之

所以为形上学，向来哲学家也不是人人都有清

楚底认识。 所以维也纳学派以为形上学不过是

坏底科学，原也是不足为异底。［２］５６－５７

也就是说，冯友兰正是借由维也纳学派的剃刀，
剔除了传统形上学的不足之处，那就是混杂了不具

真正普遍性真理命题的形上学系统，因而是掺杂了

坏科学的形上学系统，剔除之后则能使他自己所建

立的新理学具有绝对普遍性，又可证实，且有意义，
因而才是真正底形上学。 也就是说，冯友兰不是跟

维也纳学派一样一路反形上学到底，而是在经过维

也纳学派对传统形上学的批评之后，提出了他自己

的新形上学：
　 　 因为他们的批评确定能取消坏底形上学。
坏底形上学既被取消，真正底形上学的本质即

更显露。 所以维也纳学派对于形上学底批评，
不但与真正底形上学无干，而且对于真正底形

上学，有“显正摧邪”的功用。 由此方面说，维

也纳学派，虽批评形上学。 而实在是形上学的

功臣。［２］５７

因为冯友兰的新理学的命题是使用了维也纳学

派的形上学的方法建构起来的，因而得以免于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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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学派的批评。 维也纳学派只批评却无建构，冯友

兰则在批评之后进行建构，维也纳学派反形上学而

冯友兰讲形上学，这是他自认和维也纳学派的不同

之处。 总之，冯友兰自认他所提出的新理学的形上

学，是即便在维也纳学派对形上学的批评中依然能

为有效的新形上学。 那就是既是有意义的命题，又
是可证实性的命题，更是排除了坏科学的具普遍性

真理命题的形上学。
话说到此，笔者以为，冯友兰还是以他自己接着

程朱学派的理学而说的“新理学”的实质内涵来反

推他的“真正底形上学”的定义的。 那么应该怎样

看待冯友兰新理学的形上学意义呢？ 笔者以为，这
就如同冯友兰自己所说的，一切的哲学都是“本然”
的系统下的思辨推演，都是正宗的，无所谓异端。 因

此笔者也以为冯友兰有权力把他自己所构想的哲学

系统说成是真正的形上学，只是这个“真正”所代表

的意义还只能说是冯友兰个人的哲学构想。
６．“负的方法”讲形上学

就冯友兰所建立的形上学的方法而言，形上学

有从正的方法讲的，也有从负的方法讲的。 正的方

法就是以分析的、形式的、逻辑的方式去对不可思

议、不可言说的对象进行思议与言说，而建立具有真

理性的普遍命题。 负的方法就是去陈述它的不可言

说性。 前文提到，负的方法讲的形上学，维也纳学派

是没有处理到的，而冯友兰自己就运用了许多负的

方法来讲形上学，因此冯友兰的形上学既在“正的

方法”上免于维也纳学派的批评，更在“负的方法”
上完全超越了维也纳学派的批评。

但是这个“负的方法”的运用却是大有方法论

上的问题的。 关键即在，冯友兰以“新理学”的形上

学为内涵，就着其中最高的“大全概念”以及来自中

国哲学诠释的“天地境界”之对象来说此“负的方

法”的运用，但实际上，这些被冯友兰描述为以“负
的方法”所说的传统命题其实都是针对境界而说的

命题，而不是形上学普遍原理的抽象命题。 换句话

说，这些是针对主体的境界描述而说的命题，而不是

针对整体状态的思辨而说的普遍命题。 所以笔者以

为，冯友兰以“正的方法”说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
确实是他自己有意义的新儒学的创作，但是冯友兰

以形上学有所谓“负的方法”的观点，却是冯友兰对

中国哲学的理解尚有所偏差的结果。
冯友兰说形上学的方法如下：

　 　 真正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

法一种是负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

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

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２］９

显然“负底方法”是极具不积极性的哲学方法，
它的唯一任务就是“讲形上学不能讲”。 但是，形上

学是可以讲的，而冯友兰也是讲形上学的，那么冯友

兰何以将“讲形上学不能讲”的负的方法也视为讲

形上学的方法呢？ 这就是因为在冯友兰“新理学”
的观念中，“大全概念”及“天地境界”是不能被积极

性描述的。 为什么不能积极描述呢？ 因为那是主体

的体验境界，并且是达到最高境界时的经验，也就是

有天人合一的意境，因此非日常语言所能描述，所以

只能以否定日常经验的方式来描述，而冯友兰则将

这种方式称为“负底方法”讲的形上学。 也就是说，
冯友兰将讲境界与讲形上学混为一谈了。 讲新儒学

既要讲形上学也要讲境界，两路都是新儒学理论建

构中的重要问题，但是两种问题并不相同，不应混为

一谈，不能将说境界的话视为只是以“负底方式”说
的形上学的话。 其实，单就境界问题而说，三教都有

对最高境界的描述，也不仅仅都是以否定日常经验

的方式描写，其实也有以正面叙述的方式来描写这

种超越性的经验的。 并且，三教的理想境界不同，有
些表面上看起来相同的描写方式，其实所说的内容

仍有重大的差异。 就三教辩证的议题来说，冯友兰

固然有所取经于道佛两教说“负底方法”的形上学

命题，但是他自己的哲学立场还是认为儒家最为高

明，而新理学的“正底方法”所讲的形上学就是其中

最高明的系统。 应该说讲儒学的境界时使用“负底

方法”讲才能讲得好，而这其中有道佛的可为借鉴

之处，因此“负底方法”并不是讲形上学的方法，更
不是决定形上学好坏的标准。

冯友兰特别介绍“负底方法讲形上学”是到了

《新知言》一书中才进行的，而这是经过了他在《新
原人》及《新原道》中对整个中国哲学的彻底讨论之

后就其所论述的观念而提炼的哲学方法，亦即他已

经谈到了许多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观念的言说，
而整理提炼出来的言说方法，总称为“负底方法”讲
形上学。 所以在《新知言》中首先就以禅宗哲学及

道家哲学的言说方法来介绍所谓的“负底方法”。
冯友兰发现他的“新理学”中的“大全概念”及

“天地境界”在使用及描述时充满了文字运用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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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大全概念” “天地境界”，作为形上学的概念，
以他自己所说的形式的、逻辑的方法来讨论时，都将

说到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部分。 不论“天地境界”
中的“天地”是何义，以天地的整体为大全，作为人

生哲学的最高级阶段，都是极缺乏描述语言的，但是

他却在道家及禅宗哲学中发现了极为丰富的描写方

式。 他便认定这些描写方式正是对在天地境界中得

获大全的描写语言，这些描写就是在言说它的不可

言说、不可思议的，于是他认为形上学的最高级阶段

的哲学方法尚有“负底方法”可讲，并且就是以道家

的方法为原型，佛教的禅宗继承此一方法，而有更淋

漓尽致的发挥。 因此冯友兰便以禅宗所说的不可言

说、不可思议的一些说法来说明他的“负底方法”，
他认为：“以唐宋时代的禅宗为例以说明形上学的

负底方法。 道家也是以负的方法讲形上学。 禅宗虽

是继承佛教的空宗，亦是继承中国的道家。” ［２］８６－８７

由此可知，禅宗是最能讲“负底方法”的形上学，但
也透露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的本位，也就是他仍认

为禅宗是由道家转出并且只是在讲形上学的方法上

转出，并没有截然不同甚至超过道家的哲学成就。
其言：

　 　 道家常说：“不言之辨”、“不道之道”及“不

言之教”。 禅宗的第一义，正可以说是“不言之

辨”、“不道之道”，以第一义教人，正可以说是

“不言之教”。 第一义不可说，因为第一义所拟

说的不可说。［２］８８

冯友兰讲的道家的话语是庄子的系统，所说者

是掌握最高意境者的修为，并且是扫除了世俗价值

之后的态度，包括扫除仁义礼乐的儒家价值。 庄子

之言确实是讲境界的，但讲境界也要有世界观的基

础，庄子的世界观不同于儒家，就算所说的是“负底

方法”也不是针对儒家的境界。 前文所说的禅宗的

“负底方法”，其实都是在说主体在切实实践之时的

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意思。 所谓“第一义”，就是

在深切理解佛法的基础上真实笃行，也就是首先要

深入佛法。 但尚有比深入理解佛法更高的佛法，那
就是切实实践，这才是理解佛法的第一义，第一义就

是实践活动的本身。 因此要离言绝念，故而第一义

不可说，所有禅宗的第一义都是此义。 切实的实践，
是要针对价值而行的，三教价值不同，所实践的方向

当然不同。 佛教的价值就在般若空宗中定位，说空

就是说一切的意义不可定执，而非如儒家、道家的仁

义礼智与无为逍遥。 空就是不可说，禅宗的“不可

说”除了是进入实践状态之不可说之外，也同时指

所实践的价值意识的意义本身不可说。 这是佛教哲

学独一无二的特质，亦即形上学与功夫境界论内涵

一致，而冯友兰所讲的“负底方法”的形上学则是将

两者混淆了。 冯友兰是这样谈禅宗的第一义的：
　 　 凡对于第一义所拟说者有所肯定底话，皆
名为“戏论之粪，亦名粗言，亦名死语”，执着这

种“戏论之粪”，名为“运粪入”。 取消这种“戏

论之粪”，名为“运粪出”。 凡对于第一义所拟

说者作肯定，以为其决定是如此者，都是所谓死

语。 作死语底人，用禅宗的话说，都是该打底。
禅宗亦喜说重复叙述底命题，因为这种命题并

没有说什么。 第一义虽不可说，“超佛越祖之

谈”虽不可谈，但总须有方法以表显之。 不然

则即等于没有第一义，没有“超佛越祖之谈”。
“不言之教”亦是教，既是教，总有使受教底人

可以受教底方法，禅宗中底人，对于这种方法，
有很多底讨论。 这些方法都可以说是以负底方

法讲形上学底方法。［２］８９－９０

冯友兰此处对佛家第一义所谈的是禅宗的修行

方法。 禅宗之人的修养方法，是直向般若价值的修

养方法，是在实践活动中的修行。 这就是禅宗之教，
就是要教导后学无念、无相、无住，因为一切在情识

中的念头都是不究竟的，都是戏论，所以要“运粪

出”的，因此当实践之时即是要止念不言之时，并不

是如冯友兰所说的在讲一种形上学的命题而以负的

方法来讲的。 冯友兰又言：
　 　 如何为得到第一义？ 知第一义所拟说为得

第一义。 此知不是普通所谓知识之知。 普通所

谓知识之知，是有对象底。 能知底知者，是禅宗

所谓“人”。 所知底对象是禅宗所谓“境”。 有

“境”与“人”的对立，方有普通所谓智识。 第一

义所拟说者，“拟议即乖”，所以不能是知的对

象，不能是境。 所以知第一义所拟说者之知，不
是普通所谓知识之知，而是禅宗所谓悟，普通所

谓知识之知，有能知所知的分别，有人与境的对

立。 悟无能悟所悟的分别，无人与境的对立，所
以知第一义所拟说者，即是与之同体。 此种境

界玄学家谓之“体无”。 “体无”者，言其与无同

体也。［２］９６－９７

此处是冯友兰对佛家第一义的另一路认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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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道佛两教在境界中的状态。 以冯友兰的四境界

论来说，其实说的是同于天地境界的状态，而冯友兰

仍以道家说“体无”之意定位之，也就是一方面是以

他的四境界说定位三教一切系统，另一方面是以道

家之学说定位禅宗之系统。 而这个同天的境界需要

无知之知，故而冯友兰又说这是以“负底方法”讲形

上学，并以为维也纳学派说形上学不能讲时，也是到

了这样的境界。 其实，说同天的境界有从价值意识

说的一路，还有从主体状态说的一路。 从价值意识

说时，即是说各学派的价值意识的本体，佛家之空、
道家之无都是价值意识的内涵，价值意识是有的，只
是它的内涵为空、为无，这一部分是无法过渡给儒家

的，儒家的价值意识是善。 三教皆有各自的价值意

识，说同天的境界时，主体是把各自学派的价值意识

带入其中的，道入无，佛入空，儒家入诚善仁义礼智。
所以这并不是以“负底方法”讲形上学之路。 从主

体状态一路来说时，主体同于天地境界时即是不思

议、无着意的状态，是实践已达最高境界时的主体自

身思议消弭的状态，此时以无、以空说之，都是对这

个主体的心念状态的描写，而并非就着禅家道家的

本体之无、之空而说的。 主体的状态并不是形上学，
因此也就不是什么“负底方法”的形上学。

总之，笔者肯定冯友兰以“正底方法”讲形上学

所讲出的新理学系统，这是冯友兰个人的创作，这个

创作的意义在当代新儒家学说中确有其独特性，其
独特性就在于，相较于熊十力、牟宗三的陆王心学的

系统，冯友兰走的是程朱的理学系统的路子。 这个

程朱理学系统又是冯友兰吸收西洋哲学的存有论讨

论之后所做的宋明理学的嫁接，确实可以说是在西

方哲学方法的运用下为理学建立新说，而这个新说，
就是一套存有论型态的形上学无疑。 但是，冯友兰

的“负底方法”讲形上学的一路，却是不甚准确的一

路，关键是在此中大有误解道佛之说。 既然是在诠

释上有所误解，则是否具有创造性就不那么值得探

究了。 新理学则不然，冯友兰明讲了他的“形而上”
的意旨不必即是《系辞传》之意，也明讲了他的四概

念不必即是程朱之意，这就摆明了不是在进行直接

的诠释，因此自可径下定义以自圆其说。

三、结语

冯友兰的形上学显然是来自柏拉图哲学并因维

也纳学派的激荡而起，在批判维也纳学派的过程中

形成的。 但其形上学在中国哲学的脉络中疏于对功

夫论的阐发，而使得其形缺乏实践性。 他认为形上

学的研究及理解是成圣的关键，也说明了维持天地

境界是需要做功夫的。 关键只在，他没有侧重及发

展功夫论以讨论儒学，因此他的形上学进路的新理

学建构会被认为似乎没有实践的力量，这也正是牟

宗三先生定位朱熹哲学缺点的地方。 而牟宗三先生

是大谈形上学的，但是牟先生谈的形上学与冯友兰

不类，他的形上学是实践活动的动态的形上学。 笔

者以为，这其实就是功夫理论而不是形上学的普遍

原理。 传统上程朱、陆王之争亦有这样的错置，亦即

当程朱谈形上学的普遍原理的时候，陆王在谈要求

实践的功夫论哲学，因此陆王之学便会以为程朱之

学是支离，支离即是不能落实实践。 而牟宗三就是

把要求实践的功夫论哲学嫁入形上学结构中，而说

为实践进路的“道德的形上学”。 依此来看，没有冯

友兰否定功夫论的事实，只有冯友兰没有将功夫论

纳入形上学问题中谈的做法。 牟宗三强调了功夫

论，但牟宗三所说的形上学是他自己创造的系统中

的形上学。 而即便是陆王，亦没有否定理气论的形

上学的讨论，只是批评程朱功夫论支离，但这又转进

了程朱是以《大学》功夫次第之说以谈功夫论的范

畴。 功夫次第并不违背本体功夫，形上学建构更没

有否定功夫论，程朱并没有建构不能实践的形上学。
同样的，冯友兰也没有建构否定实践的形上学，这一

切都是熊十力及牟宗三的当代新儒学系统对于形上

学这个名词的过于强势的定位下的个人意见。 作为

创造中国哲学解释体系的哲学家，冯友兰这一套系

统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的意义为何？ 笔者以为，
冯友兰的哲学建构的重要意义，在于将传统中国哲

学中的一套特殊形态的哲学问题予以揭示、继承并

发扬。 在当代，传统程朱之学作为存有论讨论的抽

象形上学的意义，再没有比冯友兰在《贞元六书》中
的系统更能彰显其义的了。 冯友兰揭示了这种哲学

理论的问题意识，并且直接继承发扬，使这一路的传

统可以登上当代中国哲学的讨论舞台，这就是他的

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处。

注释

①“真正底形上学，必须是一片空灵。 哲学史中底哲学家底形上学，

其合乎真正底形上学的标准的多少，视其空灵的程度，其不空灵者，

即是坏底形上学，坏底形上学，即是所谓坏底科学，此种形上学，用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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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的话说，是拖泥带水底。”冯友兰：《新知言》，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５ 页。 ②对人生哲学的讨论，是冯友兰在哥伦

比亚大学研究时已关注的主题，后来即撰写成《人生哲学》一书，显
见这是他一生的关切。 参见冯友兰：《人生哲学》，天宇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 ③参见劳思光言：“依一系说之观点论之，宋明儒学运动可视为

一整体，其基本方向是归向孔孟之心性论，而排斥汉儒及佛教；其发

展则有三阶段，周张，程朱，陆王恰可分别代表此三阶段。 若就各阶

段之中心观念言，则第一阶段以‘天’为主要观念，混有形上学与宇

宙论两种成分；第二阶段以‘性’或‘理’为主要观念，淘洗宇宙论成

分而保留形上学成分；第三阶段则以‘心’或‘知’为主要观念，所肯

定者乃最高之‘主体性’，故成为心性论型态之哲学系统。 其中朱熹

地位特殊，乃综合前二阶段之思想家；然在此发展过程中，仍应划归

第二阶段。”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９１
年，第 ５０ 页。 ④参见牟宗三言：“伊川一见‘恻隐’便认为是爱，此已

顺流逐末，泯失恻隐之心之本义，而复以端为‘爱之发’之情，视仁爱

为其所以发之理，即性。 视性为只是理，是一个普遍的理，而爱与恻

隐乃至孝弟都视同一律，一律视为心气依这普遍之理而发的特殊表

现，而表现出来的却不是理，如是，仁与恻隐遂成为性与情之异质的

两物，此非孟子之本意也。 朱子牢守此说，以为界脉分明，遂有‘仁
是心之德爱之理’一陈述之出现。 此一陈述当然有其道理。 此完全

是从伊川‘阴阳气也，所以阴阳理也’一格式套下来。 气是形而下

者，理是形而上者。 如是，遂将心一概视为形而下者，一往是气之事。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亦皆是形而下者，皆是气之事。 此一义理

间架完全非孟子言本心之本义。 如此言理或性是由‘然’以推证其

‘所以然’之方式而言，此是一种本体论（存有论）的推证之方式。 如

此所言之理是属于‘存有论的存有’之理，而不必是道德之理。 但仁

义礼智决然是道德之理。 心之自发此理（此为心之自律）足以决定

并创生一道德行为之存在，但却不是由存在之然以推证出者。”牟宗

三：《心体与性体》第三册，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 ２４１ 页。 ⑤牟

先生认为程朱的形上学所谈的理气论是只存有不活动，陆王所谈的

心即理命题是即存有即活动，才是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圆教系统。 笔

者以为牟先生是把陆王谈功夫论的系统也说成是一种形上学，而把

程朱谈概念分析的存有论形上学说成是不活动的形上学，这其实只

是形上学这一个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定义问题，牟先生所说的并不

一定就是唯一的绝对性意见，而冯友兰以程朱理学再发展的新理学

仍然是当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一个合理的成就。 参见杜保瑞：《朱
熹形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消》，《台大哲学论评》第 ３３
期，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５—８９ 页。 ⑥参见《朱陆辩太极图说书》。 书中朱熹

即明定太极是理是形而上的，阴阳是气是形而下的。 此义即是冯友

兰之意。 参见黄宗羲著，缪天绶选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商务

印书馆，１９７４ 年，第 ３４５ 页。 ⑦“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

下者谓之器。’易系辞，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之意义原来若何，我们

现不讨论。 我们现只说本书所谓形上形下意义。 此意义大体是取自

程朱者。 我们所谓形上形下，相当于西洋哲学中所谓抽象具体。 上

文所说之理是形而上者，是抽象底；其实际底例是形而下者，是具体

底。 抽象者是思之对象；具体者是感之对象。”冯友兰：《新理学》第
一章《理　 太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 年，第 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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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从正名看董仲舒对荀子人性论的创造性发展∗

王 　 博

　 　 摘　 要：董仲舒和荀子的人性论最突出的共同点是都附属于其正名学说，且都是为了王道理论所做的基础性

论证。 荀子正名的核心原理是以实定名，董仲舒则为察名责实。 荀子通过对性之正名，以人性实有之欲作为圣王

制礼义的必要前提。 董仲舒通过深察圣人立性之名时所代发之天意，以未善之民性作为天立王、王立教的必要前

提。 相比于荀子，董仲舒对正名之下的人性论的创造性发展在于，将正名原则贯彻到极致，对人性相关之名进行了

彻底地“深察”，将人性论限定在万民之性的范围之内，以性、情两分的方式处理了“生之谓性”传统无法合理导出

善治的问题。 性三品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划分，而是一个动态过程之呈现。
　 　 关键词：董仲舒；荀子；正名；人性论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１１２－０６

　 　 董仲舒的人性论更多被置于中国人性论发展史

中进行定位，从而被看作是对孟子人性论和荀子人

性论的调和或折中，只是中国人性论发展的一个

“必要”的逻辑环节。 对孟、荀、董人性论发展逻辑

的主流看法是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对董仲舒

人性论的基本定位是性三品说①。 周炽成先生通过

对“性朴论”传统的重新阐发，表明董仲舒的人性论

从属于从孔子到荀子的“主流”发展脉络［１］ 。 黄开

国先生对“性朴论”的反对将性善—性恶—性有善

有恶的人性论发展逻辑转移到性同一说—性品级

说，同时指出了性三品说的逻辑困难［２］ 。 对性朴论

的强调最大限度地肯定了董仲舒对荀子人性论的继

承，但二者最主要的共通之处却并未得到阐明，董仲

舒相比荀子的创造性发展亦被无形遮蔽。 董、荀人

性论最突出的共同点是都附属于其正名学说，且都

是为了王道理论所做的基础性论证。 董、荀人性论

的不同基于所从属的正名学说之差异，荀子正名的

核心原理是以实定名，董仲舒则为察名责实。 荀子

通过对性之正名，以人性实有之欲作为圣王制礼义

的必要前提。 董仲舒通过深察圣人立性之名时所代

发之天意，以未善之民性作为天立王、王立教的必要

前提。 相比荀子，董仲舒的创造性发展在于，将正名

原则贯彻到极致，对人性相关之名进行了彻底地

“深察”，将人性论限定在万民之性的范围之内，以
性、情两分的方式处理了“生之谓性”传统无法合理

导出善治的问题。 对性同一说—性品级说发展逻辑

的强调，有助于展现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发展

逻辑的粗糙之处，但以性同一说、性品级说两种人性

论的共存来解说董仲舒人性论的“内在矛盾”，并以

形式逻辑来判定性三品说的“不合逻辑”，无助于真

切把握董仲舒立论时真正的问题意识，以及人性理

论在整个董学体系中的真实地位与作用。 事实上，
性三品说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划分，而是一个动

态过程之呈现，蕴含着董仲舒人性论的核心要义。

一、正名学说中的人性论

荀子讨论人性问题的核心篇目为《正名》，董仲

舒则为《深察名号》。 尽管刘向以来的大部分学者

讨论荀子人性论都以《性恶》为准，但从 ２０ 世纪开

始，学者纷纷以《性恶》与其他篇目中的人性论并不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天人三策’与汉代政治哲学研究”（１９ＣＺＸ０２０）。
作者简介：王博，男，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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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为核心理由，对《性恶》与荀子的关系提出诸多

质疑，多数论证较为合理②。 尽管有学者强调应以

历时性的方式看待这些不同［３－５］ ，但《性恶》中还有

更多证据表明其非荀子所作③。 笔者认为，《正名》
中的人性论最能代表荀子思想，是荀子在《礼论》中
论证圣王制礼义之必要性的根基。 董仲舒的《深察

名号》正是在《正名》基础上的推进，但此推进之核

心是对正名学说之发展，人性论之发展依附于正名

学说之发展。 或者说，正是由于正名学说有了重大

推进，董仲舒的人性论才与荀子有了重大差别。
正名最早被孔子当作“为政之首务”提出，孔子

从“名不正则言不顺”一路推到“民无所措手足”，并
以“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于其

言，无所苟而已矣”作为正名的基本要求［６］ 。 在孔

子这里，正名追求的是名、言、行的一致，可名者必可

言，可言者必可行。 正名的主体是君子，正名又是为

政之所务，因此“名”更多指向的是政治伦理关系中

的名分。 在孔子看来，每一人伦之“名”，唯有实现

其所蕴含之一切“人道纲常”，方可真正以其“名”
“名”之。 正名也就意味着处在政治伦理关系中的

每个人皆守其分位，实现名、言、行的一致。 在孔子

那里，人性论本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他的正名学说并

不需要人性论的直接参与。 到了荀子，孔子的正名

学说得到了极大发展。
荀子认为，在明君治下，民众自然化于道，辨说

没有意义。 但在大乱之世，邪说奸言横行，故不得不

辨说，此为王道之始。 荀子说：“辨说也者，心之象

道也。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 道也者，治之经理

也。” ［７］４２３在荀子阐说的“辨说、心、道、治”的关系

中，辨说就成了实现善治的首要之事。 辨说的基本

要求是“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 ［７］４２３，如
此方能实现“正名而期……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

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 ［７］４２３。
正名的意义就此引出。

荀子正名学说的根本要义是：“故王者之制名，
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其民

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

矣……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

名。” ［７］４１４在荀子这里，王者正名是为了使民易使，
能够乐于守法循令，如此就能实现天下大治。 人性

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居于什么位置呢？ 《正名》开

篇就说：“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

礼。 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

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 ［７］４１１－４１２虽然荀子说后

王之成名包含了刑名、爵名、文名、散名，但《正名》
只探讨了散名的正名问题。 万物之散名跟人更相关

的是“性、情、虑、伪、事、行、知、能、病、命”等概念：
　 　 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

性。 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情然而

心为之择谓之虑。 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 虑

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 正利而为谓之事。
正义而为谓之行。 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 知

有所合谓之智。 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 能

有 所 合 谓 之 能。 性 伤 谓 之 病。 节 遇 谓 之

命。［７］４１２－４１４

这些散名是在层层递进中被定义的，而所有概

念的起点是性。 《正名》对性以及相关的这些概念

给出定义后，又将“性、情、欲”置于另一种层层递进

的定义中：“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
情之应也。” ［７］４２８ 这里的“欲”是一个新加入的概

念，它之所以如此重要，乃因“凡语治而待去欲者，
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 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
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 ［７］４２６。 “天之就”意为生

来如此，或者说本然如此。 既然性乃天之就，则依性

而渐进成立的情、欲都为天之就，因此要实现天下之

治，必须要正视作为人之天性的“欲”，不可能去欲，
亦不可能寡欲。 到了这里，礼义的必要性已经呼之

欲出了。 在《礼论》中，荀子开篇即言：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
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

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

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
必不 屈 于 欲， 两 者 相 持 而 长， 是 礼 之 所 起

也。［７］３４６

对荀子而言，性只是一个中介性的概念。 通过

对性、情、欲等概念的正名，从而确认其都为天生。
天生之欲既然不可去，那么若没有礼义对人之欲加

以引导和约束，就会天下大乱。 圣王制礼义之目的

正在于防乱止非。 可以看到，无论是性、情还是欲，
在荀子这里都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无所谓善恶，亦无

所谓好坏。 只是由于人生来就有这些，为了不让社

会陷入混乱，才应该以此为前提和基础来制定社会

规则，对之加以引导和约束。 各种人为制定出来的

社会规范就是礼义，也可以称作“伪”。 圣人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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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依据人性而制礼设义，伪合乎性就能天下大治。
董仲舒也以正名为王道之始，《深察名号》开篇

即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 辨大之端，在深察

名号。 名者，大理之首章也。” ［８］２８４－２８５作为“大理

之首章”的名包含了是非顺逆，与天地相通。 为何

名可以有如此巨大的功用？ 因为“是非之正，取之

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
地为名号之大义也” ［８］２８５。 到这里，董仲舒的正名

学说已经显示出与荀子的巨大差异。 荀子的圣王是

要通过据实定名来实现名实相符，可以说是先有实

再有名。 而董仲舒的圣王是要通过深察圣人在立名

时所代发的天地之道来使自己的现实治理与名相符

合，可以说是察名责实，先有名再有实。 因此，荀子

在说出后王成名所应遵循的原则之后就开始对性、
情等分别加以定义了，但董仲舒却要回到先王立名

之初，连“名”之“名”都要先察方可：
　 　 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

之名。 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

也。 謞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天

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 名则圣

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８］２８５

董仲舒相信所有的“名”都蕴含天意，圣人立名

遵循的根本原则是效法天地，立名相当于圣人代发

天意。 在荀子那里，承担正名之责者并非古圣先王，
正名亦从未实现，而是有待理想中的圣王来实现。
而在董仲舒这里，理想中的圣王所要实现的正名只

是以其实际的治理对古圣先王所立之名的符合，本
质上是人世政治对天道或者说天意的符合。 董仲舒

强调，由于“名生于真”，所以判断是非的根本办法

就是“反其真”，解决是非的根本办法就是“诘其名

实” ［８］２９０－２９１，意味着正名就是要让实符合于名之

真，察名责实。 道出这一正名学说的根本要义后，人
性论正式出场：“今世闇于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试

反性之名。 性之名非生与？ 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

性。” ［８］２９１董仲舒解决人性淆乱问题的方法是要回

到问题的本源处，从性之名上去“反其真”，从而得

到圣人立下“性”这个“名”时所代发的天意。
董仲舒关注性的缘由也与荀子有较大差异。 荀

子要为圣人制礼义的必要性作论证，而董仲舒由此

再进一步，不仅要为王者存在的必要性作论证，也要

为王者教化万民的必要性和资格作论证。 董仲舒

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

善之，此天意也。 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

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今案其

真质， 而 谓 民 性 已 善 者， 是 失 天 意 而 去 王 任

也。” ［８］３０２类似的论述也见于《实性》 篇。 不仅如

此，董仲舒还要将正名的原则贯彻到底，从“王”这

个字的立名本义去追问王的使命，这是《王道通三》
篇论述的主题。

总之，在董仲舒这里，作为王道之始的正名学说

更多是作为一种方法而存在的，而附属于正名学说

中的人性论则最突出地贯彻了正名的方法，以对王

及王教之必要性的论证成为王道学说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

二、性之名如何正？

既然董仲舒和荀子的人性论都附属于正名学

说，那在他们各自的正名学说中，作为“名”的“性”
如何能够得正？ 或者说，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正名

学说论证人性？
荀子的王者制名之目标为“指实”。 那么，性之

实是什么呢？ 荀子给性下的定义是“生之所以然

者” ［７］４１２，和告子的“生之谓性” ［６］３２６并无本质上

的不同。 正如学者们指出的，“生之谓性”其实是性

在先秦时代的普遍定义④。 在此定义中，人生来就

具备的东西就是性之实，性是为此 “实” 所定之

“名”。 那为什么不将生之所以然者命名为“生”反
而要命名为“性”？ 性比生多出来的是什么？

定义了性之后，荀子又接着定义了情、虑、伪等

几个概念。 荀子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

情。 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 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

伪。 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 ［７］４１２虽然这

几个概念是递进的关系，但可明显看出贯穿于其中

的是“心”这个并未加以定义的概念。 在荀子这里，
“心”属天官或者说五官之一，五官是万物散名之属

人者得以分别的关键所在。 心是五官中最重要的一

官，“心有征知”，耳才能知声，目方可知形。 与人性

最相关的“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也是靠

心加以征知和区分的［７］４１５－４１７。
从字形构造来看，心与生相合即是性。 因此，在

“生之所以然者之谓性”中，性这个名同时表明心也

是人生来即有。 性之好、恶、喜、怒、哀、乐其实是心

之好、恶、喜、怒、哀、乐，这些统被定义为情。 情无所

谓善恶，心对情具有选择与区分的能力，这种能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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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虑”。 心在虑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之转化为人的

行为、行动，则是“伪”。 就这样，以心为关节点，荀
子完成了从性到伪的整个理论构造。 如前所述，性
和伪是相依存的一对概念。 但在这种依存中，性只

是作为基础而存在，伪才是人性论的真正关注点。
由于性不能自美，必待伪才能使之趋向美。 “美”在
这里是一个价值判断，可以视为好，也可以视为善，
但是不能自美之性却不能视作美之反面。 因此，伪
的必要性就在于，能引导和规范不能自美之性，使可

能相冲突的不同人之情、欲不产生纷争，使社会达到

美的状态。
在此意义上，荀子人性论的重心就不在性而是

在伪上。 性依靠伪成其美的过程被荀子称作“养”，
因此不仅《正名》的论述最终落脚于“养”上［７］４３２，
《礼论》更以“养”欲作为论礼的起点。 先王制礼义

的目的是为养人之欲，所以荀子强调 “故礼者养

也” ［７］３４６。 人性论就这样成为荀子的圣王制礼义

之必要性的论证。
在董仲舒的正名学说中，察名责实的关键是反

性之名，以求得圣人立名所代发之天意。 董仲舒说

“性之名非生与？” 是以反问的方式道出 “生之谓

性”，性就是“生之自然之资” ［８］２９１。 所以，虽然董

仲舒与荀子的正名学说有本质上的不同，但他们对

人性的基本定义差异并不大，这也是学者论证董仲

舒与荀子的人性论同为性朴论的核心理由。 但董仲

舒并没有像荀子一样从生之谓性一路往后推导出自

己需要的概念，反而继续对性加以追问：“性者质

也，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 既不能中矣，而
尚谓之质善，何哉？ 性之名不得离质。 离质如毛，则
非性已，不可不察也。” ［８］２９２ “性者质也”是对生之

自然之资谓之性的进一步确认，生之自然之资就是

质。 “诘性之质于善之名”，则是强调“性”和“善”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名，作为生之自然之资的性不可

以谓之善，说性善就意味着质善。 这里已经明显在

针对孟子了。 虽然《性恶》篇早已将孟子作为立论

的靶向，但如前所述，荀子并没有明确人性为恶，
《性恶》篇更有可能是荀子后学作品。 董仲舒在承

继荀子以正名论性的基础上，也部分接续了荀子后

学对性善论的严厉指责，因为在他们看来，性善论最

大的问题在于，它使礼义或王教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但由于为性正名的方式不同于荀子及其后学，董仲

舒亦没有完全否认人的生之自然之资中有善的成

分。 加之董仲舒正名的方式是察名责实，若性之名

中不含有善的成分，则性之实亦不可能趋善。 因此，
董仲舒对性做出了性、情二分的处理，使性同时包含

有善恶，并将心发展为禁恶成善的关键：
　 　 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 故心

之为名栣也。 人之受气苟无恶者，心何栣哉？
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 人之诚，有贪有仁。 仁

贪之气，两在于身……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

栣，与天道一也……必知天性不乘于教，终不能

栣。 察 实 以 为 名， 无 教 之 时， 性 何 遽 若

是？［８］２９３－２９６

在荀子那里，心是一个贯通于由性到伪却又未

加以定义的概念。 董仲舒将心定义为“栣”，意为禁

制⑤。 心的功能在于禁制性中所存在的恶，使之不

发于外。 由心之名所包含的禁制之意就能看出人之

实⑥有贪有仁，人之身具备贪仁之性，正与天有阴有

阳相副。 在这里，气与性、质同义。 由于天道禁阴，
人身亦以心来禁情（欲）。 如果人得之于天之性不

加教化的话，性中之恶就不能得到禁制。 到这里，王
教的必要性就出现了。 上引最后一句殊为难解，故
很多学者以此为讹［９］ ，但如果我们回到董仲舒正名

学说察名责实的方法，就不难看出“察实以为名”实
际上正是荀子的正名方法，董仲舒认为以此种方法

对性进行正名，就会引发无教的后果。 紧接着，董仲

舒通过著名的禾米之喻指出性未善之旨：
　 　 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 米出禾中，而禾未

可全为米也。 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
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

也。 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 止之内谓之天性，
止之 外 谓 人 事。 事 在 性 外， 而 性 不 得 不 成

德。［８］２９７

性、善的关系有类于米、禾，善出于性中，但性并

非全为善，还包含了恶，只能说性未善，正如禾未成

米。 善为人继之于天但又必须发之于外之性，发之

于外靠的是人事上的努力，若此方能成善成德。 但

董仲舒所言的人事却并非靠自己就能成善的个体修

养，而是外在的王教。 因此在《深察名号》前面已用

极大篇幅为王、君进行正名的情况下，董仲舒又对民

进行了正名：
　 　 民之号，取之瞑也。 使性而已善，则何故以

瞑为号？ ……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
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性而瞑之未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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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为也。 效天所为，为之起号，故谓之民。 民之

为言，固犹瞑也，随其名号以入其理，则得之

矣。［８］２９７－２９８

在董仲舒看来，圣人以“民”来作为万民之名

号，因为民的本义为“瞑”。 按段玉裁的说法，暝当

释为合目或者说闭目⑦。 进一步说，“民”意指昏睡

未醒之人。 正如昏睡之人有觉醒的可能，万民之性

也包含了善质在内，但在没有受到圣人教化前不能

说万民之性为善。 董仲舒的人性论关注的并不是普

遍的人性，而是将人性限定在了万民的范围之内。
因此，董仲舒才会说：“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

中名之。” ［８］３００所谓“上”，就是圣人；所谓“中”，就
是可通过圣人的教化成其善之万民；所谓“下”，就
是必待刑戮之顽民。 当然，必待刑戮之顽民也是通

过教之后才能加以确认的。 因此，这里所表达出的

所谓“性三品”说是以教化为立论核心的。 人首先

被区分为教化者和被教化者，教化者之性纯善无恶，
被教化者性未善。 依据教化之结果，被教化者又被

区分为可被教化者和不可被教化者，而作为教化者

的圣人以其本然之善获得教化万民之资格。 因此，
三品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划分，而是一个动态过

程之呈现，这也让董仲舒与后世所有持性三品的学

者有所区分。 性三品说蕴含了董仲舒人性论的核心

要义。 依据对圣人所立性、民、王等名之深察，未善

之民性待教而善，中民之性教而可善，下民之性教亦

不可善，上品圣人之性纯善。 天立王以教化万民乃

由于民性未善，王具备教化万民之资格乃由于其性

纯善。 王立教乃对天意之顺应，亦是对“王”之正

名。 王道通三，天人合一，董仲舒王道学说之本旨即

随之显现。 因此，脱离正名学说和王道学说，脱离董

学的整个体系，无法探知董仲舒人性论的真相。

三、董仲舒人性论之“正名”

在正名学说之下，董仲舒从性未善之义推出圣

人必承天意以立教化，由此所成之王道则是人性论

的理论指归。 确认这个事实后，就可以对董仲舒的

人性论给出更合适的学术史定位。
在对董仲舒人性论的所有讨论中，都绕不开对

孟、荀、董这个人性论思想进程的整体性评判。 最早

涉及这个问题的学者是西汉的刘向。 刘向说：“孟
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 孙卿后孟子百余年，以
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 ［１０］４４如此

看来，似乎持性善的孟子与持性恶的荀子有着根本

性的不同。 但事实上，在刘向的视野中，性善与性恶

只是孟、荀思想的一个差别，这个差别并没有达到无

法兼容的程度，是否持守孔子之道才是根本。 持守

孔子之道的核心在于是否以王道反对霸道。 因此，
刘向强调“唯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 ［１０］４４－４５，又说

“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 ［１０］４４。 可见

在刘向看来，在持守孔子王道这一点上，从孟子到荀

子再到董仲舒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个传承脉络中，
刘向尤其看重荀子。 可以认定，至少直到西汉末年，
学者的权威看法是，董仲舒是在继承荀子的意义上

传承孔子之道的。 后来东汉的王充将孟、荀、董在人

性论上的差异加以放大，而言“董仲舒览孙、孟之

书，作情性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 人之大

经，一情一性。 性生于阳，情生于阴。 阴气鄙，阳气

仁。 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者

也。’” ［１１］这是历史上首次以人性论为核心将孟、
荀、董置于同一个思想进程中加以比较。 宋代孟子

地位得以拔高后，孟子才在这个思想进程中占据了

核心地位，荀子、董仲舒均被视为歧出。
直到今天，有关孟、荀、董人性论的所有争论都

未越出刘向、王充、宋儒的评判视野。 从董仲舒人性

论研究来看，对性三品、性善情恶等说的强调，乃远

承王充，而其中无论是对董仲舒人性论的批判，还是

对其趋向性善论的阐解，均得自宋儒；对董仲舒所承

孔子、荀子“性朴论” 的挖掘，则承自刘向［１２，１３］ 。
总体来看，刘向离董仲舒更近，其看法也可能更接近

历史实情。 具体到人性论问题上，刘向以荀子为尊，
以董仲舒为继承荀子，但又并不认为评判是否承继

孔子之道的依据在于对人性的看法，实际上也道出

了荀子、董仲舒人性论的部分真相。 可以认定，董仲

舒人性论和前辈学者最具共通性者是荀子，他们的

起点和终点都是一致的，只是中间的论证环节多有

差异，而这些差异的部分，正是董仲舒对荀子人性论

（包括正名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中国人性论史的总体发展逻

辑中给每一种人性论以定位，但具体到每一个思想

家身上，这种总体性的视野不仅无助于我们探知他

们的人性论之真相，反而造成了更多的理论遮蔽。
在总体性视野中，处在人性论发展逻辑链条上的每

一位思想家，都不自觉地完成了被后来人看作是某

一个“必要”的逻辑环节，但他们并没有要完成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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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逻辑的思想史责任。 因此，这种在整个人性论

发展逻辑中给出每一个思想家逻辑地位的描述方

法，对我们今天了解中国人性论发展史的总体概况

会有些许助益，却无助于真切把握每一位思想家立

论时真正的问题意识，以及人性理论在他们自己的

整个学说中的真实地位与作用。 从董仲舒人性论来

看，最常见的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和同一说—
性品级说的逻辑划分，实际上都是对哲学史正、反、
合发展逻辑的简单借用，是站在今人观念之上强迫

董仲舒必须要有一种逻辑上的连贯性，并不能帮助

我们深入了解董仲舒人性论的真相。
少数论者已经有了这样的理论自觉，因此会在

董仲舒的整个学术体系中探究人性理论的地位和作

用。 如此方能看清为何董仲舒人性论会存在那么多

所谓的矛盾和冲突。 必须指出，这种探究方式虽然

有效，但其成效既取决于对董学的整体理解，又受限

于重构董学体系的方式。 因此，继续深入探究董仲

舒人性论的最基础工作，仍然是对董学进行更符合

董仲舒本意的细致疏解。 而继续深入探究中国人性

论史的最基础工作，也落实于对每一位思想家的人

性论在他们自身的思想体系中做出更适当的阐发。

注释

①以李宗桂先生为代表。 李宗桂：《董仲舒人性论析要》，《齐鲁学

刊》１９９２ 年第 ５ 期。 ②可参考申云同先生所作总结。 申云同：《从
〈劝学〉〈性恶〉的多个比喻看荀子及其后学的人性论》，《现代哲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③如《性恶》中有“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

必有征于人”之语，与“天人三策”中武帝策问大致相同，此语意在强

调天人相合，与《天论》天人相分之旨相悖。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
华书局，１９８８ 年，第 ４４０ 页。 ④可参考任蜜林先生所引傅斯年先生

语及总结。 任蜜林：《董仲舒王道视野下的人性善恶论》，《哲学动

态》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⑤俞樾、刘师培释栣为禁，本文从之。 钟肇鹏

等：《春秋繁露校释》，山东友谊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５３０ 页。 ⑥苏舆

释诚为实，本文从之。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１９９２ 年，第
２９４ 页。 ⑦《说文》 曰：“瞑，翕目也。” 《说文》 释翕为起，段注认为

“《释诂》、《毛传》皆云：翕、合也；翕从合者、鸟将起必敛翼也”。 段

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１３４、１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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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同寒食：唐宋时期敦煌佛教寺院中的寒食节∗

刘 全 波　 　 　 朱 国 立

　 　 摘　 要：唐宋时期敦煌佛教界在寒食节期间给寺院属民放假三日、发放节料，还开展祭拜、修园、交游、设乐踏

歌等节俗活动，节庆氛围几与俗世无异。 佛教本具出世特色，寒食则以纪念祖先和表达孝思为核心，因而敦煌佛教

寺院寒食节活动的开展无疑内涵着佛教经典、义理、世界图式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脉脉相通，同时展现了中

华礼乐文明对佛教的影响，见证了佛教融入中华礼乐文明体系的进程。
　 　 关键词：敦煌；寒食节；佛教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１１８－０７

　 　 学界关于寒食节的论著极多①，“寒食上墓”的
节俗源远流长，唐玄宗时期，寒食节被编入国家礼

典，成为重要的官方节日。 通过对敦煌文献的梳理，
可以发现，唐宋时期敦煌佛教界也开展寒食节活动，
僧尼广泛参与，节庆氛围几与俗世无异。 佛教本具

出世特点，而寒食节则以纪念祖先和表达孝思为核

心，因而敦煌佛教寺院中的寒食节活动无疑是特别

值得关注的。

一、唐宋时期寒食节在敦煌的流行

王冷然《寒食篇》载：“天运四时成一年，八节相

迎尽可怜。 秋贵重阳冬贵腊，不如寒食在春前。” ［１］

寒食节形成历史久远，到了唐代更受民众喜爱，形成

了“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 “四海同寒食”的局

面。 敦煌虽地处西陲，但唐宋时期其节日文化与中

原地区关系密切，尤其是从节日体系和名目来看，敦
煌承袭了中原文化的诸多传统，寒食节也在这一地

区得到了赓延与发展。 敦煌文献 Ｓ．１３６６《归义军衙

内面油破用历》载：“廿七日寒食坐（座）设用，细供

一千五百八分，胡饼二千九百一十四枚。”“油五升，

贴蒸饼面四石。” ［２］２８５敦煌研究院藏《归义军衙内

酒破历》中则保留了寒食节活动用酒的情况：“十九

日，寒食座设酒三瓮， 支十乡里正纳球场酒半

瓮。” ［２］２７１可见，归义军时期因为寒食节举行过两

次座设活动，其中一次仅胡饼就要消耗近三千枚，贴
蒸饼面更是达四石之多，另一次用酒达三瓮，足见此

时敦煌寒食节活动之盛。 另外，从“酒破历”还能够

得知，此时敦煌的寒食节还流行“蹴球” ［３］ ，由此又

可见唐宋时期敦煌寒食节节日活动的多样性。
通过寒食座设活动参与人员的规模，可以更为

具体地了解归义军时期寒食节活动的盛大程度，
Дｘ．２１４９Ｖ《戊午年四月廿五日寒食座设付酒历》中

就记载了寒食座设活动中参与人员的情况。 其载：
“左厢弟一兵马使张子千等十五人付了。 弟二除留

通等十五人付了。” ［４］５唐耕耦先生认为该写卷中的

戊午年为公元 ９５８ 年，从写卷记载来看，酒作为供士

兵饮用的节日“特支” ［５］１５２，被较为严格地分发给

了“左厢弟一兵马使张子千” 等 ２５０ 余人。 不过需

要说明的是，Дｘ．２１４９Ｖ 是一个残卷，并没有完整地

记录当时参与人员的情况，就写卷情况推测，该寒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１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敦煌河西碑铭与河西史研究”（２１ＶＪＸＴ００２）；兰州大学研究

生课程体系提升计划研究方法类课程：“文献学基本理论与方法”（２０２１０４８）。
作者简介：刘全波，男，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朱国立，男，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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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设的参与人员当在 ３００ 人以上。 由此可见寒食节

受欢迎之程度以及相关活动规模之大。 Ｐ ３５０１Ｖ
《后周显德五年 （公元 ９５８ 年） 押衙安员进等牒

（稿）》中《莫高乡百姓菜员深》条载：“四月中间寒

食座，勾当肉司翟都衙，应有官人著行立配者，须饭

有工课。” ［６］３０３这表明敦煌当地的官僚阶层会和当

地百姓一起参与到寒食节活动之中，进一步说明了

寒食节在敦煌的流行。
此外，从敦煌蒙书、敦煌类书、敦煌书仪等“民

间材料”中，也可发现敦煌地区寒食节的相关记载。
如 Ｐ ２７２１ 等十余个写卷内容为《杂抄》，又被称为

《珠玉抄》 《益智文》 《随身宝》，是一般庶民使用的

抄 撮 日 常 知 识 和 基 本 学 养 的 通 俗 读

物［７］１８１－１８２，１７２，是当地知识传授的重要资料和教

材，其中就保存了关于寒食节起源的记载。 “寒食

断火何谓？ 昔芥（介）之推在覆釜山中，被晋文公所

烧，文 公 收 葬， 故 断 火， 于 今 不 绝。” ［７］１７２ 再 如

Ｓ ２２００ 等卷号《新集吉凶书仪》出自晚唐敦煌河西

节度掌书记张敖之手，是当地官员编纂的应用范文，
是时人开展交往活动的缩影，其中保存了六条“节
日相迎书”，分别为《寒食相迎书》 《岁日相迎书》
《社日相迎书》 《端午相迎书》 《重阳相迎书》和《冬
至日相迎书》，将寒食与岁日、冬至等节日并列，可
见寒食节为时人所重，亦说明其在敦煌地区十分流

行。 这些材料均可表明寒食节在敦煌的赓延与发

展，这为敦煌佛教寺院相关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文化

基础。

二、敦煌佛教界举行的寒食节活动

据敦煌文献记载，寒食节在佛教界备受欢迎，佛
教寺院、僧侣广泛而深入开展了诸多寒食节活动。
为便于后文讨论，我们对相关材料进行梳理，并胪列

于后。
１．给假三日

寒食节期间，敦煌佛教寺院给恩子、硙户、酒户

等“属民”三日假。 寒食放假本为官员的休沐、假期

制度，随着寒食节俗的发展，给假的群体范围有所扩

大，敦煌文献就有寒食期间佛教寺院给属民放假的

情形。 如 Ｐ ２８３８ 号中《唐中和四年（公元 ８８４ 年）
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残卷》所载：“缘寒食，一季

硙不行，徒众矜放，麦九硕、粟四硕。 麦两石、粟八

斗，烟火价用。” ［２］３２６姜伯勤先生指出其中“矜放”

指矜免或放免，文中指免交的部分，用于支出账目中

的冲销［８］２０２。 不过我们从 “缘寒食……徒众矜

放”，可知因为寒食的缘故，寺院的硙停业了一段时

间，即“缘寒食，一季硙不行”，因而，可以推测寺院

很可能会因为寒食节，给其所管属民放假。 至于敦

煌佛教寺院寒食给假的时长，应为三天。
自唐玄宗时期将寒食节编入礼典始，朝廷就制

定了寒食期间给官员放假四天的制度，随着世人对

寒食节越来越重视，放假时长也从四天增加到七

天［９］ 。 不过，从具体执行来看，寒食节更多的是放

假三天。 Ｓ １１５６《光启三年（公元 ８８７ 年）沙州进奏

院上本使状》载：“四日驾入。 五日遇□（寒）食，至
八日假开，遣参宰相长官军容。” ［４］３７０－３７１所记即为

放假三天的情形，寺院放假当与此保持一致。 此外，
尽管寒食的假期较长，但唐宋时期寒食节节期及吃

寒食的习俗，往往只有三天。 如圆仁《入唐求法巡

礼行记》所记开成四年（８３９ 年），“二月十四、十五、
十六日，此三个日是寒食之日。 此三日天下不出烟，
总吃寒食” ［１０］１１０。 通过圆仁的记载，可见寒食的时

间为“三个日”。 敦煌文献 Ｓ ２２００《新集吉凶书仪》
中《寒食相迎书》亦载：“时候花新，春阳满路，节冬

寒食，冷饭三晨（辰）。” ［１１］２７４－２７５可知此时敦煌地

区同样具有“冷饭三辰”的风俗，故其节期也应为三

天。 唐代法令中规定寒食期间给仆隶放假时长亦为

三天，寺院属民当在此列。 《唐六典》卷六《尚书刑

部》 载： “官户、 奴婢， 元日、 冬至、 寒食， 放三日

假。” ［１２］寺院的属民带有仆隶的性质，因而这一规

定，当会影响寺院寒食节放假的决定。 如圆仁所记

会昌二年（８４２ 年）的见闻：“二月十七日，寒食节。
前后一日，都三日暇。 家家拜墓。” ［１０］３８７ 其中的

“都三日暇”，很可能是官寺执行律典中寒食放假规

定的情形。
２．发放节料

寒食放假为寺院属民开展节日活动提供了时间

保证，节料则为他们提供了物质保障。 伯希和藏语

文献 １０８８（Ａ）中“赵小君作贾寒食令麦四斗，堆地

人粮食令麦粟三斗半” ［６］４１３，记载了有人因寒食节

的缘故借贷粮食，足以说明当时有些民众的资产不

足以支付节日开支。 敦煌佛教寺院会在寒食节向依

附于他们的恩子、酒户等属民发放节料，这类记载多

见于敦煌文献。 诸如 Ｐ ２０４９Ｖ：“面一斗，寒食与恩

子 用。” ［２］３８４ Ｐ ４９０７： “ 曹 家 兄 弟 寒 食 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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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２］２０５Ｐ ２０３２Ｖ：“面一斗，支与恩子寒食节料

用。” “ 面 一 斗， 寒 食 支 与 恩 子 用。” ［２］５０１，５０８

Ｐ ２０４０Ｖ： “ 面 一 斗， 寒 食 与 恩 子 用。” ［２］４０２

Ｐ ３２３４Ｖ：“面三斗，寒食付恩子用。” ［２］４４９ Ｐ ４９０６：
“油一升，与酒户安富子寒食节料用。” ［２］２３３不过需

要指出的是，除 Ｐ ２０３２Ｖ 和 Ｐ ４９０６ 明确提及“寒食

节料用”，其余各卷号并无确载。 特别是寒食期间

向“恩子”支付面、粟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恩子是“僧
奴”的美称，寺院会为他们提供物质需求，并且“每
逢‘节岁’还有额外的补贴，主要以粮食作物为主”，
将恩子因寒食节所获面、粟之类的物品认为是一种

额外补贴［１３］ 。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确切的。 寒

食节寺院向属民发放物品的性质，我们可以参考圆

仁的相关记载。 “筑台夫每日三千官健，寒食之节，
不蒙放出，怨恨把器伏。 三千人一时衔声。 皇帝惊

怕，每人赐三匹绢，放三日暇。” ［１０］４４６其中的绢虽是

皇帝迫于无奈进行的赏赐，但也说明了此种节料更

具有赏赐的文化意涵。 另外，就《唐会要》“追赏”和
“节日”条及《唐六典》“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条
之内容，唐中央政权对节日期间的节料、节物、设宴

均有规定，节料在彼时十分多见，并普遍带有“赏赐

性”。 因此，敦煌寺院在寒食期间向其属民发放的

物品，是带有赏赐性质的节料，而非额外补贴。
３．祭拜往生大德、修整墓园

唐玄宗开元年间，对“寒食上墓”这一民俗进行

了“官方认证”，“编入五礼，永为恒式” ［１４］ 。 自此

之后，寒食上墓习俗传播更为广泛，发展成为唐代最

有特色的寒食节俗。 朱红在《唐代节日民俗与文学

研究》一文中说：“在各岁时类书中，对于寒食节俗

的记载，颇为丰富。” “在相关节俗中，上墓拜扫，是
唐代寒食的节日习俗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１５］正是

受到了世俗大众寒食上墓拜扫的影响，祭拜、修园一

度成为唐宋时期敦煌佛教界寒食节俗行事中最受关

注和欢迎的活动。 在敦煌寺院账目里关于寒食节的

记载中，“寒食造食祭拜用” “卧酒寒食祭拜及修园

用”之类的内容十分丰富。 如 Ｐ ３４９０：“油二胜寒食

拜［祭］及堆园用。” “面三斗五胜寒食祭拜堆园等

用。 面一斗垒园墙僧食用。” ［２］１８６，１８９Ｐ ２０４９Ｖ：“粟
一硕四斗，卧酒寒食祭拜及修园用。”“油二胜，寒食

祭拜和尚及众僧修园用。”“面七斗，寒食祭拜和尚，
及第二日修园众僧食用。” “粟七斗，寒食祭拜初交

库日众僧酤酒用；粟七斗，二日交库众僧酤酒用。”

“ 油 三 胜， 寒 食 祭 拜 及 初 日 交 库 僧 食

用。” ［２］３５８，３６０，３６２，３７８，３８１Ｐ ２８７７Ｖ：“寒食下园造作

油半升。” ［２］１２４Ｐ ２０３２Ｖ：“粟七斗卧酒，寒食祭拜及

第二日园内造作，众僧食用。” ［２］４６２Ｐ ２０４０Ｖ：“粟七

斗，寒食卧酒祭拜及第二日众僧底生地畔用。” “油
二胜八合，造寒食祭拜盘用。” ［２］４１６，４１８ Ｐ ３２３４Ｖ：
“面九斗五升，造寒食祭拜盘及第二日看众僧及沙

弥用。” ［２］４４６Ｐ ３７６３Ｖ：“粟三斗五升卧酒，寒食祭拜

用。” ［２］５１７Ｐ ２７７６：“面一斗五胜寒食蒸饼饼垒园角

及硙面沙弥等用。” ［２］５４４Ｓ ４６４２Ｖ：“面五斗五胜，寒
食造食祭拜用。” ［２］５５０

可以想见，敦煌佛教僧侣的寒食祭拜大有“持
酒食祭墓”之势。 不过，与世俗社会不同，敦煌寺院

中僧侣寒食所行之祭拜和修园活动，有其自身特色。
首先，僧侣们祭拜的对象与世俗大众有所不同。

关于唐宋时期敦煌世俗大众举行寒食节活动的缘

由，我们可以通过《新集吉凶书仪》中的《寒食相迎

书》加以推测。 其载：“时候花新，春阳满路，节冬寒

食，冷饭三晨，为古人之绝烟，除盛夏之温气。 空赍

渌醑，野外散烦， 伏惟同飨先灵。 状至， 幸垂降

赴。” ［１１］２７４－２７５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世俗民众举

办寒食节的主要目的有三：第一，遵从旧俗、适时调

适生活，即所谓“为古人之绝烟，除盛夏之温气”；第
二，朋友相邀、交游；第三，纪念祖先亡灵，即“野外

散烦，伏惟同飨先灵”。 由此可知，寒食期间世俗大

众祭拜的对象为自己的祖先亡灵。 不过佛教僧尼为

出家之人，在寺院之中祭拜祖先亡灵的可能性不大。
实际上，我们从“寒食祭拜和尚”之类的记载可以得

知，敦煌寺院僧侣寒食祭拜的对象应是故去的高僧

大德［１６］７４。 也有学者依据 Ｐ ２７２１ 中“寒食断火何

谓？ 昔介之推在覆釜山中，被晋文公所烧，文公收

葬，故断火，于今不绝”的记载，提出：“有些寺院的

祭拜的对象应当也有‘介子推’才对。” ［１７］３８２不过，
从节日的发展历程观之，自唐玄宗时起，寒食节纪念

介子推的习俗，渐为“追念先祖” “用展孝思”所取

代。 因而，晚唐至宋朝初期，敦煌佛教僧侣几无可能

将介子推作为寒食祭拜对象，而只可能是往生的高

僧大德，祭拜过程中可能还会回向僧徒及信众的七

世父母，这是世俗大众寒食墓祭、祭拜先祖礼俗在佛

教界的衍生。 其次，敦煌佛教寺院“修园”当为对墓

园的修整，是具有仪式性的纪念活动。 通过对敦煌

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修园不仅仅只是在寒食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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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而是敦煌佛教寺院的常见活动。 对此，郑炳林先

生在《晚唐五代敦煌园囿经济研究》中就指出：“晚
唐五代宋初敦煌的园囿经济是归义军时期敦煌不可

忽视的经济形式之一。”“归义军时期几乎每个寺院

都有园囿，作为寺院食用蔬菜瓜果的主要生产

地。” ［１８］郑炳林先生还利用大量的敦煌文献，对写

卷中出现的修园、堆园、垒园等进行了考证，并指出

这些行为是敦煌寺院园囿的日常管理工作。 那么，
敦煌寺院寒食修园的活动，是僧侣对寺院园囿的一

次整修，还是具有其他性质呢？ 谭蝉雪先生对这一

问题进行过论析：“寺院支出面、油、粟等，制供品、
设祭拜盘，并买纸作楮钱，祭拜的对象是和尚，即已

故的大德高僧，在墓塔前进行。” “僧人在节日期间

可以饮酒欢度，还有修园活动，把墓园进行一次清

理。” ［１６］７４－７５其实，通过“寒食祭拜及修园用” “寒
食祭拜堆园等用”之类的记载，可以发现寒食期间

的修园活动和祭拜活动，是敦煌佛教寺院寒食节前

后有序、紧密相连的活动，二者是寺院寒食节俗活动

的有机组成。 从而，我们认为寒食期间寺院僧众的

修园活动，具有特殊的礼仪性、纪念性，并非园囿的

一般管理工作，是对墓园的修整。
４．造“寒食”、宴饮、交游

为了能在禁火的情况下度过寒食节，寺院还需

要准备“寒食”。 提及此就必须要谈到寺院寒食节

造食的活动，该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造祭拜

盘用以祭祀高僧大德，其二制作节日食物用充“寒
食”。 关于第一种造食，我们在寒食祭拜活动的相

关材料中可以较为直观地感知，兹不赘言。 第二种

造食，由于寒食节禁火，则需要制作干粮、冷饭等

“寒食”，用以度过寒食节。 陆翙《邺中记》载：“并州

俗，冬至后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

粥，今之糗是也。” ［１９］ “寒食”成为寒食节的应节食

物，造作和食用“寒食”变成了世俗风尚。 圆仁就记

载寒食节期间吃冷食的情况，其言“此三日天下不

出烟，总吃寒食” ［１０］１１０。 敦煌佛教寺院亦如此，
Ｐ ２８３８ 中“缘寒食”，“麦两石、粟八斗，烟火价用”
就是寺院寒食节准备熟食的记载。 当然“烟火”的

含义很多，之所以指熟食，是因为从语句来看，文中

的“烟火”似无烟花爆竹、燃料的可能，而只可能指

另外两层含义：其一，指祭祀祖先、礼拜神佛所用的

香火，如唐代李绅《忆登栖霞寺峰》诗“香印烟火息，
法堂钟磬余”中的烟火，就是这个含义；其二，指寒

食期间所食用的冷饭、熟食，这与“不食人间烟火”
中烟火的意思相同。 实际上，“烟火”一词在敦煌文

献中较为多见，如 Ｓ ６７８１《丁丑年正月十一日北梁

户张贤君课应见纳及沿梁破余抄录》记载了张贤君

纳油的账目，其中记有“（纳油）一斗充亥年烟火价

用”“又二斗充子年烟火价用”，姜伯勤先生指出此

处的“烟火价用”是“设备及生产、维修费用”的一

种［８］２０９，而“烟火”明显表饮食之属性。 因此，我们

认为寒食期间寺院属民所涉“烟火”，应该是熟食的

意思。 由此可知，寺院也会因为寒食节的缘故筹备

熟食，进而合乎“冷饭三辰”的寒食节节俗。
除了造寒食以应节俗之外，敦煌佛教僧尼还在

节日期间广泛开展宴饮、交游等活动。 通过籍帐中

寺院在寒食期间大量用酒的记载，可以推知佛教僧

众参加宴饮活动的情况。 另外，敦煌文献亦有证据

可直接表明佛教僧侣参与了寒食座设的举办，如
Ｓ １０５３Ｖ 中所载“苏二胜，付心净寒食座用”。 文中

所说“寒食座”，即是在寒食期间组织的宴饮聚会，
而“苏二胜”的作用则有两种可能：其一，心净是该

寺的僧侣，他前往世俗寒食座用了二胜苏；其二，寺
院将二胜苏交给心净，用来筹办寺院的寒食座设。
无论哪种可能，均表明这一时期佛教僧侣参与到了

寒食期间的宴饮活动之中。
唐宋时期，世俗大众在寒食期间一般会互相邀

请，“空赍渌醑，野外散烦”，根据《寒食相迎书》，足
知这类活动的盛行。 与此相类，佛教僧侣在寒食期

间也有交游活动。 不过他们的活动和世俗大众有所

不同，可分为对内交流和对外交流。 所谓对内交流，
是指佛教内部的交流，如 Ｐ ３２３４Ｖ 中所记“油三升

三合，寒食造祭拜盘及第二日看众僧及沙弥用”“面
九斗五升，造寒食祭拜盘及第二日看众僧及沙弥

用”，这里的“看”是“招待”的意思［１７］１９２，寒食节期

间寺院支出油、面“看众僧及沙弥”显然是佛教僧众

内部的交流活动。 所谓的对外交流，则是指佛教界

与俗众之间的往来互动，如 Ｐ ３７６３Ｖ 所载：“粟一斗

沽酒，弟子寒食日看康都料用”，此处的“看”指“问
候”“看望” ［５］１５１，这笔账目说明净土寺的僧人在寒

食节看望、问候了康都料。
５．设乐踏歌

敦煌寺院是寒食节设乐踏歌、举办娱乐活动的

场所，Ｓ ３８１《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就记载了

敦煌寺院寒食节设乐的情况，其载：“大蕃岁次辛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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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８０１ 年），闰二月十五日，因寒食，在城官僚百

姓就龙兴寺设乐。 寺卿张闰子家人圆满，至其日暮

间至寺看设乐。” ［２０］文中所记“设乐”一事系“龙兴

寺为过寒食节而举办的祈赛天王等节庆活动中的具

体内容”，其中天王带有佛教色彩，“寺卿张闰子家

人圆满，至其日暮间至寺中看设乐”则表明了设乐

的娱乐性和世俗性。 再如 Ｓ ４７０５ 某寺《诸色斛斗

破历》中：“寒食踏歌羊价麦九斗，麻四斗”，“又音声

麦粟二斗” ［２］２８９。 如此可见，某寺院在寒食期间举

行踏歌活动的物资消耗情况，这一活动中出现了专

司音乐演奏的“音声”，进一步说明了寺院寒食节活

动的世俗性和娱乐性。
总之，唐宋时期敦煌佛教寺院中的寒食节活动

与俗世无异，甚至在娱乐性上更胜一筹。

三、敦煌佛教寺院寒食节活动开展的原因

敦煌佛教界开展的寒食节活动可谓丰富多彩，
且具有浓郁的世俗性和娱乐性，其节庆色彩几与世

俗社会无异。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实与佛教在

中国的发展及中华礼乐文明对佛教的影响有关，亦
与敦煌佛教的社会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亦即是说，
带有超脱性、神圣性的佛教之“信”与世俗社会中中

华传统文化、礼乐文明之“俗”相互融合、因应，是敦

煌佛教寺院寒食节活动开展的因缘。
１．礼“法”相合：佛教开展寒食活动的理论依据

寒食节相关活动十分丰富，寒食上墓这一习俗，
自“隋大业中，洛阳有人姓王”，“寒食日，持酒食祭

墓”始［２１］ ，就在庶民百姓中广为流传，到唐玄宗开

元二十年五月，将寒食上墓 “编入五礼，永为恒

式” ［２２］５１２，“寒食上墓”遂成为寒食节的重要主题

之一。 对于将这一习俗编入礼典的原因，《唐会要》
卷二十三《寒食拜扫》援引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

日唐玄宗的敕说：“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
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 宜许上

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余于

他所，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 ［２２］５１２由

此可知，唐玄宗敕许将“寒食上墓”编入礼典时，就
考虑到了“用展孝思”的社会功用，这既符合唐玄宗

对儒家忠孝观的宣扬，又解决了士庶追思先祖但又

“不合庙享”的现实困惑，同时还体现了政府对节日

的认定和调控权，亦为全国各地佛教界开展寒食节

活动做了融通。

敦煌佛教寺院寒食节举办祭拜已故高僧大德和

修整墓园的活动，可以看作是“寒食上墓”习俗在佛

教界的投射和演化，也即是佛教界对寒食节“孝”的
思想内涵的接受。 尽管在一些人看来，佛教僧尼出

家有违儒家“孝道观”，但实际上佛教是不排斥孝

的。 南北朝时期佛典和碑刻及铭文中的“七世父

母”题材就已广泛被人接受［２３］ 。 汉译《父母恩难报

经》《佛说孝顺子经》及《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均
以父母恩重、孝养父母为主旨。 此外，很多佛典中也

都能看到佛教对孝的认可与宣扬，如《增壹阿含经》
所载：“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教二人作善不可得报恩。 云

何为二？ 所谓父母也。’” “比丘当知，父母恩重”，
“是故， 诸比丘当供养父母， 常当孝顺， 不失时

节” ［２４］ 。 父母恩重，必须供养、孝顺父母。 《大般涅

槃经》则将“供养恭敬礼拜三尊，孝养父母及学大

乘” ［２５］列为佛教的“圣人之法”，《起世经》则说孝

养父母可以获得“增长诸天无量眷属，损减修罗所

有种类” ［２６］３４７的功德。
同时，佛教对不孝的行为是予以严惩的。 如

《中阿含经》所言：“若有众生生于人间，不孝父母”，
“彼因缘此，身坏命终，生阎王境界。 阎王人收送诣

王所，白曰：‘天王，此众生本为人时，不孝父母’”，
“唯愿天王处当其罪” ［２６］５０３。 如果不孝父母，死后

要见阎王，并且阎王和天王共治其罪。 《铁城泥犁

经》更是明确生前不孝父母之人“死即入泥犁，与阎

罗王相见” ［２６］８２７。 佛典中的这类表述为佛教的孝

道主张，提供了佛法依据和理论支持。 由此可知，佛
教不仅不排斥孝道观，还对此大力提倡与宣扬，只是

佛教的“孝”具有“浓重的宗教特点，叙事、陈述方法

或虚幻，或神秘，对不孝之行的惩戒未免有些血淋淋

的” ［２７］ 。 总的来看，从礼乐文明的角度出发，寒食

上墓是“用展孝思”的礼制，亦是统治阶级以孝治国

的体现。 佛教对寒食上墓习俗和孝道观的吸收，有
其佛法依据，符合佛教对孝的主张。 可以说“孝”在
思想上，成为了佛教与儒家的共同基础，因而敦煌佛

教寺院寒食节的祭拜和修园活动，是礼与“法”的

统一。
２．圣俗交融：佛教寺院开展寒食节活动的实践

基础

敦煌佛教寺院寒食节给寺院属民放假、发放节

料，僧侣在寺院祭拜大德、修园，节前还要准备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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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佛教界对世俗社会的节俗、文化、律典的接受。
敦煌僧团还在寒食期间饮酒、交游、在寺院设乐踏

歌，与俗众无异，不见佛教的超然性，但见其入世性。
实际上，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源于敦煌佛教与世俗

社会之间的互相影响与深刻交融，姑且称其为“圣
俗交融”。

首先，从使用性质来看，敦煌佛教寺院既是作为

宗教场所的佛门圣地，又是当地政权接待僧俗官员、
招待往来使节和举办官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为世

俗节日向敦煌佛寺的传播和输入提供了契机，也为

佛教僧众参与世俗事务提供了平台。 其次，就佛教

管理来说，当地政权以任命都僧统、都僧政、都法律

等僧官的方式来管理佛教界，还通过官方政令的方

式来调控佛教寺院举办各种僧俗节日、官私斋会，这
也为寒食节这类传统节日在寺院中的举办提供了机

会。 最后，敦煌僧人的成分及其社会定位，更突显了

敦煌佛教与世俗社会的高度交融，因为在唐宋时期

的敦煌，“僧团存在于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发展阶

段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区域，这就决定了它的性

质———社会化的佛教组织：既是佛教团体，又是社会

团体，而且是当时一股必不可少的社会力量” ［２８］ 。
因此，佛教僧团参与、开展寒食节相关活动，是其社

会团体属性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佛教社会化

的体现。 当然，从唐宋之际敦煌社会宗教信仰的形

态来看，佛教深刻影响着敦煌政治、文化、经济等各

个方面。
此外，唐宋之际的寒食节，是带有国家礼制色彩

的官方节日，相关节俗活动的开展实际上是礼制施

行的结果和表现。 而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具有乡

土性的礼俗社会［２９］ 。 唐宋时期的敦煌社会，同样

具有礼俗性，礼制的施行增加了社会的交流和互动，
使敦煌 佛 教 界 处 于 “ 礼 俗 互 动 ” 的 社 会 之 中。
Ｓ ４６４２Ｖ《年代不明（１０ 世纪）某寺诸色斛斗入破历

算会牒残卷》载：“粟一斗，大岁日买纸用。 粟一斗，
寒食买纸用。 粟一斗，五月五日买纸用。 粟一斗，冬
至日买纸用。”“油二胜（升）半，寒食煮油用。 油二

升， 五 月 五 日 造 食 用。 油 三 升， 冬 至 祭 拜

用。” ［２］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３－５５４通过上文记载可知，敦煌的寺

院常在岁时节日期间举行祭拜活动，这是中国传统

的祭祀祖先的礼制活动在佛教界的影响和映射。 可

以说敦煌社会的礼俗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敦煌

佛教与世俗社会的交融，为寒食节在佛教界的开展

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结　 语

敦煌佛教寺院寒食节的祭拜活动，是“追念先

祖”“用展孝思”以及“忠孝观”在佛教界的投射，这
也是敦煌佛教界开展寒食节活动的精神本质之所

在。 这一现象的背后蕴含着深层的意蕴：首先，敦煌

佛教在对待父母、祖先的问题上，持感念的心理和尊

崇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敦煌佛教与中原礼乐文明体

系是相通的。 其次，作为寒食节核心精神内涵的

“忠孝观”是唐宋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对
于政教相对统一的敦煌地区而言，佛教界表现出了

其“辅政”“敷导民俗”的一面。 最后，从文明交往的

历史轨迹来看，“在地化”和“本土化”是异质文明进

入另一种文明的普遍路径和最终结果。 因而，敦煌

佛教寺院寒食节活动的开展，既是敦煌佛教与中原

传统思想文化脉脉相通的体现，同时也是敦煌佛教

融入中原礼乐文明体系进程的见证，相关研究还有

助于“探查外来文明融入中华礼乐文明体系的路

径” ［３０］ 。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可参见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

究》，《中国文化》１９９０ 年第 １ 期；陈泳超：《寒食节起因新探》，《晋阳

学刊》１９９１ 年第 ５ 期；张勃：《寒食节起源新论》，《西北民族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柯昊：《寒食节的礼仪解读》，《史林》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赵玉平：《敦煌写本〈寒食篇〉新论———论唐代的八节、寒食节上墓、
芳菲节和寒食节假日》，《出土文献研究》第 １９ 辑，中西书局，２０２０ 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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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渤海德里府、德理镇与边州军镇设防问题考∗

王 孝 华　 　 　 刘 晓 东

　 　 摘　 要：渤海国边镇德里府之名称应该采用“四库本”《唐会要》的记载，而非“殿本”《唐会要》的显德府。 渤海

国在周边区域设置军镇和对部族的监管押领机构，既可屏蔽边界，维护自身安全，亦可伺机主动出击，对敌对方构

成压力，起到震慑或制衡作用。 同时，渤海国边防军镇的设置也有着扼守和维护边防交通要道的特殊任务。 加上

德里府，渤海国周边军镇应有六条通道。 德里府之地原为黑水靺鞨勃利州，勃利与德里，应是音译的不同。
　 　 关键词：渤海国；军镇；德里府；德理镇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１２５－０６

　 　 渤海与黑水靺鞨接界州府到底是德里府还是显

德府，在文献史料上一直含混不清，其根源就在于对

其出处《唐会要》原文征引的不同。 如 １９９２ 年出版

的《渤海史料全编》征引的文字是“今黑水靺鞨界，
南与渤海国显德府（接）” ［１］ 。 如果不做史料辨伪，
仅根据这些文字，人们自然就会认为渤海国与黑水

靺鞨接界的州府是显德府。 不仅是《渤海史料全

编》引文如此，２０１３ 年出版的《东北历史地理》亦作：
“今黑水靺鞨界，南至渤海显德府。” ［２］ 尽管有学者

对《太平寰宇记》中的“德理府”、贾耽《边州入四夷

道里记》中的“德理镇”等相关史料进行了一定程度

的研讨，但大都没有从史料源头，即《唐会要》版本

上作深入研究，来解决渤海与黑水靺鞨接界州府到

底是德里府还是显德府的问题①。 只有彻底解决这

一问题，然后才能与《太平寰宇记》中的“德理府”、
《边州入四夷道里记》中的“德理镇”等相关史料有

机结合，进而拓宽视野，展开对渤海黑水道交通乃至

渤海边防军镇等设防方面问题的研讨，从而把相关

问题从新的视角引向深入。

一、渤海国德里府名称辩证

渤海国德里府之名最早见于《唐会要》，但多年

来学术界一直没有对其认真研讨。 按《唐会要》为

北宋王溥编撰，收录了包括唐苏冕《会要》、崔铉《续
会要》，以及现已失传的多种唐代典章实录，是研究

唐代政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 宋刻本

《唐会要》久已不存，仅有抄本流传。 清乾隆年间

“四库全书”开馆，经馆臣校订补正，形成了武英殿

聚珍本和四库全书本两个版本。 这样，《唐会要》就
出现了两个系统，前者被称为殿本系统，亦称通行本

系统，后者则被称为四库本系统。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以后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会要》和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的《唐会要》均为殿本系统②。 １９８６ 年台湾商

务印书馆出版的《唐会要》则为四库本系统③。
渤海德里府之名首见于“四库本” 《唐会要》卷

九十六，作：“在（今）黑水靺鞨界，南近渤海国德里

府，北至小海，东至大海，西至室韦，南北约二千里，
东西约一千里。” ［３］３８５而这段记载在“殿本”《唐会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１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壁画视角下的高句丽文化研究”（１７ＶＧＢ０１４）。
作者简介：王孝华，女，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吉林长春　 １３００３２），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北方

文物》执行副主编（黑龙江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８）。
刘晓东，男，黑龙江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黑龙江省博物馆研究馆员（黑龙江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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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卷九十六中则作：“今黑水靺鞨界，南与渤海国

显德府，北至小海，东至大海，西至室韦，南北约二千

里，东西约一千里。”④

“殿本”流传甚广，故有通行本之称。 如 ２０ 世

纪出版的《渤海史料全编》和最近出版的《东北历史

地理》均转录了“殿本”的上述记载，而忽略了“四库

本”的记载⑤。 另外，更多学者在研讨渤海、黑水靺

鞨、室韦及相关区域道里方位时似乎也不约而同地

忽略了“四库本” 《唐会要》，而一脉相承地引录了

“殿本”《唐会要》载录的这条史料⑥。
按“四库本” 《唐会要》所记渤海与黑水靺鞨接

界州府为德里府，“殿本”《唐会要》记载渤海与黑水

靺鞨接界州府为显德府。 渤海学界所以取“殿本”
的“显德府”而不取“四库本”的“德里府”，推测其

重要原因就是《新唐书·渤海传》载录的渤海五京

十五府六十二州中有“显德府”之名，而无“德里府”
之名⑦。 但必须指出，取“殿本” “显德府”尤有不

妥。 《新唐书·渤海传》云：“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
龙泉府，领龙、湖、渤三州。 其南为中京，曰显德府，
领卢、显、铁、汤、荣、兴六州。” ［４］６１８２可见显德府之

北尚有龙泉府。 故渤海显德府不可能是渤海与黑水

靺鞨接界之州府。
那么，渤海与黑水靺鞨接界州府到底是“德里

府”还是“显德府”，这就需要对“四库本”《唐会要》
和“殿本”《唐会要》进行版本校订方面的研讨。 据

学界多年研究，与“四库本”相比，“殿本”《唐会要》
所存问题颇夥。 对此，刘安志已明确指出：“殿本不

少内容经过了四库馆臣的增删改补，已非《唐会要》
原貌，今人用之，当慎之又慎，切不可笼而统之视为

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５］１８８由此可见，学
术界偏信“殿本” 《唐会要》而忽略“四库本” 《唐会

要》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四库本”《唐会要》记载的

“德里府”应该比“殿本”《唐会要》记载的“显德府”
更为可信。

证之以《太平寰宇记》，其卷一七五《勿吉》云：
“今黑水靺鞨界，南与渤海国德理府，北至小海，东
至大海，西至室韦，南北约二千里，东西约一千

里。” ［６］这里，黑水靺鞨与渤海接界的州府恰恰是

“德理府”，而不是“显德府”。 这也说明“德里府”
在某些文献中亦作“德理府”。 又《新唐书·地理

志》引唐宰相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云：“自都护

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

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

城，其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 ［４］１１４７这里

黑水靺鞨与渤海接界的“德理镇”显然也是与“德里

府”（德理府）一脉相承的。
另外，中外学者已经究明，“殿本” 《唐会要》尚

有馆臣增目补撰情况，如卷九十六的《渤海》目，就
是馆臣拆分抄本《靺鞨》目内容而来，并据其他典籍

增补了相关文字⑧。
“殿本”《唐会要》正像刘安志指出的那样，为完

成清廷钦定之任务，四库馆臣对《唐会要》进行了加

工整理，馆臣的学识素养和工作态度及能力，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整理质量的高低。 面对“脱误颇多”的

《唐会要》抄本，馆臣只能利用其他史料予以加工完

善，“但对相关记载进行增删改补，不管是有意还是

无意，都反映了整个整理工作的粗疏与率意。 因为

经四库馆臣增删改补后的文字，均在客观上新建了

不少‘史实’，不仅导致相关记载出现混乱，也给今

人研究造成极大困扰。 如改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

时间‘永泰二年’为‘永徽二年’，删除原抄本‘为大

都护’四字，导致唐代存在‘六大都护府’之说，增补

唐代宰相名数等，皆为显例。 因此，对殿本《唐会

要》存在的诸问题，我们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尽
可能避免出现‘日用而不知’的状况” ［５］１８８。

由此可见，渤海与黑水靺鞨接界州府应以“四
库本”《唐会要》记载的“德里府”为准。 而“殿本”
《唐会要》的“显德府”，应是四库馆臣在整理加工

《唐会要》时，对照《新唐书·渤海传》渤海州府名称

后，改写抄本原文的“德里府”后出现的。

二、从德里府（德理府）、德理镇看

渤海国边州的军镇设防

　 　 渤海国典章制度仿效唐朝，其军事设施也应如

此。 唐代在边疆州府设置军镇，有着成熟的边防体

系。 《唐会要》《太平寰宇记》记载渤海德里府（德理

府）与黑水靺鞨接界，《边州入四夷道里记》记载渤

海德理镇与黑水靺鞨接界。 德里府（德理府）应是

从行政区划方面的称谓，德理镇应是军镇设防方面

的称谓。 唐代边州驻防节镇，有时既可以州府称之，
亦可以节镇称之［７］３２，故渤海德里府亦可称德理

镇。 我们认为渤海在边防设置方面很可能取法唐

制，即也应有比较成熟的军镇驻防体系。
渤海建国初期，黑水靺鞨与其势力近乎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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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靺鞨朝唐需假道渤海，还曾与渤海一起“请吐

屯于突厥” ［４］６１８０。 “开元十三年，安东都护薛泰请

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 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

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录属焉。 中国置长

史，就其部落监领之。” ［８］５３５９ 按此，黑水靺鞨已是

军、府一体，渤海不可不备。 开元十三年（７２５ 年），
黑水靺鞨越过渤海与唐交往，且置军设府，不能不引

起渤海警觉。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渤海二

世王大武艺语云：“黑水途经我境始与唐家相通。
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 今不计会，即请汉

官，必是与唐家通谋，腹背攻我也。” ［８］５３６１《新唐书

·渤海传》所载与此基本相同⑨，正是大武艺有此顾

虑，才导致了渤海北击黑水之举，进而也导致了渤海

与唐一度构怨。 就黑水府内设置了常备军———黑水

军一事而言，渤海也必然会有相应举措。 尽管渤海

大武艺北击黑水获得很大收获，土宇进一步扩大，但
其在与黑水接界州府的设防却不会放松。 故渤海在

与黑水靺鞨接界州府设置军镇，留有常备军队驻防，
也应是必然之举。

渤海不仅在与黑水靺鞨接界州府设立军镇，其
在与契丹接界州府也设置军镇，留有常备军队驻防。
《新唐书·渤海传》所谓“扶余故地为扶余府，常屯

劲兵捍契丹” ［４］６１８２，说明渤海在其与契丹接界处的

边疆重镇扶余府就屯有常备重兵，即设置了驻府军

队。 金毓黻曾云：“契丹壤接扶余，日渐强大，故渤

海以劲兵屯于扶余。 其后辽太祖攻下扶余，击破劲

兵，则其他如破竹之势矣。” ［９］正是因为渤海防御契

丹的主力驻军设置在扶余府，故辽太祖攻下渤海扶

余府这个军事重镇后，就可长驱直入，直逼渤海上京

城了。
渤海在与新罗接界之处亦应有军镇设置。 《三

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记载，唐僖宗光启二年

（８８６ 年）“（宪康王十二年）春，北镇奏：‘狄国人入

镇，以片木挂树而归。’ 遂取以献。 其木书十五字

云：‘宝露国与黑水国人共向新罗国和通’” ［１０］ 。 金

毓黻认为这是渤海“以渤利黑水部人与新罗通，遣
人入新罗北镇，挂片木警之” ［１１］ 。 新罗与渤海关系

一直不睦，而渤海后期黑水靺鞨势力再度抬头，故渤

海使人入新罗边镇“挂片木警之”。 我认为，在渤海

边境与新罗北镇相对应的亦当有渤海军镇驻防。 此

入新罗北镇“挂片木警之”者，当系渤海边防军镇派

人所为。

唐代周边军镇体系完备，边防州府驻军皆有定

员。 如《旧唐书·地理志》云：“平卢军节度使治在

营州，管兵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 平卢军，
在营州城内，管兵万六千人，马四千二百匹。 卢龙

军，在平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匹。” ［８］１３８７故渤

海周边军府常备驻军人数也不会太少。 《辽史·萧

阿古只传》云：“渤海既平，改东丹国。 顷之，已降郡

县复叛，盗贼蜂起。 阿古只与康默记讨之，所向披

靡。 会贼游骑七千自鸭渌府来援，势张甚。” ［１２］１３５０

这里，来自鸭渌府的“游骑七千”亦主要应是来自鸭

渌府的常备驻军。
唐对边疆羁縻州府及少数民族政权设置监管押

领机构，如《新唐书》卷六十六《方镇表三》，开元二

十八年，“平卢军节度使兼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

经略处置使” ［４］１３８６。 《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
元和十五年（８２０ 年）秋七月乙卯，“平卢军新加押新

罗、渤海两蕃使，赐印一面，许置巡官一人” ［８］４７９。
推测渤海也曾仿照唐廷，在自己周边临界州府对相

关部族设置监管押领机构。 渤海二世王大武艺在给

日本圣武天皇国书中的 “武艺忝当列国，监总诸

蕃”⑩，三世王大钦茂在给日本圣武天皇国书中的

“钦茂忝继祖业，监总如始”，均可间接反映出渤

海对周边部族的监管。 “殿本” 《唐会要》卷九十六

和“四库本”《唐会要》卷九十六均有如下记载：“贞
元八年闰十二月，渤海押靺鞨使杨吉福等三十五人

来朝贡。”可见渤海对周边部族的确设置了监管押

领机构。 这种机构只能设置在渤海与周边部族的临

界州府中。 《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平卢节

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
安东都护府。” ［８］１３８７可见唐边州军镇长官可由州府

节度长官兼领，故渤海亦应一如唐制，即杨吉福应是

渤海边疆州府长官，“押靺鞨使”则是其兼领之职，
同时他也应是统领其边州军镇的最高长官。

渤海在周边区域设置军镇，既可屏蔽内地，维护

自身安全，亦可伺机主动出击，对敌对方构成压力，
起到震慑或制衡作用。 同时，边防军镇的设置也有

着扼守和维护边防交通要道的特殊任务。
《新唐书·渤海传》云：“龙原，东南濒海，日本

道也。 南海，新罗道也。 鸭渌，朝贡道也。 长岭，营
州道也。 扶余，契丹道也。” ［４］６１８２上述五道，均为渤

海与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龙原、南海、鸭渌、长岭、
扶余五府也均在渤海周边，故也均应有军镇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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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备军队驻防。 其边防军镇除了守土御边之外，还
有控制交通要道的需要。 上述五条交通要道，东向

与西向各有一条，即东向的龙原府控制的日本道，西
向的扶余府控制的契丹道。 南向有三条，其中两条

与唐沟通，即鸭渌府控制的朝贡道和长岭府控制的

营州道，另一条则是由南海府控制的新罗道。 但是

《新唐书》中提到的这五条交通要道中唯独没有北

向的。
其实，渤海北向确有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应与

上述五条交通要道并重。 如果说前述五道均应有军

镇设置，有常备军驻防，则北向的交通要道亦应与其

相同。 渤海北向的交通要道应是前引《新唐书·地

理志》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所云：渤海王城，
“其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 ［４］１１４７的渤海

入黑水道。 同样，对黑水来说，则是黑水入渤海道。
考古发现所证实的这条交通要道即由牡丹江南城子

古城与牡丹江边墙所限定的黑水道，其重要性应与

《新唐书·渤海传》载录的其他五条要道等同。
南城子古城南北长 ５８０ 米，东西宽 ４５０ 米，周长

２０６０ 米，已被学术界认定为渤海上京龙泉府所领之

渤州。 南城子古城“是渤海上京城以北牡丹江沿岸

目前发现的最大渤海古城，与上京城皆居牡丹江右

岸。 此城东有老爷岭挺拔的山峰，正为天然屏障，可
谓有险可守；西临牡丹江正流，恰扼牡丹江水路，可
谓交通方便” ［１３］３２。 牡丹江边墙则位于牡丹江左

岸，与南城子古城隔江相对。 “牡丹江边墙的东端

起自牡丹江左岸江西村西沟北山主峰，然后向西北

延伸，顺着张广才岭东部余脉由低渐高的自然地带，
穿山越谷”，“最后消失在海拔 ７４０ 米高的西北砬子

北坡，长约百里” ［１３］３２。 南城子古城与牡丹江边墙

隔江相对，呈呼应式配置。 “毫无疑问，两者之间的

缺口，肯定是渤海黑水道必经之处。 令人叹服的是，
这种隔江呼应的设防形式，既能扼止黑水南进，屏蔽

上京安全，又能有效控制黑水道交通。” ［１３］３４孙秀

仁、朱国忱较早对此表示认同，并进一步指出：“这
条交通道的具体经路是自‘渤海王城北经德理镇至

南黑水靺鞨千里’。 一些研究渤海国疆域及历史地

理的著作，虽也曾在论述渤海交通 ５ 道后也顺便提

及这条‘上京黑水道’，但大多未能将其作用与意义

视同一如其余 ５ 道”，“应正式把上京黑水道归入渤

海主要交通干线中，合为 ６ 条，这较为符合渤海国历

史实际” ［１４］ 。 现在看，渤海周边对外六大交通要道

的观点已逐渐被渤海史家所接受。
其实，唐的军镇设置亦多在依山傍水、进可攻退

可守的交通要道上。 如卢龙军镇即处于燕山和滦水

相交之地，“以卢龙塞道为依托和屏障而建，可谓依

山傍水。 同时，卢龙古塞又位于卢龙军镇与北方少

数民族交界地带，成为卢龙军作战防守的天然屏

障” ［７］１０。 又“卢龙塞亦名卢龙道，又名长堑，自古

以来一直作为沟通华北平原和东北地区的交通要

道。 其位置在河北燕山附近，自蓟县东北经遵化县

一路向东，顺滦河河谷转向东进入大凌河流域，地理

形势极为险要” ［７］９。
南城子古城与牡丹江边墙的设置与此类同，其

正处于渤海与北部黑水靺鞨临界地带的前沿。 渤海

其他五道的设防形式目前考古发现方面尚不十分清

楚，但黑水道的设防形式已经十分清楚。 南城子古

城与牡丹江边墙隔江呼应的设防形式非常有利，既
有守土御边的功能，也能有效控制黑水道的交通，故
其正是渤海德里府（德理府）、德理镇边防军镇设置

的最佳选地。

三、渤海德里府与渤州之关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在探讨渤海的黑水道之前，曾
研讨过渤海国渤州的沿革问题。 《新唐书·黑水

靺鞨传》云：“开元十年，其酋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

拜勃利州刺史。” ［４］６１７８可见此时黑水即有勃利州。
《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则云：“（开元十年）闰
五月，黑水酋长亲（倪）属利稽来朝，授勃州刺史，放
还蕃。 勃，蕃中州也。” ［１５］ 可见勃利州也可简称勃

州。 大武艺北击黑水，“斥大土宇”，应先得黑水勃

利之地。 渤海州府，多沿以往部族故地旧称。 如见

于日本《六国史》第二部《续日本纪》中的若忽州、木
底州、玄菟州等，均不见于《新唐书·渤海传》，即
是渤海早期沿用高句丽旧称之证。 故此，《渤海国

渤州考》指出：“黑水靺鞨已有勃州，乃勃利州之省

称。 当以黑水勃利部所置。 按渤、勃，古通用无别。
如《史记·司马相如传》有‘浮勃澥’，《汉书·司马

相如传》作‘浮渤澥’。 再如渤海国之渤海，新、旧
《唐书》均作‘渤海’，《资治通鉴》则作‘勃海’。 近

年新出土的唐张光祚墓志，记有张光祚大历年间出

使渤海国之事，志文中渤海，亦作‘勃海’。 故此，渤
州亦可作勃州。” ［１６］４２

关于渤海与黑水接界的州府，之前我们只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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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殿本” 《唐会要》记载的“显德府”，而没有看到

“四库本”《唐会要》记载的“德里府”，故此，就认为

渤海上京龙泉府所领之渤州是黑水靺鞨勃州的直接

沿袭，而忽略了“德里府”的问题。 现在看来，渤海

得黑水勃州之地后，一度将勃州升格为府，亦即“德
里府”，《太平寰宇记》称之为“德理府”，《边州入四

夷道里记》称之为“德理镇”。 黑水勃州亦称勃利

州，德里、德理、勃利，当为不同的汉字译音。 即如南

城子古城，所在之荒甸，旧称博勒棵甸子，俗呼博力

甸子，其南有山，称之为博力哈达（哈达即满语山峰

之意），其东有河，称勒勒河，俗呼勒力河。 这里，博
勒、博力、勒勒、勒力均为不同的汉字译音［１６］４３，从
中亦可看到渤海渤州“渤”字的古音传续。

《唐会要》有关靺鞨、渤海方面的纪事止于唐宪

宗元和十一年，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当成书于

贞元二十年（８０４ 年）。 德里府、德理镇的称谓均早

于《新唐书·渤海传》所载录的上京龙泉府所领的

渤州的称谓。 《新唐书·渤海传》所载录的渤海京、
府、州的称谓是渤海十世王大仁秀（大仁秀继位于

８１８ 年）厘定州府后的称谓。 由此可见，大仁秀厘

定州府后，又把德里府降格，恢复到黑水靺鞨最初州

的地位，仍称之为渤州，归为上京龙泉府所属。
其实，渤海十世王大仁秀厘定州府之后也仍有

州府名称方面的变化。 据魏国忠等学者研究：“渤
海晚期，似乎对地方行政区划和机构又做了新的调

整。 其具体情况虽然不详，却在《辽史·地理志》的
记载中可以找到它的蛛丝马迹。 诸如‘凤州，稿离

国故地渤海之安宁郡境’；‘盐州，本渤海龙河郡’；
‘穆州，保和军，刺史，本渤海会农郡’；‘贺州，刺史，
本渤海吉理郡’；‘辰州，奉国军，节度，本高丽盖牟

城。 唐太宗会李世勣破盖牟城即此。 渤海置盘安

郡’；‘正州……渤海置沸流郡’；‘广州……渤海为

铁利郡’；‘双州，保安军，下，节度。 本渤海挹娄故

地，渤海置安定郡’；‘咸州，安东军，下，节度。 本高

丽铜山县地，渤海置铜山郡’……如此等等，均不见

于‘十五府六十二州’之列，应是 ９ 世纪晚期进行了

调整的具体反映。” ［１７］ 这些认识应该是客观可信

的，因为渤海从高王、武王、文王的建国早期，到十世

王大仁秀厘定州府时期，乃至渤海晚期，其州府的称

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另外，《辽史·地理志》还载

有渤海末期似有节度使的设置，这就不在本文探

讨的范围之内了。

结　 语

通过以上研讨，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渤海与黑水靺鞨对峙时期的接界州府应

以“四库本” 《唐会要》记载的“德里府”为准。 而

“殿本”《唐会要》的“显德府”，应是四库馆臣在整

理加工《唐会要》时，对照《新唐书·渤海传》渤海州

府名称后，改写抄本原文的“德里府”后出现的。
第二，唐代在边疆州府设置军镇，有着成熟的边

防体系。 渤海仿效唐朝，亦在周边区域设置军镇。
即如南城子古城、牡丹江边墙构筑的德里府、德理镇

的设防形式，可直接屏蔽上京安全，控制黑水道交

通。 这种军镇设防体系既可屏蔽内地，扼守交通要

道，维护自身安全，亦可伺机主动出击，对敌对方构

成压力，起到震慑或制衡作用。
第三，德里府之地原为黑水靺鞨勃利州（亦作

“勃州”）之地，德里、勃利音近，乃是渤海二世王大

武艺“北击黑水”所得，入渤海后改称“德里府”。 渤

海晚期厘定州府后又把德里府降格，恢复到黑水靺

鞨最初州的地位，称之为渤州。 勃、渤通用，此乃沿

用黑水勃州之旧称，归为上京龙泉府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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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巡视制度建设∗

胡 云 生　 　 　 张 　 彦

　 　 摘　 要：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巡视制度建设，是以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为逻辑起点，既有其

自身内部组织结构的生成动力，亦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客观需要。 其设计与运行，是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
决定、指示确立的，涉及组织结构、人员选拔、履行职责、制度权威等一系列工作规程和行动准则，具有革命性和选

择性特征。 该制度的实行，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做出了重要的历史

贡献。
　 　 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巡视制度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１３１－１０

　 　 自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立后，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团”）的组织机构逐

渐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

组织形态的本质特征，民主集中制是其组织原则和

组织制度，青年生存形态是其发展的重要依据，巡视

制度则是其组织形态发展变化的逻辑力量。 总结研

究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对于新时期加强和

改进青年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遗憾的

是，目前学术界对此尚无专文论述。 本文拟以《中
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和各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为基础史料，通过对其发展主线的历史考察，粗线条

勾勒出其基本规律和历史贡献，以冀抛砖引玉，引起

学术界对该问题的关注。

一、团的巡视制度建设的逻辑起点与历史动因

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建设有其产生的

外因和内因。 作为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
领导创建的组织，团要谋求生存和发展空间，必须加

强自身制度建设，巡视制度即是在此特定背景下发

展形成的。

１．中共直接领导的逻辑起点

“共青团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党的旗帜为旗帜、
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把坚持党的

领导深深融入血脉之中，形成了区别于其他青年组

织的根本特质和鲜明优势。” ［１］ 民主革命时期团的

巡视制度创建，与中共直接领导密切关联。 中共是

团的发起者和成立者，中共党人如任弼时、林育南、
邓中夏、恽代英、贺昌等均担任过团中央领导人，直
接参加过团的巡视工作。 中共诸多文件亦要求党的

巡视员巡视团的工作。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的

《巡视条例》第 １５ 条明确规定：“（党的）巡视员须附

带的指导青年团工作并考察青年团的情状报上级团

部。” ［２］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１ 日，中共中央的《中央巡视条

例》 第 ４ 条 和 第 １３ 条 又 作 出 较 为 详 细 规

定［３］２２１－２２７，中共地方党部在实践中予以执行。 如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 ５ 日，中共广东省委要求：“党的巡视员

所到之处，当顺便巡视 Ｃ．Ｙ．工作。” ［４］ 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中共福建省委通告要求：“党派巡视员到各

地，应该帮助团的工作。” ［５］ 此后，中共不断作出指

示 ，要求加强巡视团的工作 。如 １ ９ ３ ９年 ４月 ２ 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１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中国共产党以史育人的基本经验与现实启示研究”（２１ＶＳＺ０２１）。
作者简介：胡云生，男，河南工程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河南郑州　 ４５１１９１）。

张彦，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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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各级青委要“经常组织巡

视” ［６］ 。 中共浙江省委、闽西南特委、中共山东青委

分别于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指示，要求所属青年部门要健全巡视报

告制度。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６ 日，中共中央再次指示各级

青委：“可派巡视员指导检查下级青年工作。” ［７］ 同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中共中央又以《青委组织工作条例》
形式正式予以确定。

关于团如何实行巡视制度，中共以决议、通告、
指示信等多种形式予以指导帮助。 １９３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中共中央提出：“（帮助青年团）建立巡视制度和

代表制度等。” ［３］３３７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中共中央指

示团中央：“为建立活的与具体的领导，必须建立经

常的巡视制度。” ［８］ 中共地方党部以同样方式指导

帮助当地团的巡视工作。 以中共满洲省委为例，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指示团满洲省委：“省委三人中要

经常的派一人在外面巡视中心地方的工作。” ［９］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再次指示：“增多巡视员，切实改善巡

视制度。” ［１０］４７同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又指示东满团特

委：“为要建立灵活的敏捷的领导，必须建立巡视制

度。” ［１０］１４５与此同时，中共巡视制度为团的巡视工

作提供了参照体系。 比对 １９３２ 年团的巡视条例和

１９３１ 年中共巡视条例，可以看出，在巡视员设置与

任用、巡视任务、方式方法、巡视纪律与工作要求等

方面，前者是参照后者而制定的。 在组织形态上，团
与中共的巡视制度建设一脉相承，均经历巡行特派

与巡视制度发端、条例颁布与巡视全面实行、“活的

领导”提出与延伸、转向调整与专项巡视兴起四个

渐次发展形态。
２．团内部组织结构的直接诱因

首先，相对集中组织结构的影响。 作为中共助

手和后备军，团非常强调集中统一，体现在团内的组

织关系上表现为：团的下级组织是在上级组织的许

可下成立的，下级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上级组织。 但

团是在同中国社会旧势力进行斗争的复杂历史社会

环境中创建起来的，力量和经验有限，创建之初还不

可能立即建立完善团内制度体系。 团内制度独立性

和系统性的缺失，迫切要求建立一种制度，加强团内

集中统一领导，促进各级团组织明确职责，规范团内

关系和工作秩序，巡视制度因此应运而生。 １９２３ 年

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修正章程》明确提

出实行团中央特派员制度［１１］ ，１９２５ 年的第二次修

正章程和《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再次予以

重申［１２］７０－７４。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团中央规定：“中央与

地方以后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在可能范围内多派

得力同志到各地巡视。” ［１２］３１０巡视制度得以正式确

立。 １９２６ 年，团中央再次规定：中央应“经常的派员

出巡各地指导工作” ［１３］２００。 随后，团中央不断以通

告、决议、指示信等方式明确其领导和指导的基本职

能。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团中央通告各地团省委：
“对各县须有经常的巡视。” ［１３］５７２ １９２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再次通告重申：“加强对地方团部的巡视与督促

的工作。” ［１４］２９１９３０ 年，团中央“建立中央本身对各

省的巡视工作” ［１５］７２８。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５ 日和 １１ 月

２９ 日，团中央分别指示团河南省委、团满洲省委，要
立刻 建 立 省 委 对 各 县 的 巡 视 及 支 部 巡 视 制

度［１６］７０２。 可以说，团的巡视制度的实施，规定了团

内上下级之间关系，加强了上级对下级的集中统一

领导。 其次，秘密状态下上下联络的现实需要。 第

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加强团内秘密机关之间的

联系、畅通上级对下级的有力指导领导，团参照中共

做法，推广实行巡视制度。 如 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 ２ 日，团
陕西省委要求：省委只留四人，“其余委员多负特派

员职任” ［１７］ 。 其目的不仅可以加强实际指导力度，
更有利于避免被全部破获的危险。 对此，团中央

１９３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颁布的《健全建立各级巡视制度》
（又称《巡视员工作条例》）解释得很清楚：“为了适

应秘密条件，必建立健全的巡视制度，进行活的切实

具体的巡视指导。” ［１８］３１７－３２２针对秘密状态下的外

县工作，各级团组织仍重视巡视这种方式。 如，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５ 日和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团满洲省委要求

对外县巡视，强调“特别要解决的问题是‘巡视员问

题’” ［１９］ ，就是考虑到安全问题。 最后，建团价值导

向的有力推动。 建团、治团的价值取向和核心理念

决定团的巡视制度的逻辑起点。 民主革命时期团的

巡视制度设计与运行与团的建团目标、建设任务和

建团理念密不可分。 团早期宣告成立之际，即以在

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上与中共保持一致的先进青年

组织为团的定位，强调的是团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

入到广大的青年群众中去，其核心体现了群众路线

的精神实质。 团的巡视制度正是在这种机理作用下

开始生成与运行，以各级团的巡视员为原点，不断深

入青年群众和基层传播革命、动员青年，逐渐向四周

扩散团的组织设置和影响力。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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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团认识到壮大力量的极端重要性，团员数量上的

增加成为团内重要的建设任务。 巡视制度恰恰是实

现与完成这一任务使命的最好方式———通过巡视整

合团的社会资源，扩大影响、壮大力量，密织组织网

络、厚植革命基础。 离开建团价值导向的有力推动，
巡视制度生命力则无从谈起。

３．中国青年运动的客观需要

作为中共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帮助

党获得青年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２０］ ，是团的巡

视制度最为主要的内容和任务。 团中央 １９３２ 年的

《健全建立各级巡视制度》明确规定：“巡视员不仅

要其正确的传达上级机关的指示与决议，而且要细

心去解说当地团部或个别同志对中央路线、目前策

略、基 本 口 号 以 及 每 个 个 别 问 题 有 不 了 解 之

处。” ［１８］３１７－３２２同年 ９ 月 １３ 日，团中央再次要求支

部巡视员：“在省委会议、区书联席会议、市县区委

会议、支书联席会议、支部小组会议上，要不怕麻烦

的细心的报告、解说和讨论，把联席会议的意义和决

定传达到每个支部每个团员的脑海中、心坎中

去。” ［１６］５１５宣传中共和团的政治主张，引领和凝聚

青年跟着中共、参加革命，巡视制度成为其中重要手

段。 在充分了解“青运”基础之上，团的巡视员针对

实际情况给予具体的指导，对于“青运”发展发挥了

重要的指导作用。 团中央 １９３２ 年的《健全建立各级

巡视制度》明确要求：“建立各级巡视制度，有系统

的最切实的进行巡视检查工作，使全国青年运动的

一切实际状况得能真实反映于团的领导机关，然后

才能更加强对全团工作的领导和推动，切实纠正工

作中一切不正确倾向缺点和错误。” ［１８］３１７－３２２１９３１
年 ８ 月 ９ 日，团鄂豫皖区中央分局要求：“巡视员出

外特别注意巡视青工工作”，“发动青工斗争”，“动
员青 工、 青 农、 少 队、 童 子 团 来 援 助 青 工 斗

争” ［２１］３２９。 正是通过巡视，宣传了中共和团的政治

主张，促使青年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巡视也是了解掌握

和指导推进“青运”工作的现实需要。 一方面，团的

巡视制度是保证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２９
年，《上海巡视工作大纲》明确要求团巡视员要报告

巡视地方的团内状况、团区委情况和群众状况，并列

出详细清单。 １９３０ 年，团中央制定本年度六七月份

工作计划时要求： “建立宣传工作并搜集青工材

料。” ［１５］７３３团中央 １９３２ 年的《巡视员工作条例》以

团内法规规定，巡视员要“真正的了解全团工作的

实际情形” ［１８］３２２。 团中央于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和 １９３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分别指示团河北省委、团厦门市委，要
求立 刻 派 巡 视 员 调 查 “ 下 层 群 众 实 际 的 状

况” ［２２］４７６，“去深刻了解农村的情形” ［２３］５０４。 显

然，掌握这些基本情况对于团的决策和组织发动民

众是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另一方面，巡视也有利于

上级团组织因地制宜指导青年革命运动。 如团满洲

省委 １９３１ 年就是根据巡视南满和北满报告，包括当

地政治经济状况、党团组织状况、今后工作意见、破
解困局办法等，及时作出科学决策，有力地推动了当

地“青运”发展。

二、团的巡视制度建设设计与运行

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建设运行与设计，
受革命战争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选择性和

动员性是其必须要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一，巡视员的设置。 主要呈现三个特征。 一

是上级领导、分级负责。 巡视员的派遣，实行中央和

各级团部分级负责，原则上按照组织隶属关系，分别

负责对下级开展巡视。 关于巡视员派遣人数，团中

央明确规定：省委层面设置 １—３ 个，地方和上海等

大城市为 ２—４ 个［１８］３２２。 具体实践中，巡视员人数

和巡视时间的确立，要根据各地团组织系统建设、团
员人数具体情况和当地革命斗争形势而定。 以团满

洲省委为例，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要求一人出巡，“于
一月内至少巡视一地方以上团的工作，于二个月内

省委要巡视哈尔滨、大连、营口、南满各一次，抚顺每

月巡视一次” ［２４］ 。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 ６ 日，要求团盘石县

委：“至少要有两个经常的巡视员。” ［２５］ 同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再次要求：“中心县委至少要经常有四个，县
委至少三个，区委及特支至少两个。” ［２３］３８４在苏区，
巡视员人数和派遣频次相对较多。 如团苏区中央局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决定：“各级团部须设巡视员四

人至七人。” ［２１］６３４同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团湘鄂赣省委

提出巡视频次为：“平均计算每月有两次至三次者，
期间上颇长，最低限度有半月至一月余者。” ［２１］６５６

二是专兼结合、临时为辅。 巡视员设置基本经历了

常委委员兼任、常委委员兼任和固定巡视员并存、固
定巡视员独存，以及后期专职巡视员的过程。 早期

巡视员绝大多数是由各级团部委员兼任的。 如团山

东省委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要求省委委员“经常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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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在外巡视” ［２６］１９２。 同年 ６ 月 ２ 日再次要求：
“省委四人中，一人经常出去巡视，工作紧张时再去

一人作短期的巡视。” ［２６］２３１巡视员有时也由其他部

门负责人担任。 如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和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团湖南省委、团河北省委均要求组织部门

负责人要出外巡视［２７］ 。 委员兼任巡视员长期外出

巡视，无法形成有力的集体领导。 如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团四川临委工作称：“将省委委员分派各地巡

视” ［２８］１１７，导致临委亦不健全。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２ 日，
关于巡视珠河团工作报告亦称：“常委亲自去巡视，
而结果影响着集体领导的问题。” ［２９］ 有鉴于此，各
地纷纷要求予以修正。 如团河北省委 １９３４ 年 ５ 月

１ 日指示团直中特委：必须“提拔专门的各县巡视

员” ［３０］ 。 三是职权相宜、因时而制。 团早期巡视制

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巡视员的权力较大。 团

中央的《健全建立各级巡视制度》明确规定：“各级

巡视员是该级领导机关对下级团部考察和指导工作

的全 权 代 表， 对 该 级 领 导 机 关 须 负 绝 对 的 责

任。” ［１８］３２２事实证明，巡视制度功能设计上的高度

集中特征，加剧了团内权力和组织形态向上集中趋

势，妨碍了集体领导实行和基层团组织创造性的发

挥，对团内民主的发育和发展不利。 后期团内巡视

员的职权逐渐由全权领导调整为监督检查，就是基

于该原因考虑的。
第二，巡视员的基本条件。 政治上要求忠实坚

定是其首要条件。 巡视员的选拔任用最初是由委员

兼任，即是基于政治因素考虑。 政治忠实首先体现

在熟悉和了解中共和团的路线政策。 如团苏区中央

局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要求团赣西南：“以最忠实最有

工作能力的干部充当巡视员。” ［２１］１７０－１７１成分上选

择工农分子是其关键条件。 中共总结第一次大革命

失败的原因是，机关中知识分子多、工人成分少，要
求必须坚决提拔能力较强且斗争积极的工农分子。
团巡视员成分工农化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背景下展

开的。 如团中央 １９２７ 年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要

求：“各地巡视指导员，更当注意选派坚决斗争的工

农分子。” ［１３］５４５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团苏区中央局

再次决定：“为使巡视工作深入，培养工农分子的巡

视员。” ［２１］６３４实际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也是巡视

员任用的基本条件。 如团满洲省委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 ６
日指示：各级团县委巡视员要“勇敢的提拔在斗争

与实际工作中坚决积极分子担任” ［２５］２３０。

第三，巡视员的主要任务。 建团初期，团最重要

的青年工作有三个方面，即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

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３１］ ，团的巡视员主要任务是

聚焦青年群体为首要目标，重点指导组织青年运动

引领教育青年群体。 土地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员被

赋予新的历史使命———“进行活的切实具体的巡视

指导” ［１８］３２２。 苏区的建立，团的巡视任务是紧紧围

绕苏区如土地革命、扩红运动等中心工作，开展巡视

监督，具有较强的战时性，由过去领导方式开始向监

督检查性质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团的重点工作是

引导青年抗日救亡、向中共输送青年力量、取得民族

革命胜利［３２］ ，巡视制度随之调整为监督检查工作

的一种有效方法。 解放战争时期，团的中心任务是

配合中共中心工作———解放全中国、取得民主革命

胜利，巡视任务开始把土改运动、接管城市、支持战

争有机结合起来。 但是无论巡视员的重点任务怎样

围绕团的中心任务变化而变化，巡视员基本任务的

主线则始终没有变化。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

传达解释。 主要是向下级团组织传达上级政策决

议、指示命令等。 １９３２ 年，团中央《巡视员工作条

例》明确规定团的巡视员首要任务是，要把上级的

“指示和决议在团内进行广泛的深入的解说工

作” ［１８］３２２。 二是政治指导。 主要是帮助和指导下

级团组织贯彻落实上级政策决议、指示命令等。 团

中央多次通告指示，要强化巡视员的政治指导功用。
如 １９２６ 年要求： “经常的派员出巡各地指导工

作。” ［１３］２００１９３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通告：“特别要抓住中

心区域加紧巡视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去具体指

导。” ［１５］２３２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规定：“为建立政治的

与具体的领导，必须建立经常的巡视制度。” ［３３］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和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两次指示团

河北省委：“切实确立巡视制度，以保证省委对全省

工作活的具体的领导。” ［２２］６６４“加强下级团部的领

导。” ［２３］４３３三是整顿改造。 主要是整顿改造、恢复

重建地方团组织。 团中央的《巡视员工作条例》明

确规定巡视员：“必须与目前全团‘支部’及‘干部’
的改造运动最密切的联系起来。” ［１８］３２２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团中央再次提出巡视员的主要任务是：
“考查和改造各地团部。” ［３４］教育和培养干部，也是

团巡视员巡视期间的基本任务。 如 １９３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和 ８ 月 ９ 日，苏区团中央局和团鄂豫皖区中央分

局分别提出，巡视员外出巡视，要带工农分子或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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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以巡代干、随时指导，并且“一定要详细的考查下

级的干部，而随时提拔之” ［２１］２４５－３３１。 四是调查研

究。 主要是巡视员深入基层和群众，全面了解掌握

各地具体情况。 团中央的《巡视员工作条例》规定

巡视员：“不仅要去考察与了解下级领导机关本身

的情形，而且要很深入的检查下级团部对实际工作

的执行，青年群众斗争的事实和团的领导作用，探讨

每个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实际去了解当地

的客观环境，青年工农生活的状况，各反动派别的活

动及其争取青年的积极性，青年群众各种组织和工

作情形。” ［１８］３２２同时还要求巡视员加强统计工作。
如团鄂豫皖区中央分局 １９３１ 年 ８ 月 ９ 日就决定巡

视员， 要 “ 负 责 把 该 组 织 的 调 查 统 计 工 作 带

回” ［２１］３３４。 五是监督检查。 检查并纠正下级党组

织各项工作，也是巡视员最基本的任务。 如团陕西

省委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报告：“市委每天巡视各支部

一次，考察与督促每支部工作。” ［３５］５２团广东省委

同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指示惠阳县委：“经常派巡视员帮助

支部的工作，检查支部工作。” ［３６］２９３当然，巡视员的

任务要结合青年特点也是不容忽视的。 团的巡视制

度一建立，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把革命的希

望寄予青年” ［１］ ，巡视任务大多是结合青年特点而

展开的。 如针对红色五月运动和青年冲锋季工作计

划，团满洲省委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指示巡视员要帮

助青年“切实发展自我批评，进行革命竞赛” ［３７］ ，团
陕西省委 １０ 月 ６ 日指示必须建立健全巡视制度，
“加紧工作的速度” ［３５］１５７。 针对青年在革命斗争

中的作用，团东江特委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指示海陆

紫县委：要通过巡视，“猛烈开展青年在斗争中站在

最前线” ［３６］２６０，使团成为真正领导青年群众革命斗

争的战斗组织。
第四，巡视员的工作方式方法。 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一是划片分区巡视。 即在设计构建上，突出

重要中心区域和重要产业行业，实行划片分区巡视。
如在四川，团四川临时省委 １９２９ 年将巡视区域划

为：“以川西、川南为一大段，川东、川北为一大

段。” ［２８］５３在山东，团山东省委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工作计

划大纲称：“各地亦应集中力量巡视重要区域与重

要支部。” ［２６］２４２１９３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团中央通告强

调：“特别要抓住中心区域加紧巡视工作。” ［１５］２３２

“用分区巡视的方法每礼拜巡视一区。” ［１５］５８４１９３１
年《上海团的组织上几个严重问题》要求巡视工作：

“要首先抓住几个中心厂。” ［２１］７１二是召集工作会

议。 即强调通过召集各种会议，包括工作动员会议、
听取情况汇报会、工作会议以及座谈会等，实现传达

上情、了解下情，以及帮助指导工作和切实解决问

题。 团的各级巡视员基本都是采用召集会议的方式

开展巡视的。 三是进行个别谈话。 即通过与被巡视

地方负责同志及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集体谈话或个别

谈话，了解实际情况、完成巡视任务。 如 １９３１ 年 ８
月 ９ 日，团鄂豫皖区中央分局要求巡视员：“去切实

与下层团员及群众谈话。” ［２１］３３２四是深入基层考

察。 即要求巡视员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强调的是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原则。 深入

基层考察一个重要环节是必须认真收集、查阅各种

地方资料。 如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中共湖南省委要

求团的巡视要“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材料，在组织会

议中，在工人谈话中，在各地的报告中，要一点一滴

的聚集所有材料” ［３８］ 。 五是报告巡视情况。 即在

设计模式上，采取撰写巡视报告的方式，充分运用巡

视成果。 如团中央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指示团厦门中

心市委：“市委巡视员必须纠正平时不写报告，一次

算账的习气。” ［１６］８２

第五，巡视员的纪律与要求。 在政治纪律方面，
主要强调巡视工作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共和

团的基本路线，必须坚定不移地纠正团内错误思想。
正如 １９３２ 年团中央的《巡视员工作条例》所规定：
“各级巡视员对自己巡视地方工作须特别细心。”
“须对该级领导机关负政治上责任。”在组织纪律方

面，强调必须遵守和维护团在组织上团结统一的行

为准则，其核心是民主集中制原则。 １９３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团中央《巡视员工作条例》规定：“不能代替下级

领导‘包办一切’工作，必须站在检查和帮助下级团

部的工作观点上积极扩展下层自动性和创造性”，
且“要注意听每个参加实际工作同志的报告和各人

的发言，注意听领导同志拟议的具体意见，然后详细

的解说各种必要的问题” ［１８］３２２。 在工作纪律方面，
强调首先要注重程序。 巡视前，巡视员必须准备充

分，并与派出组织讨论确定巡视中心任务；巡视中，
必须写巡视日记，并及时报告巡视情况；巡视后，必
须详细书面报告情况，并提出整改意见建议。 苏区

中央局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３ 日规定：“巡视（员）必须实行

中央的巡视工作条例，不应成为一个简单的调查员

或传达员。” ［１６］１６４其次要注重计划。 如 １９３０ 年 ９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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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９ 日，团闽西特委要求：“巡视工作应有计划去

进行。” ［３９］最后要注重方式。 １９２９ 年，《上海巡视

工作大纲》规定了团巡视的 ７ 种方式，即参加各种

会议主要是支部会议、个别谈话主要是找重要支部

同志谈、调阅会议记录及当地各种印刷品、做巡视日

记和催填表册、很冷静去考察与追问各方面情形不

带主观、利用其他同志去调查报告找到新的考察巡

视线索和实际材料、收集各种社会的调查统计报告

材料［１４］６２８－６３０。 在群众纪律方面，强调群众纪律是

处理巡视工作与群众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要求。
各级团组织不断出台文件，要求巡视员要深入群众、
相信群众、动员群众，力戒官僚主义行为发生。 如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 １４ 日，团山东省委要求巡视：“必须要

长期的参加到下层支部小组中间。” ［２６］２４２同年 １ 月

至 ３ 月，团江西省委报告：“巡视所到之地，必须居

留相当长时期，并深入到支部中去切实考察指

导。” ［４０］

三、团的巡视制度建设的历史贡献与基本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建设，是团的奋斗

发展史、理论创新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团的政治建

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做出了重要的历

史贡献。
第一，实现了团内高度集中统一领导。 首先是

规范了团内领导关系秩序。 巡视制度在顶层设计上

始终与建团治团原则高度契合，其核心功能是保证

团内集中统一领导。 早期实行的巡视特派，本身就

是一种领导方式。 如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团中央特派员林

育南巡视武昌， “逐渐健全团武昌地委的领导机

构”，并“对各级团支部进行整编和确定了支部书

记” ［４１］１０４－１０５。 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后，从团中央到

地方派员层层巡视直到基层，加强对下级团组织的

领导，形成了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级的领导链

条。 巡视制度的实行，密织了组织网络，构建完善了

团内各级领导体系，确立了组织路线和团内关系秩

序，实现并强化了团内集中统一领导。 其次是整顿

改造了地方团组织。 早期的一些地方团组织，就是

由团的巡视员创建成立的。 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底，中央

特派员王振翼巡视山东，“主持改组”了济南团组

织［４２］ 。 １９２４ 年，在团中央巡视员林育南领导下，武
汉许多工厂和学校恢复和发展了团组织。 同年 ８ 月

２０ 日，团中央执委恽代英巡视长江各地，改组了湖

北团组织，共有 ８ 个支部［４３］ 。 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

后，巡视制度对于恢复重建和整顿改组地方团组织

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 １９２９ 年，团山东省委通过巡视

“改组了各地的指导机关，引进当地工农同志来参

加” ［４４］６１。 １９３２ 年初，团满洲省委巡视员傅天飞多

次赴南、北满抗日游击区巡视，整顿改造组织，并先

后在金川、桓仁、兴京等县开辟工作，建立抗日游击

根据地。 最后是确保了党内上下政令畅通。 巡视制

度的实行，能够及时将上级团组织重要精神传达到

位，督促团员干部树立正确政治信念，旗帜鲜明地坚

持上级基本路线不动摇。 如 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底，团中

央特 派 员 王 振 翼 巡 视 山 东， 传 达 国 共 合 作 指

示［４２］８５。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团中央特派员林育南巡视

武昌， “ 传 达 了 团 的 第 三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精

神” ［４１］１０４－１０５。 １９２９ 年，团山东省委报告称巡视主

要成绩之一就是“传达了全国大会及省扩大会的决

议，至少给了各地干部活动分子一个相当的认识”，
正是因为巡视，“确定了各地主要工作的路线，尤其

是集中力量来建立产业支部与工作中心的这一路

线” ［４４］６１。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团赣东北省委报告

亦称，“传达和帮助执行，在这几次巡视中，是获得

了效果的” ［２２］６２６。 通过巡视，使团中央的政治主张

和路线政策得以贯彻落实，从而实现了团内凝聚共

识和统一意志，保证全团在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

治原则上的高度一致。
第二，发展壮大了团的力量。 发展团员是各级

团的巡视员最基本的职能。 如 １９２４ 年 ８ 月，团中央

执委恽代英巡视团武昌区委，发展团员 ４０ 人［４３］１８。
１９２６ 年至 １９２７ 年，在团中央巡视员领导下，团吉安

地委发展团员 ４５５ 人。 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团陕西省委

指示团长安县委：要通过巡视“把散乱找不见的同

志都次第组织起来，且有新的发展” ［４５］ 。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团中央派卓恺泽巡视武汉，先后与鄂东、鄂
中、鄂北等地青年取得了联系，各地“同志亦较热

烈，大有蒸蒸日上之貌” ［４６］ 。 建立地方团组织，也
是巡视工作一个重要任务。 如 １９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在团中央特派员王振翼指导下，由 １２ 名团员组成的

青年团青岛支部建立，直接隶属团中央［４７］ 。 为加

强对豫陕地区团和青年运动的领导，团中央巡视员

李求实于 １９２５ 年 １０ 月巡视豫陕，筹建了团豫陕区

委，并派张霖帆等人前往信阳、郑州、卫辉、荥阳、彰
德等地巡视，参与并帮助各地建立团组织［４８］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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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团陕西省委巡视员焦维炽巡视

陕北，整顿恢复了榆林、绥德等地的团组织［４５］５３５。
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３２ 年，团西安市委陆续派出巡视员到

各地，逐步帮助汉中各县、三原、蒲城、韩城、渭南、合
阳、富平等地恢复、建立了团组织［４６］１８。 １９２７ 年 １０
月中旬，任弼时巡视湖南，指导帮助全省 ２４ 个县团

组织恢复，湘南、湘西、湘中、湘西南等地分别设立特

委［４９］ 。 与此同时，通过巡视工作，促使团内各项工

作诸如指导工作、训练干部、组织理论建立、发行工

作、调查统计、整顿改造等，均逐渐建章立制、规范运

作。 如 １９３１ 年共青团满洲省委通过巡视对于基层

的团组织进行整改，吉林临时县委改为正式县委，制
定工作计划，派人赴农村巡视，建立与各地的关系，
完善了支部生活，开始组织群众运动［５０］ 。

第三，纠正了团内错误思想。 各级团的巡视员

通过随时检查、教育和提拔干部、加强思想教育乃至

改造地方党部，采取必要的政治和组织手段强制推

行上级路线和政策，切实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与上

级路线相违的错误。 如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３ 日，团湘鄂赣

工作报告称：“省委在今年三月间，召集了第三次省

委的执委扩大会，得到团苏区中央局派来的巡视员

郭潜同志的指示，将旧的机会主义省委改散了，成立

临时新的省委。” ［１６］４４６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７ 日，团四川省

委就团省委巡视员项思平问题指示顺庆县委：“关
于反日反帝号召民族革命战争的问题，关于‘八一’
纪念及布置‘九四’纪念节的问题，关于反取消派的

问题，关于组织的改造及工作作风的转变问题。”
“在实际工作上有相当的帮助。” ［５１］ 在复杂的革命

形势下，面对接连遭受的挫折，或者是革命意见不一

致，往往会出现团内纷争。 巡视制度的实行，对于解

决这些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 １９２３ 年 １２ 月，邓
中夏赴北京、保定、天津、济南等地巡视，解决了北京

团内部纠纷问题［５２］ 。 １９２５ 年，西安的两个团支部

因内部意见产生矛盾，团中央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先后派陕

西籍党员武思茂、李子健、崔孟博等人到西安巡视整

顿两个支部，解决两个支部的矛盾［５３］ 。 巡视制度

另一个重要的历史贡献是，通过巡视员不断监督检

查，及时纠正下级团组织工作上和斗争上存在的偏

差。 以团满洲省委为例，针对巡视中发现的基层团

组织薄弱问题等，巡视员均能够进行集中批判，提出

具体的整改建议，保证团的工作沿着正确轨道运行。
１９３２ 年 ５ 月 ５ 日，团中央指示团河南省委巡视工

作：要“针对着目前河南客观形势与自己工作的严

重状态，刺激起每个团员的情绪，克服自己工作中一

切错误” ［２２］５１１。
第四，促进了青年运动的发展。 一方面，根据团

的巡视制度运行模式，巡视任务完成后必须提交巡

视报告，上级团组织据此有针对性地予以指示。 这

种传达精神—报告情况—提出指示的良性运作机

制，有利于上级团组织全面了解掌握情况和科学决

策。 诸多文献中，均可看到团中央和团省委根据巡

视员报告作出的指示或致信。 同时，由于团的巡视

员的巡视报告来自基层、来自群众，其提出的意见建

议比较贴近实际，有些意见建议直接被上级团组织

采纳，变为指导下级团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和党的工

作的指示精神，有利于推动青年革命的蓬勃发展。
另一方面，巡视有利于“青运”的指导领导。 如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团陕西省委报告称：“立刻出发巡视各

地支部工作，把各支部健全起来，加紧领导广大的青

年群众。” ［３５］３９次日，团陕西省委再次报告：“市委

每天 巡 视 各 支 部 一 次， 考 察 与 督 促 每 支 部 工

作。” ［３５］５２同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团广东省委致信惠阳县

委指示：“经常派巡视员帮助支部的工作，检查支部

工作，定出支部工作计划，教育同志，用欢迎计划的

办法去动员，提高支部同志的积极性。” ［３６］２９３通过

巡视开展革命动员，组织引领和指导领导各地各类

青年革命斗争不断走向胜利，同样是巡视工作的重

要贡献。 如 １９２６ 年，团中央“感觉有宣传督促各地

学生实际活动之必要，当即斟酌地方的重要和力量

的可能，先后派出特派员，计湘、鄂、川、陕、豫、滇、
桂、 粤、 赣、 闽 以 及 京 直 各 地 都 去 宣 传 和 组

织” ［１３］１２０。 １９２８ 年，团江苏省委巡视员史砚芬深

入巡视安徽滁县（今安徽滁州市），以团滁县特支为

基础，组织店员工会、篾行工会，发展会员 １００ 多人，
后又巡视南京，在工人、学生中发展组织，创办进步

刊物，宣传革命理论［５４］ 。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团河南省委

巡视员王伯阳，先后到郑州、孝义、孟津、济源、洛阳

等地指导青年工作［５５］ 。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团满洲

省委巡视员刘过风巡视南满，协助杨靖宇整顿了游

击队［５６］ 。 １９３４ 年，团吉东局巡视员李光林经常在

穆棱、勃利、密山一带巡视，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开展

抗日活动［５７］ 。 同年 １ 月 ２７ 日，团满洲省委报告团

巡视情况：“经省委巡视员（新巡视员）去，恢复满铁

机关支部，成立新特支。”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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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为中共输送了力量。 建党、建团初期及大

革命时期，党团工作是糅合在一起的，一些优秀的团

巡视员后来直接参加革命，转变为中共地方组织的

领导人，成为中共革命的重要地方领导力量。 如团

中央巡视员刘峻山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巡视南昌，后被中共

中央任命为特派员、中共浙江省委常务委员［５９］ 。
团巡视员刘英 １９３３ 年巡视福建，后被中共福建省委

留下，１９３４ 年任于都县“扩红”队长，超额完成“扩
红”任务，名字和事迹上了《红色中华》报头版头条，
受到中共中央领导的表扬［６０］ 。 共青团工作最大的

政治逻辑是“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团的巡视工作

是围绕中共的政治纲领、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展开

的，促使共青团成为中共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 以团巡视青年竞赛活动为例，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５
日，团陕西省委要求：“各地团部至少有一巡视员经

常出发各支部去巡视，帮助同志对冲锋季工作的进

行。” ［３５］１９３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团磐石中心县委关于红

五月工作决议：“县委要以对巡视员进行真正检查

和具体领导，反对各区委员轮流训练等方式，以争取

全县工作的彻底转变。” ［６１］ 各级团组织通过巡视，
在督促检查这些活动开展情况中，不仅促进青年运

动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共输入坚强的有生力

量提供了基础。 团巡视工作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爱
护青年、关心青年、培养青年，引导青年在与工农大

众相结合的实践中成长，并向中共组织积极靠拢。
团的巡视员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和根源问题、青年

与工农大众在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角色，纠正青年

运动中的“先锋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倾向，教育

引导青年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提高青年的觉悟，增强

其斗争经验，坚定其革命信心，在实践中紧紧跟着中

国共产党。
第六，丰富了巡视工作理论。 认真总结梳理团

的巡视制度基本经验，对于加强和改进当前党和团

的巡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基本经验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民主革

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能够发挥独特作用，并且始终

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党

的领导。 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团的巡视制度

建设的根本保证，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团的巡视

制度建设才能认清历史发展的方向，顺应时代的潮

流，始终和青年群众站在一起，成为中共巡视制度建

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始终坚持围绕中心大

局。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

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 实践证明，整个民主革命时

期团内巡视制度之所以能够赓续延绵不断，一个最

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始终坚持党和团的工作中心而

开展，从而不断彰显出制度坚强旺盛的生命力。 三

是始终坚持结合青年特点。 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团内

巡视制度建设的基本定位是重在青年群众、重在青

年运动，其发展变化正是结合青年实际不断进行调

适而形成和发展的。 实践证明，团的巡视制度只有

根据青年和青年工作形势变化特点不断进行自我调

适完善、自我创新发展，才会最终拥有未来。 四是始

终坚持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团

的巡视制度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化、规范

化的过程，团中央《巡视员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恰

逢其时。 实践证明，团的巡视工作质量和水平若想

得以提升、持续健康深入发展，就必须有科学严密、
运作高效的制度体系作坚强保证。 五是始终坚持群

众路线。 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发展过

程，实质上也是密切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的过

程。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青年利益和青年观点，坚定

走群众路线，深入开展巡视动员，团的巡视工作才能

永葆青春、永放光芒。 六是始终坚持加强团巡视队

伍的建设。 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工作具有很强的

政治性和政策性，巡视员的选拔任用和教育管理，体
现出了高标准、严要求。 实践证明，建设一支政治忠

实坚定、业务素质优良、作风品质严谨、适应能力强

的团的巡视干部队伍，是其持续深入发展的有力组

织保证。

结　 语

事实上，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建设有其

自身社会属性、发展特点和基本规律。 其自身发展

变化作为永续发展的历史过程，既有继承中共巡视

制度基本理论的连续性，又有共青团人根据中国革

命实际特别是结合青年特点而丰富而发展的阶段

性，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实际、共青团人的探索实践

构成了团的巡视制度发展的三个基本因素。 根据不

同阶段的客观历史条件和中心任务，团对巡视员的

派遣、基本条件、主要任务、方式方法、纪律要求等内

容予以明确规定，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不断调适调

整，呈现出革命性和战时性的基本特征，以及选择性

和动员性的遵循原则。 同时，团的巡视制度与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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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体现为互构和互嵌关系，团的各级巡视员与

发生关系的团组织共同完成了巡视实践进路构建，
巡视制度的实践扩散按照地方行政区划层级级别由

高向低的等级扩散形式，呈现出地域上的不平衡性、
阶段上的共时性和内容上的历时性等三个基本特

征，使团的巡视制度功能转化为革命成效。
民主革命时期团的巡视制度建设与发展的光辉

历程与历史经验，体现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共青

团运动与建设规律、共青团员发展与成长规律的认

识，作为中共重要战略安排，团的巡视制度发挥了独

特作用。 青年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
新时期新征程，随着团的组织形态转型，团的制度形

态建构的分量将会越来越重，制度要素整体性建构

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制度治团”已经成为必然

趋势。 如何加强团的巡视制度建设，更好地将青年

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是我们必须要回答

的重大课题。 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该课题的

重视，加强研究，促使团的巡视制度建设在新时代再

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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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宫观官制度与北宋后期许洛地域诗人群体∗

张 振 谦

　 　 摘　 要：宋代宫观官制度对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地域文学的发展。 北宋后期，退居许

洛两地的旧党士人大多具有提举嵩山崇福宫的身份印记，有着相似的政治立场和晚年生命体验。 司马光与韩维长

期领任宫观官期间，分别在洛阳和许昌组织了由名臣诗人构成的耆老会，逐渐将诗歌酬唱作为生活和社会交往的

重心。 徽宗即位后，苏辙提举太平宫，卜居许昌，其宫观官身份完美地将道士、农夫、居乡官吏三种面相集合在一

起，成为“颍滨遗老”形象塑造的重要元素。 此后的许昌诗社是北宋具有旧党属性的最后一个许洛地域诗人群体。
　 　 关键词：宫观官制度；许洛地域诗人群体；嵩山崇福宫；司马光；韩维；苏辙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１４１－０８

　 　 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制度，始于宋真

宗时期，因最初规定年高望重的大臣兼领神祠（宫
观）而获取俸禄，又称祠禄制度。 《宋史·职官志》
载：“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时朝廷方

经理时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废职，欲悉罢之，乃使任

宫观，以食其禄。” ［１］４０８０－４０８１熙宁变法后，领任宫观

官（也称奉祠）成为党争背景下贬谪官员的重要辅

助手段。 正如宋人王栐所云，“王安石创宫观，以处

新法之异议者，非泛施之士大夫也。 其后朝臣以罪

出者，多差宫观” ［２］ 。 学界对宫观官制度的产生、发
展和流变已有周详的研究①，近年来也有学者关注

其与南宋士人心态、文学创作的关系②，但甚少论及

北宋时期。 本文拟从宫观官制度的视角研究北宋熙

宁变法之后的许洛地域诗人群体，考察宫观官身份

对其日常生活与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

一、提举嵩山崇福宫：北宋后期许洛

地域诗人群体的重要身份印记

　 　 许昌、洛阳在北宋后期均属京西北路，同处中原

腹地，毗邻都城汴京，具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宋史·地理志》载：“河南府，洛阳郡，因梁、晋之旧

为西京。 熙宁五年，分隶京西北路……颍昌府，次
府，许昌郡，忠武军节度。 本许州。 元丰三年，升为

府。” ［１］２１１５由于许、洛地近京城，政治地位也颇为重

要。 洛阳被定为陪都西京，许昌则位于东西两京之

间，时人刘攽称：“陪京之南，许昌为重。 昆吾旧宅

之地，是曰大邦；行朝启封之始，因建赤府。 连七城

之会繁，当一道之绥辑。” ［３］许、洛不仅地缘相接，而
且人脉互通，联络密切。 北宋文献中常将两地相提

并论，如司马光《和景仁卜居许下》中有“许下田园

虽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闲” ［４］６１８３，邹浩《送荣子邕

宰新郑》中有“尔来几薰风，许洛犹声名” ［４］１３９４９，朱
弁亦云“闲居洧上，所与吾游者皆洛、许故族大家子

弟” ［５］ 。 许洛并举，也代表着它们为当时文化的高

地和在野势力的重镇。 两宋之交的张邦基更是直

言：“许、洛两都，轩裳之盛，士大夫之渊薮也。 党论

之兴，指为许、洛两党。” ［６］ “许洛两党”主要是指旧

党士人，王安石变法后，朝廷往往安排他们闲居于

此，既暗含贬斥、不用之意，又有便于召还的意味。
因此，“许洛两党”作为政治失意集团，具有强烈的地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３－２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宋代宫观官制度与文学研究”（１７ＢＺＷ０９７）。
作者简介：张振谦，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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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和政治趋同性，其主体是退隐许洛、持旧党立场

的官僚及其子弟。
熙宁二年（１０６９ 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相，

开始实施变法。 许多政治上倾向保守的重臣因反对

新法而离开朝堂，退居洛阳与许昌，在某种程度上形

成与汴京新党集团对峙的士人群体。 据叶梦得《石
林燕语》卷七载：

　 　 熙宁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

不可寄委，罢之则伤恩，留之则玩政，遂仍旧宫

观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岳庙等，并依西京崇福

宫置管勾或提举官，以知州资序人充，不复限以

员数，故人皆得以自便。［７］

王安石以奉祠处理异己的做法使得范镇、司马

光、范纯仁、韩维、程珦等名贤及其子弟亲旧纷纷迁

居许洛，两地也由此成为反对新法的重要区域，宫观

官在其仕宦履历上留下很深的身份印记。 南宋初年

宋高宗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明确指出：“朕顾瞻许、洛
之间，皆吾世臣之后。 侍祠致胙，无废于时。 方其平

居，流风具在。” ［８］ “侍祠”即领任宫观官。
宫观官又称祠官，分为内祠（在京宫观）、外祠

（在外宫观）两大类别。 宋人章如愚《群书考索》卷

六云：“宋朝宫观皆俟力请而后授，侍从而上任宫观

者绝少，若因责降改作主管，方直差焉。 熙宁初，王
安石相，异己者方直除宫观，大抵非自陈，而朝廷特

差者如降黜之。” ［９］北宋时期，外祠宫观以名山为载

体，许洛地域相连，嵩山横亘其间。 作为京畿地区唯

一的名山和道教第六洞天，嵩山道观林立，文化胜迹

遍布。 时人文同曾言：“嵩少，天下山水最佳绝处。
峦岭涧谷，幽深奥邃，道祠佛宇，布若联罫。 前朝高

爽傲逸之士，遗迹如昨。” ［１０］ 嵩山的道教宫观以崇

福宫和中岳庙最著名，它们均于北宋中期设置了外

祠。 宫观官“虽曰提举、主管某宫观，实不往供职

也” ［１１］ ，但北宋士人所提举或管勾的宫观往往位于

其家乡或其此前为官地附近，他们的退居之所与挂

衔的宫观在地缘上一般较为接近。 因此，许多提举

崇福宫或监中岳庙的文人士大夫，曾隐居嵩山或闲

居嵩山脚下的许洛地区。
崇福宫在北宋宫观官制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是最早设置外祠的五座宫观之一③。 它始于汉

武帝敕建的万岁观，唐高宗时将其改为太乙观，宋真

宗下诏对其修葺，并更名为崇福宫。 仁宗朝又于其

保祥殿供奉真宗及其皇后画像，使其成为皇家神御

道观。 熙宁年间，朝廷为安置大量政论有异者以及

闲散官员，增加了崇福宫宫观官的员数，其政治功能

得到进一步提升。 大观元年（１１０７ 年），宋徽宗下诏

扩建崇福宫，并御制《西京崇福宫记》标识崇福宫的

重要性：“王畿之西，琳官真馆，神圣所依，崇福为之

冠。” ［１２］崇福宫作为京西地区最重要的宫观，在宋

朝宫观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 正如宋人

王安中《宝章阁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谢表》所

云，“惟嵩岳之外祠，实洛师之重地” ［１３］ ，北宋后期

忤时的旧党士人多投闲于此。
熙丰时期提举嵩山崇福宫的士人最著名的应是

旧党巨擘司马光和范镇。 苏轼《范景仁墓志铭》曾

云：“熙宁、元丰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景
仁。 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

荣辱天下。” ［１４］二人同年考中进士，同仕四朝，政见

相投，在朝时交谊深厚，晚年均有长期领任宫观官的

经历。 熙宁四年，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遂居

洛阳，直至元丰八年（１０８５ 年）才再次入朝秉政。 他

晚年居洛十五年间，四任提举嵩山崇福宫、两判西京

留台，均为闲职。 其六十七岁所作《再乞西京留台

状》云：“臣前后提举崇福宫已经四任，坐享俸给，全
无所掌。 今复有求丐，实自愧心。 窃见西京留司御

史台及国子监，比于宫观，粗有职业。” ［１５］ 元丰五

年，“西京留守文彦博言：‘提举崇福宫司马光昨以

编修《资治通鉴》，非积岁月，未可成书，累乞闲官，
以便修述。 今再任将满，欲乞更许再任，庶不妨编

修。’从之。” ［１６］７９３３－７９３４可以说，宫观官制度为司马

光心无旁骛地撰写《资治通鉴》提供了时间保障和

制度通道。 在此期间，范祖禹“从司马光编修《资治

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 ［１］１０７９４。 他也四次

提举崇福宫，跟随司马光在洛阳潜心修史，正如其

《谢再任崇福宫表》所云“臣敢不深戒晏安，祗勤夙

夜，毕精撰述，图报生成” ［１７］ 。 范祖禹祖叔范镇因

批评新法早在熙宁三年就迁居洛阳，七年后徙居许

昌。 元丰八年，哲宗即位，范镇“拜端明殿学士，起提

举中太一宫使兼侍读，且欲以为门下侍郎。 镇雅不

欲起，从孙祖禹亦劝止之，遂固辞，改提举嵩山崇福

宫” ［１］１０７８９。 范祖禹有诗《蜀公恳辞经席改领嵩宫

赋诗以代献寿》云：“累诏褒优免造庭，两宫虚伫想

仪形。 千年辽鹤高华表，万里云鸿独杳冥。 绮皓采

芝终佐汉，桓荣稽古旧传经。 真宫岑寂烟霞外，南极

光中作寿星。” ［４］１０３６５诗中用“商山四皓”和“桓荣稽

２４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



古”之典赞美范镇的高尚品格和精深学问。
熙丰时期领任崇福宫宫观官而返居洛阳的名士

还有程珦。 熙宁五年，程珦带领程颢、程颐归洛，直
至元祐五年（１０９０ 年）病卒。 其《自撰墓志》云：“熙
宁中，厌于职事，丐就闲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
岁满再任，遂请致仕。” ［１８］ 程颐《先公太中家传》亦
云：“自领崇福，外无职事，内不问家有无者，盖二十

余年。” ［１９］他们在闲居期间除与司马光、富弼、文彦

博等重臣交游，还多次在嵩阳书院讲学，使得“洛

学”名声大噪。 一日，王拱辰来崇福宫瞻仰真宗御

容，程颢替父作《代少卿和王宣徽游崇福宫》云：“睿
祖开真宇，祥光下紫微。 威容凝粹穆，仙仗俨周围。
嗣圣严追奉，神游遂此归。 冕旒临秘殿，天日照西

畿。 朱凤衔星盖，清童护玉衣。 鹤笙鸣远吹，珠蕊弄

晴晖。 瑶草春常在，琼霜晓未晞。 木文灵像出，太一

醴泉飞。 醮夕思飊驭，香晨望绛闱。 衰迟愧宫职，萧
洒自忘机。” ［４］８２３７诗中不仅描绘了真宗神像、仙仗

旗帜及朱凤、道童、飞鹤、鸣笙等道教意象，而且揭示

了提举崇福宫期间愧对俸禄与洒脱闲适的双重心

态。 程珦去世两年后，程颐也管勾崇福宫，曾上《谢
管勾崇福宫状》。

许昌也是北宋后期旧党名臣之后迁居的重要地

域。 除范镇之外，范仲淹和韩亿的后代自幼迁徙至

此，晚年因党争受挫领任宫观官、知颍昌府或致仕，
长期生活在许昌。 范氏家族与韩氏家族的主要成员

晚年里居许昌的情况简介如下。 范纯仁，字尧夫，曾
于元祐四年、绍圣元年（１０９４ 年）两知颍昌府，元符

三年（１１００ 年）提举崇福宫。 范纯礼，字彝叟，绍圣

四年管勾亳州明道宫，建中靖国元年（１１０１ 年）知颍

昌府，旋即提举崇福宫，崇宁三年（１１０４ 年）提举鸿

庆宫。 范纯粹，字德儒，绍圣四年管勾江州太平观，
徽宗朝落职提举鸿庆宫，崇宁五年管勾太清宫。 韩

维，字持国，熙宁八年与元丰四年两知颍昌府，元丰

六年至元祐五年连续提举崇福宫。 韩绛，字子华，熙
宁七年知许州，元丰元年、四年两任西太一宫使。

晁氏家族作为北宋名门望族、文学世家，其家族

成员也常领任嵩山崇福宫、中岳庙等宫观官。 晁咏

之因晚年提举崇福宫，将其作品集命名为 《崇福

集》：“元符末，上书，居邪等，废斥二十年，以朝请郎

奉祠崇福宫而终，故以名集。” ［２０］１０２６其兄晁说之早

年游学于司马光门下，一生七次领任宫观官。 其中，
对他思想和创作影响最大的是首次，即崇宁二年，四

十五岁的晁说之监中岳庙，遂隐居嵩山，直至崇宁五

年。 靖康元年 （ １１２６ 年） 他还曾提举嵩山崇福

宫［２１］ 。 晁说之因党争而领祠禄隐居嵩山，故其文

集命名为《嵩山文集》。
与晁说之同时隐居嵩山并领任宫观官的还有阳

翟（今许昌禹州）人陈恬和崔鶠。 “陈恬，字叔易，尧
叟裔孙也。 博学有高志，不从选举，躬耕于阳翟，与
鲜于绰、崔鶠齐名，号‘阳城三士’。 又与晁以道同

卜隐居于嵩山。” ［２０］１０４７ 陈恬是著名的嵩山隐士，
“出仕时间并不长，除任秘书省正字，入王序幕府，管
勾清平军上清太平宫，直秘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

之外，多数时间都在隐居” ［２２］ 。 其好友崔鶠，字德

符， 崇 宁 元 年 入 元 祐 党 籍， 管 勾 嵩 山 崇 福

宫［１］１１２１６－１１２１７。
北宋后期提举崇福宫而退居许洛地区的还有司

马光之子司马康、吕公著、“二程”弟子杨时以及吕

诲等反对新法的士人。 他们虽属新党政治打压的在

野势力，但仍然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及思想文化领

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耆老会：司马光、韩维领任宫观官

期间组织的名臣诗人群体

　 　 在北宋后期提举嵩山崇福宫闲居许洛的士大夫

群体中，司马光、韩维晚年均长期领任宫观官，在两

地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以曾经的名臣身份和宫观

官提供的充裕时间分别组织洛阳和许昌的耆老会。
韩维《予会宾答微之惠诗》诗中所言“官冷身闲百不

营，一时高会得耆英” ［４］５２５１，准确地概括了他们的

宫观官身份与组织耆老会的关系。
宋代耆老会主要以年老任闲职或致仕的官员构

成，数量达到三十四个［２３］ 。 其中，又以司马光提举

崇福宫期间参与组织的洛阳耆英会影响最大。 《邵
氏闻见录》卷十记载：

　 　 元丰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时富韩

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乐天九老会，乃集洛

中卿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 以洛中风俗尚齿

不尚官，就资胜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闽人

郑奂绘像其中。 时富韩公年七十九，文潞公与

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议大夫王尚恭年

七十六，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

使冯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

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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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张焘皆年七十。 时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

京，贻书潞公，愿预其会，年七十一。 独司马温

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

事，请入会。［２４］

就身份而言，除司马光外，楚建中、张问、张焘等

也均在提举崇福宫任上。 耆英会本来沿袭白居易

“九老会”必须年满七十的规定，但司马光当年才六

十四岁，可见其在洛阳的政治声望之隆。 司马光《洛
阳耆英会序》云：“洛中旧俗，燕私相聚，尚齿不尚

官。 自乐天之会已然，是日复行之，斯乃风化之本，
可颂也。” ［２５］

次年（ １０８３ 年），司马光又主持成立真率会。
《苕溪渔隐丛话》载：“洛中尚齿会，起于唐白乐天，
至本朝君实亦居洛中，遂继为之，谓之真率会。” ［２６］

与会者七人，除司马光外，其余均在七旬以上，司马

光有诗《二十六日作真率会，伯康与君从七十八岁，
安之七十七岁，正叔七十四岁，不疑七十三岁，叔达

七十岁，光六十五岁，合五百一十五岁，口号成诗，用
安之前韵》为证。 “真率会”成员也是德劭位尊的耆

宿老臣，蔚为一时之盛。 其中，司马光、楚建中、宋道

当时提举崇福宫。 司马光《和王少卿（自注：尚恭，
字汝之）十日与留台、国子监、崇福宫诸官赴王尹赏

菊之会》诗云：“儒衣武弁聚华轩，尽是西都冷落官。
莫叹黄花过佳节，且将素发共清欢。 红牙板急弦声

咽，白玉舟横酒量宽。 青眼主公情不薄，一如省闼要

人看。” ［４］６１８９这些“西都冷落官”以结社的方式聚

集，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要人看”暗含

以集体沉默和群体唱和的方式回应新党。 耆老会表

面上宣称诗酒风流、颐养天年，实则为了缔造一个与

变法势力相抗衡的士人集团。 司马光作为洛阳耆老

会领袖，创作了大量的唱和诗作，吸引僚友士人的广

泛关注，从而形成熙丰诗坛重要的名臣诗人群体。
大约同时或稍后，许昌也出现了以韩维为中心

的耆老会。 韩维自元丰四年知颍昌府直至去世的十

八年间，除短暂入朝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许昌。 元

丰六年，“甲子，知颍昌府、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韩

维提举崇福宫” ［１６］８０５１。 六十七岁的韩维首次提举

嵩山崇福宫，退居许昌，便作《偃仰》诗云：“鹊噪庭

柏喧，朝光来入隙。 祠官谢余事，偃仰百骸适。 回思

朝市人，小大各有役。 区区就终尽，万古同一迹。 而

我遂慵散，兴味良不极。 富贵非所慕，兹愿傥有

获。” ［４］５１６６－５１６７诗题取自《荀子·非相》中的“与时

迁徙，与世偃仰”，比喻随世事沉浮或进退。 诗中描

绘了他担任宫观官之后闲适和“慵散”的生活状态。
次年（１０８４ 年），韩维与颍昌知府孙永开始频繁

的诗歌往来。 孙永，字曼叔，赵郡（今属河北）人，因
其父孙旦“徙占颍昌府长社县，子孙遂为许人” ［２７］ ，
《东都事略·孙永传》记载：“神宗虑立法未尽，诏韩

维及永究实利害，而御史张琥言维与永定夺不当，永
罢降龙图阁直学士、知颍州，会赦复旧职，知太原府。
以将作监召还，迁端明殿学士、提举崇福宫，起知陈

州，徙颍昌府。 哲宗即位，召拜工部尚书。” ［２８］４７韩

维有诗《偶成寄曼叔》云：“红芳落尽鸭陂边，白首伤

春倍惨然。 自愧闲官消永日，独吟佳句想当年。 早

休诸吏眠斋馆，时引双童上舞筵。 闻说年来亦归兴，
琳宫仙籍旧无员。” ［４］５２３０－５２３１二人既是同乡，又是

挚友，早年就曾交游频繁。 此时他们都已步入暮年，
且领任宫观官而闲居故里，回想起当年的诗酒风流，
情何以堪！ “明年，（孙永）以资政殿学士兼侍读提

举中太一宫，未拜而卒，年六十八。” ［２８］４７

韩维于元祐三年再次提举嵩山崇福宫，同时提

举崇福宫并卜居许昌的还有王皙。 王皙，字微之，太
原（今属山西）人，元祐年间以龙图阁学士提举崇福

宫，直至终老，与韩维晚年交往颇多。 韩维《王微之

龙图挽辞》极力称赞他晚年的奉祠生活和高超的诗

艺：“高情夙慕冥鸿举，晚节终随倦鸟回。 ……九十

年龄随化尽，所嗟不尽是君才。” ［４］５２６５韩维与王皙

酬唱时，多次提及自己对于宫观官的身份认同，如其

《和微之饮杨路分家听琵琶》云“须知丞相官仪重，
不及琳宫自在人” ［４］５２８７，其《次韵和厚卿答微之》又
云“书闻玉座光儒效，任久琳宫长道情” ［４］５２４７。 次

年（１０８９ 年），出知颍昌府的范纯仁也加入韩维等人

的酬唱，他们经常聚会宴饮，欣赏当地西湖美景。 范

纯仁《西湖四首》其三云：“深堂高阁启清风，舟泛荷

香柳影中。 日月待公逃暑饮，官无拘检是琳宫。”诗
后自注：“持国、微之皆领崇福宫。” ［４］７４４８范纯仁罢

相后，也两次出知颍昌府，建中靖国元年卒于许昌。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除短暂回朝和谪居永州外，
其余时间多在许昌，也曾提举崇福宫和领任中太一

宫使。
韩维在诗中多次描绘许昌耆旧诗人们的生活，

其《予招宾和微之》诗云：
　 　 恩予琳宫庇病身，闲中得近酒杯频。 偶成

五老追前会 （自注：予与微之四君年七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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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仍喜三公作主宾（自注：尧夫罢相偃藩犹

黑头）。 欢兴到来歌自发，吝情消尽语皆真。 时

人不用惊疏放，同是羲皇以上人。［４］５２５０

由“尧夫罢相”可知此诗作于元祐四年，范纯仁

时年六十二岁，虽然未及古稀之年，但与七十岁以上

的“四君”一起，组成了许昌“五老会”。 尾句语出陶

渊明《与子俨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
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里以“羲皇上人”比
喻无忧无虑、生活闲适的耆旧诗人群体。 韩维《和公

美以诸家会集所赋诗》又云：
　 　 道在何非乐，官闲不近权。 过从只闾里，真
率易盘筵。 捉麈躬千圣，衔杯慕八仙。 清欢垂

老得，佳句即时传。 玉醴初醇日，琼花欲坠天。
谁能于此际，华发问流年。［４］５２５０

从“官闲不近权”来看，这次集会也应发生在韩

维领任宫观官期间。 这些晚年退居许昌的名臣诗酒

唱和，酷似杜甫笔下的“饮中八仙”和司马光在洛阳

组织的“真率会”。 韩维也曾参加卞仲谋召集的“八
老会”，其《卞仲谋八老会》云：“同榜同僚同里客，斑
毛素发入华筵。 三杯耳热歌声发，犹喜欢情似少

年。” ［４］５２８０从韩维《和微之》诗自注“范尧夫相公、
卞大夫在坐”和“宾主四人并家颍昌” ［４］５２５０可知，集
会参加者韩维、范纯仁、王皙、卞仲谋均家居许昌。

元祐八年，范纯仁再知颍昌府，愈发羡慕时年八

十二岁尚在宫观官任上的王皙，因作《谢微之见赠》
诗曰：“属邑逢公喜望尘，便陪将漕向江滨。 当时早

重朋僚契，晚岁重敦道义亲。 华衮已惭无德称，琳宫

弥羡最闲身。 相过无惜频欢醉， 八十康宁有几

人。” ［４］７４４９他在《和王微之赴韩持国燕集》中记录当

时集会的欢乐场面：
　 　 颍川太守无羁束，为政课卑才第六。 里中

耆旧六七翁，渐闲勇退皆高躅。 独愧衰疲掌民

社，谩拥熊轩驾丹毂。 身病何由安百姓，才薄岂

当尸厚禄。 巧匠居旁只坐观，老手真能袖间缩。
唯有过从相爱心，青松不肯更寒燠。 韩公开宴

坐高堂，帐帟垂红窗绮绿。 帘深不散玉炉香，夜
长屡剪铜盘烛。 从容谈笑杂笙歌，烂熳肴烝兼

海陆。 翩翩舞态学惊鸿，嘹喨龙吟出横竹。 与

公进退晚相同，曾共忧勤参大麓。 酒量从兹减

壮年，岂复长鲸吞百谷。 兴来犹勉奉公欢，金尊

未釂先颓玉。 且同万物乐时康，况慕诸君知止

足。［４］７４０６

范纯仁自称“颍川太守”，面对出席韩维燕集的

“里中耆旧六七翁”，在感慨“与公进退晚相同”的同

时，也羡慕他们“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生活心态。
他们晚年闲居许昌迥异于钩心斗角的朝堂，因此，他
们的友情在诗酒酬唱和欢歌曼舞中老而弥坚。

耆老会是北宋后期许洛诗坛上具有相当规模和

声势的名臣诗人群体，司马光、韩维在其发展过程中

担任核心成员和组织者的角色。 随着司马光、文彦

博、富弼、韩维、王皙和范纯仁的相继离世，洛许耆老

会也渐趋式微。

三、苏辙晚年的宫观官身份与“颍滨遗老”
形象塑造及许昌诗社的形成

　 　 北宋后期频繁的党争是许洛地域诗人群体形成

的重要因素，如果说熙丰时期旧党士人群体出现许

洛并存的局面，那么，北宋末期则呈现出向许昌一地

聚集的特征。 徽宗时期，元祐旧臣、苏轼及苏门弟子

几乎凋零殆尽，苏辙成为硕果仅存的文学大家。 崇

宁党禁迫使旧党后裔重新聚集，吸引聚集的核心人

物正是苏辙。 清代王士禛曾云：“蜀、洛之党，亦曰

许、洛，盖以颍滨晚居许田。 然东坡卜居阳羡而葬

郏，未尝一日居许也。” ［２９］ 许昌是苏辙晚年长期寓

居之地和终老之地，在他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
“苏辙晚年闲居颍昌府十二载，其间作诗三百七十余

首，是北宋末期诗歌史上的最重要内容。” ［３０］

元符三年，徽宗继位，贬谪岭南的元祐大臣纷纷

内迁，苏轼、苏辙名列其中。 当年十一月，兄弟二人

同时领任宫观官，苏轼提举成都玉局观，苏辙提举凤

翔上清太平宫，均任便居住。 苏辙因有田产而前往

许昌居住，其《复官宫观谢表》云：“顷尝卜居嵩颍之

间，粗有伏腊之备，杜门可以卒岁，蔬食可以终身。
生 当 击 壤 以 咏 圣 功， 死 当 结 草 以 效 诚

节。” ［３１］１３６５－１３６６其青词《许昌三首》其一亦云：“臣
顷以宿世旧殃，七年流窜，天鉴在上，矜其无他，还寓

颍川，粗霑微禄。 顾视世事，自知难堪。 姑愿筑室耕

田，养生送死，优游里社，聊以卒岁。” ［３１］１３７８不久之

后，他邀苏轼同住，苏轼初从其意，后决意不往，于次

年七月病逝常州。
数月后，徽宗改元崇宁，蔡京拜相，对以司马光

为首的元祐大臣及其子弟大肆迫害，苏轼、苏辙及

“苏门四学士”皆在党籍。 崇宁二年正月，苏辙因避

祸迁居汝南，六月，由太中大夫降为朝议大夫，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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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罢免其宫观官，其《颍滨遗老传》对此有记录：
“皇子生复徙岳州，已乃复旧官，提举凤翔上清太平

宫。 有田在颍川，乃即居焉。 居二年，朝廷易相，复
降授朝请大夫，罢祠宫。” ［３１］１３１３苏辙在《罢提举太

平宫欲还居颍川》诗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困窘

生活：
　 　 避世山林中，衣草食芋栗。 奈何处朝市，日
耗太仓积。 中心久自笑，公议肯相释？ 终然幸

宽政，尚许存寄秩。 经年汝南居，久与茅茨隔。
祠宫一扫空，避就两皆失。 父子相携扶，里巷行

可即。 屋敝且圬墙，蝗余尚遗粒。 交游忌点染，
还往但亲戚。 闭门便衰病，杜口谢弹诘。 余年

迫悬车，奏莫屡濡笔。 籍中顾未敢，尔后傥容

乞。 幽居足暇豫，肉食多忧慄。 永怀城东老，未
尽长年术。［３１］１１６０－１１６１

苏辙提举太平宫期间，寄食祠禄，虽官俸微薄，
但有基本的经济保障。 他在汝南时开始担心宫观官

任满之后的日子，其《次迟韵寄适、逊》诗云：“汝南

薪炭旧如土，尔来薄俸才供爇。 眼前暖热无可道，心
下清凉有余洁。 颍川归去如何时？ 祠宫欲罢无同

列。 夜中仿佛梦两儿，欲迓老人先聚说。” ［３１］１１６１苏

辙被罢免宫观官后失去了朝廷供给的俸禄，这也是

朝廷党禁加剧的重要政治信号。 此时苏辙仍处于禁

锢境地，只能选择闭门索居，诗歌酬唱的对象也仅限

于家庭和亲戚。 其《十日二首》之一云：“交游散尽

余亲戚，酒熟时来一叩扉。” ［３１］１４６１他本来想再乞宫

观官或致仕，但身在党籍，他未敢上奏，在提心吊胆

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窘迫的生活。
此后，苏辙把主要精力用于家庭生活，开始租

屋、买宅和营造新居，并将具体过程详细地写入诗

中。 其中对“遗老斋”的兴建记录尤详：“筑室于许，
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 终日默

坐，如是者几十年。” ［１］１０８３５此处的“几十年”，即将

近十年之意，指的是苏辙提举太平宫之后的岁月。
在这期间，苏辙独坐“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精
心撰写《颍滨遗老传》。 “遗老”二字是他晚年形象

的身份标识，象征着他对旧党气节的崇尚和对理想

人格的塑造。 “遗老斋”看似与外界隔绝，实则为苏

辙晚年开启了一个新的生命空间。
苏辙在独居时开始体认自己的身份，在《初成遗

老斋》其二云：“旧说颍川宜老人，朱樱斑笋养闲身。
无心已绝衣冠念，有眼不遭车马尘。 青简自书《遗老

传》，白须仍写去年真。 斋成谩作笑谈主，已是萧然

一世宾。” ［３１］１４６５此处所言的“写去年真”应是作于

崇宁五年的《自写真赞》，赞云：“心是道士，身是农

夫。 误入廊庙，还居里闾。 秋稼登场，社酒盈壶。 颓

然一醉，终日如愚。” ［３１］１１９６他将自己塑造为道士、
农夫、居乡官吏三种面相，宫观官无疑是这三种面相

的完美集合，对于考察苏辙自我身份认同有重要

价值。
苏辙作于同时的《予昔在京师，画工韩若拙为予

写真，今十三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 叶县杨生

画不减韩，复令作之，以记其变，偶作》结句云：“近
存八十一章注，从道老聃门下人。” ［３１］１１８９他六十八

岁所作《丁亥生日》亦云：“老聃本吾师，妙语初自

明。” ［３１］１４５４苏辙自称道门中人，不仅仅因为他晚年

曾作《老子解》，也与宋人领任宫观官后往往自称道

士有关。 虽然奉祠只是借宫观之名食禄，但其具有

的道教符号意义仍然对士人心态产生某种暗示。 因

此，宫观官既属职官系统，标示士大夫身份，又含有

贬谪和退隐色彩。
苏辙虽然经常在诗中构建理想的隐居生活，以

躬耕为最终归宿，但直到他晚年寓居许昌，以种田为

生，农夫的形象才逐渐丰满起来。 他在此时的诗歌

中甚至以农夫自称，如《同外孙文九新春五绝》其五

中的“麦秋幸与人同饱，昔日黄门今老农” ［３１］１４８７，
《再赋葺居三绝》其二中的“游宦归来四十载，粗成

好事一田家” ［３１］１１６９。 苏辙一生欲隐未隐，始终身

居官位。 在他晚年的诗歌中，官吏形象分化为仕途

坎坷的失意者和关心民生的政治家。 赞文中的“终
日如愚”语出《论语·为政》中的“子曰：‘吾与回言，
终日不违如愚’”，这里是说缄口不问世事。 直到去

世前夕，他还写下了“自顷闭门今十载，此生毕竟得

如愚” ［３１］１５１１的诗句。
政和二年 （１１１２ 年），苏辙又作 《壬辰年写真

赞》：“颍滨遗民，布裘葛巾。 紫绶金草，乃过去人。
谁欤丹青，画我前身，遗我后身？ 一出一处，皆非吾

真。 燕坐萧然，莫之与亲。” ［３１］１５２４其中带有强烈的

回顾性质，凝聚了苏辙对自我人生的深沉思考。 此

时的他偏好自己的隐士形象，对于仕宦生涯，认为是

误入“廊庙”，比起紫绶金章的高官显爵，布裘葛巾

的道士或隐者身份更能得到他的认同。 他在《赠写

真李道士》所云“十年江海须半脱，归来俯仰惭簪

绅。 一挥七尺倚墙立，客来顾我诚似君。 金章紫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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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非有，绿蓑黄箬甘长贫。 如何画作白衣老，置之茅

屋全吾真” ［３１］３６５－３６６，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
苏辙提举太平宫的三年是他卜居许昌的开始，

也为其晚年心态奠定了基调。 他的诗中经常提及这

三年的生活状态，如《九日独酌三首》其一中的“终
年闭户已三岁，九日无人共一樽” ［３１］１１８９，《上元夜

适劝至西禅观灯》中的“三年不踏门前路，今夜仍看

屋里灯” ［３１］１４８２，《遗老斋绝句十二首》其一中的“杜
门本畏人，门开自无客。 孤坐忽三年，心空无一

物” ［３１］１４７５，等等。 宋人孙汝听《苏颍滨年表》在总

结苏辙闲居许昌时说：“辙居颍昌十三年。 颍昌当往

来之冲，辙杜门深居，著书以为乐。 谢却宾客，绝口

不谈时事。 意有所感， 一寓于诗， 人莫 能 窥 其

际。” ［３１］１８１４在此期间，苏辙不仅创作了大量诗篇，
先后完成了《栾城后集》 《栾城三集》和《应诏集》的
搜集和编纂，而且以文坛耆宿和元祐重臣的身份影

响着当时的士人取向和文学生态，成为北宋末期苏

门乃至旧党士人的领袖人物。 正如苏过《叔父生日

四首》其一所云，“斯文有盟主，坐制狂澜漂” “手持

文章柄，烂若北斗标” ［４］１５４６３。
苏辙去世五年后的政和七年，晁补之的外甥叶

梦得知颍昌府，与时任颍昌通判的韩维之孙韩瑨、知
颍昌府郾城县的苏过，以及寓居许昌的旧党公卿后

裔结为规模宏大的许昌诗社。 根据元代陆友仁《研
北杂志》的记载，诗社成员共十二人，分别为叶梦得、
韩瑨、韩维之子韩宗质、韩缜之子韩宗武、韩维之婿

王实、曾公亮之孙曾诚、苏迨、苏过、苏过之姻亲岑

穰、叶梦得之妹婿许亢宗、晁将之、晁说之。 除叶梦

得舅父晁氏兄弟在新郑和金乡“遥请入社”外，其余

十人当时均居许昌。 许昌诗社大致集合了桐木韩氏

家族、眉山苏氏家族、澶州晁氏家族三大文学世家的

部分成员，在政治立场、诗社宗旨、集会方式上与其

长辈们在许洛组织的耆老会一脉相承。 他们“时相

从于西湖之上，辄终日忘归，酒酣赋诗，唱酬迭作，至
屡返不已。 一时冠盖人物之盛如此” ［３２］ 。 《许昌唱

和集》今已失传，韩维四世孙韩元吉《书〈许昌唱和

集〉后》云：“叶公为许昌时，先大父贰府事，相得欢

甚。 大父以绍圣改元登第，对策廷中，有‘宜虑未形

之祸’之言，由是连蹇不得用。 建中靖国初，几用复

已，凡四为郡倅，秩满辄丐宫祠，遂自许昌得请洞霄，
以就休致。” ［３３］由此可知，“大父”韩瑨在北宋末期

也屡任宫观官。

诗社主盟叶梦得因被朝廷弃置不用，出知许昌

时就已萌生退隐之志。 他与当时的元祐党人亲属相

互酬唱，可视为仕途失意之人的精神慰藉。 宣和二

年（１１２０ 年），叶梦得提举南京鸿庆宫，离开许昌，退
居湖州卞山。 次年，五十岁的苏过在许昌西湖旁边

筑园“小斜川”。 陆游《老学庵续笔记》载：
　 　 （苏）叔党宣和辛丑岁得隙地于许昌之西

湖，葺为园亭。 是岁叔党甫五十，尝曰：“陶渊明

以辛丑岁游斜川，而诗云‘开岁忽五十’，是岁

吾与渊明同甲子也。 今吾得园之岁，与渊明游

斜川之岁适同。”因以“小斜川”名之。［３４］

苏过取“斜川”作为晚年居所之名，自号“斜川

居士”，其文集称《斜川集》，将陶渊明看成一种文化

精神的象征和人生模式的符号，透露出诗人的归隐

情怀和逍遥出尘之志。 迁居“斜川”两年后，苏过猝

然离世，标志着北宋时期许洛地域最后一个具有旧

党属性的诗人群体的终结。
综上所述，作为北宋宫观官制度分水岭的熙宁

变法促使旧党公卿及其子弟向许洛地区聚集。 他们

大多具有提举嵩山崇福宫的身份印记，有着相似的

政治立场和晚年生命体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诗酒

唱和与交游雅集上，试图以此突破人生困境，寻找生

命归宿。 为了政治上声息呼应和凝聚力量，司马光

和韩维组织了由名臣诗人构成的耆老会，向朝中当

政的新党宣示他们的存在。 苏辙晚年卜居许昌时的

宫观官身份是其“颍滨遗老”形象塑造的重要元素，
此后的许昌诗社是具有旧党属性的最后一个许洛地

域诗人群体。 许洛作为北宋后期旧党士人集会结社

的中心，从宫观官制度的视角厘清其间纷繁交错的

人际交游网络与地域性文学活动踪迹，对于研究这

一时期的文学生态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①参阅梁天锡《宋代祠禄制度考实》 （台湾学生书店，１９７８ 年）、金圆

《宋代祠禄官的几个问题》 （《中国史研究》 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白文固

《宋代祠禄制度再探》（《中州学刊》１９８９ 年第 ６ 期）、刘文刚《论宋代

的宫观官制》（《宋代文化研究》第七辑，巴蜀书社，１９９８ 年）、汪圣铎

《关于宋代祠禄制度的几个问题》 （《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
张振谦《北宋宫观官制度流变考述》 （《北方论丛》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等。 ②如周永健《宋代祠禄制度对士大夫的影响》 （《湖北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刘蔚《宋代田园诗的政治因缘》 （《文学

评论》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李光生《南宋书院与祠官关系的文化考察》
（《河北大学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侯体健《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

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复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侯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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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宋祠官文学的多维面相：以周必大为例》（《文学遗产》２０１８ 年

第 ３ 期）等。 ③徐度《却扫编》卷下载：“在外州府宫观，旧惟西京崇

福宫、南京鸿庆宫、舒州灵仙观、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兖州仙源县景灵

宫太极观，皆有提举管勾官。”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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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论清诗总集溯源《诗经》的编纂理念及经典化意图∗

史 哲 文

　 　 摘　 要：清诗总集从尊崇诗教观念、效仿采诗行为、认同删诗方法等方面，反复追索《诗经》传统并将其作为取

法的范本，成为一种普遍而典型的文学现象。 清诗总集上溯《诗经》的编纂理念，与清代诗经学的“雅正”审美价值

取向有重要关系。 清人否定晚明思潮重回经典，为了服务政治需求而树立经典。 在学术纷争背景下，他们通过追

慕经典传达折中会通的学术思想。 面对西学的冲击，传统文人试图依赖经典进行抗争与自我救赎。 这种现象体现

出清诗总集从“经”到“诗”的编纂思维，蕴含着立言“不朽”的经典化意图。 这种编纂思维与经典化意图反映了清

代学术融合背景下文体之间的渗透，弱化了清诗艺术的多元性，间接促进了清诗叙事性的凸显，同时也彰显了清人

对自身诗学成绩的认同心态。
　 　 关键词：清诗；总集；《诗经》；雅正；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１４９－０８

　 　 清人辑纂清诗总集数量庞大，清诗之繁荣于总

集选本可见一斑。 近年来，清诗总集的版本、体例、
序跋、选诗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拓展，清人在编纂清诗

总集过程中或隐含或明言的裒辑思维也逐渐得到考

察。 前人编选诗作必先学诗，而学诗必以《诗经》为
始。 清代是诗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是考索训

诂，还是文学解读，都对《诗经》研究极为详尽，达到

前人未有之高度。 许多清诗总集的编纂者、序跋作

者不约而同地对以《诗经》为代表的经部文献加以

溯源，同时不少诗经学人也参与编纂清诗总集，这一

文学现象中蕴含的诸种原因及意义值得关注。

一、溯源经典：清诗总集追慕

《诗经》传统的典型现象

　 　 南朝阮孝绪《七录》中提到“文集录第三曰总集

部” ［１］ ，始有“总集”之名。 《隋书·经籍志》将挚虞

《文章流别集》作为总集的发轫之作。 但从《诗经》
诞生之初的面貌看，它是一部诗歌总集无疑①。 《诗
经》经孔子推崇删订，又由孟子“以意逆志”阐发，至

汉代三家诗兴盛，其地位逐渐升拔。 汉武帝设五经

博士，《诗经》被正式列为五经之一，确立了其经学

文献典范的官方定位。 风、雅、颂文本中的诗歌特性

让位于经义准则，成为儒家思想的载体，也使《诗
经》原本的文学总集属性基本被经部属性所取代。

但事实上，后世的文学总集选本在表述宗旨时，
仍然经常将《诗经》作为总集编纂行为的合法依据

与正统权舆。 如萧统 《昭明文选》 认为，“《关雎》
《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 故风

雅之道，粲然可观” ［２］ ，明显继承了汉代以来的诗教

观念，将《诗经》视作政治风化兴衰的象征。 徐陵

《玉台新咏》则说，“曾无忝于《雅》 《颂》，亦靡滥于

风人，泾渭之间，若斯而已” ［３］ ，明确表明在诗学风

格上与《诗经》泾渭分明的异趣取法，其实是侧重

《诗经》文学“雅正”的一面。 至殷璠《河岳英灵集》
则力扫六朝绮靡习气，尊“孔圣删《诗》，非代议所

及” ［４］ ，借助《诗经》经典的高度来阐明自己复兴风

骨文学诉求的合法性。 明代黄廷鹄《诗冶》云：“四
《诗》已经宣圣，不当复下意，但今之业《诗》者，详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３－１９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研究项目“诗史互动视角下安徽清诗总集考证及研究”（２０２０ＣＸ１２３）。
作者简介：史哲文，男，文学博士，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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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诂，而略其声情，他业者直敝帚之，反不若俚歌巷

讴，尤得户晓。” ［５］ 这里承认《诗经》的儒家经典地

位，同时强调文学特性不容忽视。 由此可见，前人在

编选总集时，眼中的《诗经》不仅是一种经学文献，
也是一种文学典范，二者勾连在一体，成为总集选诗

时的重要参照标准。 可以说，上溯《诗经》已成为清

代诗歌总集编纂的一个传统。
清代是诗歌总集编纂的高峰时代，无论是庙堂

朱紫，还是士林文人、乡野布衣，选辑编纂诗歌总集

成为当时文人普遍而热衷的潮流。 无论是放眼于一

代一地之诗，还是聚焦于一家一族之诗，清诗总集的

类型也囊括众种。 无论是选裁前代诗歌，还是汇集

本朝诗作，清人选诗总集的成书数量远超前代。 学

者徐雁平注意到，“清代的集序选用《诗经》的某一

部分或某种含义作为行文‘驱动’，既是用《诗》传统

的延续，也是在新的文学语境中寻求的变化” ［６］ 。
由于《诗经》兼有经、集二重特性，清诗总集的编者、
序跋作者在思考去取标准时，继承前人传统，同样会

追溯《诗经》以证其法。
其一，尊崇诗教观念。 清人选裁时人诗作编为

总集，首要目的在于发扬诗歌的教化功能，辑纂者往

往采用诗教传统为所编诗歌总集确立合法性。 白芝

生在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序文中说：“昔孔子论诗

蔽以‘思无邪’一言，谓夫善者足以感，恶者足以惩，
厚人心、美风俗，诗之本教于是乎在。 故诗教昌，则
世运盛，其关系岂浅鲜哉？ 古者大小雅之材，其人类

皆洽闻殚见，蓄道德而能文章，雍容揖让，播为诗歌

黼黻乎？ 休明光昭乎？ 政事彬彬乎？ 儒雅之遗

也。” ［７］这里阐明《国朝正雅集》的教化作用，认为

《诗经》的意义在于诗教，既可主动扬善惩恶，又能

反映世运民风。 清人高扬诗教，是儒家政教观念的

体现，这一观念集中反映在清代女性诗歌总集内，如
潘素心作《国朝闺秀正始集》序云：“《诗》三百篇，大
半皆妇人女子之作，而《二南》冠以《关雎》，盖正始

之道，教化之基，所以风天下而端闺范者，在是

矣。” ［８］明确以《诗经》的“正始”之道传达教化思

维。 又如张同工在《桐山名媛诗钞》 “序”内称：“诗
之为教，温柔敦厚，可以陶淑性情，可以正人心、维世

教，圣人固未尝谆谆教女子以学诗，亦未尝谆谆戒女

子以勿学也。 《关雎》《麟趾》作者何人，删而存者又

何人？ 儒生童而习之，而顾昧昧忘之耶？” ［９］这样就

把《诗经》的诗教含义与温柔敦厚的清代主流诗学

要求衔接起来。 古人认为，文风影响世俗，世俗又会

影响国运，以诗歌进行教化的观念普遍存在于清诗

总集的编纂思维之中。
其二，效仿采诗行为。 先秦统治者认为，诗歌能

够真实反映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故而设立采诗官，
乘 轩轻车寻访搜集民间创作的诗歌，以明得失。
清代继承这一传统，尤其表现在地域性清诗总集的

编纂中。 魏学渠为《柳洲诗集》作序时，直接认定孔

子在《诗经》 采诗中的作用：“昔者仲尼采十五国

《风》，凡君后、公卿、大夫、士，以迨田庚女红之所讽

咏，各以其国分隶之。 而《雅》 《颂》郊庙之作，则不

名一地，不名一人，夫亦萃九州之良选。” ［１０］

由于采十五国《风》的行为与地方文学的生成

具备天然性的关联，所以地域性清诗总集屡屡提及

采诗之义。 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 年），时任浙江学政

的马豫为倪继宗《续姚江诗选》作序时这样称赞：
“辑本朝诗为姚江续选，进而嘱序之。 夫陈诗采风，
太史之职也，敬教劝学，衡文之任也，而况是编也，风
俗之厚于以观，人心之贞于以见，皆我皇上菁莪棫朴

之化之所征也。” ［１１］ 收录云南一省的《国朝滇南诗

略》也说：“前哲乃征诗有启，采风有诗。” ［１２］赵允怀

在选辑江苏昭文县清诗总集《支溪诗录》时，也标明

轩采诗对其编纂的起源意义：“古者田夫野老为歌

谣， 轩下采以观民风。” ［１３］ 阮元所编《两浙 轩

录》更从集名上体现了“采诗”的意旨。 这些地域性

清诗总集聚焦《诗经》成书过程中的采诗环节，实际

上意在仿照经典，使编选诗歌总集成为记载地方文

学成绩、见证地区风俗变迁的重要手段。
其三，认同删诗之法。 孔子删《诗》是否确有其

事，众说纷纭，但通过《史记》 《汉书》等典籍不断层

累塑造后，孔子删《诗》逐渐被确立为儒家思想体系

中一种近似神圣的行为。 朱彝尊明言：“孔子删诗

之说，倡自司马子长，历代儒生，莫敢异议。” ［１４］ 因

此，清人通过芟荑裒辑诗作来编纂诗歌总集，就包含

着效仿孔子、上继圣贤的意味。 吴闿生选《晚清四

十家诗钞》强调删诗的神圣性：“孔子删《诗》《书》，
合道者箸，离道者去，《诗》《书》乃以无疵。” ［１５］３０完

颜恽珠在《国朝闺秀正始集》自述说：“昔孔子删诗，
不废闺房之作，后世乡先生每谓妇人女子职司酒浆

缝纫而已，不知《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则女子

学诗庸何伤乎？” ［１６］这里同样借鉴孔子删诗的神圣

行为，力图使自身编选女子诗作的做法得到儒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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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承认。
所以，即使前人严格区分经、集二部，将《诗经》

明确剔除出总集这一文体的本源文献，但无论清代

以前的总集，还是清代本朝的总集，都依然会从诗教

观念、采诗行为、删诗方法等方面，反复追索《诗经》
的诗义与经义，并作为取法的范本。 这成为一种普

遍而典型的文学现象。

二、雅正与经典：清代诗经学审美取向

对总集编纂思维的影响

　 　 为何大量清诗总集不约而同地上溯《诗经》作

为编纂宗旨的源头依据？ 这与清代诗经学的审美价

值取向有重要关系，集中体现在对《诗经》“雅正”品
格一以贯之的崇尚，这也是诗教、采诗、删诗的共同

审美指向。 其实，明代以来的诗歌总集即有尊崇

“雅正”诗风的传统。 马卫中、尹玲玲注意到“雅正”
在总集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清人选明诗总集中

雅正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借温柔

敦厚以追求雅正的诗教传统则是自《皇明诗选》直

至《明诗百一钞》一以贯之” ［１７］ 。 受清代诗经学的

影响，清人编选本朝诗作结为总集追求“雅正”的思

维与明代有所差异。
一是清人反拨晚明文学观念，重回经典。 晚明

文人强烈反叛传统名教，认为表达男女真性情的里

巷民歌才是《诗经》的本来面目，从而抨击台阁“假
诗文”。 他们拒绝所谓的“雅正”，乃至进一步消解

《诗经》的神圣经典地位。 钟惺、戴君恩、冯梦龙等

人并不赞同《诗经》是一部官方严格规训的经学典

籍：“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 以是为情

真而不可废也……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

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 苟其不屑

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 ［１８］ 易代之后，清代

士人激烈批评晚明的文学思潮，认为文风败坏是导

致朝代更替的重要因素。 清代前期诗经学的总体观

念为反拨晚明、回归经典之论，姚际恒在《诗经通

论》中批判明人尊朱熹《诗经集传》而弃《诗经》本

体，使得《诗经》已非“经”：“《集传》纰谬不少……
明程敏政、王守仁、茅坤从而和之。 嗟乎，以遵《集
传》之故而至于废经，《集传》本以释经而使人至于

废经，其始念亦不及此，为祸之烈何致若是！” ［１９］清

诗总集编纂者也主张须坚持“风雅”，顺康时人刘

然、朱豫曾编《国朝诗乘》，刘然激烈批判《诗经》“风

雅”经典精神的缺失：“余按《三百篇》自稷、契逮陈

灵，历世千六百余年。 其诗可存者，业经尼父手定；
其不存者，率散佚不可复考……至于今日，贡谀缙

绅，代充羔雁，堂堂风雅竟为无耻下流之媒，真令人

可痛可恨。” ［２０］

清代诗经学是在反对晚明诗经思潮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清初的清诗总集编纂者与诗经学人也在

审美上共同体现出回归以“雅正”为核心的经典价

值的诉求。 他们反拨晚明叛逆名教的遗风，从而摒

弃浮华，倡导《诗经》温柔敦厚的雅正品格。
二是服务清代帝王的政治需求，为巩固统治树

立经典。 康熙帝为《御选唐诗》作序说：“孔子曰：温
柔敦厚，诗教也。 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

柔敦厚为宗。” ［２１］这种导向自然对文人产生重要的

影响，宋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宋荦官至吏部尚书，
加太子少师，与王士禛并以诗名领袖一时。 他自幼

便有《诗经》学养，王铎这样评价宋荦的诗学渊源：
“牧仲学《书》、学《诗》、学经生应制义，诗受铸于唐，
音调清新，范我驰驱，游意乎无穷之次。” ［２２］宋氏在

《漫堂说诗》中提倡《诗经》的大雅气象：“诗者，性情

之所发。 《三百篇》 《离骚》尚已，汉魏高古不可骤

学，元嘉、永明以后，绮丽是尚，大雅寝衰。” ［２３］这种

诗经学渊源也投射到其辑纂的清诗总集中，宋荦在

所辑《江左十五子诗选》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诗经

学观点。 宋氏自序云：“周官大师之职，教六《诗》必
以六德为之本，而王制天子巡狩，则命大师陈诗以观

民风，故观于诗而其人可知也，观于诗不一人，人不

一家，而民风亦可知也。 予不敏，建节抚吴且一纪，
修养以无事既久，而民安乐之，则日以多暇，乃得振

兴风雅，后先赏识名人才士于大江南北间，凡十五子

著于篇……汉魏以来，文人代兴，诗乃渐盛，至于今

而极。 岂非由今天子濬哲文明，言成《雅》 《颂》，久
道化成于上，而大江南北丕然从风，遂甲天下也

与！” ［２４］由于此集为地域类总集，所以宋荦侧重《诗
经》中《国风》采诗的一面。 他认为，江左吴地在先

秦未入十五国风，是教化未至使然；经过历代发展，
特别是本朝帝王的诗教训导，吴地方为天下文枢之

地，这本清诗总集正是载录雅正诗风的经典范本。
宋荦的政治身份与文坛地位决定了追求“雅

正”的价值取向。 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 年），皇帝驻

跸苏州，宋荦时任苏州巡抚，他将所辑《江左十五子

诗选》进献给康熙帝，在形式上与“采诗”献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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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相呼应。 彼时战乱初弭，御制《古文渊鉴》 《全唐

诗》相继在当年问世，显露出一派文治武功的昌隆

景象，康熙帝迫切希望反映盛世的文学风貌与大一

统的政治气象相匹配。 当古雅的审美取向与崇文的

政治理念相重合时，清诗总集对《诗经》雅正品格的

追求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
三是追慕经典，包蕴和传达清代学术的折中思

想。 在乾嘉汉学兴起之后，清代诗经学逐渐倾向训

诂音韵、考究名物的理路，成就卓著。 但是，经过汉

宋之争的激烈交锋，越来越多学人也意识到兼容并

包的重要性。 彼时身兼重臣与名儒的阮元批评一些

汉学家执迷于训诂考据，认为其“但求名物，不论圣

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 无复知有堂室

矣” ［２５］ 。 阮元为乾、嘉、道三朝重臣，通经好古，曾
主持校刊《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等经学文

献集成。 他又善为文事，主政江苏、浙江时曾主持编

纂《淮海英灵集》《两浙 轩录》等诗歌总集，主政云

贵时又为贵州诗歌总集《黔风》作序。 在阮元身上，
展现出诗经学人与清诗总集编纂者的双重角色。

阮元深研《诗经》，著有《诗书古训》 《毛诗注疏

校勘记》，总结了陆德明、惠栋、戴震、段玉裁等名儒

的《诗经》研究成果，他力求折中，认为“通乎诸例，
而折中于孟子‘不以辞害志’，而后诸家之本可以知

其分，亦可以知其一” ［２６］ 。 这种折中会通的治学精

神也融入其所编纂的清诗总集当中。 他在《黔风》
序中认为：“别裁不苟，大都不外乎温柔敦厚之旨者

为多，可传无疑。” ［２７］ 在当时唐宋诗之争的历史背

景下，阮元在《淮海英灵集》“凡例”里明言：“各家之

诗，皆就其所擅长者录之，庶各体皆备，不敢存选家

唐宋流派门户之见。” ［２８］折中熔铸的观念在阮元所

编清诗总集中一以贯之。 他在《两浙 轩录》 “凡
例”中也说：“乡会、馆阁之作，别有体裁，与书写性

灵者有别，是编概不掺入。 闺媛以德言为先务，释道

以心性为宗旨，诗其余事，本非所尚。 然既有所得，
不可湮没……其余无关风化者，概从摒削。” ［２９］ 这

里将“性灵”纳入雅正诗风的范畴，但此处的“性灵”
并非袁枚提倡的“性灵”之说，而是指有别于科考应

试的僵化诗体，依然从属于诗教雅正范畴下的性情

之意。 此时阮元再次推重“雅正”之风，显然含有折

中派系的意图，也有凭借《诗经》的经典地位来传达

学术调和观念的想法。
四是清人在国学对抗新学的思潮中依赖经典。

晚清学人强调学术须补实用，诗经学也莫能外之。
不少学者开始反思汉学痼弊，在宋学回潮、新学挑战

的背景下将视线转移到《诗经》的实用价值上来。
桐城派诗经学人继续坚持“雅正”的学术主张，如方

宗诚《说诗章义》、吴汝纶《诗经点勘》、吴闿生《诗义

会通》等皆以桐城文法评点《诗经》，对“雅正”的经

典价值有着一致的追求，将诗经学引向诗文写作的

实践路径上。
不唯桐城派之诗经学，晚清桐城诸家所编的清

诗总集也将《诗经》的“雅正”品格奉为至高目标。
早在姚鼐编《今体诗钞》时，即意在指点为文为诗的

“雅正” 之法：“大体雅正，足以维持诗学，导启后

进。” ［３０］吴闿生编选《晚清四十家诗钞》在坦言承续

姚鼐编纂思维的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窃以

为惜抱生当承平，其所兢兢者，别裁伪体耳。 若当兹

异说纷纭、国学日蹙之时，求一寻常知咏歌、娴音律

者不易得，况语夫正宗之学邪？” ［１５］２７－２８这样一来，
诗经学的“雅正”品格在清诗总集中便蕴含了别样

的意指：一方面，桐城文学旨归本就“别裁伪体”，趋
向“雅正”，他们以文论诗，确立用诗经学付诸文学

实践的经典指导意义，从而试图发掘诗经学的实用

价值；另一方面，晚清新学日炽、国学日衰，面对此消

彼长的局势，方宗诚、吴闿生等笃信程朱的旧派文人

无力改变，不得不重新依赖经典，以“雅正”大道相

抗衡，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由上足见，清诗总集通过“雅正”这一关键词，

与清代诗经学的审美取向紧密联系起来，进而建构

经典。 虽然“雅正”是个极为常见的文学概念，又是

清代主流文学长期主张的审美趋势，但清代诗经学

看似不变的“雅正”审美追求实际上也在不断发生

嬗变，影响到清诗总集编纂的理论出发点。

三、熔铸经集：清诗总集编纂的经典化意图及意义

无论是宣扬诗教，还是主张采诗，或是借鉴删

诗，清诗总集对《诗经》的溯源都只是一种易于观察

到的现象。 通过学术史的发掘，我们可以初步发现

清代诗经学崇尚“雅正”对该溯源现象的影响。 我

们不妨再进一步深入，《诗经》影响清诗总集编纂思

维的现象背后是否有着深层动机？ 这是接下来需要

讨论的问题。
古人进行文学创作时，始终有一种向经典趋近

的思维。 刘勰云：“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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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

辞。” ［３１］韩愈、石介等人也强调宗经复古，将赓续道

统、文统纳入文学经典化的价值取向。 这种思维与

西方具有宗教神学意味、强调逐渐剥离文本本质以

外内容的“语言收缩” ［３２］ 的经典化理论内涵不同。
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经典化思维更侧重于指向传承儒

家道统、文统的目标，在得到广泛传播并获得认同之

后，达到立言不朽的神圣行为。
在清诗总集的编纂思维中，隐含着清代文人的

经典化意图。 许乃钊在《新安先集》 “序”中明确表

明自己希冀“不朽”的经典化意图：“立德、立功、立
言，谓之不朽，诗文又言之绪余，然以之道政事、见性

情，备 轩之采择，和声鸣盛，传于无穷，不重有赖于

斯哉！” ［３３］ 。 可是，经典化需要经历一个长时间的

接受过程，而清诗总集往往在本朝编纂，不能像唐宋

作品那样有足够时间予以选汰，为了加速经典化，清
诗总集的编纂者选择了一条向经部溯源的路径，而
《诗经》具有诗歌总集与经籍的双重内涵，无疑是最

佳范本。 这就导致清诗总集无论是上溯《诗经》传

统，还是推崇《诗经》“雅正”审美，都会将《诗经》视
为“诗”与“经”的桥梁，这成为清诗总集的编纂者及

序、跋、题辞作者阐述编纂宗旨并尝试进行经典化的

逻辑起点。
以此为出发点，清人通过两条线索来连接《诗

经》经典与清诗总集之间的脉络。 一条是从“诗”出
发，从《诗经》向集部梳理。 曾克耑在《晚清四十家

诗钞》中将范当世树立为晚清诗坛巨子，为了确立

其经典地位，他从《诗经》、汉、魏、六朝、唐、宋、元、
明的脉络一路叙说至晚清，强调范当世在文学演进

中的地位，表达出清晰的经典化意图：“自《三百篇》
而汉魏，而六朝，而唐宋，而元明……自李、杜源本风

骚、胎息汉魏，极天地古今之变，视《三百篇》无愧

色，而犹不免蚍蜉之谤。 得韩文公起而倡之，孟郊、
张籍、樊宗师、李长吉和之……宋承五代，西昆方盛，
欧阳文忠公又起而倡之……自是以降，陆、元承其

流，王、姚绵其绪于不坠。 覃及胜清之末，肯堂范先

生卓然起江海之交，忧时愤国，发而为诃诗，震荡翕

辟，沉郁悲壮……洵今古以来不朽之作也。” ［１５］２７

魏裔介《溯洄集》直接将此部清诗总集与诗骚并列，
借《诗经》为其张本，经典化的意图表露无遗：“故是

集沨沨乎善入人之心，渊乎其似道，郁乎其远于鄙

倍，虽与《三百篇》《离骚》并存可也。” ［３４］

另一条线索是从“经”出发，认为诗歌源自《诗
经》《易经》。 刘然、朱豫《国朝诗乘》在“凡例”中强

调：“诗表里于《易》。 《易》以卦象尽天地万物之变，
此无声之诗；诗能取天地万物之变，皆纳于五七字

中，此成象之《易》。 然而《易》之为书，或假之蓍龟，
凭之奇偶，以著其征兆于未萌；至于当前吉凶之数，
则不与明言。 此即诗人隐深其旨，缘贞淫而申劝戒

之义。 自《三百篇》来，温柔敦厚之教既衰，徒以留

连景物之什夸多斗靡，此不过一才人之技，始与经绝

矣。 乐天《答元九书》云，仆擢在谏官，启奏之外有

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者，辄咏歌之，上以广宸聪、
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副平生之意。 今

操觚家，宜识此言。” ［３５］ 刘然从诗歌上溯到《易经》
《诗经》，认为诗歌虽然是吟咏景物的文学创作，但
更重要的是其中“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儒家经籍

基因，如果仅偏向绘景咏物的文学一端，则“不过一

才人之技，始与经绝矣”，他选辑《国朝诗乘》的初衷

便是择取在旨趣上复归于经学传统的诗歌作品。
清诗总集对《诗经》的溯源现象反映了清人编

纂诗歌总集时的潜在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也是

一种从逻辑起点到思维线索具有完整流程的经典化

意图。 清诗总集编纂者较为普遍地上溯《诗经》，这
一意图经典化的编纂动机与文学思维方式具有重要

的学术意义。
其一，反映了清代学术融合背景下文体渗透的

局面，表现出清人文体认知的变化。 清人论学强调

融汇兼收，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顾观光“博通经

传史子百家，尤究极古今中西历算之术” ［３６］ ，具有

多学科门类融通的自觉意识。 文学研究亦然，清人

认为学诗不可就诗言诗，要博观经史子部之学，方能

融会贯通。 学者何诗海认为，“清人主‘求同’，强调

诗文相通，鼓励文体间的交融渗透” ［３７］ 。 一方面，
清人具备自觉的文体分类意识，如曾国藩《经史百

家杂钞》分出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等三门十

一类，层次清晰，体系整饬；另一方面，清代许多文人

以诗论词、以诗论曲，如谭莹《论词绝句一百首》、凌
廷堪《论曲绝句三十二首》等，又如桐城派以文论

诗、常州派骈散合一，皆呈现出文体互相渗透的面

貌。 韩菼更直接将《易经》《尚书》《诗经》等经部文

献与诗文集部联系起来，认为“《易》《书》多韵语，如
箴如铭，诸子家之文皆然，而《诗》三百篇亦如《春
秋》之微而显，婉而辨也” ［３８］ 。

３５１

论清诗总集溯源《诗经》的编纂理念及经典化意图



与这类文体思维相呼应，清诗总集编纂者联系

《诗经》的经典化意图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集部与经

部的界限模糊化。 方东树在《古桐乡诗选》序文中

分析道：“选诗为总集，盖有权舆，正考父辑《商颂》，
其后孔子本之以删《诗》《书》，自汉以来刘《略》、班
《志》、阮《录》递显，集遂专部而为之一名。” ［３９］ 方

氏以考据的眼光看待总集起源过程，将总集的本源

追溯至孔子借鉴正考父辑选《商颂》而对《诗经》《尚
书》等经籍的删薙行为，并将刘歆《七略》、阮孝绪

《七录》等史部目录学文献与总集同源并举。 由于

经部具有道统的权威性，这种思维树立了集部发源

于经部的正统地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体渗

透的局面。 清代文学观念和文体意识已然成熟，各
文体之间互相借鉴、渗透和交融，催生出新的文学形

式，清诗总集的经典化意图进一步推动了文学与文

体的发展演变。
其二，弱化了清诗艺术上的多元性，间接促进了

清诗叙事性的凸显。 清诗总集在编纂时意图向经籍

渗透，使得其在艺术取向上不会偏向多元跳脱的审

美趣味，而必然会选择中正平和的典雅风格，“雅
正”风尚成为清诗总集经典化过程中艺术审美的不

二之选。 总集具有记录文学文本与引导文学潮流的

双重价值，清诗总集尊崇《诗经》“雅正”的官方审美

取向也影响到了清诗风貌，导致清诗的抒情活力与

艺术创新逐渐弱化。
清初时，已有文人在总集中反对“雅正”所带来

的诗风僵化。 沈季友在《槜李诗系》中云：“夫《诗》
十五国风，非孤臣悲愤之作，即羁客、寡女愁苦之吟；
其诵美君公大夫者，《淇澳》《终南》《羔裘》《鸤鸠》，
特寥寥散见耳。 后之称诗者……毋乃与风人之旨适

相剌谬也欤？” ［４０］他认为《诗经》的旨趣在于阐发幽

微愁愤之情，但这类观点淹没在大量倾向中正平和

的清诗总集中，并不多见。
当诗歌的抒情风格被一味要求“雅正”而逐渐

同质化之后，清代诗家不得不寻求新的创作突破口。
这在客观上导致清诗的叙事性不断增强，并逐渐成

为清诗的时代特征。 清人也转而认为《诗经》的功

用在于载道与纪事：“夫诗本于《三百篇》，固所谓载

道与事之文也。 子思子《中庸》末篇为论道之极，而
其微旨尽发于《诗》，至矣。” ［４１］ 所以，钱仲联指出，
“（清代）十朝大事往往在诗中得到表现……可以

说，叙事性是清诗的一大特色，也是所谓‘超元越

明，上追唐宋’的关键所在” ［４２］ 。 这在清诗总集的

辑纂宗旨中亦得到鲜明体现，邓汉仪《诗观·自序》
认为，编选此诗歌总集意在叙一代之史事：“嗟乎！
此真一代之书也已……乌在追 《国雅》 而绍诗史

也……然则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是编也，其亦可以备

咨诹而佐纪载也矣。” ［４３］张应昌编选《国朝诗铎》上
溯《诗经》，以总集叙事：“即本《三百篇》兴观群怨之

旨。 于不敢显言者，托喻以陈之；于不必深讳者，亦
隐辞以寓之，固不失为温柔敦厚……夫《三百篇》岂
无直言讽刺之作，其不必讳者，固不妨言之。 所谓言

者无罪，闻者足戒焉……披拣集众益，民生暨吏事。
以充铭座词，以为采风备。” ［４４］ 清人受“雅正”审美

的官方话语体系影响，而不得不求新、求变。 经过清

诗总集的汇聚重塑，清诗通过凸显叙事性作为艺术

性弱化的代偿。
其三，体现了清人对自己文学成绩的认同心态。

学者蒋寅认为：“对前代诗学遗产的继承和综合，对
古代诗歌史的悉心研究，使清人的理论表述富有历

史感，而批评实践又贯穿着自觉的理论眼光，两者相

辅相 成， 造 就 了 集 传 统 诗 学 之 大 成 的 清 代 诗

学。” ［４５］其中暗含了清人试图总括前人、抗衡唐宋

的文学经典化意图，这反映在清诗总集的编纂理

念上。
一方面，清人对明代诗歌不满，认为大多为虚浮

客气之作，而清诗能够接续《诗经》传统。 邓汉仪

《诗观》结合《诗经》评价明诗道：“诗道至今日亦极

变矣，首此竞陵矫七子之偏而流为细弱……近观吴

越之间，作者林立，不无衣冠盛而性情衰，循览盈尺

之书，略无精警之句，以是叶应宫商、导扬休美，可
乎？ 或又矫之以长庆，以剑南，以眉山，甚者起而嘘

竞陵已烙之焰，矫枉失正，无乃偏乎！ 夫《三百》为

诗之祖……取材于古而纬以己之性情，何患其不卓

越，而沾沾是趋逐为？ 故仆于是选，首戒幽细而并斥

浮滥之习，所以云救。” ［４３］４邓汉仪的看法能够代表

一大部分清人的文学史观念，他们鄙视明人习气，通
过接引《诗经》延续诗道而备称清诗之盛。

另一方面，清人对自身文学成绩具有强烈的认

同心态，认为本朝之诗确可接续《诗经》，这也是清

诗总集经典化意图中的一种心理指向。 周仪在《国
朝诗的》 “序”中称赞本朝诗歌盛况：“周诗《三百

篇》经圣人删定，为万世章程……今国家声教覃敷，
人文化成，虽山陬海澨，户晓诗书，俗同邹鲁，而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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扢雅之士霞蔚云蒸，沨沨郁郁，于斯为盛。” ［４６］吴元

桂、吴书元纂《昭代诗针》评价清诗时更为自豪：“本
朝百年以来，圣圣相承，广敷声教，天籁之发，远媲南

薰……或逼唐音，或凌宋节，彬彬乎，郁郁乎，极盛矣

哉！ 顾雅颂布于庙廷，词林艺苑，类能传之，而一草

一集，家自为言……俾圣朝一代之真诗长留宇

宙……以清真雅正为准。” ［４７］

清人视本朝诗学成就为前朝未有之盛，乐于编

纂总集以“雅正”的审美取向裒辑诗作流传后世乃

至“长留宇宙”，从而比拟《诗经》以总集形式逐步实

现经典化，其编纂思维和意图一目了然。 故而，清人

对当朝诗歌成就的自我认同，促使他们在编纂总集

时反复透露出经典化的意图。 这是应当注意的文学

认同心理，它与大部分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对清

代文学的旧有印象大相径庭。
清人有意识地在总集中收集、选裁、记载并传播

文学文本，试图使之“不朽”。 他们清楚地认识到，
清诗总集与《诗经》可以通过熔铸“诗”与“经”的逻

辑沟通起来。 将《诗经》作为清诗总集效法的典范，
正是一种崇尚经典、贴近经典，并且试图经典化的编

纂思维。

结　 语

四部之例被后世目录学、文献学、文学史料学的

学人奉为圭臬，以至于“后世墨守四部之分类而不

复能变通” ［４８］ 。 四部的划分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诗经》跨越“经”与“集”，就是典型的分

歧。 故而，在清诗总集的编纂过程中，清人借用具备

“诗”“经”二重性的《诗经》作为连接集部与经部的

津梁，编者、序者及评点者采取尊崇诗教观念、效仿

采诗行为、认同删诗之法等途径来追溯《诗经》传统

的渊源。
清诗总集编纂时溯源《诗经》的现象与贯彻清

代诗经学始终的“雅正”审美取向有很大关系，推崇

“雅正”是编纂过程中趋向经典的必然选择。 清诗

总集从经典出发，追求“雅正”的缘由又各有不同，
或是为了否定晚明思潮重回经典，或是为了服务政

治需求而树立经典，或是追慕经典、宣扬折中会通的

学术思想，或是传统文人面对新学冲击时依赖经典

而进行抗争与自我救赎。
清诗总集编纂时溯源《诗经》的表层现象之下，

隐含着清人试图通过将集部向经部趋近的方式进行

经典化的意图。 “辑纂本身是一种书写与创作，并
通过创作行为呈示文学内在力量，这种文学内在力

量正是在树立经典与打破经典过程中促使文学史动

态演进的内因。” ［４９］清诗总集的辑纂者普遍期望经

其手所编的清诗总集流传成为“不朽”的经典之作。
这种经典化意图是否能够达成清人所期待的目标，
需要时间的检验。 深入理解清诗总集编纂思维中的

这一文学心理动机，对于更加全面认识清代诗歌史

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此说论者广泛，可参看章太炎《国学概论》、刘师培《左盦集》、李长

之《中国文学史略稿》、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徐有富《中国古典

文学史料学》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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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 ｔｏ ＂ Ｐｏｅｔｒｙ＂ ，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 Ｔｈ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ｉｌ⁃
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ｙ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ｅｔ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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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组织的概念、构成要素与元宇宙结构分析∗

李 卫 东

　 　 摘　 要：数字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场革命，将全面影响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数字组织是数字化时代的必

然产物，是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构成要素和重要载体。 数字组织系统主要由数据资源、数字流程、数字平台、数
字设施等要素构成。 在元宇宙中，从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来看，数字组织正呈现出“云端开放组织”的元宇宙结

构形态；从组织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关系来看，数字组织正呈现出“人机物融合组织”的元宇宙结构形态；从组织系统

中“人”的形态变化而言，数字组织未来将呈现出“虚拟原生组织”的元宇宙结构形态。 当前，数字组织正处于从

“云端开放组织”向“人机物融合组织”过渡的阶段，未来将出现海量的“虚拟原生组织”。
　 　 关键词：数字组织；数字平台；元宇宙；万物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１５７－０９

　 　 数字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场革命，将全面影

响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必然对组织的形态产生革

命性影响。 随着数字化的不断变革和深入发展，数
字组织应运而生，数字组织必将成为数字世界构成

的基本单元。 一个个的数字组织在相互连接和开放

共生中将逐步形成一个全新的数字世界形态———元

宇宙。 人们通过加入一个或若干个数字组织，就能

进入元宇宙中，获得数字世界的虚拟身份。 但何为

数字组织？ 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 它具有什么样的

内在结构？ 本文拟在剖析数字化内涵和元宇宙总体

架构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数字组织的概念模型，并开

展数字组织的构成要素分析与元宇宙结构分析。

一、数字化和数字组织的内涵

当前人们谈论的数字化与过去倡导的信息化相

比，到底有什么本质不同？ 厘清数字化的内涵是探

讨数字组织的逻辑前提。
１．数字化的基本内涵

数字化可界定为人类社会的生产经营、工作学

习和生活娱乐等活动不断向数字平台转移的一种发

展趋向。 数字化的基本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

把握。
第一，数字技术是数字化的基石。 数字化本身

就是技术驱动，数字化就是要实现从模拟技术到数

字技术的升级［１］１１。 在此意义上，数字化是指将信

息载体（文字、图片、图像、信号等）以数字编码形式

（通常是二进制）进行储存、传输、加工、处理和应用

的技术途径；数字化本身指的是信息表示方式与处

理方式，但本质上强调的是信息应用的计算机化和

自动化［２］ 。 但数字技术与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技术

和互联网技术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实很难讲清楚。
大体上，数字技术可以看成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

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集成：大数据技术试图解决海

量数据的建模和分析方法问题；云计算技术试图解

决海量数据的存储和计算问题；人工智能技术试图

解决海量数据的应用问题。
第二，数据的开发与利用是数字化的核心。 数

字化始终围绕着数据的开发和利用活动展开。 数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２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７１９７４０６０）；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前沿青年团队资助项目（２０１８ＱＹＴＤ０９）。
作者简介：李卫东，男，“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教育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执行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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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本质是就是数据化（数据是以编码形式存在的

信息载体，所有数据都是数字化的），数字化的过程

就是数据的收集、聚合、分析与应用的过程［２］ 。 开

放和利用数据的数据技术，也与信息技术、智能硬件

技术具有本质的逻辑上的区别［３］１６３。
第三，构造数字世界是数字化的基本目标。 人

类在物理世界的基础上又建构了一个“数字世界”
（也可称其为“信息世界”）。 数字化的程度越高，
“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相似度就越高。 随着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社会结构由纯粹的现实

一体性结构衍生出现实、虚拟并行与交叉的二重结

构，物理世界结构此时成为初级结构，数字世界结构

则是次级社会结构［４］ 。 “瞬时性”是物理世界的固

有属性，物理世界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和变化当中，
任意时刻的物理世界都会瞬间消失。 即在现实中，
人们无法穿越到“过去”，无法再现过去的情景。 但

数字化的发展，能打破物理世界中所受空间和时间

上的约束，通过数字平台跨越过去、现在并预测未

来［５］１０。 例如，人们通过智慧城市中的“智能摄像

头”可以完整记录现实中物理世界的运行过程，能
让人们“回溯”过去，人们可以看到 １ 秒钟前、１ 分钟

前、１ 小时前，甚至 １ 个月前、１ 年前的世界究竟发生

了什么。
２．数字化发展的新趋向———元宇宙

虚拟化和元宇宙是数字化发展的最新趋向。 随

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化的发展越来越

明显地呈现出虚拟化的发展趋势。 当前，各式各样

的虚拟现实（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应用正在催生一个全新

的社会形态———元宇宙。
从人类社会的演化逻辑来看，元宇宙 （Ｍｅｔａ⁃

ｖｅｒｓｅ）是一个由海量虚拟现实应用、增强现实应用

和扩展现实应用所建构的具有沉浸感的虚拟世界。
也就是说，元宇宙是一个社会意义层面的概念，与信

息社会、网络社会、平台社会、智能社会等描述社会

形态的概念类似，每个概念与特定的技术环境相对

应，所强调的突出特征也各有不同。 网络社会主要

强调“网络化”，平台社会主要强调“平台化”，智能

社会主要强调“智能化”，“元宇宙”则主要强调“虚
拟化”。 钱学森院士还特别将虚拟现实翻译成具有

中国哲学意涵的“灵境”，在一定程度上更能表征虚

拟世界的本质特征。
从数字技术自身的演进逻辑来看，元宇宙是基

于区块链技术体系的可信数字化价值交互网络，是
涵盖组织、身份、资产、活动等关键要素的 Ｗｅｂ３．０
数字新生态［６］ 。 其中，广泛意义上的区块链技术是

利用加密链式区块结构来验证与存储数据、利用分

布式节点共识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自动化

脚本代码（智能合约）来编程和操作数据的一种全

新的去中心化基础架构与分布式计算范式［７］ ，是一

种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且多方共同维护的数

据库系统［８］ 。 元宇宙的总体架构体系主要包括元

宇宙设施层、元宇宙资源层与元宇宙应用层。
在元宇宙设施层，万物互联网是元宇宙建立的

网络基础设施。 网络技术经历了互联网、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的发展变迁，正逐步进入万物互联网时

代。 在此意义上，元宇宙是建立在万物互联网基础

之上的、人机物高度融合的虚拟世界。 所谓万物互

联网是由物体、数字设备、数字个人、数字企业、数字

政府和数据资源等要素，借助数字平台，通过数字流

程相互连接而成的巨复杂网络生态系统［９］ 。 换言

之，万物互联网（ＩｏＥ）能囊括陆、海、空、网中的万事

万物，能连接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一切，是实现元

宇宙的逻辑前提。
在元宇宙资源层，云服务将成为元宇宙应用平

台搭建和运行的基础资源。 元宇宙应用平台的搭建

和运行既需要基础设施服务、平台服务、软件服务等

基础云服务①，也需要人工智能服务、虚拟现实服

务、区块链服务等高级云服务。 从云计算技术架构

的视角看，元宇宙本质上是一个运行在云端的虚拟

世界。 目前，云计算提供商推出的海量云服务能为

元宇宙发展提供基础平台。 在基础云服务方面，
“云海 ＩＯＰ 平台”能实现资源的标准化交付和统一

管理，能提供 ５ 大类近 ２０ 种云化服务，其中包括基

础资源服务、大数据服务、关系数据库服务、应用中

间件服务等。 在高级云服务方面，虚拟现实云服务

（如华为“云 ＶＲ”）将云计算、云渲染的理念及技术

引入虚拟现实应用中，借助“华为云”高速稳定的网

络，能将云端的显示输出和声音输出等经过编码压

缩后传输到用户的终端设备，实现虚拟现实业务内

容上云、渲染上云，能让用户快速开发虚拟现实应

用；增强现实云服务平台（如网易洞见）能为元宇宙

开发者提供“客户端”“互联网应用引擎”和“增强现

实游戏引擎”三大组件；“数字人”云服务（如 ＭｅｔａＳ⁃
ｔｕｄｉｏ）能为用户提供全新的虚拟“数字人”创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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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用户只需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该服务就能读取

其面部关键特征，进行三维建模，即刻生成自己的专

属三维卡通数字人。
在元宇宙应用层，从应用场景来看，当前出现的

元宇宙应用场景主要有五种类型：其一，在信息获取

场景中，虚拟现实新闻能够让新闻接收者以第一人

称“经历”新闻现场［１０］ ，向受众本真地再现和传播

新闻事件［１１］ ，实现沉浸式的、立体的、全方位的丰

富体验。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用户通过虚拟现实头

戴式显示设备即可“走进”新闻场景，体验新闻事

件。 其二，在信息搜索场景中，虚拟现实搜索引擎搜

索能向用户返回虚拟现实内容，让用户进入沉浸式

的信息浏览状态，还可以让用户摆脱键盘和鼠标，以
手柄手势、语音等交互输入，查询结果所聚合的内容

不再只是文字和图片，而是真实、立体、可感的形

象［１２］１８－２０。 其三，在游戏场景中，用户借助相应的

虚拟现实设备如眼镜、头盔及手柄等，可以体验充分

的沉浸感，虚拟现实视觉交互能刷新传统数字游戏

中“看”的作用，能确认游戏玩家“第一人称”的身

份，体现出更高的参与性［１２］１５５－１５８。 其四，在购物

场景中，虚拟现实购物能让消费者通过卖家提供的

虚拟现实设备获得沉浸式和交互式体验，３Ｄ 立体环

境的优势在于它比实体环境更真实［１２］１８６－１８７。 如

有用户要购买家庭用电影娱乐系统，他可以进入一

家消费电子产品销售站，利用 ３Ｄ 计算机辅助工具

了解自己的房子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电影娱乐系

统。 其五，在社交场景中，虚拟世界社交网络应用能

让用户创造一个虚拟的“化身”，这个化身跟真实的

自己或机器人一样，可以说话，脸部有丰富的表情；
化身可以自行进行各种社会交往，游走在建筑物、城
市之间去购物和休闲，跟其他人下棋、聚会、聊天；化
身还可以在不同的世界里去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可
以建造一栋别墅进行装修，也可以找一份工作，甚至

可以驾驶飞机［１２］１４７。 目前，华为、字节跳动、腾讯、
百度、脸书、微软等互联网企业都已积极部署虚拟世

界社交网络领域。 例如，百度打造的“希壤”应用就

致力于打造一个跨越虚拟与现实、永久续存的多人

互动虚拟世界。
但无论技术如何发展、社会形态如何变迁，各种

各样的组织都是构成社会系统的基本单元。 从社会

结构来看，数字组织是构成元宇宙的基本单元。 数

字组织是数字化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元宇宙中的基

本单位。 元宇宙本身就是由一个个的数字组织聚合

而成的；人们在元宇宙中的数字身份是通过加入某

个特定的数字组织来获得的；人们在元宇宙中的活

动主要是借助一个个具体的数字组织来实现的。 从

这个意义上说，元宇宙是海量数字组织在相互连接

和相互协作中所形成的复杂社会系统。
３．数字组织的概念模型

组织实施数字化建设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完整

意义的“数字组织”，使其能更好地为实现组织的目

标服务。 数字组织是组织数字化建设的自然结果，
相当于运用数字技术在信息世界重新建一个与现实

组织相对应的“镜像”，将现实组织完全存放到信息

世界里。 进一步讲，数字组织就是借助数字技术建

设组织数据资源，重组组织业务，再造组织流程，运
行在数字平台之上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 从外在形

式上看，数字组织借助各类数字平台，能实现数字化

的日常办公。 从内在本质上看，数字组织发展的要

义在于解决组织问题、创造组织价值、完成组织使命

和实现组织愿景。 例如，从企业经营视角（商业目

标）看，企业数字化的目标在于借助数字化创新或

转型，拥有更强竞争优势，取得更高经营绩效，实现

更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增长收入、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控制风险等企业经营绩效目标［１３］３２－３４。
数字组织发展的最高形式就是现实组织的“数

字孪生”。 在过去，信息世界只能有限地反映物理

世界：一般都是先有物理实体，再尝试对其进行数字

化模拟和管理，二者间难以交互和融合。 在数字化

时代，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让人类彻底打通物理世

界和信息世界成为可能。 数字孪生的本质是在信息

世界和物理世界创造两个“完全一样”的实体。 具

体来说，数字孪生是充分利用物理模型、传感器识

别、运行历史等数据，集成多学科、多物理量、多尺

度、多概率的仿真过程，在数字虚拟空间中完成映

射，从而反映相对应实体的现实行为和全生命周期

过程，能实现从产品设计、生产计划到制造执行的全

过程数字化，将产品创新、制造效率和运行水平提升

至一个新的高度［５］１０。
在未来，基于“物理实体＋数字孪生”的资源优

化配置体系将成为数字化发展的终极模式，如运用

数字孪生技术能在制造、医疗、建筑、城市等领域建

立起一套与物理空间实时联动的运行体系，能实现

对制造流程、建筑结构、医学实验、城市管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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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优化配置［１４］ 。 同时，虚拟实体可先于物理

实体在信息世界中诞生，在进行充分的仿真运行试

验后，再创造物理实体，其后虚拟实体和物理实体在

“全生命周期”内的交互融合中同时运行。 数字组

织的数字孪生应用系统包括物理实体、虚拟实体、服
务、孪生数据和各组成部分间的连接五个要素，其中

孪生数据是数字孪生应用的驱动力，主要包括物理

实体的规格、功能、性能、关系等的物理要素属性数

据，反映物体实体的运行状况、实时性能、环境参数、
突发扰动等的动态过程数据［１５］ 。 在可预见的未

来，在组织数字化建设中，基于数字孪生的产品设

计、虚拟样机、车间快速设计和工艺规划将越来越普

遍，数字孪生飞机、轮船、汽车将逐步问世。 总之，未
来数字孪生组织将遍地开花。

二、数字组织的构成要素分析

数字组织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的组织，是因为数

字化技术再造和重构了组织的体系。 数字组织系统

主要由数据资源、数字流程、数字平台、数字设施等

要素构成。 换言之，当组织的内容、流程、平台和设

施全部数字化之后，才能说该组织已建立了数字组

织体系。
１．数字组织的数据资源要素

组织构成的物质要素和管理对象在数字化后处

理之后，能形成海量的数据资源。 这些数据资源是

数字组织的血液。 随着万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组织的数字化建设和发展能让人们采集和存储

与组织有关的万事万物的各类数据。 从数字内容涉

及的时空属性上来划分，组织数据资源包括静态数

据和动态数据。 静态数据涵盖数字组织所述万事万

物的物理属性数据，被用来描述这些事物的基本性

质；动态数据主要是数字组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状

态数据，被用于描述这些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其变化

方式。 随着数据采集的时间尺度的不断缩小，动态

数据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让数字世界记录的数

字组织状态越来越逼近其真实的运动状态。
２．数字组织的数字流程要素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流程是数字组织的 “动

脉”。 数字流程是运用数字化技术再造组织业务流

程的结果。 数字化意味着人类的各类行为和活动都

可外化为各式各样的“数字流程”。 数字流程的基

本类型包括数字业务流和数据流。 借助数字业务流

和数据流，能将组织中的各类要素虚拟地相互连接

在一起，形成巨复杂生态系统［１３］３２－３４。 从业务的

角度来说，数字化转型是指利用最新的数字化技术

重新塑造业务流程，创新业务模式［１］５５。 即使部分

原有的传统流程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但数字化改造

以后，原本需要人工进行流转的程序转变为数字化

的自动流转方式，也能较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另外，
从数据的角度来说，数字化的业务流程在运转过程

中，将产生全流程和全生命周期的轨迹数据。 或者

说，数字流程的运行过程本质就是数据流转的过程，
就是数据的获取、加工、再生和施效的过程。 组织对

这些数字流程产生的海量数据记录进行挖掘和分

析，也能发现流程中存在的问题，可及时对这些问题

进行分析和改善，从而使整个流程更准确、更及时、
更高效［３］１３６。 在此意义上，数字流程不是一成不变

的，数字流程运行的过程，也是不断自我改造完善的

过程。
在未来，基于智能工作流（ ｓｍａｒｔ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１６］

的“一体化”数字化办公平台，能全面连接组织系统

中的人、资源和设备，全面集成组织的各类业务数

据，实现数字组织中数字流程的自动化衔接和智能

化执行，最终实现全面的协作管理。 对组织来说，到
底搭建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化办公平台才算真正实现

了全部流程的自动化衔接和智能化执行呢？ 例如，
组织中的某个成员预定了一个需要特定的多个人员

参加的视频会议，他无须再做什么工作，“一体化”
的数字化办公平台就会自动完成后续的一系列流

程：会议通知和视频会议链接自动出现在所有参会

者的议程安排界面上；若他准时参加了全程会议，他
的考勤数据库和日志数据库中就会增加一条记录；
若此次会议还需要配备线下会议室和相应的投影仪

等设备支持的话，其有关配备任务清单会自动出现

在会议室和设备管理人员的待办任务界面上。 总

之，基于智能工作流的“一体化”数字化办公平台能

让组织彻底打破时空和组织边界的限制，实现组织

信息的精准传播，避免重要工作出现纰漏，让复杂的

协调工作由机器完成，在较大程度上把管理者从繁

杂的重复性工作中解脱出来。
３．数字组织的数字平台要素

数字平台是数字组织存在的支撑平台，是数字

组织中数字内容和数字流程的载体，是数字组织中

各成员之间开展交流和协作的基础。 同时，数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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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也能整合和集成数字组织中多源、多形式的海量

数据。 数字平台能实现以前难以实现的组织传播行

为，极大地提高组织管理的能力和效率。 总体来看，
数字平台的类型主要由应用层的数字应用平台、系
统层的操作系统平台和数据层的数据管理平台

构成。
第一，应用层的数字应用平台。 数字组织需要

建设统一的数字化办公平台和数字化生产经营管理

平台，面向组织的各个子系统、全体成员和客户提供

统一的数字化应用服务。 如“Ｗｅｌｉｎｋ”等云会议平台

以云计算技术为基础，能为用户提供部署在云端的

远程会议服务系统，无须使用专门设备，就可以实现

“无处不在、随时随地”的即时会议形式。 当然，不
同的数字组织需要建立的数字应用系统不尽相同。
一般而言，数字应用的类型主要包括面向组织管理

的数字化应用系统、面向组织生产经营的数字化应

用系统以及面向组织产品或服务的数字化应用

系统。
第二，系统层的操作系统平台。 操作系统是数

字组织的“底座”，数字应用必须建立在操作系统之

上。 无论是哪种数字应用，都需要一个统一的操作

系统来调度和管理各类数字基础设施和终端，以满

足用户的需求。 在数字基础设施层，各类服务器、基
站、路由器、云计算中心都搭载着不同的操作系统，
最终产生了诸多“硬件系统孤岛”，是一个“割裂”的
生态系统，较难实现互联互通和相互协作。 目前，我
国自主研发的欧拉操作系统（ＥｕｌｅｒＯＳ），是一个以

Ｌｉｎｕｘ 稳定系统内核为基础的通用服务器架构平台，
支持容器虚拟化技术，可适用于各类数字基础设施，
能为数字组织打造从芯片到应用的一体化生态系

统。 在终端层，鸿蒙操作系统（ＨａｒｍｏｎｙＯＳ）是基于

分布式理念构建的面向未来、面向全场景、微内核的

新一代智能终端操作系统。 总体来看，鸿蒙操作系

统能为“数字组织”系统内各类数字终端设备提供

统一的“操作系统”，真正实现“同一套系统能力适

配多重终端设备形态”的理念，带来全新的数字应

用体验，将改变数字应用开发的模式。
第三，数据层的数据管理平台。 当前，云数据库

系统已经成为主流的数据管理平台。 本地数据库系

统较难满足无限增加的数据存储需求和计算需求。
云数据库是一个虚拟计算环境中的数据库，能为数

字组织提供按需付费、按需扩展的弹性存储和计算

资源。 一般情况下，云数据库建设需要实现数据标

准一体化、数据分析智能化和数据感知可视化，需要

形成数据清单、数据采集和数据共享等全流程闭环

机制［１７］ 。 通过搭建云端数据管理平台，数字企业

可以通过挖掘用户的交易数据、社交数据和行为数

据形成用户画像，分析用户需求和偏好，选择目标用

户，提升企业营销能力［１８］ 。 目前已有多种一流的

国产云数据库平台可供数字组织选择使用。 在面向

未来的“云数据库”领域，阿里“云数据库”产品已进

入全球数据库第一阵营———“领导者象限”，腾讯

“云数据库”产品、华为云“ＧａｕｓｓＤＢ”数据库产品进

入顶级序列———“特定领域者象限”。 如阿里的云

原生关系型数据库“ＰｏｌａｒＤＢ”采用存储和计算分离

的架构，所有计算节点共享一份数据。
４．数字组织的数字设施要素

数字组织的数字设施是数字组织运行的基础设

施，主要包括物理数字设施和虚拟数字设施。 物理

数字设施主要包括网络基础设施、本地计算基础设

施（数据中心）、边缘计算设施、物联网终端设施等。
虚拟数字设施主要是指借用第三方云服务平台部署

的云端数字设施。 但在完全的云计算架构环境下，
数字组织的重要数据都要上传到云端，主要的计算

都要在云端完成。 终端和云端之间频繁的、大规模

的数据传输也给网络宽带形成较大压力，云计算中

心响应计算请求的延迟问题较难彻底解决。 随着物

联网、工业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物联网终端设

施联入数字组织系统，云计算设施、边缘计算设施和

物联网终端设施不断融合发展，云边端“一体化”系
统逐步成为数字组织网络架构的基本形态，成为新

型数字设施。

三、数字组织的元宇宙结构演化分析

综上，数字组织本身是一个由数据资源、数字流

程、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

相对完整的系统结构，是整个元宇宙体系结构的重

要组成部分，当然也受到元宇宙生态系统的影响。
数字组织需要从元宇宙生态中获取自身所需要的资

源，也会向元宇宙生态中其他系统贡献自己独特的

资源。 本文把数字组织与元宇宙生态系统在资源交

换和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内部结构定义为数字组织

的元宇宙结构。 数字组织的元宇宙结构是组织数字

化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看不见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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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内在结构，是“无为”的结果，能揭示数字组织

的内在本质，也能揭示数字组织与元宇宙生态之间

的共生关系。 数字孪生组织是元宇宙中数字组织发

展的最高级形式。 但是，在数字孪生组织的建设过

程中，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过渡组织形态。
根据目前的观察，从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来

看，数字组织正呈现出“云端开放组织”的元宇宙结

构形态；从组织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关系来看，数字组

织正呈现出“人机物融合组织”的元宇宙结构形态；
从组织系统中“人”的形态变化而言，数字组织未来

将呈现出“虚拟原生组织”的元宇宙结构形态。 从

“云端开放组织”到“人机物融合组织”，再到“虚拟

原生组织”，可以看作是数字组织结构演化的三个

阶段，也可看成元宇宙自身发展的三个时期。 其中

演化的基本主线为组织的构成要素的不断虚拟化。
其中，“云端开放组织”的突出特征为组织信息资源

的虚拟化和云端化；“人机物融合组织”的显著特征

是组织物质资源的虚拟化和云端化；“虚拟原生组

织”的革命性特征是组织人力资源的虚拟化和智能

化。 目前，数字组织发展主要处于“云端开放组织”
向“人机物融合组织”的过渡阶段。 当然，这三种元

宇宙结构形态也许会长期共存。
１．云端开放组织

云端开放组织可定义为借助第三方云服务平

台，在云端建立开放的、虚拟的组织办公空间，在云

端开展组织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和提供某种特定服

务的数字组织。 传统的虚拟组织还有明显的组织的

空间边界，组织成员共同在一个物理空间进行办公

和协作。 云端开放组织会根据自身需要，随时在云

端生态系统中获取数字化、虚拟化的物质资源和信

息资源。 云端开放组织的内涵可从两个视角进行

理解。
第一，云端开放组织需要借助外部的各类资源

实现自身的建设和运行。 云端开放组织无须硬件投

入，搭建“云上网络”可将不同区域的员工连接成一

个整体；组织数据可存储在“云数据库”，能实现云

端数据共享；数字政府通过不断提升数据归集的质

量、推进数据共享、保证数据安全和坚持数据开放，
云端公共数据平台的作用愈发明显［１９］ ，将海量数

据整合到云端，能够支持各部门跨部门、跨层级互联

互通，实现协同治理［２０］ ，还能为标准化、细节化的

社会治理提供决策支持［２１］ 。 云端开放组织只要在

软件服务平台（ＳａａＳ）注册一个账户，就可以在云端

开通财务管理、生产管理、进销存管理等业务系统，
从而完成“云上业务”；接入“钉钉”等云服务平台就

能实现考勤、审批、云盘、公告等全套办公功能，从而

实现“云上办公”。 “云办公”能消除人们对特定“办
公室”的依赖，在家或其他任何地方借助各种各样

的“云办公”平台就可实现云端的交互和协同，就像

在原有会议室那样进行虚拟的“现场会议”或“工作

讨论”。 在实践中，数字组织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适当的云计算中心部署类型，设计自己的数字化建

设方案。 数字组织可选用的建设方案主要有三种：
“自建”私有云；“接入”公有云＋“搭载”第三方数字

化平台；“部署”混合云＋“开通”云原生应用。
第二，云端开放组织本身也是云生态系统的有

机组成部分，其本身也会为云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组

织提供某种独特的云服务。 云端开放组织发展的重

要目标是打造一个面向外部的开放平台。 在数字化

时代，每个组织都将逐步演变成一个数字化的“开
放平台”，数字组织建设的重要目标就是把自己的

独特资源以数字化服务的形式提供给外部。 云端开

放组织使组织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无处不在”
的泛在性特征，用户可“随时随地”获取云端开放组

织在云端提供的信息资源或数字化物质资源。 比如

制造企业可以将自己的制造能力变成云服务，通过

开放平台向外部提供制造资源；教育机构可以通过

开放平台向外部提供教育资源；医疗机构可以通过

开放平台向外部提供医疗资源。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全世界都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永久进行远程办公

或线上线下混合办公的企业，如社交媒体平台推特

等企业大体上都属于云端开放组织。
２．人机物融合组织

无论何时，人、机器和物体都是构成组织的基本

要素。 但传统组织的人、机器和物体基本是相互分

离的。 数字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与机

器、机器与机器、机器与物体的互联互通。 数字组织

系统中的各类要素可借助数字平台实现“互联互

通”，将一切变成可远程访问的云服务或云应用，让
“连接一切”成为可能，形成“全连接”的组织传播网

络，有效组织信息传播的效率。 但随着数字化建设

的深入推进，单纯的人机物的三元互连难以实现高

级的智能应用，难以让数字组织融入整体的智能社

会体系。 在未来，人机物关系从三元互连逐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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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融合。 人机物关系泛指人们在从事生产生活过

程中与计算机和世界万物产生的相互作用关

系［２２］ 。 在此意义上，数字组织建设的目标就是实

现人机物的深度融合，构建无所不在的宽带网络以

互联所有人与物，缔造以人为中心、人与自然万物和

谐共生的新型社会生态系统和组织结构形态［２２］ 。
人机物融合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数字世界和物

理世界的边界，让人们无感地穿梭于数字世界和物

理世界，甚至让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完全融合为同

一个世界。 例如，增强现实技术可以无缝集成虚拟

的数字世界和真实的物理世界，能让虚实两个世界

的信息进行叠加，让用户体验到物理世界中较难体

验到的味道、触觉等实体信息，让不同地点的用户在

一个真实的现实场景中进行交互。 人们在物理世界

中穿行时，常常看到很多事物，不知道其为何物？ 增

强现实搜索引擎（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
ＡＲＳＥ）能把人们通过肉眼看到的事物作为搜索对

象，搜索出与该事物有关的信息，实现“所见即所

搜” ［１２］１１８－１１９。 例如，武侠手游《三少爷的剑》加入

了增强现实战斗和增强现实铸剑玩法，让玩家更有

临场感。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把握人机物融

合组织的未来发展趋势。
第一，泛在计算将成为人机物融合组织形成的

技术环境。 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需

要随时随地实时地获取计算能力的支持。 人们有时

需要云端强大计算能力的支持，但在更多的情境下，
人们需要计算环境与人们的生活环境融为一体。 泛

在计算就是用于满足人们对计算的泛在性需求。 泛

在计算是指让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

式和周围环境在潜意识上进行交互，且不会意识到

服务来自周围的普遍存在计算技术，能有效推动社

会数字化的广度［２３］ 。 在泛在计算模式下，人将能

与机器、物体实现深度交互融合，以人为中心构建一

个智能的生态系统［２２］ 。
第二，泛在操作系统将成为人机物融合组织建

设的“底座”。 如何有效管理“云管边端物”等海量

异构系统，如何搭建灵活的软件平台来满足个性化

的需求和复杂的应用场景，是整个数字化建设面临

的新问题和新挑战［２４］ 。 在这种情况下，泛在操作

系统应运而生。 泛在操作系统（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ＯＳ）是指新一代泛在计算模式和场景要

求下的能面向不同计算设备、不同计算系统、不同应

用模式和应用场景的新的操作系统［２５］ 。 以往的操

作系统仅面向单机，主要功能是高效的管理硬件资

源，同时基于应用需求和用户需求提供简易的人机

交互。 泛在操作系统不仅要有传统操作系统的这些

基本功能，还要能应对动态多变的应用场景，以满足

各个行业和组织的需求［２６］ 。
第三，鸿蒙操作系统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泛在

操作系统，能为我国人机物融合组织的发展提供坚

实的技术保障。 鸿蒙操作系统以分布式软总线、分
布式设备虚拟化、分布式数据管理、分布式任务调度

等关键技术为基础［２７］ ，能为数字组织系统内的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智慧屏和智能汽车

等数字终端设备间的互联互通提供统一的分布式通

信能力，能为数字组织各要素的“全连接”提供基

础。 总体来看，鸿蒙操作系统能为数字应用带来简

洁、流畅、连续的全场景交互体验，能为数字组织的

人机物融合提供系统的技术解决方案。
３．虚拟原生组织

当前，沉浸式虚拟世界还处在发展初期。 但在

未来，现实世界中的各类组织都将拥有自己的“化
身”———数字孪生组织。 与此同时，无物理实体的

“虚拟原生组织”也将大量出现。 虚拟原生组织的

本质可从三个层面进行把握。
第一，虚拟原生组织诞生于虚拟世界，已经没有

传统意义上的物理组织，也没有所谓的数字化过程。
传统意义上的数字组织都是在原有组织客体要素不

断数字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难以完全脱离物理

世界，无法消除组织中实体的机器和物体。 但元宇

宙是一个超越物质限制的世界，意识能够独立于身

体而存在，那里也不存在物质资源稀缺［２８］ 。 虚拟

原生组织不包含物理的机器和物体，一开始就只包

含数字的虚拟机器和虚拟物体。 这样，虚拟原生组

织只拥有虚拟世界的数字资产，不再拥有物理资产。
比如，虚拟原生组织可以在虚拟世界中购买虚拟土

地，在此基础上，建构虚拟的办公楼，配置虚拟的办

公室和办公设备。 但如何标识这些数字资产的唯一

性？ 目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非同质化代币（Ｎｏｎ－
Ｆｕｎｇｉｂｌｅ Ｔｏｋｅｎ，ＮＦＴ）系统能提供加密的数字权益证

明。 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密码学、共识机制、
智能合约等关键技术［２９］ ，能实现非同质化代币的

产生和维护。 此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虚拟世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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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产归属问题和权益问题。
第二，虚拟原生组织的构成主体要素由“实体

人”向“数字人”转变。 “云端开放组织”和“人机物

融合组织”中组织的主体构成要素———“人”的形态

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人参与组织活动所依

托的信息资源和物质资源不断地被虚拟化和云端

化。 虚拟原生组织中的“数字人”既可能是“实体

人”的化身，也可能是原生的“虚拟人”。 虚拟原生

组织的成员可以借助第三方“数字人”云服务平台，
就能创造一个“化身”或原生的“虚拟人”。

第三，虚拟原生组织本身是一个沉浸式的社交

网络系统。 “云端开放组织”和“人机物融合组织”
的交互方式主要为“实体人”借助云端的一体化协

同办公平台进行在线交流和协作。 虚拟原生组织将

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组织交流方式。 在未来，虚拟

原生组织中可能出现的社交方式主要有三种方式：
组织成员的“化身”或原生的“虚拟人”之间在各类

场景的面对面交流，如众多“数字人”在一起开会讨

论；“实体人”与“数字人”之间进行消息传递、语音

聊天和视频通话；“实体人”沉浸式地参与组织的数

字流程，与“数字人”共同协作完成某项工作。 例

如，集度汽车的首款汽车机器人概念车就在“希壤”
元宇宙应用平台中开启了一场虚拟发布会：其公司

负责人以数字人形象亮相“希壤”，观众可以提前在

“希壤”应用中建立个人形象，可前往虚拟发布会现

场。 这可以看作是探索“虚拟原生组织”的初步尝

试。 当然，这离真正的“虚拟原生组织”还有较大

距离。

结　 语

数字组织是数字化时代的必然产物，是数字经

济和数字社会的构成要素和重要载体。 随着“数字

孪生”等数字技术在数字化建设中的运用，数字组

织和物理组织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在正常情况

下，组织的日常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托数字平台，甚
至在有些情境下人们似乎感觉不到物理组织的存

在。 组织数字化发展能显著提高各类组织和全社会

的运行效率，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与

此同时，组织的数字化建设也给人类社会埋下了深

层次的隐患。 数字组织的正常运转完全依赖于数字

设施和数字平台的安全运行。 但在不可抗拒的特大

自然灾害等极端情况下，全社会都可能断电断网，在

这种特殊情景下，各类数字设施可能被损毁，各类数

字平台和数字组织可能无法正常运行，整个社会的

正常运转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数
字组织毕竟是附着在物理组织之上的，数字组织也

不可能完全替代物理组织。 换言之，组织数字化建

设不能使物理组织的功能越来越“空心化”。 数字

化建设的战略规划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在

完全剥离各类数字设施和数字平台的情况下，在数

字流程无法运转的情形下，原始的物理组织如何继

续维持基本的运行。

注释

①国内一些文献常常称为“软件作为服务”（ＳａａＳ）、“平台作为服务”
（ＰａａＳ）和“基础设施作为服务”（ＩａａＳ），也有文献称为“软件即服务”
（ＳａａＳ）、“平台即服务”（ＰａａＳ）和“基础设施即服务”（Ｉａ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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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构建与创设路径

李 孟 舜

　 　 摘　 要：红色文化空间既包括博物馆、纪念馆、街道、广场等有形的物质形态空间，也包括长征文化线路等跨越

区域界线、承载红色精神的开放动态空间，以及基于互联网平台和信息技术发展而形成的媒介空间。 红色文化空

间随发展阶段逐渐演进出多重功能，既是凝聚文化认同、传承红色基因的纪念空间，也是深化国家记忆的意义空

间，同时具有激活区域发展活力的经济功能。 红色文化空间的创设路径需要从创新纪念系统、强化协同价值、培育

绿色理念、扩大开放平台、满足共享需求等方面综合考量。
　 　 关键词：红色文化；文化空间；功能构建；创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０７－０１６６－０７

　 　 空间是思想模式的重要认知框架，不同学科对

空间的界定也存在差异。 随着信息技术和媒介技术

的发展，新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文化空间和

生活空间迅速生成，冲击着静态的、有形的物理空间

概念。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列斐伏尔以《空间的生产》
奠定了“空间转向”文化理论的基础，反思空间与社

会关系的紧密关联。 苏贾发展了“第三空间理论”，
试图颠覆传统空间思考模式囿于主客观和物质精神

的分野，强调在空间形式具象的物质性和人类认知

形式中的空间性之上，还有由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

“第三空间” ［１］ 。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苏贾的

“第三空间”、福柯的“权力空间”等共同将空间理论

研究推向深入，也体现了研究者试图对现代性进行

自我反思、摆脱理论束缚的范式革命。
空间理论的研究边界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 艺

术史学者从艺术的总体经验出发，借用和发展了

“空间”概念，提出艺术空间的三重维度，从器物、图
像、建筑、陈设的“视觉物质空间”，扩展到引发味

觉、听觉和嗅觉的“知觉空间”，并涵盖了主体行为

活动与想象感受的“经验空间” ［２］ 。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文化遗产委员会对“文化空间”的界定遵循人

类学的划分原则，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的形态和样式。 民俗学者强调文化空间既包含物理

或自然属性，又是能够留存人类的日常行为、岁时观

念和文化传统的“文化场域” ［３］ 。 进入网络信息时

代，网络信息空间为空间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与特

征，“人、地、信息”成为虚实空间中新的组合要素。
显然，随着空间理论的深入，“空间”已然具有了方

法论维度的意义与价值。
简而言之，文化空间是实践的产物，也是由人、

地和信息组合而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复合系

统，是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也是文化权力运作的基

础。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性文化空间，是该国家

或地区的政治观念、文化传统和生活样态等要素综

合作用的动态场所。 本文结合文化空间理论，通过

分析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演进，探析红色文化空间

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场景创设的实践路径。

一、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演进

红色文化空间既包括博物馆、纪念馆、街道、广
场等传统意义上有形的物质形态空间，也包括长征

文化线路等建立在动态迁移和交流理念基础上， 整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２４
作者简介：李孟舜，女，文学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河南郑州　 ４５１４６４）。

６６１



合了一系列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跨越区域界线，承
载着红色精神的开放动态空间。 作为“一个社会的

凝聚性结构” ［４］ ，红色文化空间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以来在时间轨迹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空间结

构、影响范围和主要目的随着时代特征变化不断发

展，功能定位也日益丰富完善。 红色文化空间从最

初文物保存与纪念场所的展览功能，逐渐发展出彰

显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功能、凸显文化旅游价值的

经济功能以及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社会功能，这一

演进变化反映着凝结于文化空间背后的社会关系生

产和物质与精神积累的动态过程。
１．文物保存与纪念场所的展览功能

物质实体是红色文化空间营造的基本载体，革
命文物和革命遗迹对红色文化空间具有重要的支撑

作用。 革命文物包含“各类与革命运动、重大革命

历史事件或英烈人物相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
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

建筑”①，是自 １８４０ 年以来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

立实现伟大复兴而奋斗，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光辉历程的重要实物见证。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就相当重视

收集和保护具有纪念意义的史料物品，创建纪念馆

和博物馆。 １９３１ 年 １１ 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

过《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规定“凡死亡战士应

将其死亡时间、地点、战役、功绩由红军机关或政府

汇集公布”，“死亡战士之遗物应由红军机关或政府

收集，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陈列以表纪念” ［５］ 。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中央革命博物馆正式开放，馆址设在

瑞金下肖区官山乡沙洲坝村。 这处具有客家建筑特

色的厅堂是当时苏区的中央教育部大院所在地，中
间大厅作为《红色中华》报编辑部，左厢房是社会教

育局办公室，右厢房就是中央革命博物馆的展

厅［６］ 。 作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第一座革命纪念馆，
中央苏区博物馆是红色文化空间的萌芽。 考虑到革

命战争年代的艰难环境，纪念馆的功能集合了革命

文物陈列、展示以及教育、宣传等方面，也影响了此

后红色文化空间建构中综合功能的体现。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就开始了革命历史资

料的收集工作。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３ 日，毛泽东、朱德在

《新中华报》发出了《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

通知》，并指定徐梦秋、邓小平、陆定一、张爱萍、丁

玲、肖克等成立红军历史编辑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

至 １９６５ 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先后成立，标志着以博物

馆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空间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 受

到示范作用影响，各地也相继兴建了如上海革命历

史纪念馆、延安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等各具特色

的地方纪念馆［７］ 。 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或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所

的三重基本性质，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

的两项基本任务（即“三性两务”），成为指导博物馆

等红色文化空间建设的基本遵循。
２．彰显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功能

教育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也是真正发挥

红色文化吸引力的无形力量。 对于有效传承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重

要的认知基础与实施路径。 高度重视文化宣传建设

和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

底色。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明确强调：
“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全过程。 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研究和爱国主义精神

阐释，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增强教育

效果。” ［８］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新形势与新挑战，思想内容不断遭遇异质文化冲击，
碎片化、去中心化、去意识形态化等现象较为显著，
人们传统的认知方式、日常生活与价值观念呈现出

一些新情况和新特征，对以社会主义理念为核心的

价值体系构建形成了新的挑战。
彰显爱国主义教育功能是以公共博物馆、纪念

馆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空间

的主要价值。 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到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中宣

部公布了七批共 ５８５ 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将其作为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性工程。
红色文化空间的爱国主义教育最初以青少年为重点

对象，利用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日和节假日

以及入学、入队、入团等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节点，
举行多种庆祝、纪念活动，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仪式

感。 随着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深入群众，红色文化

空间的教育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 在国家重大外交

活动和外事交流中，伴随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７０ 周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等

重大活动的统一部署，红色文化空间成为展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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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窗口。
３．凸显文化旅游的经济功能

红色旅游的快速发展丰富了红色文化空间的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全国红色旅游

发展规划纲要》明确界定红色旅游指“以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

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
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

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它的出台

标志着红色旅游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２０１１ 年修订

完成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

要》将 １８４０ 年以来的近现代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遗

存，有选择地纳入红色旅游范围，扩大了红色旅游的

范畴。 ２０１６ 年修订出台的《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全国红色

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以红色旅游学习中国革命

精神，以此强化公民国家认同，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

精神家园，突出了红色旅游的理想信念教育功能和

脱贫攻坚作用，丰富和完善了红色旅游的文化内涵。
红色旅游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意味着红色文

化空间的建构从以往的以场馆建筑为基础的、以展

演为主要方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进一步拓展到经

济功能，尤其是红色旅游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

的作用被凸显。 红色旅游还完善了红色文化空间的

品牌建设，不但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旅游品牌，而且

红色文化蕴含的国际主义精神也对海外游客产生着

吸引力。 红色旅游的大众化、多样化特征拓展了红

色文化空间的辐射领域。 数据显示，在整体红色之

旅人群中，“８０ 后”和“９０ 后”的旅游消费占比超过

８０％，包括“００ 后”和“９０ 后”在内的“Ｚ 世代”人数

占比超过 ５１％，年轻群体参与红色旅游的比例显著

提升，红色旅游正呈现越来越年轻化趋势②。 随着

红色旅游的快速发展，红色文化空间服务对象的范

围也随着空间生产策略的调整，从未成年人、党员干

部群体扩大到全体民众的共同参与。 同时，红色文

化产品向个性化、生态化和体验式的方向迭代发展，
游客在真实的场景还原和丰富的体验活动中体会到

革命历程的艰辛。
４．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社会功能

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红色文

化空间成为具有公共文化空间意义的红色精神的物

质载体和集中表达场域。 红色文化空间的快速发

展，顺应了新时代公共文化空间的精神需求，在凝聚

在地民心、培育时代新人、打造区域文化品牌、繁荣

发展城乡文化等方面显示出巨大的社会意义。
旅游第三空间理论认为，第一空间包含地方文

化景观，即旅行者进行旅游实践的空间；第二空间包

含地方性和地方性想象，通过旅行者的实践来实现

文化认同和文化空间的生产；第三空间体现主客体

互动的过程，是一个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相互交

融复合的空间［９］ 。 “以人为本”是红色文化空间在

新时代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在空间设计、功能组合、
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要保障人民群众

的根本文化权利，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为发展方向。 要让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红色

文化空间的审美氛围熏陶，提高其文化素质涵养，进
而提升区域发展凝聚力，传递共通人文精神。

纵观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演进，从最初的保存、
展示功能，进一步发掘了教育功能，开发了红色文化

空间的经济功能，进而发展出主客共享的社会文化

功能。 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从单一到多元，体现出

从单向传播到相互作用的变化，呈现了价值链接日

益交互与丰富的活态性。 红色文化空间是扩大公共

文化服务供给的有效载体，能够提供多样化、高品

质、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引导着全社会形成自

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二、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构建

特定载体、相对固定的形态和丰富变化的象征

性意义是人类文明形态中不同文化空间的共性特

征。 红色文化所蕴含的人类文明中具有普遍价值的

思想观念和道德诉求，是红色文化空间意义构建的

价值基石。 传统文化价值、社会政治表达和时代精

神愿景，都在红色文化空间的多元载体中得以呈现，
红色文化空间既是凝聚文化认同的价值空间、传承

红色基因的纪念空间，也是深化国家记忆的意义空

间，同时具有激活区域发展活力的经济功能。
１．凝聚文化认同的价值空间

红色文化空间是通过传承红色基因、传递精神

信仰、传播文化价值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认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空间载体。
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凝聚人民群众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红色文化空间的核心价值。
文化空间需要特定载体、相对固定的形态和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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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变化的象征性意义。 空间中的仪式性关联和典礼

性社会交往是早期古代文明凝聚群体价值认同的普

遍经验，从二里头“最早的宫殿”、古埃及的金字塔

到《圣经》中的巴别塔，形成超越自然发展、融合一

体化的象征意义体系是人类文化与生俱来的倾向。
世界各国在国家文化空间的建设上都将凝聚文

化认同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
国建立了国家步道体系，作为一种国家的空间遗产，
步道中的诸多场景设计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意

义，如记录了为美国独立战争奠定胜局的 “华盛

顿—罗尚博革命之路”，讲述美国国旗、国歌诞生经

历的“星条旗之路”等，通过对沿线历史遗迹的整体

保护展示促进国家集体记忆的构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欧洲以构建欧洲文化共同体为核心，推出了“欧
洲文化线路”项目，既包括“圣地亚哥朝圣之路”等
在区域间文化物质交流方面举足轻重的线路，也包

括“拿破仑远征之路”等影响重大历史事件的线路。
我国的“重走长征路”国家红色旅游精品线路、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也是以长征沿线分布的革命文物遗存

为核心要素，具有突出的纪念价值和精神意义。
红色文化空间的构建对社会生活具有显著的价

值意义。 包括红色文化空间在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空间生产应当具有和谐有序、公平正义的空间

生产形态。 在考量红色文化空间的价值性上，世界

遗产概念中的“突出的普遍价值”是一个值得参考

的文化坐标。 “突出的普遍价值”是一种“整体价

值、本土价值和精神价值，成为对人类的代际团结及

可持续发展的支持” ［１０］ 。 正因此，“突出的普遍价

值”成为世界遗产评选的重要依据。 红色文化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产物，也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吸收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理论、
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新的文化形态。 红色文化的精神

内核蕴含着人类文明中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观念和

道德诉求，正是红色文化空间价值意义的基础。
２．传承红色基因的纪念空间

纪念空间从社会学角度可以分为个人与社会两

类，前者包含了与血缘和地缘密切相关的祠堂、家
庙、墓地等，后者主要用于由国家与社会共同运作的

公共纪念活动［１１］ 。 保护传承革命文化遗产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遗产是红色文化空间的重要功能。 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他曾告诫全党：“建党时的每件

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

回忆、深入思索，从中解读我们党的初心。” ［１２］ 《关
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的

意见》中明确要求，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筑牢意识

形态阵地的战略高度，从坚定“四个自信”的战略高

度，充分认识加强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重大意义。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长

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 在新时代

背景下，红色遗产为坚定文化自信、激发爱国热情、
振奋民族精神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红色遗产是红色文化空间的主要物质载体，也
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中华

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顽强斗争，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苦难、艰苦卓绝，创造了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留下了数量庞大、类型丰

富、空间跨度大、时间跨度长的红色遗产。 红色文化

空间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保护和利用好红色遗产，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族力量，延续国家记忆。 当前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

极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红色遗产贴近时代、贴
近现实，具有极强的感召力，能够做到“见人见物见

精神”。 革命文物含蕴深远，主题鲜明，故事性强，
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宝贵资源库。

３．深化国家记忆的意义空间

国家空间与社会形态存在着对应关系，每一个

国家空间都体现相应的社会文化。 国家空间生产既

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又彰显了生

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走向。 国家空间的内在结构

既塑造了独特的空间形态，又塑造了特别的空间生

产关系。 列斐伏尔在其著作中论述了国家空间与国

家领土的历史关系，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空间结构与

它的抽象特性相联，具有等级性、同质性、破碎性，主
要服务于资本增殖和政治统治［１３］ 。

红色文化空间是社会主义国家空间的重要组

成，担负着呈现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任务，是国家

历史和社会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构。 其特征表现为三

点：一是人民性。 空间不是独立的“自在之物”，资
本主义文化空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周期和资本主

义积累过程中的危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体现以共

同富裕为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其人

民性底色。 红色文化空间不仅呈现国家建立过程中

的历史积累和文化积淀，也激活了国家政治理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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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想的引申法则，体现了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基本规范秩序。 二是均衡性。 由于资本增殖主

导的权力运作格局，资本主义国家空间呈现出中心

与边缘的二元格局，进一步催生了自上而下的不平

衡性的产生。 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逻辑则强调了文

化空间的人民性，空间的具体实践和符号体系都表

现为空间意义上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政治空间与

文化空间融合发展。 在社会资源的使用上，红色文

化空间的均衡性特点消解了某个单一社会阶层可能

形成的文化霸权，有效维护了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

性和生动性，在更大层面上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广泛

参与和主体实践。 三是复合性。 红色文化空间包含

着社会主义国家空间与区域空间的复合特质，在历

史阶段上既包含了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文化，也包

含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践探

索，呈现出农业、工业乃至后工业时代的社会空间形

态。 红色文化空间改变了城乡二元化的空间等级体

系，以红色文化为介质，以文化消费为纽带，将红色

文化浸润于日常生活，将红色文化内化为红色基因、
转化为红色资源、凝练为红色传统。

４．激活经济发展活力的消费空间

新时代的红色文化空间既是政治空间、文化空

间、教育空间，也是经济空间和消费空间。 消费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人民

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进步，人们的消费行

为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和消

费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
在大众媒体所编织的符号景观中，消费主义通过渗

透大众文化认知和行为态度取向助长了日常生活的

异化，让人们遗忘了真实的生活境遇和精神追求，有
可能触发人的精神危机。

红色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需要消费活动的转

化，但红色文化空间的消费实践活动体现的是社会

主义的消费观念，以美好生活为价值旨归，始终坚持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为目标，践行新时代党的绿

色发展理念。 文化空间不同于遗址、遗迹及自然景

观或景点等“物质性”场所，因为文化空间产生于特

定的文化传统，与在其中展现并赖以传承的文化活

动息息相关，具备历史性、传承性、人文性、地域性、
民族性等特征，呈现出民众生活的实际状态［１４］ 。

国家把红色旅游作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重要内

容，积极推动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生态

文化融合发展。 近年来，江西井冈山、河南兰考、贵
州赤水等红色资源丰富的地区通过红色旅游实现了

脱贫，凸显了红色旅游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独

特作用。 以红色旅游为代表的经济活动，聚焦于精

神引领和价值追寻，摒弃了异化的消费观念，抵御了

资本主义消费逻辑导致的日常生活的空虚化和碎片

化，提升了人们的意义感、获得感和价值感。

三、红色文化空间的创设路径

红色文化空间是融合了地理空间、生活空间、文
化空间和信息空间等多重维度的复合空间形态。 新

时代红色文化空间的场景创设面临着新的要求：一
是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要求。 红色资源丰富的地

区大多位于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空间需要与乡村振

兴相结合，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活

空间、文化空间和交往空间。 二是文化自信的建设

要求。 红色文化空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

要载体，呈现着人民性、均衡性和复合性等社会主义

文化空间的特质。 三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要求。 充

满文化意义的消费空间提供的不仅是满足精神需求

的文化体验，也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消费空间。
上文对红色文化空间功能价值的分析，能够为空间

的营造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１．创新国家记忆的纪念系统

中国文化素有重视精神信仰空间的传统，《礼
记·曲记》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近代以

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共同的历史经验和社会记

忆成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红色文化空间的记

忆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而国家记忆

的核心功能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一是创新纪念空

间的实践活动。 通过纪念仪式和活动呈现革命历程

的艰辛和国家建设的坎坷，润物无声地唤醒国家记

忆，展现中国精神，但要避免过于张扬和僵化的表现

形式、过于形式主义的纪念方式。 二是创新国家记

忆的表达方式。 网络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的发展延

伸了国家记忆的纪念形式和空间形态，积极探索传

统空间与网络空间的交互联动，通过参与者的“身
体实践”与“数字叙事” ［１５］ ，创新国家记忆的空间表

达。 利用信息技术发展扩大纪念主体的参与度，同
时也要警惕众声喧哗的表达对文化空间纪念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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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和模糊化。 三是创新纪念空间的符号系统。
空间生产在符号功能中呈现自己，“传统的红色文

化空间生产着重于将空间纳入特定的符号编码系

统，建构起特定的文化意义” ［１６］ 。 符号系统的创新

能够有效推动文化空间的内容创新，综合运用影像

符号进行视觉说服、语言文字符号阐释和深化空间

意义、消费符号进行品牌意义的具体化呈现。
２．强化空间场景的协同价值

场景理论强调不同文化要素的协同性和在地

化，文化设施在与社区、文化实践活动、人群的互动

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价值［１７］ 。 红色文化空间

在地区发展中具有融合城乡差异、补足文化短板的

协同意义。 一是协调城乡文化空间的均衡性。 红色

资源多集中于广大农村地区，协调红色文化空间建

设与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要从各地文化发展的历

史脉络出发，深入发掘红色文化与乡村文化协同发

展的价值机理，传递红色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

价值，让红色文化空间成为乡村振兴的思想“蓄水

池”，有效应对当前乡村振兴建设面临的公共文化

空间弱化、文化主体空心化问题。 二是协调文化空

间的多重元素。 场景理论强调“文化生活的聚集”，
提示我们注重辨别“不同地方的内部和外部呈现的

具有美学意义的范围和结构” ［１８］ ，以红色文化为

根、区域特色文化为叶，充分推动红色文化与历史文

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的融合发展，例如以井冈山、
大别山等革命老区为代表的革命圣地游，以焦裕禄

纪念园、红旗渠等为代表的时代精神游，有效促进了

红色文化与区域特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提升了红色文化在文化生态多样化中的思想引

领价值。 三是处理好保护、传承、利用的关系。 红色

文化的空间创设因其与革命战争和国家建立的历史

过程息息相关，要遵循场景体验的原真性建构原则，
保护好红色资源，擦亮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

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见证，守护中华民族不忘

初心、迈向未来的文化根脉。
３．培育空间发展的绿色理念

把红色资源运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是红色

文化空间建设的重要目标。 利用好红色资源，从本

质上体现了注重效率、和谐和可持续性的绿色发展

理念。 一是促进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有机融合。 依

托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以
红促绿，以绿衬红，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

转化的产业路径，拓展红色文化的空间格局。 二是

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消费观。 无论是鲍德里亚的

“符号消费理论”，还是阿格尔的“异化消费”，都强

调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内生结构。
数量庞大的物质和文化商品消费对生态环境造成了

巨大压力，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反生态

性体现。 红色文化空间反对过度消费，强调对社会

物质文化资源的合理占有，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的环境友好型消费，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是深化绿色发展的空间形态。 在红色文化空间的

具体创设上，充分践行以最小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原

则。 通过场景设计改善文化场所的空间品质，创新

空间形态或利用清洁能源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消

耗。 从空间的组合形态、建筑的形体特征乃至内部

空间建构的角度阐述绿色设计理念。 推进资源全面

节约和循环利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

生活系统循环链接。
４．扩大文化传播的开放结构

红色文化空间是激活红色文化的信息空间、媒
介空间和交往空间。 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新兴技术

由概念转化为实践的速度，催生了新的消费需求、思
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一是扩大文化传播“增量空

间”。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产物，
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兼具世界历史性的文化品

质。 讲好中国故事，要把红色资源的精神价值通过

传播手段外化出来，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聚焦

人类文明共有的文化认知和规范体系，扩大跨文化

交往的“增量空间”。 二是发展文化新业态，提供与

红色文化空间适配的场景应用。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

和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国内不少红色旅游景区和革

命展馆在全息呈现、ＡＩ 等技术基础上，推出了“云旅

游”“云展览”等数字产品，有效满足了用户的精神

文化需求。 三是构建文化空间的开放平台。 项目策

划和文旅产品开发需要依托互联网的平台优势。 把

握住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崛起的时

代获得更大的用户数据资本，提升红色文化空间的

数字化生存优势，完善红色文化的虚拟空间结构。
５．共建共享的美好生活空间

针对红色文化旅游的季节性特征，结合互联网

和共享经济的消费特点，以主客共享原则创设红色

文化空间。 一是激活红色文化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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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功能。 红色文化空间不仅承担教育、文化

旅游等社会功能，同时应成为国家和各个地区的红

色文化品牌。 党建广场、村级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

具有乡村特色的红色文化空间，要承担起实现乡村

文化治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重振乡村文化价值的

功能。 城市的红色文化空间也要成为提升文化凝聚

力、传递城市人文精神的共享平台。 二是把握好满

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这一总方向。 结合全域旅

游和大众旅游的发展趋势，破解历史经验导致的路

径依赖，让红色文化空间成为主客共享的生活场景，
打通图书馆、文化活动广场、商业街区、菜市场等本

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与红色景区、革命纪念馆等

游客的观光空间，从过去单向度的教育宣传、旅游观

光、知识普及到重视建构互动性强、体验度高、舒适

感好的全体参与的美好生活空间。 三是保证文化产

品的精细化供应。 随着传播方式日益多元、营销模

式逐渐丰富，人们不再满足于过去“泛娱乐” “泛文

化”的文化产品，对产品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引领的

文化需求更加趋向精细化。 红色资源种类繁多、文
化形态各异，十分适合品牌的差异化开发。 因此红

色文化空间建设不能搞拆旧建新的“千馆一面”，要
将红色文化与全域旅游、研学游、夜间游等新的消费

需求结合起来，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综合考量受众

的细分需求，从而实现文化服务的“精准供给”。

注释

①参见国家文物局、中宣部等部门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发布的《关于

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若干意见》 （文物博发［２００８］ ２２ 号）文件。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研究院和马蜂窝旅游联合发布〈中国红色旅

游消费大数据报告（２０２１）〉》，中国旅游研究院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ｔａｗｅｂ． ｏｒｇ． ｃｎ ／ ｃｔａ ／ ｇｚｄｔ ／ ２０２１１２ ／ ｄ７２ｃａ９ｂｅａｆ８ｆ４７４ｂ８０ｄ６２ｃａｃａ４ｄ０３ａ６９．
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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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刊编辑尊重文中作者的观点，但有权对文章进行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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